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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论激发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行的“三维”动力∗

秦 国 民　 　 　 秦 舒 展

摘　 要：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发生在基层，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自发性和探索性。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从代表选择、
议题设置、表达与对话、审议决策和监督等环节来看，激发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行的动力明显不足。 在基层协商民

主运行过程中，公平与公共理性是激发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行的价值动力，有活力的制度是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

制规范性的保障动力，协商文化是公民民主协商参与意识与能力的环境动力。
关键词：协商民主；运行机制有效性；动力

中图分类号 Ｄ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０５

　 　 协商民主的生命力在于有效运行。 生发于我国

文化土壤和实践探索的基层协商民主形成了以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为实现载体的运行机制，具有鲜明的

中国特色。 但在实践运行中，我国基层协商民主运

行的代表选择、议题设置、过程参与和决策执行等动

力不足问题凸现。 这不仅制约了基层协商民主参与

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影响着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质

量。 因此，如何有效激发以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实

现形式的基层协商民主的动力，使其在运行中真正

“活起来”，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 本文

立足公共理性、有活力的制度和协商文化三个方面，
探讨激发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行的 “三维”
动力。

一、公平与公共理性：激发基层协商民主

有效运行的价值动力

　 　 基层协商民主决策运行以公平与公共理性规范

和引导着公共决策的理性和科学性，但基层协商民

主运行中价值问题的影响不可回避。 “理性，就其

本身而言，是工具性的。 它既不能代我们选择终极

目标，也不能调解我们在追求终极目标过程中的价

值冲突———我们必须用其他方式来处理这些问

题。”①这里提到的其他方式就是指公平正义原则。
在基层协商民主运行过程中，应将公平正义融入协

商决策的全过程，并依据公平正义原则对协商过程

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价值判断和分析。
１．公平正义为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提供精神

动力

从本质上看，公平正义具有包容性的特征，是影

响基层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变量。 在基层协商民主

运行过程中，应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包容和理

性为方式，促使协商共识体现出公正性、理性和包容

性，更好地反映基层群众的内在价值追求，为基层协

商民主的有序、理性和稳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

力。 作为一种具有理性思维和价值要素的伦理道

德，公平正义促使参与协商的主体以理性的心态平

等地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并自愿承担运行机

制中的公共责任和公共义务。 在协商过程中，每一

个参与协商的主体都应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协商过

程，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免受他者的支配。 由此，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研究”（１９ＢＺＺ００２３）。
作者简介：秦国民，男，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秦舒展，男，郑州大学招生办公室讲师，法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１



公平正义原则在调节协商参与的主体对各自利益的

诉求和表达的同时，也调节着这些利益主体在交流、
审视和偏好之间的转换，促使最终达成的协商共识

蕴涵着公正的性质，进而保障协商共识的公正性。
２．公共理性为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提供规范

引导

公共理性是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一种精神气

质，它所具有的价值要素和理性思维逻辑对基层协

商民主决策运行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能够消除决

策过程中存在的歧视、欺骗等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的

不良行为。 在基层协商过程中，决策共识的合理性

的追求和实现，离不开公共理性原则对基层参与主

体协商行为的规范引导。
其一，公共理性贯穿基层协商民主决策的全过

程。 基层协商民主运行应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和公共

理性原则，这是由基层协商民主决策运行的目标决

定的。 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具

体运行过程，实现意见整合和偏好转换，达成基层公

共事务决策共识。 它是一个多元主体协商的过程，
任何一个单一主体都不能凭借自我的理性认知或权

力地位，通过强迫、代替和威胁等方式将自我决策行

为强加于其他参与主体。 而所有参与主体都应该在

坚持公共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围绕协商的议题与议

程进行表达与对话，以实现意见的整合和偏好转换，
最终达成决策结果。 在此过程中，不仅每个参与主

体的利益诉求得以体现，而且参与主体的意见也得

以有效整合。 可见，在公共理性的规范引导下，基层

协商民主的运行不仅保障了参与主体的理性，而且

增强了决策共识达成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其二，公共理性原则要求基层协商参与主体提

供全面真实客观的协商决策信息。 “决策者掌握信

息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决策合理性。”②与

传统的公共决策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同，现在的基层

协商民主采取理性协商合作方式获取决策信息并进

行公共决策。 在传统的公共决策获取信息方式下，
公民是被动的决策客体，往往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之

外，决策者获取信息的方式是自上而下、单向度地体

察民意。 如此，处于决策的主体地位，决策者往往习

惯于根据自己的决策偏好和利益驱动择取信息，这
势必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而理性协商合作

形式进行的基层公共决策活动，是以解决公共问题

为目标，并且参与协商的代表本身是协商过程的主

体。 在公共理性的规范引导下，参与协商者都会将

自我的“情境知识看成是扩大对每个人的认识和超

越自身狭隘利益的资源”③。 因为在协商决策过程

中，参与协商的代表如果提供的信息是虚假的，会付

出诚信成本，对自己不利。 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

参与协商主体提供虚假信息或遮蔽部分真实信息的

动机，并在表达与对话的协商过程中实现公共决策，
从而确保决策信息获取的真实性。 在基层协商过程

中，参与协商的主体给出的信息是基于自我特殊的

环境和看待信息的视角，这种给出的信息虽然是真

实的，但是由于自我特殊的环境和看待信息的视角

存在差异性，给出的信息也存在不全面的情况。 不

过，各种团体带给公众的特殊社会视角虽是“制定

明智和更公正决策的必要资源”④，但是，自我特殊

的环境和看待信息的视角是一种认识而不是协商讨

论的结果，是局部的认识而非全面认识。 可见，一方

面，公共理性原则规范引导下的协商过程抑制了参

与协商主体提供虚假信息或遮蔽部分真实信息的动

机；另一方面，通过表达与对话和理性审视，基层协

商能够为公共决策过程提供比较全面的决策信息。

二、有活力的制度：协商民主运行机制

规范性的保障动力

　 　 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是一个复合系统。 有活力的

制度意味着基层协商民主运行在代表选择、议题与

议程设置、表达与对话、公共决策过程和监督执行等

环节都要实现有章可循。 有活力的制度是基层协商

民主规范运行的保障，它关系到运行制度从观念性

的可能力量如何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能力，以及

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以及通过何种程序才能使基

层协商民主运行有效等问题。 因此，只有融合现有

制度、统筹制度安排、完善和修订基层协商民主相关

法律、夯实制度责任、完善和明确协商议事规则，才
能确保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的规范性。

１．融合现有制度资源，增强基层协商民主运行

的持续推动力

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源于基层群众在经济社会发

展过程中的民主诉求，源于地方党政领导的推动和

创造。 作为一种体制外的制度创新，基层协商民主

缺乏法律依据，面临合法性的拷问。 假如不能较好

地融入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中，基层协商民主的运

行效果和可持续发展必定受到影响。 因此，基层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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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民主的运行实践表明，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

和发展创新急需现有制度资源的支持，以促进由基

层自生自发的协商民主成长到逐渐与体制内的基层

民主制度的有机融合。 具体来说，应做好现有基层

协商民主的存量改革。 做大做强基层协商民主的增

量，以增量激活存量，使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与现有

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协调起来，借助体制内资源，将
基层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纳入国家权力结构体系

中，拓展体制内发展的空间，寻求发展基层协商民主

的体制内路径。 为此，应将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人

大的相关职能联系起来，认真处理基层协商民主运

行实践与依法办事的关系。 从改革与完善目前的决

策机制角度来看，基层协商民主要通过引入协商机

制对其决策的正当性给予证明，强化基层群众的有

序参与，进一步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完善权

力的运行机制。
２．统筹制度安排，完善和修订与基层协商民主

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

当前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实践探索是根据各地

的政策制度安排来进行开展的，具有因地制宜的地

方特色，但也形成了碎片化的现实。 基层协商民主

运行的有效推进，一方面应使运行机制的制度规范

化，另一方面应在制度规范基础指导下体现地方特

色，因地制宜。 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推动地方的政策

制度安排与国家的法律制度安排有效衔接，促使二

者有效结合。
一是在宏观层面上要加强顶层设计。 按照中央

政策文件的要求，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目前基层协

商民主运行实践，善于发现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系统梳理富有成效的做法，形成一套恰适性的且简

便易行的制度规范，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实

践创新。
二是在具体工作中，要完善和修订与基层协商

民主相关的法律法规。 当前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主

要是按照党的各项基层组织工作制度和农村工作条

例、文件政策来进行的，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持不足。
例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相关的开展以村民

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的规

定，这为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那

么，制度的制定者就可以把“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

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写入新的规

定中去，明确规定在自然村设置村委会，从而为基层

协商民主实践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撑。
３．强化利益相关性，完善和明确协商议事规则

无事可议反映了基层公共资源的不足，无人可

商则揭示了利益动力的缺乏。 利益是基层协商民主

参与者参与协商的原动力，如果没有利益相关性，基
层群众协商就会动力不足甚至无动力。 因此，解决

无事可议、无人可商的问题，须在激发利益动力上下

功夫。 对于基层来说，就是要壮大集体经济，增强其

服务基层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的能力。 通过集体经

济的壮大，使外出务工人员回流，服务本地经济的发

展，二者的有效结合使基层利益关系得以强化，形成

紧密相连的利益关系。 同时，应制定有事可议、有人

可商的明晰规则，防止议事协商过程中由于规则的

自由裁量权过大，引起参与代表对规则的理解产生

分歧，造成议事协商过程中吵成“一锅粥”现象。
４．夯实制度责任，强化官员责任意识，防止“人

走政息”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创新活

动受到各方面的关注。 例如，河南郑州的“一征三

议两公开”工作法、南阳的“４＋２”工作法很受基层群

众欢迎，这些创新经验对于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起

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在运行实

践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每当基层主要

领导积极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时，基层协商民主便迅

猛发展。 而当基层主要领导卸任，后任者便有可能

放弃前任对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推动，造成基层协

商民主发展动力不足。 这就是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的

“人走政息”现象。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保障

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有效性、持续性和稳定性，必须

建立健全巩固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各项机制。
一是强化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的制度化建

设。 要注意发掘当前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中的制

度资源优势，使其真正运转起来，并增强运行机制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跟踪和评估，适时将一些在运行

实践过程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基层群众容易接

受的做法加以定型，经过一定的程序上升为制度和

政策，并最终使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形成系统完

备、运行有效和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
二是强化对基层群众民主意识的培训与教育。

协商民主应成为一种基层生活的理念、生活方式和

习惯，为此，应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基层群

众进行民主意识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使他们具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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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意识、掌握民主技能。

三、协商文化：公民民主协商参与

意识与能力的环境动力

　 　 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巩固与发展，离不开与之

相适应的协商文化的支撑。 阿尔蒙德说：“一种参

与制政治制度的民主形式同时需要一种与之相符合

的政治文化。”⑤当基层协商民主参与者具备了民主

的素养，其自身具有的协商民主品质就会得到发扬。
调查实践也证明，那些具有民主素养的协商参与者

对自由、平等、公正等方面的要求更加强烈。 因此，
有关部门应强化宣传教育和技能培训，引导基层群

众在协商实践中学会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并树立公

平性、平等性、包容性和公共理性等理念。
１．培养协商参与文化，拓宽基层群众参与协商

民主的广度

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有效运行与广泛有序的基

层群众参与是密不可分的。 而村民广泛有序的参与

又离不开以法治、平等、自由、权利、义务、理性等理

念为标志的现代公民协商文化。 因此，党和政府应

大力培养基层群众的协商文化，促进基层协商民主

协商理性化。
培养基层群众的协商意识，就是为基层协商民

主塑造具有理性思维的合格参与主体。 从理论上

讲，基层协商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形式，这种形式

改变了传统基层权威的产生途径，使得基层社会一

个个孤立的城市社区居民、村民个体凝聚为拥有利

益表达机制、愿望、能力的基层社会自主性力量。 当

群众认识到自身成为改变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巨大

力量之后，就有可能自觉地实现从城市社区居民、村
民到公民身份的根本转换。 调查研究发现，尽管广

大群众表面上对参与基层协商民主也有较高的热

情，但他们参与基层协商往往有很大的被动性。 这

说明，由于城市社区、乡村社会缺乏对居民、村民进

行相关的民主素养培育，基层民众根本就不了解基

层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和深远意义，当然也就不会

积极参与。 要改变这种状况，党和政府必须加大宣

传教育力度。 不仅要大量增加对基层群众进行民主

意识宣传的时间，还要争取使这种宣传活动日常化，
更要不断丰富公民文化宣传的内容，采取多种多样

的方式，利用多种平台特别是要把电视、网络等现代

媒体作为重要的宣传阵地。 只有这样，才能让普通

群众真正理解公民文化对于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意

义，从而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参与基层协商，并在

参与的过程中实现自身政治身份的转换。
２．培养理性思维，增强基层协商民主参与的

深度

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的有效运行与基层群众

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直接相关。 广度不够，基层协商

民主运行机制就没有广泛的合法性基础，在管理公

共事务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深度不

够，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就成了一种形式，不仅不

会给乡村社会的治理格局带来变化，也会影响基层

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在普通村民心中的地位。 应鼓励

基层群众广泛参加基层协商民主的培训和教育活

动。 通过这种活动，不但能直接提升基层协商民主

运行的绩效，而且还能让基层群众在这一实践中得

到民主技能的训练，提升他们的参与技巧，增强他们

的公民意识。 更重要的是，还能让他们切实感受基

层协商民主蕴含的改变城市社区、乡村治理格局的

力量。 这样，就会不断激发基层群众的参与热情，让
他们逐步自愿地参与到基层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来，
让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变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总

之，要通过合格的基层参与主体公共理性和协商意

识、一定的基层协商民主能力的养成，最终形成一个

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良性循环，逐步改变基层社会

治理的格局和提升基层社会生活的质量。
３．培养协商参与能力，激发群众基层参与协商

的动力

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有效性来自运行基层协商

民主动力的不断扩大，基层群众的参与热情提升和

协商运行的制度化。 而这些因素的实现离不开基层

民众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的提高。 在协商参与能力

培养方面，基层民众的表达能力与对话能力、信息分

析能力和网络协商参与能力尤为重要。 利益表达与

对话能力的培养就是对基层群众通过语言、文字等

方式在协商参与过程中准确地表达利益诉求、有效

对话的能力的培养。 这种培养能够准确表达和反映

自身的利益诉求，为参与者准确传递相关信息，通过

表达与对话，使得传递的民意意见体现出真实性、准
确性和针对性。 参与者的理性表达与对话行为控制

能力是利益表达和诉求能力的关键。 因此，应加强

基层群众表达与对话能力的培养和行为控制能力的

培养，通过专家培训、实证案例教育和实际对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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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促进基层群众提升自身表达与对话能力。 同

时，还应加强基层群众信息分析能力的培养。 在现

代社会，信息分析能力在基层协商民主运行中的作

用更加突出。 在基层协商民主的协商过程中，参与

协商者面对的信息来源多种多样，信息渠道呈现多

元化，既有传统的信息来源，也有各种电子信息来

源，这些信息既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如何判断取

决于参与者的信息分析判断能力。
４．利用现代数据技术，推动乡村协商民主网

络化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农村“空心化”
“空巢化”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由此造成基层

协商主体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现代科技特别是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案。 当前，
农村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可以通过网络空间来实现协

商民主权利从缺位 （“空置”） 到复位 （“复归”）。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为现有利益格局中原本处

于权力远端的农民工提供了聚合行动力量的媒介、
呈现利益诉求的工具和非制度化参与的可能。”⑥网

络协商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和阻隔，成为农村外出

务工人员参与村中公共事务协商的一种有效方式。
当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网络协商民主在农村推行

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农村网络的覆盖率提升，
这是增强农村网络协商民主有效性的外部条件。 国

家应加大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经济条件落后

农村的网络建设力度，提高网络覆盖率，加快网络信

息传输的速度，合理收取农村网络费用，提高农村网

络服务水平。 二是农村“两委”干部有较强的网络

运用能力。 为此，要加强对“两委”干部尤其是文化

程度不高、年龄偏大的“两委”干部的技术培训，强
化他们网络技术运用能力。 三是农村流动务工人员

有较强的网络技术。 在务工人员返乡期间，可以邀

请一些专业人员对其进行专门培训，使他们能够熟

练地运用网络技术，为参与网络协商创造条件。 同

时，利用大数据搭建网络协商平台，营造外出人员

“人不在场，实际在场”的协商局面，保障外出务工

人员的民主协商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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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董 敬 畏

摘　 要：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在农村的全面领导、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大

战略部署。 然而，由于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党建基础各有不同，各地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实践工

作面临诸多具体问题。 其中，“一肩挑”候选人产生办法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张力及其与群众长期形成的观

念之间的冲突、农村党建工作的短板、监督制度的缺失等，是当前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面临的主要挑

战。 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并从问题出发进行制度设计，才能构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治理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一肩挑”；乡村变迁；乡村治理挑战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０６－０７

一、问题的缘起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做法自从村民自

治制度建立实施以来一直存在，只是因应全国各地

不同发展水平，各地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比

例不同而已。 自 １９８８ 年年底湖北省谷城县冷集镇

党委、政府在所辖 １３ 个千人以下的村庄进行“一肩

挑”尝试直到 ２０１８ 年换届选举前，全国“一肩挑”比
例不断提升，并得到多方认可，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实

践经验。①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在《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的意见》中指出：“鼓励党支部书记和党支部其他成

员经过法定选举程序兼任村民委员会主任、村民委

员会成员；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民委员会其他成员

是党员且具备条件的，要按照党内选举的有关规定

和程序，及时充实进党支部班子。”②对于中国广大

农村而言，“一肩挑”符合农民的文化认知水平和文

化传统，同时也有利于巩固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
因此，在 ２００２ 年换届选举时，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

挑”的做法在《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
（中办发〔２００２〕第 １４ 号）中得到肯定。 “拟推荐的

村党支部书记人选，先参加村委会的选举，获得群众

承认以后，再推荐为党支部书记人选；如果选不上村

委会主任，就不再推荐为党支部书记人选”。③此后

的历届村级组织负责人换届选举，中央从政策层面

倡导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但同时又提出“一
肩挑”不做比例设定和“一刀切”，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推行，条件不成熟的地方不做硬性规定。④这种政

策层面的倡导一直延续到 ２０１８ 年中央出台新的相

关规定。
党的十九大以来，为了加强党在农村基层的全

面领导、密切党群关系以及提高村民自治的运行效

率，农村党组织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两个职务由书记

一人兼任的“一肩挑”制度得到了中央高度重视。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第 １９ 条规定：“村党组织书记应当

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应当交

叉任职。” ２０１９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行村党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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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董敬畏，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教授，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文化发展创新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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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 由此，推
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成为新时代农村治理

工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并借由自上而下的力量

在全国农村地区大规模推进。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党和国家为了完善乡村治理体

系而实行的一个重大举措。 首先，大规模推行“一
肩挑”是为了适应新时代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重大

经济、社会变迁以及更好发挥党组织在农村基层的

全面引领作用而进行的重大制度变革，是对农村社

会提出的新的整合要求。 其次，村级组织负责人

“一肩挑”是杜绝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之间摩擦和推

诿，解决村级治理主体职能分工、权责分配问题的重

要措施。 最后，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充实新

时代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内涵，实现农村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有益探索。 然而，由于全国各地区农村社会

发展水平以及党建基础各有不同，各地村级组织负

责人“一肩挑”实践工作面临诸多具体问题。 就全

国范围内的农村地区而言，既要全面推行 “一肩

挑”，又要充分利用条件发挥好“一肩挑”的最大功

效，这不仅是新时代农村工作需要完成的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二、全面推行“一肩挑”是适应新时代农村

社会变迁要求的制度变革

　 　 １．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深入推

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

融合发展之路”的重要制度保障

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引发城乡关系的巨大变

化。 随着乡村的人口、资源逐步向城市聚集，乡村自

身出现“过疏化”⑤问题以及“村落的终结”⑥等隐

忧。 为了深入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解决城乡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许多地区的传统乡村共同

体向新型城乡社区转型。 以笔者在浙江温州的调查

为例，为了优化村社规模布局、资源配置方式、村社

组织结构、基层治理体系，２０１９ 年温州全市村（社
区）进行规模优化调整，全市的行政村撤并率达到

４３．６％，行政村数量由 ５４０４ 个减少到 ３０４９ 个，新型

城乡社区由 ２６０ 个增加到 ５８３ 个。⑦在温州市的村

（社）转型过程中，村级组织负责人的工作全部发生

了变动。 这种变动对新型城乡社区党组织的机构设

置、组织负责人的能力要求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

机构设置角度而言，行政村（社区）规模优化调整，
不但有利于促进乡村人口集聚和基础设施共建共

享，而且能够降低治理成本并提高治理效率，实现以

更少机构、更小规模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然而，需
要注意的是，社区规模优化调整以及新型城乡社区

的发展意味着治理对象的极大变化。 面对社区规模

变大、治理地域变大、经济体量变大等一系列村级治

理新情况，要提升基层组织组织力、服务力、调控力，
就需要加强党支部对村级事务的全面领导，增强村

组织的凝聚力，强化班子成员工作责任心。
２０１８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该规划要求：“坚持农村

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大力推进村党组织书记

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集体经济组

织、农民合作组织负责人，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

交叉任职。”⑧实行“一肩挑”有利于消除不必要的

村两委矛盾，强化村级组织负责人的工作责任心，使
两委成员目标同向、协调配合。 同时，党和国家也对

“一肩挑”的村级组织负责人的能力与素质提出了

较之以往更高的要求。 “一肩挑”之后的村级组织

负责人既要懂政治，又要懂管理，还要懂经济。 懂政

治就是要精通基层党务工作，熟悉党在城乡新型社

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能及时将中央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传达和贯彻到基层。 懂管理就是要精通村

级事务管理工作。 作为基层民主的承载者，村级事

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无论是村级公共事务还是村

级经济合作社业务、村务监督等，村级组织负责人都

必须熟悉其程序，确保村级事务不出差错。 同时，村
级组织负责人还要保护村民的合法权益，调解和化

解村民内部的矛盾和纠纷，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上交，建设平安乡村。 懂经济就是要求“一肩挑”的
村级组织负责人担负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使命。 全面推行“一肩挑”就是要健

全以党组织为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以制度的力量

引导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２．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全面深

化改革背景下切实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实践

要求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 解

决中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开放。 在全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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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背景下，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
是重塑党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框架以及加强

党在农村的全面领导的具体实践。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

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

改革、政策、规划、法治等手段实现对市场的调控和

引导。 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打好

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关键在党。 只有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才能保

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推进。 在党和政府、市
场和社会的关系框架内，党是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

核心力量，既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

社会的组织核心。 党的十九大提出，党政军民学，东
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这种领导主要体现为

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始终

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要充分发挥和不断提升

党的政治领导力、组织力、吸纳力、凝聚力等组织社

会和协调多方的能力，就需要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强调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的作用，把基层党组

织作为党执政的根基。 新时代，如何更好坚持党的

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就成为党组织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全面推行村级组

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正确理解和处理基层党组

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关系，处理好基层党组织

和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作用发挥的关系，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⑨的实践要求。
３．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以“共

建共治共享”为目标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体现

经过 ４０ 余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还是基层政权能力都发生了变化。 农业生产率大幅

提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拥入城市，东部地区的

城郊乡村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西部乡村空心化和

老龄化问题突出。 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村级组织发生

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

断增长，国家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并拥有了足够的能

力对乡村发展进行支持，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国家

通过项目下乡逐年增加对农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引导乡村发展融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逐步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成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和履行政府职能的一项

内容。 乡镇（街道）逐步由“悬浮型政权”向“服务型

政权”转型，使全体农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权

利得到基本实现和保护成为基层政府的重要职能。
随之，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成为村级组织为基层群众

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重要“窗口”，村级治理也由原

来以完成上级分派任务为中心转变为以服务为中

心。 与此同时，村级治理行政化以及村级组织负责

人坐班化的倾向日益显著。 在一定程度上，项目制

和财政转移支付极大地改变了村级组织运作的过程

及其治理逻辑。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

导。 党组织自身建设的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的

绩效。 村级组织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

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建

共治共享”的新气象，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
工作的领导，提高新时代党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

水平，发挥基层党员干部带头示范的引领作用。 健

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农村基层

治理体系，离不开村两委的合作与融合以及基于公

共服务的提供而形成某种共治结构。 全面推行村级

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以“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推
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为目标的健

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的具体实践。 让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优秀党员

“一肩挑”有利于发挥党建引领的聚合效应。

三、目前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

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

　 　 １．第一重挑战：有关村民自治制度的法律法规

与当前“一肩挑”候选人产生办法之间的某种张力

和冲突

笔者在浙江省的相关调研中了解到，在“一肩

挑”实践过程中，当前普遍的做法是先进行村党支

部选举，由全村党员选出支部书记，再由乡镇（街
道）提名支部书记作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由全体

村民选举之后当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
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

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依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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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只有三个前置条

件即村籍、年龄和政治权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

限制性条件。 因此，从法律层面而言，村委会主任候

选人资格具有普遍性。 但是，在有关的地方引导性

条文和选举实践中，如果单纯地、不加解释地甚至一

刀切地排除非党员村民竞选村委会主任的资格，就
会使产生“一肩挑”人选的实际操作与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之间

产生较大的张力。 在缺少来自法律层面的直接依据

的情况下，如果基层政府在指导村级组织“一肩挑”
选举工作时仅用策略化的方式设置非党员村民竞选

村主任的限制性条件，那么党和国家在基层群众中

的政治权威就会面临透支甚至丧失的危险。 特别是

当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能力不强时，群众

选举其为村委会主任的意愿就大大降低。 在加强农

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的同时，如何提高共产党员

这一政治面貌在村民自治组织选举中的群众影响

力，使之成为广大群众内化于心的“一肩挑”候选人

基本资格条件，是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基层党建

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２．第二重挑战：“一肩挑”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实

践做法与群众长期形成的观念之间的矛盾

在村民自治推进的过程中，全国产生了一些较

为普遍的做法，比如村民“海选” “自主报名” 等。
“海选”“自主报名”等选举方式在一段时间内确实

达到了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民主决策能力的目的。
经过了近 ４０ 年的基层选举实践，基层民主的整套程

序已经逐步成为村民一种政治参与的习惯。 尽管参

与选举的村民有时并不一定关注候选人最终能否完

全兑现竞选承诺，但村民在 ４０ 年的民主实践中逐步

养成了对选举过程中程序是否民主的关注惯性。 这

种情况在浙江省农村的村民自治组织换届选举中就

比较普遍。 村民关心选举过程的民主性，关心当选

人的品行，关心当选人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能力。
但有时，这种能给村民带来利益和实惠、能办实事的

人不一定是党员。 因此，在当前全面推进“一肩挑”
过程中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许多村民认为仅在村党

支部的范围内有时无法选出能给自身带来利益和实

惠、带领群众致富的村委会主任。 同时，一些群众想

推选的人选由于不是党员而在事实上失去了成为候

选人的资格。 由此产生了“一肩挑”的实践操作与

村民长期参与自治形成的观念之间的张力和矛盾。

３．第三重挑战：农村党建工作存在的短板成为

全面推行“一肩挑”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

全面推行“一肩挑”以及最终实现“一肩挑”的
目的对农村党建工作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一是

在村级治理单元中要有较大的党员规模，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选举对象的普遍性；二是作为党员的候选

人需要同时在党员和普通群众中都具有很高的威信

和公认的村庄事务管理以及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
然而，当前许多农村地区基层党支部建设还存在不

容忽视的短板，极大制约着“一肩挑”的目标实现。
其一是随着村里年轻人不断拥入城市，村庄内部发

展年轻党员的工作变得日益困难。 以浙江省的情况

来说，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属丘陵地带，土地资源稀

缺，因此，在浙江很多农村地区自古就有外出读书、
经商的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不断发展为浙江农民外出创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

会。 这种情况下，村级党组织中“在家党员老龄化，
年轻党员流动化，党员发展无奈化”的现象日益加

剧。 村级党组织的负责人缺乏合适的年轻人人选，
村委会负责人人选更是如此。 笔者在浙江调研时发

现，本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员的名额、年龄等

方面就有限制标准，加之大量年轻人外出，导致村党

支部发展后备党员时经常找不到发展对象，而留在

村里的党支部成员的年龄基本都在 ５０ 岁以上。 其

二是留在农村的党员年龄结构不合理，文化层次普

遍不高。 浙江省许多村党支部成员的年龄偏高，部
分支部成员的平均年龄在 ５５ 岁甚至更高。 而且，当
前农村党支部许多党员的文化水平不能适应乡村发

展的需要。 一名村党支部成员告诉笔者，上级派到

村里的各项任务经常因为村党支部缺乏懂电脑、懂
技术的人而被拖延。 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合理

严重制约“一肩挑”的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发

“一肩挑”的制度设计与落实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
要真正实现全面推进“一肩挑”的预期目标、发挥好

“一肩挑”的“头雁效应”，必须加强村级治理单元内

党员队伍建设，使党员群体的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

适应“一肩挑”的工作要求。 唯有如此，才能既保障

村民有进行广泛对比的选择空间，又能在党员之间

形成良性竞争关系。
４．第四重挑战：权力集中背景下监督机制不足

是影响“一肩挑”发展的主要障碍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基层民主建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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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村民民主意识逐渐高涨，权利观念在广大村

民尤其是年轻村民心中生根发芽。 在村民自治推进

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村级治理单元内村党支部和

村委会的二元权力运行结构。 大部分情况下二者相

互协调，相互制约。 村支部书记作为基层党组织的

“班长”，必须带领支部所有党员充分发挥党组织在

基层的引领作用。 同时，村主任作为民选的村民自

治组织负责人，为了管理好村庄事务、树立工作威

信，同样会努力争取自身在村级公共事务中的话语

权。 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村支部支书与村主任既

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工作状态。 这种既相互配合

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能够较好避免村级

自治组织内部权力的滥用，克服上级监督不到位或

下级监督无力等问题。 比如，在处理村级重大事务

（如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等问题）时，需要由村党

支部和村委会联合审议或联合签批，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一言堂”的情况。 在全面推行“一肩挑”
的情况下，“一肩挑”当选人既掌握了村党支部自上

而下的政治领导权，又代表着村委会自下而上的民

意，无形中打破了原有的党支部和村委会二元权力

分设的监督制约模式，形成了权力的相对集中。 对

于自治组织而言，这种权力的相对集中给上级组织

的外部监督以及村集体的内部监督都带来了极大的

挑战。 实地调研时，一名县级纪委和监委的同志也

向笔者表达了对于“一肩挑”之后监督工作的上述

思考。 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而言，“一肩挑”
之后的村级组织负责人掌握着数额较为庞大且日益

增值的村级资源的分配权和管理权，其中包括村集

体资产的日常管理权、村里宅基地的分配权、村庄基

建项目的发包权、土地安置费和青苗补偿费等的分

配权和发放权。 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不仅村集体

资产可能出现各种问题，而且村民的权益也会受到

很大损害。

四、以实践创新和机制创新应对“一肩挑”
面临的挑战与困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

的群众自治机制，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健全

这种机制的实践操作，这种操作是新时代党政“只
有分工没有分开”思想在基层农村社区的具体实

践。 要在基层农村社区贯彻落实“一肩挑”，巩固党

的基层农村社区的全面领导，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解决前文提出的“一肩挑”面临的四个挑战。
如此，才能顺利推进“一肩挑”制度的落地，巩固党

在基层农村社区的全面领导地位。
１．推进“一肩挑”顺利实施需要强化群众对于党

组织、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

新时代，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需要走出一

条与西方政治发展逻辑不同的道路。 党政分开是西

方政治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中国政治发展的逻

辑是党政只有分工，没有分开，而且党是领导一切

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逻辑指导下，党组织

在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四者之间处于核心领导的地

位。 在农村基层社区，“一肩挑”的制度安排能够充

分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引领作用。 这

是“一肩挑”的理论基础。 在全面推进“一肩挑”的
过程中，要重视“一肩挑”理论逻辑的基层宣传，做
到以理服人，改变部分群众对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党

政关系的片面理解。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的

革命、建设、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与坚持党管干

部与民主选举逻辑的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

家作主逻辑的统一是分不开的。 “一肩挑”不是要

改变党管干部和民主选举逻辑的统一，也不是要改

变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逻辑的统一，而是

要在新时期进一步提高两个逻辑的实践水平。 为

此，需要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三个层面

加强群众对党组织与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认识

和理解，做好群众宣传工作，消除一些村民的思想疑

虑。 这是“一肩挑”制度顺利落地的重要前提条件。
具体而言，一是在实践中村级组织党政负责人“一
肩挑”的选举工作要充分保障村民的自治权利，切
实发挥好村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把方向、
管大局、保落实的引领作用，尊重广大村民在村民自

治中的主体性地位，为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做

好保障。 二是加强“一肩挑”相关政策在农村基层

的宣传工作。 可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书

记例会、党员会议、基层走访等多种面对面的沟通方

式，请地区党校等机构的专家走入基层宣传“一肩

挑”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使广大群众真正有机会

深入了解“一肩挑”在加强和改进党对村民自治的

协调领导、凝聚和提升党组织战斗力、优化农村政治

生态等方面的作用和价值，积极争取村民最大限度

的理解和支持。 三是重视以机制创新推动党支部和

村委会的融合互促。 在积极发挥党组织在团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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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凝聚人心等方面优势的同时，通过推动党支部和

村委会的嵌入和耦合，力促村民自治有序高效。
２．推进“一肩挑”顺利实施需要缓解“一肩挑”

候选人产生办法和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张力

“一肩挑”之前的村（社）党支部与村委会负责

人的产生办法、工作办法一般依据各自相关的法律

法规进行。 村党支部工作的法规依据是党章和党内

其他法规，村委会工作主要依据的法律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 “一肩挑”之后，村委会的权力相对于“一肩挑”
之前大大集中了，对于村级组织负责人的要求和标

准也明显提高，其承担的责任较之以往也更大。 解

决好村级组织负责人候选人产生办法与现有法律之

间的张力问题就变得非常迫切。 对此，需要做好以

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上级党委对“一肩

挑”候选人的政治把关和素质把关，确保“一肩挑”
人选忠诚干净担当。 要重视针对候选人政治素养、
能力水平的基层实地考察工作，对于政治素养不高，
能力水平低下、群众满意度低的候选人，可通过乡镇

（街道）审核的方式，取消其候选资格。 二是严格村

委会主任候选人审查机制。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时，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指导机构可以“党性好、能
力强、威望高”的标准提出候选人、自荐竞职的选民

的具体条件和审查程序，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候选人

要做到有理有据地劝退，以柔性的工作方法化解村

级组织负责人候选人产生办法与现行法律之间的张

力。 三是严格选举程序。 要严格候选人的推荐程

序，用好地方政府关于“一肩挑”选举的最新实施意

见和政策，依法依规进行选举，保证选举过程中每个

环节公平、公正、公开，确保村民意愿能够通过投票

真实呈现。 四是强化“一肩挑”村党组织书记业务

培训工作。 定期举办“一肩挑”干部培训班，在每次

培训的课程设计中都要加入党的建设和乡村建设相

关内容，切实提升“一肩挑”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和

履职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３．推进“一肩挑”顺利实施需要建立健全权力集

中背景下针对村级组织党政工作的监督机制

一是“上下联动”，构建全方位、多渠道、宽路径

的监督体系，保证“一肩挑”干部用权规范。 要强化

自上而下的外部监督，充分发挥县级纪委监委和乡

镇纪委监委委员的外部监督作用，对村级党组织展

开不定期党纪巡查，充分运用函询约谈、诫勉谈话等

方式加强对村级组织负责人的日常监督。 将“一肩

挑”村干部作为重点，建立村干部任期审计制度、离
任审计制度。 同时，整合纪检、民政、农业农村等部

门的力量，将日常监督网络延伸到村级组织的日常

工作。 二是厘清权责，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内部监

督功能。 在明确“一肩挑”干部和村党支部、村委会

其他成员职责分工以及建立相关责任追究机制的基

础上，切实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最后一公里”监督

作用，加强对村级公共事务财务的监察和管理。 村

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要对各项收支、集体土地征用征

收、工程招投标等村务公开内容和村民代表会议决

定执行情况等进行监督，保障村民集体利益。 三是

加强对“一肩挑”负责人的督导考核，奖惩分明。 县

级组织部、民政局等部门需加强对“一肩挑”工作的

指导，指导制定村干部目标考核方案，将考核评价指

标细化、量化，并以考核为基础建立和完善针对村级

组织负责人的奖罚机制，通过“基本报酬＋奖励报

酬”、离任村干部养老补助、推选“两代表一委员”等
方式认真落实对优秀干部的奖励措施，充分激发

“一肩挑”干部的内生动力。 同时，对连续两年考核

不合格或工作出现重大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责令

其辞职，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
４．推进“一肩挑”顺利实施需要着力优化农村党

员队伍年龄结构和文化层次

农村党员队伍建设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重要

基础，农村党员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整体素质直接关

系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

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乡村自身也得到了极大发

展，一些乡村开始吸引年轻人从城市回流。 这是优

化党员队伍年龄结构和文化层次的重要契机，要紧

紧抓住重点、整体发力，全面提升农村党员干部整体

素质。 一是要加大在青年农民、返乡学生、部队转业

人员、返乡创业人员中发展党员的力度。 通过理想

信念教育、优秀党员评选活动、党员家庭挂牌、设置

党员责任区、党员志愿者公益服务、党员星级评定等

多种方式，增强乡村社会对党员荣誉与责任的价值

认同，吸引年轻人了解党组织、走进党组织、热爱党

组织。 除此之外，还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从优秀村

党组织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考录乡镇机关公

务员、招聘乡镇事业编制人员制度。 要从制度上为

优秀“一肩挑”负责人实现更好的个人发展提供有

力保证，吸引青年人关注“村党组织书记”这一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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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前景，使他们重新认识和了解“村党组织书

记”的职业价值和使命担当，鼓励有干事创业激情

的有志青年争当职业村支书。 二是要积极摸排农村

外出党员，加强对流动在外党员的教育和管理。 认

真落实流动党员登记卡制度，开展“互联网＋党建”
学习教育模式，利用 ＱＱ、微信等新媒体定期向流动

党员传达重要会议精神，及时了解、关心党员流动后

的情况，鼓励外出务工的党员能人回乡参选。 三是

建立“一肩挑”干部后备力量长效培养机制。 积极

吸引村民民主选举出来的非党副主任、非党村委委

员、非党村民代表、农村实用人才、致富能手、退伍军

人等向党组织靠拢，采取有岗培训、上岗锻炼、多岗

培养等多种方式，为“一肩挑”储备人才，通过设立

村主任助理、村务协理员等岗位，让后备干部承担一

定的工作任务，在工作实践中提高为民服务的意识

和本领。
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在乡村的领导并将“坚持

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乡村从

“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必须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前提就是加强党组织在乡村的

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正是加强党组织在乡村

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

力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这种探索和实践并非要以党

代政，而是在党政分工的基础上，围绕“两个一百

年”战略目标，通过党建引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政治

基础和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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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形式主义变异的表现、危害及其防治

韩 　 超

摘　 要：形式主义的变异表现在三个方面：行为变异、目的变异、本质变异。 变异的形式主义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

浪费、形成负向激励，而且破坏政治生态、败坏社会风气、助长贪污腐败行为。 有效防治形式主义变异的对策主要

包括：从“不敢”入手，认清形式主义变异的实质，精准打击；立足于“不能”，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

化公开化；突出“不必”，以正确的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着眼于“不想”，筑牢防治形式主义的思想根基。
关键词：形式主义；变异；危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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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全面从严

治党，大力整治形式主义。 近几年来，在管党治党的

高压下，形式主义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表现。 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

突出，又有新的表现形式。”①他强调要“聚焦突出

的问题，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样性和变

异性”②。 形式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
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必须坚决克服。 本文从行

为、目的、实质三个维度剖析形式主义变异的表现，
阐述变异的形式主义带来的种种危害，提出防治形

式主义变异的若干对策。

一、形式主义变异的主要表现

当前，形式主义之变异主要表现在行为、目的、
实质三个方面。

１．行为变异：包装精致，表里不一，做表面文章

一是虚功实做，“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

实”做虚功。 在执行上级决策时，一改过去不管不

顾、敷衍塞责的做法，表现出极其认真的态度。 例

如，有的地方不仅召开层层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召开

誓师大会进行轰轰烈烈的动员，还要派出检查组进

行检查，或者派出督导组进行督导；有的地方为了体

现工作扎实深入，防止下级搞形式主义应付，要求提

供各种实证材料进行印证，红头文件、工作方案、会
议记录、分工细则等证据一个都不能少；有的领导干

部为了表现“心中有数” “慎重决策” “科学决策”，
要求下级提供各种繁琐复杂的数据，导致各种数据

表格铺天盖地；有的地方在迎接检查时走过场，表现

为要求留记录、发定位、拍视频，步步留痕。
二是硬功软做，面热心冷，表面上做到了，但事

实上一切照旧。 在服务群众方面，有的地方一改过

去“门难进、脸难看”的错误做法，做到了“门好进、
脸好看”。 但是，脸热心冷，仅仅是将过去的“管卡

压”变成了现在的“推拖绕”，以表面上的热情掩盖

不作为的事实，以高度的技巧掩盖乱作为的事实，以
严格的制度要求作为幌子掩盖假作为的事实。 有的

地方把走群众路线的若干项措施恭恭敬敬地“印在

纸上”，将工作人员的若干项行为准则认认真真地

“挂在墙上”，将为民服务的若干项承诺客客气气地

“捧在手上”。 然而当群众来办事时，有的工作人员

借口严格执行 “上级要求” “法律规范” “工作程

序”，让群众没完没了地填表、交证件、出证明，又不

一次性告知，让来办事的群众来回折腾。
三是假戏真做， 假程序以转移责任。 在作项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０５
作者简介：韩超，男，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副教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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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时，一改盲目决策、任性决策、霸道决策等不遵

循制度和程序的错误做法，表现出严格执行上级指

示、严格遵照决策制度、严格遵循决策程序的姿态。
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专家论证、会议决定，一个环节

都不少。 但事实上，个别领导的喜好判断和政绩冲

动，仍然主导着整个决策过程，程序在高超的技巧操

纵下成为掩盖决策独断的障眼法。 在制订政策时，
一改标准不高、要求不严、规定不细的不负责任做

法，动辄以“最全事项、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快速

度”对下级和群众提出要求，脱离实际的政策就在

个别领导的“高标准、严要求”下顺利出台。 但事实

上，这样的政策由于脱离客观实际、背离工作规律，
难以得到真正执行，从而进一步诱发基层的形式主

义行为。③

２．目的变异：目的明确，明知故犯，有意为之

当前，一些形式主义者采取的种种做法已经不

再是盲目的，而是有动机的，是其进行利益权衡的结

果，其行为已经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无意转为有意、
由无知变为自觉。 其内心追求的目的极其明确：或
者是迅速显示自己的政绩，快速赢得领导的青睐和

关注；或者是回避矛盾谋求支持，捞取政治资本；或
者是掩盖工作中的错误，避免受到惩处；或者是权力

寻租，为贪污腐败寻找机会。 总之，其所作所为是为

了达到利己的目的。 例如，在作决策时，有的领导干

部明明知道脱离实际追求政绩的决策必然会造成国

家利益、长远利益的损失，造成资源的浪费，然而为

了谋取私利仍然假严谨的程序为之。 在执行政策

时，有的明明知道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需要脚踏

实地、扑下身子、认真执行，然而为了赢得上级的另

眼相看、青眼有加，便大肆张扬，追求轰轰烈烈的执

行场面。 在调研时，有的明明知道“走秀式调研”不
可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明明知道这种调研方

式是在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也清楚地知道最有价

值的调研方法是什么，真正的调研对象在哪里，就是

不愿意沉下身子、付出努力、下真功夫。 这些形式主

义者“下去就是为了出出镜、露露脸”④。 在检查工

作时，有的明明知道下级在糊弄自己，清楚地知道下

级在执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仍采用形式主义的方

式进行走马观花式的检查。 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

出：“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
也听 之 任 之， 甚 至 通 过 挖 空 心 思 造 假 来 粉 饰

太平。”⑤

３．实质变异：利己主义、功利主义

目的是评价手段的重要维度，当目的发生变化

时，手段的实质也就发生了变异。 形式主义者行为

和目的之变异，决定了形式主义实质的变异。 过去

的形式主义多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而当前

的一些形式主义表面上看起来与过去的形式主义做

法无异，但揭开其“隐身衣”，可以看到其行为的实

质已经变异：已经不再是工作方法、思维方法问题，
其实质是利己主义、功利主义。 说到底，那些形式主

义者所做的一切是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
有学者认为，形式主义者只注重外在形式而不

顾实际成效。⑥也有学者指出，形式主义在实际工作

层面诱导党员干部偏执于聚焦形式、追求形式。⑦事

实上，任何形式都是一定内容的表达，脱离形式的内

容是不存在的。 变异的形式主义，并不是只注重形

式、追求形式，也注重内容、追求内容，或者说更注重

“实际内容”，更追求“实际成效”，只是重视和追求

的内容不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而是个人和小团

体的私利。 这正是变异的形式主义实质之所在。

二、形式主义变异带来的危害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法尽管被深恶痛绝，但
通常不会归于政治问题，而被认为是方法问题，搞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收益大、风险低，当事者很少被追

究责任。”⑧形式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责任追究不

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现实生活中，变异的形式主

义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破坏党内政

治生态、助长官场“潜规则”、削弱党和人民的血肉

联系，危害绝不能小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讲

政治的高度来审视变异的形式主义的危害。 具体而

言，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破坏政治生态

变异的形式主义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弄虚作

假、玩忽职守，这样的行为对政治生态危害甚烈。 首

先，它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形式主义一

旦发生变异，往往使中央的决策部署遭到棚架，“最
后一公里”受到阻碍，严重影响党中央权威和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影响中央政令畅通，这已经成为严重

的政治问题。 陕西秦岭违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形式

主义在作祟，实质是部分领导干部严重违背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 “形式主义是表现，不讲政治是根

本。”⑨其次，它助长不正之风。 形式主义尤其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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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形式主义容易“助长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心

理和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⑩。 变异的形式主义往

往体现在以弄虚作假为常态、以投机取巧为能事、以
虚假政绩为手段，博取领导关注或谋取个人利益，
“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

的事不做，工作汇报或年终总结看上去不漂亮的事

不做”。 事实证明，这样的形式主义做法“往往成

为一个地区、一个系统政治生态恶化的重要推

手”。 最后，它严重侵蚀党的执政根基。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形式主义者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

不想担责，满足于做表面文章，“这些思想和行为，
都会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贯彻，使群众热切期

望落空，使党的执政基础受到侵蚀”。 变异的形式

主义者要么以硬功软做对待群众，对群众真正需要

解决的问题漠不关心、置之不理；要么为一己私利大

搞“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要么公然弄虚作假、欺
上瞒下、大演双簧。 这些行为违背了党的群众观点

和群众路线，违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违背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久而久

之，就“会像一把无情的刀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损害党的形象和公信力，使党的执政基

础受到侵蚀。
２．败坏社会风气

变异的形式主义最让人痛心之处在于明目张

胆、肆无忌惮地造假，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变异的

形式主义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其在

个别地方大行其道，严重败坏了地方社会风气。 在

现实生活中，个别基层干部以弄虚作假成功地糊弄

上级为荣，一些群众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为人处

世规则。 有些上级领导干部明知下级作假而安然接

受甚至相互配合演双簧。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原县

委书记刘乡竟然在大会上公开总结弄虚作假的经

验，并下发文件指令群众参与造假。 诸如此类的行

为不仅“严重败坏党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

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而且也严重

败坏社会风气。 变异的形式主义一旦盛行，弄虚作

假、欺上瞒下、华而不实等不良现象必然甚嚣尘上，
对当地社会风气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３．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形式主义时指出，搞形式

主义，“做无用功，做表面文章，空耗精力，增大成

本，消耗资源，就会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极大的伤

害”。 与以往的形式主义相比，变异的形式主义往

往造成更为严重的浪费。 从执行层面看，假戏真做、
虚功实作、硬功软做等行为做的是无用功，背后是人

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支出和浪费。 有的领导干部为了

赢得上级青睐和关注，大张旗鼓、大肆铺张，人为地

制造轰动效应，其结果是劳民伤财。 从决策层面看，
因决策失误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带来巨大损失的悲

剧时有发生。 有的领导干部把个人利益置于党和人

民利益之上，大搞形式主义，盲目拍板决定，给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 国家级贫困县湖南

省汝城县盲目举债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致
使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综合债务率分别达到 ２７４％、
２８５．７４％、３３６％，负债率在湖南省排名第一，可持续

发展的潜力受到极大削弱。
４．形成负向激励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形而上学时指出：“世界

上只有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瞎说一气，不需

要依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形式主

义之所以受到一些人的青睐，原因就在于形式主义

者可以不受客观条件限制，不受客观规律支配，任意

发挥“能动性” “创造性”。 以往的形式主义多以僵

硬死板、不知变通的面目呈现，因此，我们常常把形

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放在一起进行批判。 变异的形式

主义则多以敢“闯红灯” “跨悬崖” “突破禁区” “超
越雷区”的面目出现，其善于变通、突破规则的外在

表现被误认为“善于开拓、勇于创新”。 其他地区还

在遵循自然规律，等待“十年树木”时，形式主义者

已经让荒山一夜变绿；别人还在进行决策前的调查

研究时，形式主义者已经以“成本极低”（当然，形式

主义者计算的成本是个人成本，而非社会成本；收益

也是个人收益，而非社会收益）的形式主义做法获

得了政绩，成为“政绩锦标赛”的赢家。 “成绩”如此

易于取得，赢得上级关注如此容易，正是形式主义屡

禁不止的缘由。 当变异的形式主义大行其道，便会

形成“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 越来越多

的人将争相攀比，把心思放在揣摩上级意图上，把工

作方法放在弄虚作假上。 长此以往，埋头苦干者的

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真抓实干者就会丧失信心，
“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将无法避免。

５．助长贪污腐败之风

揭开变异的形式主义的“隐身衣”，剖析其行为

模式，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形式主义背后的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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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获取私利往往是形式主义者的最终目的。 在此

种目的支配下，搞形式主义就成为谋取私利的重要

途径。 事实证明，有的领导干部大搞“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在博得上级领导青睐的同时，也为其

贪污腐败创造了机会。 在有的地方，很多工程就是

那些形式主义者权力寻租的产物。 从实证的角度考

察，变异的形式主义往往与贪污腐败联系在一起，贪
污腐败分子往往是搞形式主义的行家里手。 那些形

式主义者最需要以形式表达表面的忠诚，以形式表

现勤政廉政；最需要以形式掩盖其贪污腐败的事实，
以形式遮盖其追逐个人私利的痕迹。 形式主义变异

表现得越充分，贪污腐败的概率就越大。

三、防治形式主义变异的对策

形式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

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思想观念的原因，又
有体制机制的原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
等等。 当前变异的形式主义具有更大的顽固性、反
复性、迷惑性、隐匿性，为我们防治形式主义增加了

难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结合形式主义

变异的种种样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坚决克服形

式主义变异情况的出现。
１．从“不敢”入手，认清实质，精准打击

所谓“不敢”，就是指加大惩处力度，让领导干

部心有所惧，不敢大搞形式主义。 对待变异的形式

主义，我们应该揭开其“隐身衣”，认清其实质。 在

此基础上，视其具体情节予以精准打击，该红脸出汗

的就红脸出汗，该组织调整的就组织调整。 同时，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用好问责这把利剑，对弄虚

作假、阳奉阴违、玩忽职守、浪费资源的领导干部严

加惩处。 有学者指出，形式主义惩罚性制度短缺。
纪律处分和法律处分中，对形式主义的处分条款非

常少是引致形式主义产生的制度性因素。当前，随
着《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的出台，一些过去没有明确界定的违规行为有了具

体、准确和清晰的界定，为我们打击形式主义提供了

“利剑”。 《条例》对于变异的形式主义的具体行为

如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盲目决策，有了详细的规定。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有关部门应该避免大而化之的

笼统做法，严格依照《条例》的具体规定，对形式主

义变异行为进行精准打击。 具体而言，对阳奉阴违

者，按照《条例》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依据情节

严重程度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或者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直至给予开除党籍处

分。 对弄虚作假者，根据《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的

规定，依据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 对在上级检查、
视察工作或者向上级汇报、报告工作时纵容、唆使、
暗示、强迫下级说假话、报假情的，从重或者加重处

分。 对盲目决策、铺摊子、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

“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造成党和人民利益损失

的，根据《条例》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给予纪律

处分。 对触犯刑律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２．立足于“不能”，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决策的民

主化科学化公开化

所谓“不能”，就是指通过建章立制，发挥制度

的规范和保障作用，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让形

式主义者没空子可钻，从根本上杜绝形式主义变异

情况的产生。 形式主义之所以屡禁不绝，制度缺位、
虚置或模糊是极为重要的原因。 正是因为制度的不

完善、不科学，为形式主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邓小

平曾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

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因此，必须抓住制

度管根本、管长远的作用，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这是

克服形式主义的治本之策。 当前，要严格贯彻落实

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

度；要完善科学决策的具体制度，包括决策合法性论

证、专家论证、听取群众意见等具体制度；完善民主

决策的具体制度，扩大群众有序参与决策的渠道，完
善群众参政议政机制，推进民主决策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坚决纠正任性决策、盲目决策、独断专

行。 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坚决纠正选择性执行制

度的弊端，做到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到底，执行制度没

有例外。 总之，通过制定一整套有效管用的制度，铲
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形成克服形式主义的良好

制度环境。
３．突出“不必”，以正确的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

业导向

所谓“不必”，就是指采取有效措施，让干事创

业的领导干部获得好处，使其觉得没有必要搞形式

主义。 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主动或被动地搞形式主

义，是因为这些东西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于是，形
式主义成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成本—收益衡量时的

理性选择。为了防止形式主义的发生，必须坚持利

益导向，让那些为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工作的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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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政治上有奔头、经济上有甜头。 一是完善干部

考核评价机制。 以科学精准考核引导干部端正政绩

观，让干部把精力和功夫真正用到察实情、出实招、
办实事、求实效上，真正做到“以正确的用人导向引

领干事创业导向，真正把政治上过得硬、善于贯彻新

发展理念、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强、‘愿作为、能
作为、善作为’的干部选拔出来”。 在干部绩效考

核中切实增加群众评价的比重，在干部职位晋升中

重视群众评价的作用，真正让那些真抓实干、群众满

意的干部能得到重用，让奋发有为者得到重用，让作

风漂浮者没有市场。 二是完善选人用人机制。 坚持

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 对那

些在工作中实事求是、任劳任怨、一心为民的干部，
要及时发现、及时培养、及时提拔。 三是建立容错纠

错机制。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区分开

来”的要求，明辨“为公”还是“为私”，分清“无心”
还是“有意”，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
旗帜鲜明为那些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

劲，给他们吃上一颗“定心丸”。
４．着眼于“不想”，筑牢惩治形式主义的思想

根基

所谓“不想”，就是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等途

径，使领导干部在灵魂深处受到触动，扎扎实实地工

作而不愿意搞形式主义。 思想是“总开关”，防治形

式主义关键在于筑牢领导干部的思想根基。 一是强

化理想信念教育。 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首要任务，教育领导干部牢记党的宗旨、牢记初

心使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正

确的利益观、权力观、政绩观，自觉戒除形式主义作

风，自觉抵制各种形式主义行为。 二是加强理论学

习。 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理论方针

政策、国家宪法和法律，尤其是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三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

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

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
导方法。”这是惩治形式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

当前的工作中，要坚守实事求是的价值取向，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坚决摒弃好大喜功、好高骛远的片面

追求政绩的行为；要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做到

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要弘扬实事求是的

创新精神，在创新中求是，在求是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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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新时代构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机制研究∗

李 　 云

摘　 要：我国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大多数民营企业尚未形成有效的自主创新

内生动力机制，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还不能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而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机制形成的

重要标志是要具有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与企业生存发展相匹配的整体能力，整体能力中的核心要素是企业家特

质、企业内生资源、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管理体制。 因此，有效地将上述要素有机整合，形成有效联动、相互促进的

运行机制，是构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机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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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国内到国际，实现了快速发

展，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提高，竞争地位不断提升，
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得到了显著增强，已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当前，民营经济在中国

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潜力和创造力，是繁荣城镇经

济的有力支撑，民营企业在吸收就业、创税和促进经

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

代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已成为经济发展领域的亮点。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对我国 ＧＤＰ 贡献率高

达 ６０％以上，提供了 ８０％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

７０％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新增就业 ９０％在民营

企业，来自民营企业的税收占比超过 ５０％。①

尽管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经

验，我国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 但是，经济快速发展

背后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我国企业普

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许多企业缺乏核心技

术或自有技术，存在技术空心化的现象。 关键零部

件仍依赖国外进口，尤其是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

和价值链的低端。 未来，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

环境，自主创新的缺乏和自然资源的透支将使中国

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因此，
如何将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创新大国”是新

时代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特别是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微民营企业而言，是否具有自主

创新能力已成为企业发展成败的关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全球经济造

成严重冲击，并将影响经济全球化的现有格局。 在

这一特定背景下，随着我国防疫工作的常态化，民营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发展还面临许多困

难，诸如存在大量落后产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持

续投资能力等。 尽管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许

多困难，但经济转型升级也为民营企业带来了很多

发展空间和机遇，民营企业加快转型以适应新的经

济形势将会带来民营企业的新一轮爆发。②因此，无
论是从国家层面倡导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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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还是从企业层面实施自主创新以增强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来看，又或是从新时代数字经济背景下企

业都在寻求基于自主创新的转型来看，探索如何形

成有效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探究影响民营企业自

主创新管理的驱动因素，尤其是内生性和主导性驱

动因素，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二、构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机制的必要性

１．基本内涵

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

家实施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从而建立

了新的生产功能”③。 在他的 《经济发展》 （ １９１２
年）一书中，创建新企业被视为新组合的典型例子。
这意味着科技企业从成立到成长的过程是一系列创

新过程，它们所要求的内部环境培育因素具有本质

的共同特征，并将随着环境变化而不断动态扩展。
作为创新的主体，企业既受内部动机的影响，也受外

部环境的影响。 内部动机主要来自企业本身，是企

业发展的内因、驱动因素和内在需求，主要体现在追

求创新的主观意愿和实施创新的客观能力上。④任

何创新都是独立的，并且反映了在某个目标驱动之

下创新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内因是根本性的、起着决

定性作用的因素。
（１）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一种以人为主体，

主动和独立地发现、发明和创造的活动。 按内容分

为自主科学创新和自主技术创新；按主体分为个人

自主创新、企业自主创新、国家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是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的根

本动力。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对于广大的

发展中国家而言，自主创新是实施追赶战略、超越发

展的根本途径。⑤自主创新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

业化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普遍问题。 目前，国内有

关研究表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就要牢固树立以企

业为主体，掌握核心技术，推动企业逐步发展壮大。
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正确处理引进先进技术与自

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有机结合

原有创新、整合创新与消化吸收创新，有效整合企业

创新资源，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因此，自主创新

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核心

内容。
（２）内生动力。 内生动力是指中小企业内部自

我积累、自我维护、自我激励和自我发展的动力因

素。 企业自主创新的内生驱动因素包括企业家特

质、内生资源、技术创新、创新管理体制；企业自主创

新的外生驱动因素，包括科技驱动力、市场需求、政
府政策、社会资本等。⑥而企业自主创新的驱动因素

核心在于内生驱动力。 具体表现为：企业家特质直

接决定着中小企业的进取状态和发展方向，而企业

决策的效率和正确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之相关；内生

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积累，内部资本的积累和企业

声誉的积累，是企业成长的基本动力；技术创新无疑

是中小企业的核心动力，通过技术创新，企业可以提

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在价值链中争取更高的附加值

地位，提高产品的竞争力；管理体制是指中小企业为

顺利开展业务管理活动而建立的过程系统、组织结

构和管理文化，这对于企业资源的整合能力和利用

效率非常重要，表现为企业管理的有效性。
（３）内生动力机制。 机制是指各个要素之间的

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 所谓企业内生动力机制，是
指促进企业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
培育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机制是企业家特

质、内生资源、技术创新和管理体制相互作用的结

果。 这些核心要素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作用，构成了

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机制。 它既是民营企

业自主创新的内生力量，也促进了民营企业自主创

新发展。 形成企业内生动力机制的关键是要形成与

外部环境相适应、与企业生存发展相匹配的整体能

力，而整体能力中的核心要素是企业家的特征、内生

资源、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管理体制。 因此，构建民

营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机制就是要有效整合上述

要素，形成有效联动并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⑦

图 １　 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演变进程示意图

２．构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机制的必

要性

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既表现在技术和产品上

的积极投入研发，也表现在民营企业经营方式、经营

范围和经营理念上的创新。 民营经济是我国最具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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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经济成分，民营企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主体，有着强大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正
是这种能力形成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一，自主创新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是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在浙江考察时指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

我国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相关政策，
新一轮民营经济发展攻坚战已打响。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年初暴发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政策，帮扶中小企业渡难关、谋发展。 随着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的

经济运行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创新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民营企业作为我国数量最多、比例最大的企业

群体，推动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不断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对于增强我国整体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

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民营企业自身而

言，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对其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

意义。 近年来，在我国通讯、高铁、互联网、特高压输

变电、工程机械等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中，华为、阿
里巴巴、腾讯、中兴、三一、上海振华机械等民营企业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证明民营企业可以作为自

主创新主体，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第二，自主创新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面对当今日益全球化、网络化的经济发展趋势，民营

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民营企业创新能力

和创新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民营企业竞

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 中国民营企业要想在科学技

术日新月异、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生存和发

展，必须具有超越他人的创新力与创造力。 只有持

续不断地推进创新，民营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获胜。
因此，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是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企

业的有效途径。 当前，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提升我国

自主创新能力可以依靠并且必须依靠的主要力量。
与此同时，自主创新不仅可以加快民营企业在经济

竞争中的发展，而且能够有效地推动我国整体科技

创新的发展。
我国民营企业的体制创新是形成社会市场创新

体系的重要基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虽然民

营企业由于自身产业研发和个人发明创造为主模式

的先天不足，所获得社会资源的支持十分有限，民营

企业自主创新比较低级甚至原始；但是，必须看到的

是，民营经济创新体系活力充沛，利润增长态势普遍

健康良好，已涌现出许多影响深远的自主创新案例。
特别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解决了民营企业

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如创新缺乏可持续性、
企业自主创新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不足、民营企

业自主创新缺乏合作和整合、自主创新缺乏资金和

风险化解渠道等问题，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环

境有了一定的改善。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单是一场

“暴风雪”，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寒冬”，这将影响

经济全球化进程。 为此，在目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的情况下，民营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外需

持续低迷，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甚至下滑，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难度大等因素制约着民营企业的发展。 近年

来，全球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经济持续低迷等

原因加快了调整和转型的步伐，绿色、智能和可持续

发展将推动各国走出危机、恢复发展并聚焦到科技

创新上来，开始新一轮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

的竞争。 因此，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不创新就是死路

一条。 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

是知识密集型竞争取代资本密集型竞争的时代，自
主创新成为企业生命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

营企业应对全球复杂多变形势的有效措施，更是提

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

动力之源。

三、我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

机制构建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营企业的逐步成长和不

断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不断增强。 目

前，我国超过 ２ ／ ３ 的专利申请、超过 ８５％的新产品设

计和近 ４ ／ ５ 的技术创新都来自民营企业。 在一些高

科技民营企业中，研发经费甚至高达 １０％，远远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实行四十多年，正值全球化新一轮科

技革命发展的新机遇，也正赶上创造中国奇迹的新

时代。 ２０１８ 年度“创新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创新

５００ 强”榜单显示，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是我国民营

企业创新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的领域，我国民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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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企业创新 ５００ 强在这一领域的占比达到了

３５．４０％，其中排名第一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其创

新指数达到了 ９０．９６ 分，已经是全球领先的科技创

新企业。 在智能装备领域，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创新

５００ 强占比为 ２５．２０％，在轻工纺织等传统行业占比

为 １３％。 从区域分布上看，民营科技企业创新 ５００
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广东、北京、浙江等省

市民营科技企业上榜数量最多，占比分别为 ３１％、
１４％和 １２％，合计占 ５００ 强的 ５７％。 与全国工商联

发布的“２０１８ 中国民企 ５００ 强榜单”相比，本次的榜

单更注重创新能力、成长性的评价。 其中，华为、联
想、小米、大疆等 １４ 家民营科技企业同时入围两个

榜单，在这些“又大又强”的民营科技企业中，从领

域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共 ６ 家，约占 ４３％。⑧

另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民营企业专

利申请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２００５ 年以来，年均增长

率已超过 ３０％。 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企业

为主体的相对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吸引了一批

研发机构和科研人员入驻企业，形成了“产学研生

产”一体化的合作模式。 民营企业已成为促进中国

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是创业创新的中坚力量以及

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在众多的民营企业家心中，
自主创新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众多民营企业已自觉

融入自主创新的时代洪流。
２．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机制尚未形成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超过 ９５％，民营

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微观基础的重要主体。 尽管民

营企业数量众多，但产业结构和产业水平仍不尽如

人意。 从产业结构上看，当前的民营经济呈现出

“三二一”特征：第三产业比重过大，主要集中在商

业、饮食、住宿等行业。 建筑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比

例较高，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所占比例较小。
从产业水平看，民营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实力较弱。
它们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高能耗和高污染产品的

生产，大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末端和从属地位。 从

经营产品来看，民营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低技术

含量和低附加值产品，缺乏核心技术，市场竞争力

低。 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低、自主创新内

生动力机制没有形成是造成以上发展困境的关键。
３．制约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机制生成的

原因探究

我国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虽然得到了显著

提升，但总体上还不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

求。 制约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机制形成的主

要原因如下。
第一，创新动力不足，自主创新的长期意识不

强。 国内外大量数据表明，创新精神是决定企业成

功的关键因素。 企业家是企业创新的决策者、组织

者和具体实施者。 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直接

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成败。 但是，由于自身素质限

制，缺乏科学和技术背景以及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了

解不足，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通常安于现状，不愿意花

钱进行自主研发与创新。 此外，民营企业规模小，资
金短缺也使企业家对规避创新风险具有强烈的依赖

性。 当前，民营企业家普遍缺乏科学技术创新意识

和专业技术背景，迫切希望获得快速成功和立竿见

影的效果。 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他们长期依赖于特

定的技术和产品（例如引进或模仿），对外部资源的

利用意愿和能力较低。 他们不重视、不开展产学研

合作，企业自主创新意识薄弱。
民营企业规模小、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为主、

附加值低的特点，使企业可以依靠廉价劳动力、较低

的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来获得低水平的市场竞争优

势。 但这仅仅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控制成本而不是

依靠自主创新获得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在这种情况

下，企业缺乏投资于研发的动力，因为对研发的投资

肯定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风险。 引进设备和技术的

目的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质

量，并没有主观的意愿去消化和吸收新技术。 结果，
为了在低端市场上保持产品和价格的优势，企业必

然会限制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的投资，以避免生产

成本的上升。 此外，知识产权风险也是企业不重视

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在原始创新和发明专

利领域，企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一旦被他人

效仿，将遭受巨大损失，而且维护权利的成本高昂，
效果也不佳。

第二，创新基础较差，尚未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培

养体系。 民营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

比，它们必须承担更大的创新风险。 由于中小民营

企业往往只能开展一项技术开发活动，缺乏必要的

替代技术开发路径，一旦一项技术失败，就意味着整

个创新失败。 而且，即使它们在某种技术创新上取

得了成功，也仍然面临着将技术成果推向市场的困

难和周期长的风险。 同时，由于技术装备落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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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条件差，致使多数民营企业生产技术含量低，资
源浪费大，产品竞争力不足，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十

分薄弱。
自主创新需要企业形成从内部职能创新到外部

市场发展的完整链条。 功能创新的核心是技术创

新，品牌发展是市场扩张的直接体现。 因此，技术创

新和品牌建设覆盖了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环节，形
成了完整的创新链。 但是，目前民营企业还没有形

成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体系和链条，相当多的企业

对自主创新的理解相对肤浅和短视。 对于企业而

言，创新的直接动力来自企业竞争优势的培育和产

品在市场上的认可度。 自主品牌是企业产品市场影

响力的综合评价，是企业获得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并拥有相对稳定的客户群的重要保证。 目

前，许多企业还没有创建自己的品牌，自主创新体系

还不完善。 尽管有些企业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但也只限于购买各种知名品牌，并没有进一步推动

企业在技术、质量和管理上走上新台阶，更没有利用

品牌来指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因此，自主创新链

处于断裂状态。 创新管理体系不完善和链条断裂，
使企业无法进行有效的自主创新。 尽管企业可能处

于产业集群中，但集群效应在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中

不能发挥有效作用。⑨

第三，创新人才缺乏，没有形成持续创新的长效

机制。 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是自主创新的最宝贵

财富。 当前，民营企业缺乏创新人才已成为影响自

主创新的主要瓶颈，制约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高素质的管理者和创新团队很少，现有科技人员和

创新团队难以满足企业实施重大自主创新项目和技

术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更何谈形成长久的可持续

发展的自主创新体系。 实际上，尽管从事科学研究

和开发的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都在为企业服务，但
他们大多集中在大型企业。 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人员很少，人才短缺的情况十

分突出。 在一般制造业企业中，如果企业要健康发

展，具有中专和大专学历的人员比例至少应达到

２０％，这是大多数外资企业的惯例。 在民营企业中，
只有少数大型科技企业超过了这个比例，而大多数

民营企业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尽管目前我国人才市场劳动力众多，但人才结

构不合理，市场供求不匹配。 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

员工比例低，无法满足民营企业，特别是资本和技术

密集型企业对自主创新人才的需求。 一些家族式民

营企业在招聘人才时受到地域和性别的限制，这在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第四，缺乏核心技术，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的能

力较弱。 长期以来，大量国外技术资源一直是民营

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 但是，随着产业转型升

级和主导产业的扩大，缺乏核心技术的矛盾日益突

出。 经过多年的发展，一些企业仍处在不断引进技

术的水平，关键核心组件专利很少，技术创新主要集

中在非核心技术领域。 在产业国际分工中，许多行

业仍处于低端位置。 产品附加值低和竞争力弱限制

了民营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以广东为例，广东的

对外贸易额一直位居中国第一。 根据有关统计数

据，大多数高科技出口产品均是由在广东的外资企

业或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企业生产的。 ＣＰＵ、集成电

路和通用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和设备严重依赖进口

的情况尚未得到改善。 近年来一直困扰中国企业的

“芯片”之痛即为最佳佐证。
与此同时，在技术引进方面，虽然技术引进较

多，但是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较差，特别

是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结合不力，反复引进导致对

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而企业自身的技术资源和产

业技术能力没有得到相应提高。 企业在科技上的投

入是“重进口，轻消化” “重硬件，轻软件”，陷入了

“落后→进口→无法消化→更落后→再引进” 的

怪圈。

四、构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

机制的现实路径

　 　 当前，全球发展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期，特
别是中国正面临美国的全面战略遏制，国内发展也

正迎来转型升级、民族复兴和强国崛起的关键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

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

展动能。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

的内涵型增长。 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

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

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打造科技、
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⑩作为中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营企业创新主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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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时代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机制势在必

行，而且刻不容缓。
１．加强创新型民营企业家队伍建设，形成民营

经济主体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长效机制

第一，重视科技创新发展，树立科技创新意识。
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要意识到科技创新对企业发展

的重要性，提高企业科技创新的地位。 为了将自主

创新作为发展的战略基础，企业必须拥有自己的核

心技术。 要根据企业的区域特点，建立符合自身发

展特点的科技创新体系，把握重点，力争突破技术

难关。
第二，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培训，使之制度化和

长效化。 人力资源部门应制定民营企业家的培训计

划和实施细则，并建立专门档案。 培训内容主要集

中于企业管理、企业规划和科学技术发展，旨在更新

管理理念，培养其创新思维和控制新技术的能力。
应举办企业自主创新论坛，促进企业家之间的经验

交流。 此外，还可以组织企业家到全国著名的创新

中心、先进企业和研发机构进行调查研究，以提高他

们的创新意识，丰富他们的创新智慧和创新手段。
第三，建立对企业家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

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突出特点就是投入大、周期长、
风险高，因此，为了促进企业家的健康成长，有必要

建立一种有利于企业家尽快脱颖而出，具有激励、竞
争和监督作用的新机制。

一方面，要完善企业家激励机制。 企业家的劳

动是一种复杂而富有创造性的劳动，他们为企业和

社会创造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是巨大的。 但是，目前

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企业家的收入和回报与他

们创造的劳动、承担的风险以及为社会创造的经济

和社会财富不相符或不成比例。 这在一定程度上损

害了企业家的热情和创造力，阻碍了企业家的健康

成长。 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入该团队，必须建

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包括物质奖励制度和精神激励

制度。 关于物质奖励制度，实施年薪制是一种切实

可行的方法。 这是因为，它不仅提醒管理者注意自

身的经营成果，并在制约其经营行为中发挥作用，而
且为企业家的智力资本的相应回报提供了系统保

证。 关于精神激励制度，可通过给予社会荣誉和社

会地位等形式，激发企业家经营好企业的使命感和

成就感，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另一方面，建立对企业家的监督约束机制。 企

业家在生产经营中具有决策权、指挥权和管理人员

任免权，如果失去有效的监督和限制，他们将有可能

滥用权力，偏离企业发展的初衷，甚至影响企业的正

常有序经营和发展。 为此，必须建立对企业家的监

督约束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法律规定的

限制。 我国的各种法律，特别是公司法，是限制经理

人行为的基础，其行为不应超出允许的范围。 二是

市场竞争机制的制约。 通过企业商品在市场中的竞

争力，对管理人员的绩效水平进行评估，并通过人才

市场选拔管理人员以对其施加压力。 三是在公司治

理结构内进行制衡与监督。 董事会和监事会有权任

命和监督经营者。 经营者的决策权不应超出董事会

决定的授权范围，经营者的经营业绩也应由董事会

进行监督和评估。
２．提高民营企业创新管理能力，培育民营经济

自主创新的风险防范机制

企业管理创新要求通过引入新的管理元素或重

新组合管理元素来整合各种资源，从而使企业管理

系统具有更高的管理效率。 企业管理机制的创新应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企业运行机制的创新。 运

行机制的创新要求企业根据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建

立新型高效的决策机制。 二是企业激励机制的创

新。 激励机制的主要创新方法是运用物质激励（如
年薪制、股权奖励、高薪、福利等）和精神激励（成就

感、荣誉、地位等）来调动被激励者的热情和创造

力。 三是企业约束机制的创新。 企业约束机制的创

新是通过完善约束监督机制，确保对管理人员和普

通职工的有效监督约束。 通过综合培训，能够系统

地提升管理人员的水平，从而提高民营企业创新管

理能力。 同时，管理技能的提升应主要通过创建企

业文化，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纯技术技能。 具体而言，
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应该以“以人为本”为基础，营
造创新氛围和容忍失败的环境，树立学习与创新的

价值观。
建立创新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筑牢民营企业

自主创新的根基。 如何有效规避自主创新带来的高

投入、高风险以及技术不确定性导致的企业研发高

风险，及其所引起的自主创新的滞后，从而削弱企业

自主创新需求，是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发展亟须解决

的问题。 风险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固有属性之一，企
业自主创新的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

境的多变性、企业管理的多样性以及技术发展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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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和自主创新决策的有限理性。 从企业自身的角度

来看，自主创新活动涉及的风险类型通常包括技术

风险、决策风险、财务风险、机构风险和市场风险。
因此，要有针对性地建立化解和防范创新风险的制

度安排。 此外，应支持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防止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企业治理带来的风险和制

度缺陷。 只有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加快股权

改革的步伐，明确和分散风险，使企业股东成为投资

和受益的主体，民营企业才有能力从事技术创新活

动。
３．重视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效提升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 拥有一流人才的

企业，将具有科技创新的优势和领导力。 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国际化和高度专业化进程的演进，企业

需要与外界交换大量的技术、人才、信息、资金和物

资来从事科学技术发展活动。 民营企业应加强与情

报、知识和信息资源丰富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交流

与合作。 因此，作为立足于自主创新发展的民营企

业，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技术开发相关制度；加大对科

学技术的投入；吸引科技人才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在

企业工作；改善其研发能力，促进成果转化。 一是建

立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长效机制。 民营企业应加强与

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 一方面，应采取定

向委托培训的方式来培养人才。 另一方面，要根据

产业发展的需要，选派技术人员到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学习，同时，要大力引进和使用实

用型人才，提高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激

发民营企业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有关部门对高

技术人才的安置、医疗、养老、子女招生、就业等方

面，应当给予优惠政策，财政可以给予专项补助；有
必要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技术要素参与收入分

配，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企业应为科技人

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便充分利用其

才能。 为了在全社会树立创新意识，我们不仅要尊

重知识和人才，还要容忍创新失败，努力营造参与和

支持创新的社会氛围。
在目前的国情下，民营企业普遍缺乏技术支持，

科技成果吸收及转化能力较低，科技成果转化的风

险承受能力较弱。 面对这种情况，有远见的企业家

应积极寻找一些科研种子或实验室胚胎，并用自己

的资金、基础设施、工程技术和人力资源与大专院校

的科研机构一起孵化，以逐步将其提升为行业竞争

力。 要按照利益和风险共担的原则，促进各类民营

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双边或多边技术合作，以使彼

此的人才和技术资源互补。 与此同时，地方有关部

门应当支持民营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建设试验基

地、工业实验基地、工程技术中心和开放实验室，鼓
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通过高科技作价入股、租赁、并
购等方式积极参与中小企业的改革实践，以高新技

术增量盘活资产存量，提升科技成果吸收及转化的

规模效应。
４．加大新技术的应用和研发力度，培育自主创

新品牌和核心技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提升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关键在于重视产品

科学技术的研发。 要根据企业发展现状，加大对现

有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力度，同时，应继续跟进需要推

广的科学技术产品，构建技术产品自主研发系统，提
高自主研发创新的成效。 一是加大企业科技投入。
民营企业要想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就必须不断

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要根据企业自身情况，认
真制定企业科技投资的政策措施，同时地方政府应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坚持财政资金与企

业科技项目相联系，鼓励企业投资。 二是加强企业

研发机构建设。 研发机构是自主创新的基础，有条

件的大中型企业应建立研发中心或技术中心，提高

原始创新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加强相关企业间的

合作，共同建设研发中心，共享科研成果；借鉴香港

等地的经验，由各级政府资助建立研发中心，以支持

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加强民营企业与大学、科研院

所共同建立研发中心，同时加快各种现有科技成果

的转化进程，促进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并

获得实效。
创建民营企业自主品牌，形成有效提升企业创

新能力的创新产业链。 近年来，民营企业之所以能

够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外部经济发

展的同时，民营企业可以及时促进内生经济的快速

发展。 民营企业是他们自己的，民营经济的品牌和

技术也是他们自己的。 从长远来看，民营企业的发

展必须依靠自身实力，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创

建自己的品牌来支撑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
民营企业应继续加快自主创新，借助商业模式创新

或其他方式，创造更多的民营经济品牌并加强自主

品牌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增强民营企业自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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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为此，应建立长效机

制，通过选择最优方案和整体提升，结合资源开发和

深度培育，在不同地区选择不同的模式，从多个角度

和渠道培育和发展更多国际知名品牌与具有核心技

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区域品牌，从而进一步提升民

营经济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
建立健全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

制，切实保障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尽管新技术本身具有自然壁垒功能，致使追随者很

难复制其技术或成果，但是，由于现代检测分析方法

的不断发展，复杂技术的解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
是技术本身的自然障碍。 因此，为了确保创新企业

对新技术的垄断，不仅要依靠技术壁垒，而且还应诉

诸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保护。 对于不同的创新技术

成果，其保护策略也不同，主要有三种：一是开放模

式，即创新主体在一定时期内公开技术成果以获得

专有权；二是安全模式，即技术成果受到技术秘密的

保护；三是混合模式，即成果的所有者将以开放方式

保护成果的部分内容，而其余部分将通过技术秘密

予以保密。
地方政府应在优化营商环境、建立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保驾护航上有所作为。
努力营造服务效率高、管理规范、综合成本低的良好

营商环境。 在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的同

时，鼓励创新，为促进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创造更开

放的投资环境、更便捷的贸易环境、更宽松的发展环

境，以不断创新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快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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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困境与路径创新：基于农户视角∗

许 佳 彬　 　 　 王 　 洋　 　 　 李 翠 霞

摘　 要：构建新型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稳定有序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
基于农户视角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发现，农户获取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渠道多元，农户对各项农

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程度存在差异，农户对各服务供给主体的满意度评价不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困境集中

体现在：服务供给主体能力不强、服务供给模式单一、服务供给内容更新速度慢、服务效果反馈信息不易收集等。
因此，应从“谁来供给”“供给什么”“怎么供给”“效果如何”四个维度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路径，并采取相应

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户；发展困境；路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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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构建新型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稳定有序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目标。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

展，出台了多项政策条例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以服务农业、农民为发展的

根本目标，着力发展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农业

生产性服务，让更多农民享受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

的重大成果。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
通过培育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组织，力争推进农业

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重点关注农业生产薄弱环节

和关键领域的服务水平，努力帮助各类农业生产者

特别是小农户实现节本增效。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关于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指

出，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力争健全面向

小农户生产的各项生产性服务，各类农业生产性服

务要随时关注小农户需求的变化，重点发展小农户

急需的农资服务、技术服务、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服

务、农机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等，创新农业生产

服务方式，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从政策视

角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农业组

织化程度、整合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现代农业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备受关

注，以生产性服务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得到学术界的

广泛认可。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也开始得

到学术界的关注，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支持现代农

业发展成为众多学者支持的观点。 芦千文等对中国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阐述，指出

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需求扩张是主要

动力，规模经济是提升方向，因地制宜是客观要求，
顺势而为是关键所在。①姜长云指出发展农业生产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承接农业公益性服务功能的经营性服务组织培育研究”（１６ＣＪＹ０５０）。
作者简介：许佳彬，男，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

王洋，女，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
李翠霞，女，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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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业可以为解决当前的农业问题提供新思路，
为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问题探索新路径，为
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培育新引擎。②冀名峰认为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三

次动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同时解决小农户对

接大市场和机械替代人畜力问题，加快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需要着力解决制约因素，应从人才、技
术、资本、耕地、行业管理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

施。③张红宇认为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相伴，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由依附产业转向独立完整，乃至

成为战略性产业，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推动中国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需要政府强化从发展战略到

政策举措等一系列行为导向。④另外，部分学者从实

证角度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郝一帆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主

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其
对农业技术效率则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抑制效果，对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

性。⑤孙顶强等从微观农户视角探究农业生产性服

务对中国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发现农业生产

性服务促进了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但是不同

生产环节之间差异较大。⑥王洋等探究农技服务采

纳对玉米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发现采纳农技服务

组的农户玉米生产技术效率显著高于未采纳组，以
此提出推动农技服务精准化发展的政策建议。⑦张

荐华等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仅有利

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对周边地区

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作用由促进转变为抑制，且抑制作用逐渐增大。⑧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提升

农业生产动能、改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民增产增

收等方面发挥明显作用，结合笔者的多次调查和以

往的研究经验同样发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至关重要，但是，以往研究在涉及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时多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本身谈及其存在的

问题和发展对策，忽略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受众

客体农户，而农户表达出的客观需要与供给有效衔

接才能保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支持现代农业发展。
因此，本文首先依据实地调查，从农户视角出发对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困境进行分析，其次围绕“谁
来供给” “供给什么” “怎么供给” “效果如何”四个

维度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路径，最后提出相

应的保障措施。

二、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困境分析

　 　 ２０１９ 年 ７—８ 月，东北农业大学畜牧经济创新

团队对黑龙江省 １３ 市 ４７ 村展开实地调查，基于农

户视角探究当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本情况与

现实困境。 样本选取方法依据分层抽样与典型抽样

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考虑农户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性，
调研全部采取入户深度访谈的形式，充分保证每份

问卷的有效性。 经过样本核实与数据校正，最终获

得 ２９８ 个有效样本用于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现状及存在问题。
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

第一，农户获取农业生产性服务渠道多元。 结

合对农户的深入访谈，本文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

主体划分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村集体、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经销商以及专

业种植大户。 就农户获取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主要渠

道来说，由表 １ 可以看出，从个体经销商处获取过农

业生产性服务的样本数为 ２２５ 个，占样本总量的

７５．５０％，表明个体经销商是当前农户获取生产性服

务的主要渠道，但个体经销商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

服务供给主体，主要提供的是农资供应服务。 １９７
户农户从专业种植大户处获取过农业生产性服务，
占样本总量的 ６６．１１％，专业种植户是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最多，与普通农户联系

最为紧密，农户一般可从专业种植大户处获得农机

作业服务，有时也可获取农资供应服务。 此外，从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村集体获取过相关服务的农户分别

占样本总量的 ３４．２３％和 ２６．１７％。 然而，从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和高等院校获取过相应服务的农户分别

仅占１７．７９％和 ８．７２％，表明二者知识溢出效应并不

明显，亟须改进服务供给方式，提高服务供给比例。
表 １　 农户获取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主要渠道

供给主体 样本数（个） 百分比（％）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５３ １７．７９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２６ ８．７２
村集体 ７８ ２６．１７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１０２ ３４．２３
个体经销商 ２２５ ７５．５０
专业种植大户 １９７ ６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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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农户对各项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程度存

在差异。 为深入探究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

情况⑨，本文将农业信息服务和农业技术服务进行

细分，农业信息服务主要包括农产品价格信息服务、
销售信息服务、气象信息服务，农业技术服务细分为

新品种技术服务、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服务、病虫害统

防统治技术服务和秸秆还田技术服务。 由表 ２ 可

知，目前农产品价格信息服务、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服

务和农资供应服务是农户需求最为迫切的服务内

容，需求占比分别为６６．４４％、５６．０４％和 ５１．０１％。 究

其原因：首先，农户最关心农产品价格，但由于当前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信息传递及时性差、传

递渠道不畅通，很多农户获取农产品价格信息的难

度较大，因此对农产品价格信息的需求最为迫切；其
次，由于土地常年施用化肥、农药导致当前土壤效力

大大减弱，部分农户认为只要继续增加化肥、农药的

投入就能提升生产效益，这种盲目行为不仅会导致

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对提高生产效益的作用并

不明显，因此农户急需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服务；最
后，农业生产资料的优良程度直接决定农业生产效

益高低，选购优质高效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对农户

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农户对农资供应服务的需求相

对迫切。

表 ２　 农户对各项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情况

服务主体
样本数（个） 百分比（％）

需要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需求排序

农资供应服务 １５２ １４６ ５１．０１ ４８．９９ ３
农产品价格信息服务 １９８ １００ ６６．４４ ３３．５６ １
农产品销售信息服务 ９７ ２０１ ３２．５５ ６７．４５ ６
农业气象信息服务 ８０ ２１８ ２６．８５ ７３．１５ ７
新品种技术服务 ６４ ２３４ ２１．４８ ７８．５２ ８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服务 １６７ １３１ ５６．０４ ４３．９６ ２
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服务 １１８ １８０ ３９．６０ ６０．４０ ５
秸秆还田技术服务 １３６ １６２ ４５．６４ ５４．３６ ４
农机作业服务 ５０ ２４８ １６．７８ ８３．２２ ９

　 　 第三，农户对各服务供给主体满意度评价不一。
由表 ３ 数据可以看出，有 １０７ 户农户将专业种植大

户列在第一位，占样本总量的 ３５．９１％，其次是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农民专业合作社。 通过实地调查了

解发现，农户之所以对专业种植大户较为满意，主要

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互动关系较为融

洽；第二位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占

样本总量的 ３２．８９％，其次是村集体、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虽然当前农村经济社会中空壳合作社较多，
但实际运行的合作社能够较好地满足农户对各项服

务的需求；第三位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占样本总量的 ３１．５４％，其次是个体经销商、
村集体，以推行农业公益性服务为主的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也能够较好地满足农户的实际生产需要。
表 ３　 农户对各服务供给主体满意度排序

服务主体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样本数（个） 百分比（％） 样本数（个） 百分比（％） 样本数（个） 百分比（％）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７８ ２６．１７ １７ ５．７０ ９４ ３１．５４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１３ ４．３６ ５８ １９．４６ ３８ １２．７５
村集体 ３３ １１．０７ ７６ ２５．５０ ５５ １８．４６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５６ １８．７９ ９８ ３２．８９ ２７ ９．０６
个体经销商 １１ ３．６９ １７ ５．７０ ６７ ２２．４８
专业种植大户 １０７ ３５．９１ ３２ １０．７４ １７ ５．７０

　 　 ２．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一，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主体能力不强。 虽

然当前农业生产逐渐趋于规模化，但农业生产性服

务供给主体总体上呈现出小、松、散问题，服务供给

主体集约化、组织化程度普遍偏低，抵御自然风险和

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从实地调查发现，当前农业

生产性服务供给主体主要是本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专业种植大户，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等院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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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所）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村集体本身不

具有营利性质，供给服务局限性较大，而专业服务公

司少之又少，并且现有的专业服务公司的服务对象

主要是大规模经营主体，一般中小规模农户根本无

法享受专业服务公司所带来的资源优势，所以当前

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供给主要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专业种植大户。 但是，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普遍存在管理水平不高、管理制度松散、专业管理

人员缺乏等问题，同时，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时常

发生交易纠纷，处理结果大多不能令农户满意，存在

明显的“大鱼吃小鱼”现象。 专业种植大户与其他

农户仅表现在规模上的差异，一般专业种植大户提

供农机作业服务较多，但在供给其他生产性服务上

能力较弱。 因此，目前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主体能

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二，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内容更新速度慢。

当前农业生产日益向市场化、专业化和信息化方向

发展，农户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单一的服务供给，而是

更加倾向于采用科技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
在农资供应服务方面，农户更希望获得优良的种子、
化肥、农药等，同时更希望能够从产地直接购买。 但

是，目前农资供应服务更多是由个体经销商为农户

提供，它们本质上属于专业服务公司，而近年来假农

资事件频发，农户不信任个体经销商，也不满意其提

供服务的内容。 在农业信息服务方面，农户渴望通

过快捷、高效的农业信息服务，获得更多有价值的农

产品价格信息、农产品销售信息、农业气象信息等，
但是目前外界可提供给农户的信息服务一是来自传

统方式下的村集体广播、告示栏，二是农户通过互联

网自行搜索信息，由于农户受教育水平相对偏低，接
收信息和解读信息的能力有限，并不能较好地获取

所需信息。 在农业技术方面，现存的农业技术服务

内容依旧是以组织农户参加技术培训讲座为主，缺
少实际田间地头的指导，农户更需要有人能够真正

解决其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难题，例如测土配方施肥、
病虫害统防统治等。 在农机作业服务方面，虽然目

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但对于高

端机械作业，如深耕深松服务并未实现全面覆盖，一
方面是由于服务费用较高，农户不愿购买；另一方面

是因为原有提供农机作业服务的主体对于更新设备

的意愿不强烈。 因此，从现实发展来看，农业生产性

服务内容依旧是传统样式，并未随着农业发展进程

的快速推进而有所更新。
第三，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模式单一。 目前农

业生产性服务的供给模式依旧是传统的单主体单一

供给，如“政府＋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个
体经销商＋农户”等，多主体联动的供给模式尚未形

成。 从实际生产来看，这种单一模式的供给存在很

多不足，首先，“政府＋农户”的服务供给模式存在明

显的服务动力不足问题，由于政府主导的农业生产

性服务供给具有追求公益性的特性，服务供给时经

常会出现积极性不强、服务不到位的情况，而且有时

会出现供需脱节现象，政府推行的服务并不是农户

所需要的。 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服务

供给模式存在明显的服务能力参差不齐问题，农户

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获得政府或企业支持政

策的能力不同，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合作社的运行

风险较大，服务能力大打折扣，而且目前“真合作

社”数量过少，很多合作社都是“名存实亡”，并不能

发挥较大的作用。 最后，“个体经销商＋农户”的服

务供给模式更是存在严重问题，由于个体经销商多

以营利为目的，有些个体经销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而采取违背市场规律的手段，以低价格进货高

价格售出，存在严重的欺骗农户的行为。 农业生产

性服务的单一供给模式，导致服务效果不佳，或伴有

损害农户利益的现象发生，因此亟须加以改进。
第四，农业生产性服务效果反馈信息不易收集。

虽然目前信息传递速率较高，农户向市场表达服务

需求的机会越来越多，但仍存在明显的服务需求表

达不明确现象。 调查过程中很多农户纷纷表示不愿

意向外界表达自己的需求信息，或即使表达也会隐

藏一部分信息，这主要源于农户既是“理性人”又是

“经济人”，由于年龄结构和受教育水平的局限性，
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偏低的农户总是自动屏蔽外

界力量的干预，即使有服务需求意愿也会依靠自身

力量解决，往往导致解决效果差或成本高。 以农资

供应服务为例，由于市场上的个体经销商多以营利

为目的，且各经销商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其在

宣传与推广过程中过度夸张，承诺太多内容，导致农

户不信任，本应向市场传递自己所需的各种农资供

应服务，却一直处于观望状态，希望通过他人的行为

选择决定自己是否购买相应的种子、农药、化肥等生

产物资。 同时，由于农户之间存在规模差异，部分小

农户认为自身种植规模较小，即使表达服务需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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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获得关注，也就往往忽视了服务需求的表达。
另外，出自规避“得罪人”的风险，农户并不愿将服

务效果直接反馈给服务供给主体，也就导致服务供

给主体并不能及时修正供给行为和提高供给效率。

三、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路径创新

　 　 从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由于

起步较晚，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均存在一定问题，迫切

需要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路径进行创新，为此

本文从“谁来供给” “供给什么” “怎么供给”以及

“效果如何”四个维度提出其创新发展路径。
１．“谁来供给”———服务供给主体遴选需遵循多

样化原则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支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专业服务公司等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同时

引导各类服务主体积极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机

构开展合作，着力提升服务供给能力。 从政策指导

文件可以看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供给主体已经充

分明确，但这些服务主体并不能承接所有类型的农

业生产性服务。 例如，村集体只能承担部分农业技

术推广、农业信息传送等易操作的生产性服务，但如

病虫害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等高端农业技术服

务并不能较好承接。 因此，作为创新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路径的首要环节，对服务供给主体的遴选

至关重要，政府职能部门应起到“掌舵”的作用。 按

照遴选程序的划分，可分为准备、遴选和公示三个阶

段。 在准备阶段，首先，确定职能部门，以农业农村

部为主要指导部门，省农村厅为重点监管部门，各市

（区）农业农村局为统筹部门，在县级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下设专属办公室，负责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各

项事宜。 其次，要做好充足的市场调研，既要了解当

前农户希望由哪些主体提供服务，也要了解当前哪

些主体愿意提供服务。 最后，制定遴选方案，做到有

章可循、有章可依。 在遴选阶段，分别从组织基础、
内部治理、财务运作、外部营运四个维度综合考察服

务供给主体能力，既要确保服务供给主体真正符合

市场需求，也要确保服务供给主体在面对风险时能

够通过自身调节化解危机，使之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最低。 在公示阶段，结合各项服务所需，确定服务供

给主体数量，向外界进行公示，一般来说，服务供给

主体依旧遵循国家政策文件的指导，以县级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为主要政府职能部门，辅以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撑，村集体承担承上启下的衔

接功能，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种

植大户为主要服务供给主体，实现有效供给。
２．“供给什么”———服务供给内容创新需遵循多

层次原则

在供给主体确定后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供给什

么”，即服务内容的不断创新，这也是由服务供给端

向服务需求端推进的重要环节。 在上一环节中已经

明确服务供给主体具体包含哪些，但这些服务供给

主体兼具不同性质，如果以供给服务是否收费为标

准进行划分，可将供给主体划分为经营性服务组织、
公益性服务组织和半经营性半公益性服务组织，其
中经营性服务组织主要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

服务公司、专业种植大户，公益性服务组织主要是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半经营性半公益性服务组织主要

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村集体。 在明晰各主体

性质后对应地将服务内容划分为经营性服务、公益

性服务和半经营性半公益性服务，同时在此将前文

所研究的四项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农业生产性服

务内容进一步细分，因此经营性服务主要包括农资

供应服务、农机作业服务，公益性服务主要包括农产

品价格信息服务、农产品销售服务、农业气象信息服

务，半经营性半公益性服务主要包括新品种技术服

务、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服务、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服

务以及秸秆还田技术服务。 这些服务内容既要与农

业生产息息相关，又要满足农户的迫切需求。 农业

生产性服务在发展过程中要满足不同类型的农户，
本文结合实地调查将农户类型划分为小规模农户、
中规模农户和大规模农户，其中小规模农户经营耕

地面积一般在 ５０ 亩以下，中规模农户经营耕地面积

在 ５０ 亩 （含） 至 ２００ 亩之间，经营规模在 ２００ 亩

（含）以上的农户称之为大规模农户。 不同规模农

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必然有所差异，服务供

给内容也要随着生产过程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
以保证农业生产性服务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用。

３．“怎么供给”———服务供给模式推广需遵循多

类型原则

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与需求相对接方面，采
用何种供给模式能够确保服务的供需均衡，是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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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服务供给内容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主体在提供服务期间存在合作

机制、竞争机制和制衡机制。 各种机制的共同作用，
衍生出不同的服务供给模式，主要划分为三类，即政

府主导模式、政府与市场结合模式、市场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主要包括“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户”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农户”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村集体＋农户”，在以政府为主

导的模式下，更多强调政府“掌舵”的职能，以县级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为依托，辅以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村集体等半经营性半公益性服务组织，主要向

农户推广公益性或半经营性半公益性的服务，例如

各项农业信息服务、新品种技术服务、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服务等。 政府与市场结合模式主要包括“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专业服务公司＋农户”“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专业种植大户＋农户”。 在这种模式下，虽然是

政府与市场相结合，但更多情形下政府主要承担的

是监督职能，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市场上的各类服务

主体。 在这种模式下服务纠纷会大大减少，通常农

资供应服务适合采取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推广模式。
市场主导模式主要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
“专业服务公司＋农户” “专业种植大户＋农户”，目
前以市场为依托的服务供给模式是最普遍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服务交易的便捷性较高，但缺

点也非常明显，主要是由于缺少政府职能部门的监

督导致服务纠纷时常发生，通常农机作业服务较适

用于采取市场主导模式。
４．“效果如何”———服务采用效果反馈需遵循及

时性原则

健全完善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效果反馈机制

是服务供给主体和农户之间畅通无阻的桥梁，也是

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路径的最后一个重要环

节。 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效果反馈机制包括反馈主

体、反馈内容、反馈方式和反馈客体。 反馈主体是指

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主体，包括小规模农户、中规模

农户和大规模农户。 由于农户是农业生产性服务的

直接受用主体，他们能够最直观地反馈农业生产性

服务的采用效果，但农户反馈服务采用效果时首先

必须具备良好的沟通意愿和表达能力，其次愿意并

能够清晰完整地提供反馈信息，以帮助服务供给主

体持续改进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效率。 这也就

涉及反馈机制中反馈内容的评价反馈，农业生产性

服务评价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评判出供给主体提供服

务的优劣程度的简单排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采取

必要手段鼓励和引导被评价对象根据评价内容合理

确定未来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 另外，反馈内容中

也包括需求反馈，即农户根据实际生产需要产生的

对服务内容的新需求。 在反馈机制中还需注意的是

反馈方式，通常来讲，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反馈方式可

划分为三大类型，即被动反馈与主动反馈、事前反馈

与事后反馈、单一反馈与系统反馈，其中，被动反馈

是指服务供给主体主动向农户进行调查，主动反馈

是指农户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向服务供给主体提供自

身的需求信息，以及采用后的体验与感受；事前反馈

是指在实际提供服务之前进行的反馈，事后反馈是

指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主体已经完成供给服务内容

之后进行的反馈；单一反馈是指针对农业生产性服

务供给主体提供服务内容的某一方面进行的反馈，
系统反馈则是指对全部服务活动进行的全方位、系
统的反馈。 对于反馈客体，自然是指服务的供给主

体，即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村
集体、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种植大

户等。 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效果反馈机制要发挥作

用，需遵循及时性原则，从农户发出反馈信息到服务

主体处理信息用时越短，越能提高农户满意度，也越

能保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稳定发展。
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发展路径

为更加清晰直观地展示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

总体发展情况，依据上述分析，本文绘制出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的总体发展路径示意图（见图 １）。 从示意

图可知：第一，从“谁来供给”到“供给什么”是农业

生产性服务供给主体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内容的探索

过程，在明确市场化运行过程中哪些主体适合于提

供农业生产性服务后，服务主体最需要明确的就是

农户真正需要哪些服务内容，因此需要做好充足的

市场调研。 农业生产本身是一项复杂的产业链条，
在这一链条中农户又是最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农
户本身的异质性决定了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差异

性，只有充分了解农户的需求才能回答好“供给什

么”。 第二，从“供给什么”到“怎么供给”是服务供

给主体对服务内容创新的过程。 以农业信息服务为

例，传统农业信息服务的供给方式主要由村集体来

承担，以广播通知、发放宣传单等形式为主，这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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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弊端在于信息传递的及时性较差，而此时的服

务供给主体就要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尝试

通过建立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以互联网高端设备

为载体，及时高效地将农业信息传递到每家每户，助
力农业生产。 第三，从“怎么供给”到“效果如何”是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决定了农业生

产性服务推广效果与农户采用效果。 农业生产性服

务供给主体能力再强、服务内容形式再多样，如果不

能及时应用于农业生产、不能被广大农户采用都将

是“纸上谈兵”，为此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主体在设

计好服务供给模式后要根据农户偏好将服务精准推

广，实现服务效用最大化。 这既能解决农业生产问

题，又能为服务供给主体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第

四，从“效果如何”到“谁来供给”又使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系统回到了最起始端，又在进一步决定由

谁来供给的问题。 在这一阶段，最关键的主体是农

户，农户在采用相关服务后要根据服务态度、服务质

量、服务效率等作出有效评价，并及时向相关政府部

门或供给服务主体反馈这些信息，以促进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图 １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发展路径示意图

四、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路径的保障措施

１．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能力

落实政策资金保障制度，通过财政补贴、信贷支

持、税收减免等方式，大力支持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

主体发展。 发挥市场引导作用，建立有序的农业生

产性服务交易平台，强化对服务供给主体的监管，对
服务供给能力弱、服务供给态度差、服务供给质量不

佳的供给主体实行清退处理。 推动服务主体联合融

合发展，鼓励以地方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为核心的各

类公益性、经营性和半公益半经营性服务供给主体

加强联合和合作。
２．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精准化发展

加大对农资供应服务的供给力度，鼓励服务供

给主体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支持服务供给主体与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种业企业、生物农业企业加强

合作，在良种研发、展示示范、标准化供给等环节向

农户提供全程服务。 强化农业信息服务的支撑作

用，紧紧围绕农户所需的一切生产信息为基础前提，
健全农业生产信息的收集、分析、整理、发布等体系，
通过有效的市场信息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优化

农业生产布局。 提高农户对农业技术服务的采纳意

愿，加强对新品种技术服务、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服

务、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服务、秸秆还田技术服务等

的宣传力度。 全面提升农业机械化服务水平，加强

对有能力或有潜力的农机服务公司、农机专业合作

社等的培育力度，培育一批动力足、服务意愿高的农

业机械服务供给主体。
３．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模式

推进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协同发展，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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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服务组织发展优势，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尽快研

发专一化服务内容，确保服务内容精准到位，同时注

重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互协调发展。 结合农户需

求特征实行差异化供给，大规模、中规模农户一般更

愿意采纳新技术服务和大型农机作业服务，小规模

农户更愿意采纳传统的技术服务和小型农技作业服

务，年龄偏大的农户对农资供应服务的诉求更加强

烈，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户要为其提供通俗易懂的

信息服务。 提高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普及率，培育

一批具有典型引领功能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
采取政策扶持、项目推动等手段，加大支持推进

力度。
４．构建农业生产性服务有效反馈机制

构建完整高效的服务需求反馈体系，做好顶层

设计，合理规划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布局，制定出

完整的发展方案，优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
明晰政府、市场、农户的职能关系；采取合理的激励

措施以激发反馈机制的活力，广泛宣传农户对服务

供给主体评价的重要性，构建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
从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效率等方面对服务供给

主体进行评价，不断提高农户积极参与农业生产性

服务反馈体系建设的意愿；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提

高反馈机制的效能，建立专职专人负责制，使之在收

集、分析、处理农户的反馈信息过程中，及时提出有

效的解决方案，确保处理结果能让更多农户满意，有
效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供给效率。

注释

①芦千文、姜长云：《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

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②姜长

云：《关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思考》，《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６ 年

第 ５ 期。 ③冀名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我国农业现代化历史上的

第三次动能》，《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④张红宇：《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的历史机遇》，《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⑤郝一

帆、王征兵：《生产性服务业能提升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学
习与实践》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⑥孙顶强、卢宇桐、田旭：《生产性服务对

中国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基于吉、浙、湘、川 ４ 省微观调查

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 ⑦王洋、许佳

彬：《农技服务采纳提高玉米生产技术效率了吗？ ———基于黑龙江

省 ３８ 个村 ２７９ 户农户的调查》，《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⑧张荐华、高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吗？ ———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检验》，《西部论坛》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⑨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

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指

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服务领域包括农业市场信息服务、农资供应服

务、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服务、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服务、农机作业

及维修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和农产品营销服务，结合对农户的深

入访谈发现，农户所需生产服务主要集中在产前和产中，为此本文界

定农业生产性服务为重点解决农民“不愿下地干活”或“下地干活不

划算”的各种服务，具体包括农资供应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农业技

术服务以及农机作业服务四大领域。

责任编辑：澍　 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Ｘｕ Ｊｉａｂｉｎ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Ｌｉ Ｃｕｉｘ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ｏａｌ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ｓ ｎｏｔ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ｈｅ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ｓ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ｎｏｔ ｅａｓｙ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ｓｕｐｐｌｙ＂ ， ＂ ｗｈａｔ ｔｏ ｓｕｐｐｌｙ＂ ， ＂ ｈｏｗ ｔｏ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 ｈｏｗ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ｐａ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３３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困境与路径创新：基于农户视角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中 州 学 刊 Ｓｅｐｔ．，２０２０
第 ９ 期（总第 ２８５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９

【三农问题聚焦】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的对策思考∗

张 安 毅

摘　 要：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由集体组织提供，农民以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来获得生活保障和各种公共福利。
但农村集体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带来诸多局限，现代农村农民所需的公共服务也远超出了集体组织所能涵盖的范

畴。 在政府能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采取以政府供给为主导、其他主体为辅助的供给模式。
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顺利转变，必须要进行配套制度联动改革，以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多元

化供给格局。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政府；集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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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局限性

源于我国特殊的国情，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

产品基本上由农村集体组织负责供给，这种公共产

品供给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不可回避的

是，这种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也存在很大的现实局

限性。
１．农村公共产品由集体组织供给模式的形成

依据我国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颁布的《农业生产合

作社示范章程》以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

程》，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根据社员的需要举办各种

文化、福利事业，并直接向农民个体提供生产生活保

障等公共服务。 １９５７ 年中央开始将高级社进一步

改造合并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集政治、社会、经济

职能于一身，是社会主义互助互利的集体组织，也是

国家直接控制农村的一种组织形式①，社员通过人

民公社享受经济、文化、生活等福利。 在长达几十年

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集体组织对成员（农民）的生

老病死进行着全方位的“家长式管理”。 １９８３ 年人

民公社宣布解体，成立村民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

本文所指的农村集体组织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指生

产队、合作社、人民公社，在改革开放后主要是指村

民委员会。 基于制度惯性，迄今为止农村集体组织

各项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之一还是保障农村公共产品

的供给。
依赖农村集体组织向农村特定范围的居民提供

公共产品的现象会在中国发生，源于公共产权理论

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无力向农村居民提供公共

产品的特定现实。 这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公共产品

供给模式相类似，在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正式权力伸

入乡村的触角非常有限，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极

度有限，但农村社区组织以血缘和地缘为依托，依靠

族田公产或乡村精英提供公共产品。②另外，农村集

体组织在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现实背景是，我国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并在城

乡实行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开始，我国在城市全方位地提供公共服务，涵盖了

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并建立了从出生到死亡的社

会保障体系，但针对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

却总体上处于空白。然而，农村集体组织填补了公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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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品供给的缺位，化解了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困

境。③

２．农村公共产品由集体组织供给的局限性

第一，不能满足农村农民的现实公共需求。 在

２０ 世纪人们需求还相对简单，自给自足经济尚占一

定地位，通过农村集体组织的自我供给，农村居民的

大部分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 农村实行双层经营体

制后，农民从集体土地中取得承包地、宅基地就基本

解决了农民的劳动、吃饭和住房问题。 然而，人们的

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现代社会中农民对公共产

品的需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除了劳动

机会、生活保障，还有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后面

这些公共服务无法通过集体组织获得。 现代化的公

共服务是根据人们的需要提供的，生病时享受医疗

保障、年老时享受养老保障、出行时享受公共交通服

务，但农村集体组织是平均地向所有集体组织成员

提供公共福利，即便不需要也是如此。 比如，定居城

市的农民，只要还保留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就仍

可以在农村无偿获得宅基地使用权。
第二，不能准确界定公共产品需求主体。 长期

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组织以户籍为标准认定成员资

格，向成员提供生活保障、公共服务，这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具有农业户口的农民需要依靠农村集体组

织获取公共服务、基本生活保障。 户籍是自然人个

体身份划分的标杆，也是计划经济时期社会资源配

置的主要标准，因此户籍成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

份确认的主导性标准顺理成章。 然而，目前我国户

籍制度改革快速推进，改革的目标是回归户籍最初

的人口信息记载功能，不能再以户籍认定身份、配置

资源，不能再以户籍来配置包括集体组织成员权在

内的一系列权益。 近年来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加速，
据 ２０１９ 年的统计数据，全国城镇农民工总量已接近

３ 亿人。④大量农民进入城镇谋生，无须再使用集体

组织提供的承包地、宅基地。 然而，一些进城务工人

员即便在城市定居，但只要户籍还在农村，还是集体

组织成员，就仍然可以在农村无偿获得宅基地、承包

地，这很可能导致宅基地、承包地闲置。 “农民离开

土地到城市工作和生活是大多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

程。”⑤这些承包地、宅基地是集体组织提供给成员

的福利，由成员依据身份无偿取得，鉴于成员权益不

能转让，土地使用权也不能自由转让，造成资源浪

费。 目前我国正在推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

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就是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 农村集体组织建

立之初，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共同劳动、集体经

营，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模式无法有效激发农民

的劳动热情，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 我国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开始，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
提高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支配力，目标是激发农民的

劳动积极性，提升农村土地的生产效益。 但鉴于土

地承包经营权是集体组织给予成员的公共产品或者

说福利品，承包地一直是以现有成员为基数进行平

均分配，这也是为了保障每一个成员都有机会使用

集体土地，“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承载着表征和维

持社会公平的功能”⑥。 这种承包地平均分配模式

很容易导致土地细碎化经营，严重妨碍农业生产的

集约化和生产效益的提高，单个农户无法通过规模

经营来提高生产效益。 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土地作

为一种生产资料，其使用权的配置应体现效益，将土

地使用权作为福利分配很难兼顾这个目标。

二、由政府主导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必然性

我国农民长期通过农村集体组织无偿享受各种

公共服务，集体组织其实是代替履行了政府的职能。
但如前所述，当前农村集体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存在

局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必须要向政府主导转

变。 这不仅契合政府职能定位，也是城乡融合、农村

农业农民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１．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

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客

观要求。 城乡融合发展以全面融合为目标，主要体

现在城乡要素的融合、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以及城

乡区域的融合，而公共服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是城乡全面融合的基础，只有

城市与农村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各

个方面实现平等供给，才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就指

出，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的体制机制。 由政府主导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才能

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

覆盖，才能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

轨，才能促使城乡人员共享公共服务，实现城乡人员

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融合，加快农民市民化、农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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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进程。
２．农村农业农民全面发展的需要

政府主导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够保障公共产

品供给的质量、数量和有效性，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激发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农村产业优化升

级。 现代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地区农业发展、农民

生产与生活所需要的具有一定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公共道路、科技服务、
医疗保障、基础设施、社会秩序维护等，这些公共产

品是农村农业农民全面发展必需的，但农民自身无

法提供，农村集体组织也不能很好地提供。 近些年

来，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问题突

出，同时农村公共产品缺失，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导
致企业不愿到农村投资发展，科技人员不愿下乡从

事农业研发生产。 只有由政府主导农村公共产品供

给，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在满足当

地居民需求的同时，吸引投资者、中高等院校毕业

生、科技人员下乡返乡创业就业，带动农村农业农民

发展。 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乡村支持城市发展的政

策，今后由政府主导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并保障供给

质量，也是农村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
３．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

对于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

置的路径，学界已有不少探讨。 但在由农村集体组

织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情况下，农民从农村集体组

织获得的承包地、宅基地，承担了生产生活保障功

能，出于对农民生存风险的担忧，承包地、宅基地流

转改革进展缓慢。 今后只有政府主导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使承包地、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被政府社会

保障体系所取代，才能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将承包经营权、宅基使用权纯粹化为农民的一项土

地使用权。 在此前提下未来应允许权利主体按照市

场规则对承包地、宅基地进行合法处分、流转。 通过

市场流转最大化地发挥农村土地作为稀缺资源参与

社会生产的作用，从而彰显其财产权属性，实现土地

高效利用。
４．公共产品属性定位的需要

从本质上讲，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为了满足社会

公共需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

公共产品应由政府而不是其他主体提供。 农村公共

产品由政府提供符合政府的存在目的，现代中国国

力的发展也使得政府具有了在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

能力。 同时，我国传统农民正在分化为进城务工农

民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前者远离农业生产而逐渐市

民化，后者成为专门的现代农业经营者，而被户籍固

定在农村、被动地以农业谋生的传统农民群体将逐

步萎缩。 进入城镇定居的农民市民化后，依据大多

数城镇的公共政策，他们可以享受城镇提供的公共

服务和社会保障，他们不在农村工作生活，也不需要

农村集体组织为他们提供公共产品。 而留在农村的

农民将逐步成长为职业农民，职业农民与我国传统

农民不同，传统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是一种被动服从

的安排，是特定户籍身份下的必然结果，而职业农民

则是将农业生产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 职业农民以

市场为导向来决策经营活动，其通过规模化、现代化

经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

产的目的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和服务来获取利

润。”⑦职业农民需要的是经济服务而不是类似生活

保障的公共福利。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政府主导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正

在农村地区逐步完善，说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模式正在转变。 但由于缺乏配套的制度改革，在农

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现

实问题，主要表现在：
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城乡二元体制

过去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由农村集体组织供给，
背后的实质原因是城乡二元的财政体制导致公共财

政资金分配表现出非均等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

乏来自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直接、有效、充足的制

度保障与政策支撑，“农村公共产品实质上是由农

民承担供给责任”⑧。 受制于社会体制的巨大惯性，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至今未得到

根本改变，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仍实行不同的路径和

不同的财政保障体系。 城乡二元经济和区域经济发

展不平衡，使我国城乡之间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供给

质量差距巨大，中西部农村地区与东部农村地区公

共产品供给水平、供给质量差距巨大。⑨这种二元公

共产品供给体制，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
仅对农村农民不公平，也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

２．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偏离实际需求

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部分政府官员

可能会基于其自身利益，在供给决策上有自己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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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存在偏差，引发供

给混乱与供给不足并存。 “农民急需的、涉及农村

可持续发展的服务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涉及政

绩型与政府福利型的公共产品又供给过剩；短期内

见效快的公共产品供给受重视，而持续周期长的公

共产品供给被轻视。”⑩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

中，就存在一些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从而引发一些

无效供给以及低端供给，无法契合农村农民农业发

展的实际需求。 比如农村道路等基础性设施建设，
政府长期投入不足，有些地区仍要依靠农民自筹资

金修路建路。
３．各级政府职责划分不清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不同

级别政府在提供不同种类公共产品方面各自具有不

同的优势，要据此划分各级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

的职责范围，以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然而在

实践中，各级政府之间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划

分不清，财权与事权划分不清，上级政府有时会把本

应由自己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比如义务教育、
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更多地让农村基层政府来承

担，但农村基层政府财政支付能力有限，导致无法有

效供给这些公共产品，这是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效率低下的重要症结之一。
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途径单一

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在探索中

不断完善，但在强调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同时，
一些农村地区又出现了由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单一供

给主体的苗头。 国家财政实力虽然雄厚，但是相对

于日益广泛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政府财政对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是显然不足的，而且由于农村

公共产品的种类繁多，因此并不都适宜由政府主导

提供。 同时，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存在信息不足、
效率低、缺乏监督等弊端，如果政府成为单一的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其他主体市场就不能发挥自身

的优势，更不能有效地弥补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

不足。

四、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的配套措施

未来我国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模式，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顺利转变，
必须要进行配套制度联动改革。

１．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

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共服务的

融合，政府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各个

方面要实现城乡平等供给。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

《２０２０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

务》，就指出要促进城乡公共设施联动发展。 以政

府为主导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必须建立覆

盖城镇和乡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公共财政体制，
最终目的是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
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供给内容统一。 今

后要合理确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和边界，通
过颁布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级政府的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职责，在此前提下，明确公共财政建设的要求，
即公共财政政策和财力投入的目标是向全社会平等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

政预算和支付体系，并适当向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社

会事业、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倾斜，保障政府农村公共

产品供给职责的落实。
２．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村民委员会参与决

策机制

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偏离农村农民实际需要

的状况，就必须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过程，
改变自上而下的决策途径。 未来要将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决策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统一起来，将村民大

会、村民委员会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作为反映农

村农民农业发展公共需求的制度性途径。 村民委员

会在我国实践中肩负了一些行政职能，依据我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负责人民

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等工作，村民

委员会理应有权通过村民自治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

给方向、内容的决策。 今后应明确各级政府在进行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时，必须要征求、听取村民委员会

的意见和建议。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向上，鉴于

短期内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可能无法达到城

镇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因此可考虑农村的实际需求

做到重点投入，重点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义务教

育、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

入，以增强农村农业发展后劲。
３．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分工负责制度

当前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职责的划分

权限并不清晰，基层政府筹资能力有限，而省级、中
央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缺位问题依然存在。
基于各级政府财政能力和公共产品性质的不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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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级政府应承担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职责，做到

合理分工。 比如中央政府应承担农业基础科学研

究、大江大河治理、农业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供给，
省市级政府应承担农村社会保障、合作医疗等公共

产品供给，县乡级政府应承担农业技术推广、农村电

网、农村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村自来水等公共产

品供给。 同时，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权限应与职责

相匹配。
４．构建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机制

在政府主导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同时，未来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要鼓励如环境保护协会、农村

社区等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农民合作社、种植大户等

市场主体在农村进行辅助性的公共产品供给，这才

是理想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产品的

多元供给渠道，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

的合作供给优势。农村公共产品既包括纯公共产

品如公共卫生和社会治安等，也包括准公共产品如

农村道路、小型水利设施和农机服务等，农机服务等

准公共产品可以通过收费方式实现供给方和需求方

“双赢”。 相比政府而言，农村社区、非营利机构更

贴近农村农民的生活，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农村公

共产品的需求信息，使公共产品供给更准确、更有

效。 在多元化主体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局面

下，政府对其他主体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维护公

共秩序、制定管制法规、实施监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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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论自然资源法双重体系之建构∗

屈 茂 辉　 　 　 陈 　 希

摘　 要：根据法构成的基本理论，法的体系一般包含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两个部分。 内在体系的价值理念引导外

在体系的形成，外在体系多以内在体系载体的形式出现。 在自然资源法领域，内在体系将自然资源法蕴含的公平、
秩序、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寓于该法的基本原则中，利用法律原则引导法律规则和司法实践的基本功能发挥，实现自

然资源法的社会效用。 外在体系以成文化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形式，将法律一般精神和核心价值进行外显，实
现从抽象法治精神到具体法律规范的转化。 只有通过对法律基本原则具体化、动态化及法律规则动态化的技术性

处理，才能构建具有融贯性的自然资源法内外体系。
关键词：自然资源法；内在体系；外在体系；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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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相结合的体系化结构是实

在法的一个基本特征。①该理论被引入我国后引发

了学者们关于法的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建构的讨

论，其中刑法学者和民法学者的讨论尤其热烈。②自

然资源法作为资源利用领域的重要法律规范，同样

存在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建构问题。 我国自然资

源领域的基本法仍处于酝酿阶段，学者们对构建自

然资源法双重体系的问题研究不多，但这并不意味

着该问题可以暂时搁置。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对该问题的研讨不

仅有助于厘清自然资源法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之间

的关系，发挥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对司法实践的指

导作用及对具体法律规则的规范功能，还能为我国

自然资源基本法的出台提供理论基础。

一、自然资源法内在体系的把握

法律原则是分层次的，包括使法律规范具体化

的一般法律思想和区分法的构成要件与法的效果的

具体原则。 法的价值和法的公理性原则就是一般法

律思想。③自然资源法的内在体系即由自然资源法

的法律原则构成的体系④，也就是体现自然资源法

一般法律思想的基本价值体系和具体原则体系。
（一）自然资源法的基本价值体系

人们对法律体系的认识与建构并非由人的意志

所决定，而是建立在从方法论视角去发现公理性秩

序的基础上。 因此，具体的法律概念和法律价值之

间应当是一种表象与本质的关系。 法律原则是作为

法律价值的外在形式存在的，即使不同法律原则的

具体化程度存在差异，使得其对法律价值的阐释维

度不尽相同，也不能排除多个法律原则同时蕴含相

同法律价值的可能性。 并非只有以明文示之的法律

原则才能映射法律的价值，通常情况下，非实定法律

原则的内涵在位阶上高于实定法律原则的价值，居
于内在体系的较高层次。 而按照法学界关于法的价

值的普遍理解，自然资源法的价值体系是作为自然

资源法的指导思想存在的，是自然资源法的功能与

作用的至上目标及精神存在。 因此，它必须满足主

体对自然资源法的希求， 必须回答自然资源法作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自然资源权利配置研究”（１５ＺＤＢ１７６）。
作者简介：屈茂辉，男，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陈希，男，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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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规范形式的应有状态及其对社会和人本身要进

行给予或限制的原因、目的等问题。 因此，自然资源

法价值体系的内容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公平价值。 这种价值应在自然资源利用行

为的各个环节都有所体现。 为实现自然资源法律关

系主体地位平等，主体与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自然

资源受到平等保护，以及主体在自然资源交易等方

面平等，我们既要关注机会公平又要注重结果公平。
二是秩序价值。 秩序价值是法的一般价值，对自然

资源法而言也是如此。 自然资源法的直接目的是建

立和维持良好的自然资源归属、利用、保护秩序，在
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价

值。 三是效率价值。 自然资源法应在自然资源法律

关系中权衡利弊，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

益的最佳平衡点，在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物

尽其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双赢。 四是可持续发展价值。 自然资源法的可

持续发展价值是自然资源法效率价值的宏观化，主
要包括主体发展可持续、资源利用可持续两方面价

值。 其中，主体发展可持续又包含两层内容，即现有

主体发展的可持续与后代主体发展的可持续。
谈到自然资源法的价值体系，势必要讨论法律

价值的排序问题。 作为自然资源法价值体系组成部

分的各价值之间存在逻辑先后顺序且互为因果，各
价值之间有机排列，构成自然资源法的价值体系。
由于自然资源法的直接目的是建立和维持公平有序

的自然资源归属、利用模式，所以公平价值无疑是主

体公平行使自然资源利用权的前提，理应排在自然

资源法价值体系的首位。 在公平价值之后，应当是

秩序价值。 合理的自然资源利用秩序由平等的自然

资源分配权所衍生，秩序价值保障社会全体在稳定

有序的状态下享受自然资源带来的物质财富，也为

人们创造更加合理高效的自然资源利用模式奠定基

础。 至于效率价值与可持续发展价值，由于两者目

的相似，皆为实现自然资源的物尽其用，所以两者应

互为表里、地位相当。 因此，就顺位而言，公平价值

与秩序价值优先于效率价值与可持续发展价值。
（二）自然资源法的非实定法律原则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认为，“法律原

则在作为法律体系化的载体时，是兼具内在性与外

在性的特质的”⑤，法律原则的内在性强调法律的一

般精神及价值未涉及的领域，这些领域因时而动，并

未在传统理论体系中出现。 笔者认为，现实中丰富

的个案所体现的新型普遍性特征，即可通过归纳方

法得出的法律原则，可以丰富法律的上位价值和精

神，具有扩充理论内涵的特性，可将此类法律原则作

为法律内在体系中的基本原则。 至于由法律的上位

价值得来的法律原则，因其创制目的是将已有的法

律价值及精神外化为具体可行的法律规范以指导司

法实践、规范社会关系，同时其符合法律外在体系组

成元素的基本特征，故此类法律原则是外在的法律

原则。⑥从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价值载体的层面看，法
律原则内涵的丰富性决定其样态的多元性。 成文法

的明确规定是法律原则的一种基本存在形式，但法

律原则的样态并不限于此。 相反，许多法律原则通

常以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的形式出现，推
定知法原则⑦就是如此。

在我国，非实定法律原则作为社会一般法律意

识和道德思维的产物，虽然在成文法的条文中没有

得到体现，但却是法律的基础或精神所在，引导着法

律条文的形成，也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公认。 合同

相对性原则、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比例原则和正当程

序原则等，都属于此类原则。 非实定法律原则内容

丰富，大体上覆盖了现代法律体系的各个方面。 在

法理学基本原理中，非实定法律原则有四个基本特

征：一是与现实中的主流道德和价值判断相协调；二
是在逻辑上要与法律精神保持一致；三是在内容上

应具有正确性；四是必须能够得到普遍化的适用以

及具有相当的不变性。 因此，在自然资源法中构成

该法内在体系的法律原则应是指非实定法律原则。
理由如下：首先，自然资源法中的非实定法律原则作

为该法内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充分领

会自然资源法法律思想与法律价值理念精神基础上

的价值判断。 其次，此种形式的法律原则不仅符合

自古以来自然资源法的精神，更因其内容维度的全

面性而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自然资源法内在精神价

值的变化。 最后，在确定自然资源法非实定法律原

则的具体内容时，可充分依托当代社会生态法治建

设的成果并结合自然资源领域法治化的新需求，不
断赋予该原则新的内涵，最终实现外显自然资源法

内在体系的目的。
至于自然资源法之一般法律思想的形成，笔者

认为应以该法的立法目的和规范效果为立足点。 尽

管自然资源法的时代内涵会因时而动，但该法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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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然资源科学利用与全面保护的精神理念是恒定

的。 此种精神理念的应有之义包括：一是珍惜自然

资源。 人们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

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可持续性的利用，坚决抵制滥用

自然资源的行为。 二是实现自然资源的物尽其用。
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性利用的关键在于促进自然资

源的物尽其用，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节约自然资

源。 三是在充分保障个人享有自然资源权益的同时

监督个人履行节约、保护自然资源的义务。 自然资

源法不但要保证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在相

对平等的前提下实现自然资源权益，而且要发挥引

导、教育、惩戒等功能，督促社会成员在法律框架内

积极履行节约、保护自然资源的义务。

二、自然资源法外在体系的建构

根据法的双重体系理论，法的外在体系是法的

内在体系的外显要件，而构成法的外在体系灵魂的

就是法的内在逻辑性。 就自然资源法外在体系的逻

辑架构而言，应主要包含以下两个层次的内容。
（一）自然资源法的原则体系

自然资源法对法律原则的直接规定实际上是对

其价值的最直接表达，是将抽象的法律价值具体化，
从而使自然资源法在最大程度上成为一个逻辑自洽

的体系。 自然资源法中明文规定的法律原则既可以

为该法各组成部分提供明晰的框架结构，使该法的

价值得以外显；又可以尽量防止法外造法，使该法具

有更强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因此，从自然资源法的

一般法律思想和价值理念出发，该法应明确体现的

实定法律原则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权属明确原则、自
然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原则、自然资源的物尽其用

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
１．自然资源权属明确原则

自然资源权属明确原则是指自然资源法要以原

则的形式明确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归属。 土地、矿产

等自然资源具有相对稀缺性，明确自然资源所有权

归属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石。 我国自然资源法

中的权属明确原则须体现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１）重要自然资源⑧权属由国家控制。 无论是

英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

中国家，为发挥国家对重要自然资源的宏观调控职

能，同时也为了满足重要自然资源的特殊属性对相

关权属制度设计的要求，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重

要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制度。 重要自然资源权属

的合理性关系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及国家的稳定与

安全，因而必须从全局的角度合理划定重要自然资

源的各种权利边界，保证国家对这部分自然资源掌

握绝对的控制权。 作为国家调整社会经济活动中与

自然资源相关的各类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形式，特
别是在我国，自然资源法应当对国家掌握重要自然

资源基本权属的地位予以明文确认，将其作为基本

法律原则贯穿始终。
（２）部分自然资源由集体所有。 土地和森林、

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的集体所有制度

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所有权制度。⑨农村集体经

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

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

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⑩集体所有实质上是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共同对集体财产享有所有权，是一种

多数人共同所有。 从集体所有权的具体实践来看，
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的集

体所有权是一种受到较多限制、不具备所有权全部

权能的所有权。 比如，集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一

样不具有可交易性，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

还处于改革试点阶段。 我国自然资源立法既要处理

好国家与地方、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又要按

照《民法典》物权编确立的平等保护原则设置具体

法律规范，对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的范围、类型、所
有权主体、权利内容、权利行使方式等予以明确。

２．自然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原则

所谓代际公平，是指人类在世代延续的过程中，
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资源以满足自身利益、谋求

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当代人既要保证满足或实

现自己的需要，又要保证后代人能够有机会满足他

们的利益需要。 代际公平作为自然资源法的一项基

本原则，强调代际间享有平等的自然资源利用权。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

不可再生的，所以为了给子孙后代预留合适的发展

空间，当代人必须借助于法律的规范功能为后人预

留大致相当数量的自然资源。 将后代人作为法律主

体的制度设计缺乏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唯有将代

际关系转化为代内关系，经由代内权利义务配置，方
能达到代际公平的目标。

代际公平的代内实现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

自然资源的有限开发利用。 应结合特定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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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需要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进行合理规制，
如按照需求量划定开采量以达到遏制滥采行为的目

的。 这主要是出于对一代人社会财富创造能力有限

的考虑。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有赖于科学技术支持，
如果开采量超出社会需求量，必然造成不必要的浪

费，也是对后代人自然资源利用权的间接掠夺，使得

能传于后代人的自然资源的可利用价值降低。 诚

然，科技进步是无止境的，但为了人类文明的存续，
为了后代人能够充分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及前人留下

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我们只能对自然资源进行

有限度的开发利用。 二是自然资源利用后的生态补

偿。 自然资源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会给生态环境造成

损害，为使后代人与当代人平等地实现自然资源利

用权，自然资源利用后的生态补偿是一种合适的制

度安排。 这种制度措施应根据自然资源的类别拟

定：对可再生资源利用后的生态补偿应重点关注再

生周期与利用数量之间的关系，确保在一个再生周

期内自然资源的存量大于或等于用量；对于不可再

生资源，要致力于可替代资源的开发，减少不可再生

资源的用量。
３．自然资源的物尽其用原则

所谓物尽其用，即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设立、变
更、消灭都要以发挥物的最大效用与最大经济效益

为主要目标，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物

尽其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形成的物质资源利用方面

的思想。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

不断克服物质资源稀缺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矛盾的

奋斗史。 历史上人类先是通过科技改良不断挖掘资

源以满足物质需求，而后伴随着爱惜民力物力的思

想形成及其在法制中被深入体现，自然资源不断被

赋予更多的社会价值与功能，逐渐形成了物尽其用

的原则。 作为一种缓解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无限

性之间紧张关系的法律手段，自然资源法不仅要界

定财产归属，明确产权以达到定分止争、维护社会秩

序的效果，更要通过科技手段使有限的自然资源得

以充分实现其效益，更好地满足人类需求。

４．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即发展可持续原则，就是为促

进实现人与自然的持续发展而设定的原则。 １９８７
年联合国第 ４２ 届大会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正
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

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

发展”。 简言之，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内涵是，通过规

范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协同发展，实现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进步。 作为在自然资源领

域落实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立法，自然资源法要以实

现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公平享有为目标。 对自然资源

的公平享有不仅体现于代内公平，满足当代人对自

然资源的需要，还同时体现于代际公平，确保不削弱

子孙后代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权。 代内公平体现在国

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在国际社会中，代内公平要求在

国家间公平分配人类所共有的自然资源，改变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占有自然资源上的极端不平等

状况；在一个国家内，代内公平要求不同地区、不同

阶层的人们平等获得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消除强势

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利用自然资源上的不平等现象。
同时，自然资源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通过

对自然资源利用行为的规范，实现自然资源利用的

可持续，实现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开源与节流

的有机结合，发挥自然资源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

动力，以达到缓解自然资源供需矛盾的目的。 其中

至关重要的，一是强化对新型自然资源的利用，因为

可供利用的不可再生资源大多濒临枯竭，必须加强

自然资源勘查工作，寻找新的后备自然资源；二是鼓

励研发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替代资源，运用科学技

术手段发挥可再生自然资源（太阳能、风能、沼气、
地热等新能源）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替代作用，
促进能源结构的改进升级，做好综合开发，提高自然

资源利用率；三是树立正确的自然资源利用观，杜绝

自然资源浪费行为，激励自然资源节约行为，鼓励人

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二）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规范

依据法律规范存在形式的基本原理，自然资源

法的法律规范体系由宪法中的自然资源规范，自然

资源单行法律，关于自然资源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自然资源国际法及习

惯法组成。 由于法律的外在体系是由逻辑上一致的

法律概念组成的，所以对自然资源法外在体系的各

构成要素应以一定的逻辑顺序划分效力层级，以实

现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协同适用。 根据我国《立法

法》对法律体系效力层级的划分，就自然资源法的

法律规范体系而言，我国《宪法》中关于自然资源的

规范应当处于最高层级，接下来依次是自然资源单

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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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规章。 在构建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规范体系时，最
关键的是厘清以下三个问题。

１．明确“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立法定位

自然资源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财富，《宪法》作为

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要规定自然资源的根本原则。
我国《宪法》第 ９ 条、第 １０ 条规定了自然资源权属、
利用、保护等方面的规范，这些规定是自然资源法及

其他涉自然资源法律必须遵循的根本规范。 我国

《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都以明文规定“依据宪

法，制定本法”的形式表明自己内在体系与宪法精

神的一致。 为体现自然资源单行法对《宪法》关于

自然资源领域一般法律精神的遵循，现行自然资源

单行法中应当明确规定“依据宪法，制定本法”。

具体理由有两方面：其一，《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

大法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各项要素都作了统筹性的规

范，这些规范蕴含着《宪法》对相关领域法制的基本

态度和精神。 作为安排自然资源领域法律关系基本

准则的自然资源单行法，毫无疑问要充分体现《宪
法》对自然资源的基本态度和精神。 其二，根据王

利明教授的研究结论，从授权理论的角度看，既
然《宪法》是全体人民或者全体人民的代表制定的，
那么基于《宪法》所授予的立法权而制定的自然资

源单行法，其规范效力也应当来自《宪法》的授予，
否则就有悖于授权理论。 同时，在自然资源单行法

中写入“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符合我国《宪法》对
全国人大立法权限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３ 款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
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因此，全国人

大制定自然资源单行法的立法权限来自《宪法》，这
也构成自然资源单行法在效力层级上以《宪法》为

依据的基础。
值得进一步阐明的是，自然资源单行法的规范

效力来自《宪法》，主要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自然

资源单行法的内在体系是以《宪法》的一般精神和

价值理念为指导的。 同时，《宪法》中关于自然资源

的具体规范对自然资源单行法中具体规则的制定提

供内容上的指导。 第二，《宪法》对自然资源单行法

中具体规则的制定进行限制。 自然资源单行法在制

定过程中不仅要遵循基本的宪法精神，还要注意不

能与《宪法》中关于自然资源的条款相冲突，即《宪
法》对自然资源单行法的具体规则内容具有限制作

用。 第三，《宪法》对自然资源单行法的解释进行指

引。 如前文所述，自然资源单行法必须遵循《宪法》
的一般精神，即自然资源单行法的内在体系中蕴含

宪法的法律理念。 如此，当自然资源单行法体系内

的原则或规则内容不明确，导致司法适用困难时，就
可以运用《宪法》的相关精神与原则进行一般性的

解释，指导其内容的完善。
２．防止自然资源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行政

规章的立法越位

在法律效力层次上，自然资源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行政规章都在《宪法》及自然资源单行法的统

领下，按照一定的位阶排序后各司其职，这是由自然

资源法外在体系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但由于各层级

自然资源法律规范文件的内容均以上位法的精神和

内容为蓝本，所以其在内容上会存在诸多重合之处，
避免出现自然资源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

在立法位阶上的僭越现象就显得尤为重要。
防止法律规范文件的立法越位意在强调，如果

具有上下位阶之分的诸多法律规范文件在具体内容

上形成完备的体系，则该类法律规范文件是一个内

在体系和外在体系相融贯的整体。 就自然资源领域

的立法而言，自然资源部网站政策法规库的数据显

示，我国现行自然资源法律规范文件中有法律 ５１
部、行政法规及国务院文件 ２６７ 件、部门规章 １１５
件、部门规范性文件 ８５７ 件。 单从数量上看，获授权

立法的政府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远远超过国

家立法机关颁行的法律。 这纵然与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域之间自然资源在种类、分布、利用等方面差异

极大有关，但长此以往势必出现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要避免自然资源单行法与自然资源行政法规、地方

性法规、行政规章之间的立法位阶僭越现象，关键在

于厘清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各自的效力

来源与适用范围，突出自然资源单行法在自然资源

领域的基础法律地位。
自然资源单行法是现阶段我国调整自然资源领

域法律关系的专门性法律。 之所以采用这种立法形

式，主要是出于对自然资源种类繁多、属性各异的考

虑。 但实际情况是，自然资源单行法的覆盖范围有

限，很多新型自然资源以及与其相伴而生的新型自

然资源法律关系，并未及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予以

体现。 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地方人大及政府基

于地方发展的客观需求，在充分了解本地区资源开

发利用的实际情况后，会制定适宜于本地区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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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地方性行政法规及规章。 当同一种新型自

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后，国务院

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会通过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形

式作出全国性的统一规定。 如此一来，原本自上而

下的立法模式，因为立法要呼应客观需求，反而变成

自下而上的立法模式，势必造成立法的分散、淆乱。
为避免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针对既有的自

然资源单行法，应突出自然资源单行法的基础性法

律地位，结合自然资源的天然特性，在自然资源单行

法中明确全国普遍标准并拟定相关概括性条款，以
此作为调整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新型自然资源法律关

系以及应对传统自然资源法律关系转化的工具；另
一方面，加强自然资源单行法的体系性构建，为自然

资源基本法的制定奠定基础。 一是基于不同自然资

源基本属性的差异，将现行自然资源单行法划分为

若干门类，在整合具体门类自然资源普遍特征的基

础上，制定该门类自然资源的普适性规制标准。 二

是尽快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基本法。 这是促进自然

资源法外在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完善自然资源

法双重体系的本质要求。 基于自然资源普遍特性建

立起来的自然资源基本法，不仅可以为自然资源法

律体系构建提供比较具体、集中的法律规范载体，还
可以加大自然资源法对自然资源下位法的统领力

度，防止自然资源下位法的立法越位。
３．肯认习惯法作为自然资源法的渊源

从法律渊源的有关学理来看，习惯属于法律的

非正式渊源。 “直接法源又称为法定渊源、正式意

义上的渊源，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类规范性法

律文件；间接法源又称为非法定渊源、非正式意义上

的渊源，是指各种习惯、判例、宗教规则、法理学说，
道德原则和规范等。”自然资源习惯法主要发挥

补充、完善自然资源制定法的功能，在制定法之外构

成现代自然资源法某些领域的重要制度基础。 因

此，自然资源习惯法的价值并不会因国家制定法功

能的日益凸显而消失，相反，历史上自然资源领域有

很多契合自然资源特性的习惯法在一定意义上较好

地弥补了制定法在该领域的空白，补强了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行为的规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自

然资源法单一法律渊源模式的局限性。 从自然资源

法律关系多样性与历史性的角度看，建立国家制定

法与习惯法相融合的自然资源法律规范体系，远比

坚持单一的国家制定法模式更符合自然资源法治发

展趋势。 因此，自然资源法律规范体系应是融合自

然资源制定法规则与自然资源习惯法规则的整体，
我国应在自然资源基本法、单行法等法律文件中明

确自然资源习惯的法律渊源地位。

三、自然资源法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融贯

在坚持法的双重体系论的学者看来，法的体系

性建构的理论基础是融贯理论。融贯理论的基本

内容是：对理论的体系化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一概念

的证成或证伪，必须充分发挥整体与部分的协同作

用以体现理论体系的层次性与逻辑性。 实际上，融
贯是体系内力的聚合，即同一整体内部各元素相互

作用，呈现出一种无法割裂的依存关系。 融贯理论

是适用于自然资源法的。 结合前文对自然资源法内

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梳理，笔者认为，自然资源法体

系也是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有机结合的整体。 外在

体系实质上是各元素以逻辑上一致为前提的形式体

系化，内在体系则是自然资源法基本思想的体系化，
两者之间是一种内在体系指导外在体系，促使自然

资源法各部分形成统一价值理念的关系。 因此，构
建自然资源法双重体系的关键，是实现自然资源法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动态发展和相互映衬，使自

然资源法的法律思想和价值理念渗透到与自然资源

有关的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中。 具体而言，要实现自

然资源法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融贯，就必须在明

确自然资源界定标准与分类原则的基础上，从基本

原则的具体化、基本原则的动态化、法律规则的动态

化等方面全面展开。
（一）自然资源的界定标准与分类原则

１．自然资源的界定标准

自然资源法的法律精神与法律价值应充分体现

自然资源的独特属性，也就是说，自然资源法的内在

体系与外在体系应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基本属性之

上，因此，自然资源的界定标准与分类原则就成为实

现自然资源法内外体系融贯的基础性要素。 学界关

于自然资源的界定标准大致可概括为两类观点：其
一，自然资源是指一切能为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提

供服务的自然物质与自然条件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

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其二，自然资源是人类发现的

在自然状态中有用途、有价值的物质。 前一种观点

意在将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整合，突出自然资源作

为环境要素的重要性，旨在从宏观角度对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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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思想进行阐释。 后一种观点似乎更能体现自然资

源的特质，因其所指向的对象仅限于自然资源。 作

为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该观点将能否对人

类社会运行提供条件作为认定自然资源的唯一标

准。 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界中绝大部分天然形成的

客观要素均可纳入自然资源的范畴。 从以上两种观

点来看，自然资源的界定标准实际上是对各类自然

资源普遍性特征的总结，因而对自然资源的一般性

特征进行归纳是定义自然资源的前提。
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自然资源的基本

特征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资源在物质

结构上具有多元性。 自然资源在实体上表现为物质

形态，是碳、氢、氮、氧、硫、磷等基础元素之间或者这

些元素与其他金属、非金属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组合

而成的实体。 人类社会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

交换、循环，实质上就是利用自然资源的物质元素或

者多种物质元素相互作用、组合所产生的特殊使用

价值。 第二，自然资源具有自然性。 从根本上讲，自
然资源是天然生成并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自然要素

和自然条件，其产生、发展和变化都严守特定的自然

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人类围绕自然资源展

开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只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

用。 第三，自然资源具有社会性。 社会个体及群体

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发挥着积极的推

动作用。 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经济的跨越

式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要素被纳入社会生产

过程，同时衍生出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破坏、环境污染

等外部性问题，由此产生了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

为进行法律调整的社会需求。 第四，自然资源具有

整体性。 虽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对自然资源进行多种

分类，但就处于自然赋存状态的自然资源而言，其是

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同类别的自然资源共同构成自

然环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

面：其一，不同自然资源存在形态上的相连性。 森

林、河流、矿藏、草原、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都附着于

土地之上或蕴藏于土地之中，任何一种自然资源的

存在都为其他自然资源提供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

前提，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 其二，不
同自然资源存在功能上的相关性。 在自然生态系统

中，各种自然资源的功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
互促进的，任何一种自然资源的变化都可能对其他

自然资源的存在和功能发挥产生影响，甚至影响整

个生态系统的运行。

２．自然资源的分类原则

２０１９ 年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研究

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标准”。 构建全国范围内

的自然资源统一分类标准是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中自

然资源领域制度改革的基础。 成熟的自然资源分类

体系需要科学合理的原则支撑，建立自然资源系统

分类体系应遵循两项原则：一是不重不漏原则。 通

过分析现有的自然资源分类系统，找出各分类体系

中的重叠要素并确立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要素（分
类指标）体系。 二是多层次原则。 根据先原生要

素、后次生要素，先宏观要素、后微观要素的逻辑，将
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要素（分类指标）体系放置于

不同的分类阶层，形成多阶层的自然资源分类系统。
（二）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化

从制定法的角度看，基本原则条款多以概括性

条款出现。 为避免基本原则因具有抽象性而对司法

适用带来困难，就需要对各项实定法律原则进行最

大限度的具体化。 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化需

要明确两点：其一，各原则之间并非简单的逻辑推导

关系，对原则的理解应建立在综合考虑深层次的法

律精神和社会价值的基础上。 其二，自然资源法基

本原则固有的抽象性和宽泛性决定了各原则的具体

化程度难达一致，其与法律规则之间的差异更大，即
便是最低层次的原则在内容的具体化程度上也与

完整的具体规则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因此，实现

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内容的具体化，不仅需要精准

把握自然资源法的内在体系，还需要考虑长期司法

实践中形成的裁判经验以及由各类原则发展衍生而

来的具体法律规则。 比如，自然资源权属的明确离

不开适当的公示手段，“自然资源权属明确”原则发

挥效用有赖于自然资源产权确权登记制度的建立。
由于自然资源具有形态多样、存量地区差异等特征，
所以在选择自然资源权属的公示手段方面，要根据

自然资源的普遍性标准建立统一的自然资源权属公

示方法。 由此，可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理

解为“自然资源权属明确”原则具体化后的成果，它
不仅是国家掌控重要自然资源的基本支撑，更是保

护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充分行使各项自然资源

权利的制度要求。 可以说，对自然资源资产进行统

一的确权登记，意在将整个国土空间内各种自然资

５４

论自然资源法双重体系之建构



源资产的各类权利主体予以明确，实现自然资源国

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国家所有与不同层级政府

行使所有权之间以及不同集体所有者之间权利边界

清晰的目标。
从体系化的角度看，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具

体化过程也是自然资源法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相互

协调、相互影响的过程。 在融贯理论中，此种内外体

系相互作用的过程被称为“相互证立”的融贯过程。
“属于一个体系的陈述之间所包含的相互间的经验

性关系、分析性关系、规范性关系越多，该体系越融

贯。”此种融贯性标准的实现有赖于法律程序性技

术的支持。 只有在立法过程中展开充分的理论研讨

与分析，发现相关法律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才有可

能实现此种融贯性标准。
（三）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动态化

自然资源法作为规范自然资源法律关系的法

律，其法律思想和价值体系必然随着自然资源法律

关系的改变而调整，以实现基本原则内容的与时俱

进。 这就是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动态化。 自然资

源法基本原则的动态化过程可详细描述为：自然资

源法基本原则的宽泛性和抽象性使其具体化程度受

限，于是，该原则表现出很强的概括性；在这种概括

性的影响下，该原则具备较强的包容性，能够涵盖不

同类型的自然资源法律关系；在社会经济活动模式、
自然资源种类、自然资源储量等要素发生变化时，自
然资源法律关系需要随之发生一定的改变，该原则

的相关内容必然对此予以相应的反映。
（四）自然资源法法律规则的动态化

在融贯理论中，“融贯性突出表现为一种内力

聚合特征。 不但融贯整体内部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

互相映衬，而且各构成要素与整体之间也展现出一

种相互依存，无法割裂的关系”。 由此，加上自然

资源法基本原则具有动态性，我们可以推断，依赖自

然资源法基本原则进行价值指导的自然资源法的具

体法律规则会随着法律原则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改

变。 需要注意的是，与基本原则相比较，法律规则的

内容更加详细、明确，因而应严格控制法律规则内容

的调整，避免法律规则内容频繁变化以致失去其严

肃性和稳定性，导致法官妄自裁判。 实际上，法律规

则的动态化除了法律规则与基本原则的联动，还
应包括司法实践中对法律规则进行选择适用。 比

如，土地、矿产这类传统自然资源的权属确定和管理

就需要多部法律协同。 因为任何单一的权属制度都

无法应对这一问题，相关法律适用规则需要适时予

以调整。 必须在坚持自然资源法一般法律思想的基

础上，结合自然资源的客观状况，适时调整自然资源

法具体法律规则，以达到促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

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目的。
（五）自然资源法双重体系的融贯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类自然资源单行

法相继出台，逐步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自然资源法体系。 该体系兼具实用性和学

理性，特别是较好地诠释了法的双重体系融贯理论。
自然资源法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动态体系化集中

体现在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制定与修订等立法工作

中，法律原则的具体化要求立法者深刻把握自然资

源法的一般价值精神，是自然资源法法律原则与法

律规则动态体系化的前提。 以我国《土地管理法》
第三次修订为例，它不仅是改革发展倒逼机制下的

一项立法成果，更是对土地法的一般精神和价值导

向的全新展示，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１）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对土地征收制度、

永久基本农田制度的完善体现了国家制度层面对保

障城乡居民公平生存发展的决心。 第一，缩小土地

征收范围，规定政府组织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

业、成片开发建设等六种情形需要用地的，可以征收

集体土地。 该规定意在盘活农村集体经济，使广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平享受改革开放以来国家

经济发展成果，增加城乡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和获得

感。 第二，规范土地征收程序，要求市、县人民政府

申请征收土地前进行土地现状调查、公告听取被征

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意见、组织开展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前期工作，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

权人、使用权人就补偿安置等事宜签订协议，测算并

落实有关费用。 此举势必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意

见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保障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经济利益和生活权益。 第三，在
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
规范、多元化保障机制，进一步细化对被征地农民的

经济补偿和生存发展需求的保障措施，明确相关权

责。 第四，规定国家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不
仅体现了国家要保护当代人的生存需求，更体现了

国家希望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生存发展基础，是
实现土地资源代际公平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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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中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的相关规定是对土地资源物尽其用原则和

效率价值的贯彻。 第一，明确入市的条件和程序，不
但可以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提供更加到位的

保护，打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流转土地的顾虑，鼓励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而且有利于发挥各

类土地资源的功能与效用。 第二，明确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后的管理措施，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提供制度保护。 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要求土地

开发利用行为必须在合理的制度监督下实施，唯有

如此，方能在保障土地资源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土地

资源的物尽其用。

注释

①法律体系应由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构成，这一观点最早由德国学

者卡尔·拉伦茨在其著作《法学方法论》中提出。 详见［德］卡尔·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１８、３５５
页。 ②参见姜涛：《责任主义与量刑规则：量刑原理的双重体系建

构》，《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方新军：《内在体系外显与民法

典体系融贯性的实现———对〈民法总则〉基本原则规定的评论》，《中
外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③⑤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４０７、８３ 页。 ④自然资源法中对自然资

源的认定，应遵循自然科学视域下对自然资源进行界定的标准。 这

主要是出于对自然资源法兼具公法与私法性质的考虑。 自然资源法

在处理自然资源的认定问题时往往偏向于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经人

类劳动改造后能为人类利用的天然生成的客观存在，若在其中加入

司法认定标准就有悖于自然规律。 ⑥这是从法律原则形成原因的角

度对法律原则的内外部特征进行分析。 ⑦在现代法上，一个人只要

达到对自己行为后果能完全认知的年龄，其违犯法律规定就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哪怕他是文盲。 这就是推定知法原则。 ⑧此处所

说的重要资源一般情况下主要是涉及国防及国家战略储备的自然资

源。 ⑨参见我国《宪法》第 ９ 条、第 １０ 条第 ２ 款以及《民法典》物权

编第 ２６０ 条的规定。 ⑩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关于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内涵及其

关系，参见黄乾：《论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南方人口》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此处的“有限开发利用”，意指在时代需求与科技可及的范围

内对自然资源进行节约利用。 广义的自然资源法中一类重要的法

律规范就是权属规范，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权属规范的一般法是

物权法。 参见屈茂辉：《物尽其用与物权法的立法目标》，《当代法

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根据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法律体

系效力层次由高到低依次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规章。 我国 ２００４ 年《土地管理法》、２００９ 年《矿产资

源法》、２０１８ 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都明确宣示“根据宪法”，
但 ２０１６ 年《水法》、２００９ 年《森林法》等法律中却没有这样的宣示。
王利明教授全面阐述了“根据宪法制定民法”的相关问题，其理论

观点完全适合于解析宪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关系。 相关观点参见王利

明：《何谓根据宪法制定民法》，《法治现代化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授权理论认为，法律规范的效力不能自设，下位规范的效力来自上

位规范的授权。 参见郑贤君：《作为宪法实施法的民法———兼议龙

卫球教授所谓“民法典制定的宪法陷阱”》，《法学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参见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５ 页。 此处的自然资源习惯法是指社会上客观存在

的、没有被制定法吸收而又不违反制定法的关于自然资源的习惯。
习惯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其如果成为法律渊源，则在法律意义上与习

惯法可以通用。 参见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重点教材　 法理学》，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９７—９８ 页。 尽管

我国《民法典》第 １０ 条明确规定了习惯作为民事纠纷处理依据的地

位，但自然资源纠纷不仅是民事纠纷，只有在自然资源立法中作出相

关规定，才能体系性地建构自然资源习惯法的法律渊源地位。 关

于融贯理论的具体内容，参见方新军：《内在体系外显与民法典体系

融贯性的实现———对〈民法总则〉基本原则规定的评论》，《中外法

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参见赵永新：《如何建设“绿色中国”》，《人民

日报》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９ 日。 此处“最低层次的原则”是指适用范围最

小、内容最具体的法律原则。 方新军：《融贯民法典外在体系和内

在体系的编纂技术》，《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方新军：
《内在体系外显与民法典体系融贯性的实现———对〈民法总则〉基本

原则规定的评论》，《中外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法律原则与法律

规则的联动性与前文所述法律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动态化的原理一

致，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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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认罪认罚独立从宽的正当化依据及其限度∗

徐 歌 旋

摘　 要：认罪认罚的“从宽”体系包括程序从宽与实体从宽，控辩合作的充分实现依赖于两者同步推进，但关于实体

从宽的规范研究仍然非常粗疏。 实体从宽是控辩合作的重要内容，宜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从宽量刑情节分为

两类，一是已有的坦白、自首、悔罪等影响预防刑的从宽量刑情节，二是狭义的认罪认罚这类影响司法效率的从宽

量刑情节。 为推动控辩合作、更好地实现诉讼分流，可将狭义的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 同时，要对其

从宽幅度进行严格限制，避免因刑罚的过度差异导致被告人接受不符合事实的指控，从而影响以审判为中心的司

法改革的开展。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预防刑；从宽量刑情节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４８－０７

　 　 在总结两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２０１８ 年《刑事

诉讼法》在总则部分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
在分则部分对实践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了具体

回应。 理论界普遍认为，该制度兼具程序性和实体

性，两者相互配合、相互影响。 目前，我国学界对刑

事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已达成共识，但对该制度的解

读大都还停留在程序法的单一侧面，只有极少数学

者从实体法角度讨论相关问题。①探讨认罪认罚实

体从宽具有重要意义。 实体从宽是控辩合作的重要

内容，也是控辩双方谈判的重要筹码，实体从宽与

否、从宽幅度的大小、作出从宽决定的早晚对认罪认

罚案件诉讼程序的流转具有重要影响，因而非常有

必要厘清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规范问题。 狭义的认

罪认罚（即对罪名和量刑指控的接受）②是否可以

成为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
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正当化依据何在？ 该正当化依

据与悔罪等从宽量刑情节的从宽依据有无区别？ 本

文审视预防刑理论应对以上问题的不足，进而论述

解决以上问题的刑事政策考量及其落实路径。

一、预防刑理论无法解释认罪认罚何以独立从宽

关于认罪认罚能否作为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
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只是已有制度的重述，并未创设新的从宽量

刑情节。③在该制度试点实施期间，福建省厦门市集

美区虽然按照认罪认罚的不同阶段推出了“３２１”阶
梯式的从宽量刑机制④，但实质上是参照自首情节

的从宽幅度，为广义的认罪认罚划定一个基准刑减

少的上限，而不是在原有的自首、坦白等情节的基础

上将认罪认罚设置为额外加成的从宽量刑情节。 也

有学者认为，认罪认罚应作为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
“在量刑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和自首、坦白之间虽有

重合和联系，但其应当是自首、坦白、认罪之外一个

新的独立的量刑情节。”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实施期间，有实务部门就将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从

宽量刑情节。 比如，２０１７ 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等

部门印发的《关于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试点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 》第６条第２款规定，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２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法定犯时代下空白规范的刑法认知问题研究”（１８ＹＪＣ８２００６３）。
作者简介：徐歌旋，女，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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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规范化规定中未涉及的犯罪，适用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从宽处

理”，即将认罪认罚视作与自首、坦白、悔罪不同的

从宽量刑情节。 再如，“某县检察院在一起容留卖

淫案的起诉书中罗列了该案的三个从宽量刑情节，
其中之一便是‘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 从中可以

看出，‘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被视为独立的从宽量

刑情节，行为人可以凭此享受 １０％的量刑减让”⑥。
２０１９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

印发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指出：“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一般应当大于仅有坦

白，或者虽认罪但不认罚的从宽幅度。 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同时认罪认罚的，应
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这

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认罪认罚的独立从宽量刑功

能，但学界仍有必要从法理上探讨认罪认罚作为独

立从宽量刑情节的正当化依据。 如此，既可更好地

认定从宽，确保量刑规范化，又可举一反三，促进刑

法理论发展。 遗憾的是，目前关于认罪认罚作为独

立从宽量刑情节之正当性的论证十分不足。 学者们

有的对该问题避而不谈，有的从预防刑的角度一笔

带过。 有学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修订《关于常见

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时将“认罚”增设为新的从宽

量刑情节，并指出认罪认罚仅影响预防刑的判断。⑦

换言之，认罪认罚者之所以可以获得实体从宽，是因

为其行为的预防刑降低。 笔者不赞同该观点。 预防

刑理论并不能圆满解释为何认罪认罚能够成为坦

白、自首、悔罪情节之外的独立从宽量刑情节。 在司

法实践中，“量刑有三个重要的步骤。 第一，选择法

定刑。 第二，根据影响责任刑的情节，确定责任刑。
第三，在责任刑之下根据预防必要性的大小确定预

防刑”⑧。 认罪认罚发生于犯罪行为发生之后，与法

定刑、责任刑的考量无关，只能从预防刑（包括一般

预防与特殊预防）的角度去寻找依据。 预防刑的裁

量主要考证行为人复归社会的可能性以及刑罚对一

般行为人的威慑、教育作用。 一般预防是预防公众

违法犯罪，特殊预防则针对被判刑人。⑨就一般预防

而言，行为人接受指控就可以获得量刑上的从宽，这
不利于刑法一般预防功能的发挥，在某种程度上还

会削弱刑罚的威慑作用。 就特殊预防而言，也很难

为行为人接受具体指控找出独立的从宽理由。
实践中广义的认罪认罚可归纳为四种情形，具

体包括两种认罪情形，即承认犯罪事实但不认可罪

名（情形 １）与承认犯罪事实且认可罪名（情形 ２），
以及两种认罚情形，即愿意接受刑事处罚但不认可

刑期、执行方式等刑罚内容（情形 ３）与对刑期、执行

方式等刑罚内容完全认同（情形 ４）。 “情形 ２＋情形

３”与“情形 ２＋情形 ４（狭义的认罪认罚）”的区别只

在于行为人对具体刑罚内容是否存在争议。 按照预

防刑理论，并不能得出后一种认罪认罚情况下的行

为人比前一种认罪认罚情况下的行为人更具有复归

社会可能性的结论。 基于此，德国有学者在分析德

国认罪协商制度时坦言：“如果仅仅考虑供述和对

指控的接受对查明事实和缩短程序所做出的贡献，
并将其作为减轻刑罚的理由，在教义学上必将是失

败的。 这不符合罪责原则的量刑视角。”⑩我国学者

也多持类似观点。 有学者认为：“犯罪人悔过自新，
说明该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有所减小、人身危险性

降低，因而可以得到从宽处罚。 如果犯罪人恶意利

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无悔罪之情，则其在实体法

上是缺乏从宽根据的。”一些学者认为，对认罪认

罚从宽还是要从预防刑的角度寻找理论支撑。 实务

部门也有类似的意见：“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审查被

告人认罪认罚时，应要求被告人不仅要自愿、主动地

认罪，还应当具有情感上的悔悟。”即使在辩诉交

易制度已经颇为激进的英美等国家，司法机关也没

有跳出在预防刑理论中为认罪认罚从宽寻找依据的

窠臼。 一些英美学者认为，之所以对被告人的定罪

和量刑作从宽处理，是因为被告人真诚悔罪完全符

合预防刑理论，在综合被告人进行有罪答辩的各项

情节（包括被告人悔改）的基础上，对其予以从宽处

理是有原则性依据的。

但是，以上观点无法解释认罪认罚的行为人为

何享受到了额外的从宽量刑优惠，而此类量刑优惠

是那些只承认犯罪事实但不接受具体指控的行为人

无法获得的。 虽然学者们努力将此类刑罚优惠与传

统的预防刑理论勾连起来，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

明，接受指控的被告人就一定有所悔改。 相反，大量

的调查研究表明，认罪认罚在很大程度上是律师或

者是法官对被告人进行劝诱的结果，而非被告人有

所悔改的结果”。 上述德国学者的观点并不能解

释，为什么实践中行为人接受具体指控后可以额外

获得高达近 １ ／ ３ 的量刑幅度优惠。实践中再犯和

累犯问题频发也证明，行为人即使认罪认罚，其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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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发自内心地悔罪。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实施以来，尚未出现被告人认同指控罪名和量刑建

议，却因不具有悔罪情节而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情况。 实践中，司法部门只要认定行为人认

罪认罚有事实依据，便不会再对行为人是否真心悔

罪进行反复查证。 这一现象也佐证了认罪认罚与悔

罪等影响预防刑的量刑情节具有不同的正当化依

据，表明预防刑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何认罪认罚可以

作为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

二、认罪认罚独立从宽的刑事政策考量

综上所述，预防刑理论无法圆满解释认罪认罚

在实践中产生的独立从宽量刑效果。 针对此种困

境，我们不能一味指责实践操作存在问题，抑或对该

问题视而不见，而应检视分析问题的视角是否过于

狭窄。 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为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

从宽量刑情节寻找正当化依据。
（一）刑事政策上出于司法效率考虑可以设置

从宽量刑情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效率，这
让笔者联想到基于提高司法效率而设立的其他从宽

量刑情节。 立功制度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行为

人有立功行为便能获得量刑上的从宽，但很难从预

防刑的角度为这种从宽找出依据，也没有证据证明

立功的行为人必然有更大的复归社会的可能性。
根据我国《刑法》第 ６８ 条的规定，有立功行为

的犯罪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

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以检举、揭发犯

罪型立功为例，界定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的标准是

行为人所举报犯罪行为的轻重，不同的立功行为可

以产生不同的量刑优惠。 但是，行为人所举报犯罪

行为的轻重与其再犯可能性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
换言之，区分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是基于提升司法

效率的刑事政策考量，而非基于预防犯罪的必要性

降低。 以不同的立功类型为例，“有发明创造或者

重大技术革新的”可以折抵刑期，但很难说行为人

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就意味着对其进

行犯罪预防的必要性降低。 再如，根据 ２０１７ 年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对立功与自首、坦白等从宽量刑情节进行外部比较

后可以发现，针对立功的从宽量刑幅度远大于针对

自首和坦白的从宽量刑幅度（见表 １）。 但是，没有

任何实证数据能够证明立功的行为人复归社会的可

能性大于自首、坦白的行为人。 给予立功的行为人

量刑上的从宽，与对其进行犯罪预防的必要性之间

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对其减轻处罚更多是因为其

节省了侦破案件的司法资源。 立功制度的存在充分

说明，在传统的刑罚理论之外，国家还可能出于提升

司法效率考量而在刑事政策上设计相应的从宽量刑

情节。 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正是基于

这样的原因。
表 １　 典型从宽量刑情节的从宽幅度对比

量刑情节 从宽幅度

自首
一般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４０％以下；犯罪较轻的，可
以减少基准刑的 ４０％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刑罚。

坦白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２０％以
下；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
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１０％—３０％；因如实供述自
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少基准
刑的 ３０％—５０％。

立功
一般立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２０％以下；重大立
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２０％—５０％；犯罪较轻的，
减少基准刑的 ５０％以上甚至可以免于处罚。

　 　 （二）认罪认罚可以提高司法效率，应当作为独

立的从宽量刑情节

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激励功能更多体现在

程序方面，即通过适用该制度将案件分流至速裁程

序、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 较之非认罪认罚案件，认
罪认罚案件中行为人认罪认罚可以大大加快审前流

程。 实践中常有法官习惯于在审前羁押期限折抵之

后的刑期线以上判处刑罚，从这个角度看，认罪认罚

从宽案件中审前羁押期限的缩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避免法官作出超越行为人罪责的重判，因而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对可能被判处轻罪的行为人尤其具有诱

惑力。 但是，对于可能被判处重罪的行为人而言，单
纯程序上的流转加快以及审前羁押期限的缩短，其
吸引力都比较小。 如果没有量刑上的额外从宽，认
罪认罚的激励作用就会大大受限。 为进一步激发行

为人认罪认罚的积极性，提高司法效率，促进案件繁

简分流，应当额外给予认罪认罚行为人量刑上的优

惠。 对此，在我国《刑法》或者《关于常见犯罪的量

刑指导意见》中直接将认罪认罚列为从宽量刑情节

是最理想的方案。 在目前两者都未明文规定认罪认

罚为从宽量刑情节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改革精神，在影响酌定量刑的因素内部挖掘

将认罪认罚作为独立从宽量刑情节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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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必须与悔罪等

反映行为人犯罪预防可能性的情节相结合，如果行

为人没有悔罪的态度而只是接受指控，就不能对其

从宽处罚。这种观点忽略了认罪认罚独立从宽的

诉讼价值。 立法者自然希望行为人能够在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感召下真心悔罪，但如果行为人接受具

体指控、愿意签署量刑具结书，悔罪态度却极其淡

薄，是否就不能给予其从宽处理呢？ 比如，行为人甲

没有自首也没有主动坦白，但在检察机关出具证据

后不再否认罪行并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同时

表示如果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仍会作出同样的选

择———杀死乙。 在这种情况下，甲虽然不能因有悔

罪、自首、坦白等情节而获得量刑上的从宽处罚，但
其认可检察机关的具体指控，节省了司法资源，故应

获得量刑上的从宽。 可能会有人质疑，甲没有悔罪

态度，为何要对其从宽处罚？ 对其从宽处罚是否会

造成对犯罪的轻纵？ 笔者认为，对此不必过于担心。
首先，行为人既可能存在“从宽”的量刑情节，

又可能存在“从严”的量刑情节，法官在量刑时会对

不同量刑情节按照量刑规则以“同向相加、逆向相

减”的方法进行调节，不会因某一个量刑情节不存

在而否定另一个量刑情节。 甲虽然没有悔罪情节，
但不能因此否认其接受具体指控所应获得的量刑优

惠。 就如同行为人认罪态度不好，但不能据此否认

其重大立功所应享受的量刑从宽。 其次，对于轻纵

犯罪的担忧，可以通过对行为人认罪认罚从宽的幅

度进行限制而予以消除。 后文对此进一步阐述。 再

次，之所以将认罪认罚作为不同于坦白、自首、悔罪

等的新的量刑情节，是因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

衷是提高诉讼效率，该制度与悔罪等降低预防刑的

从宽量刑制度的侧重点不同。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所强调的：“实现认罪认罚案件快速办理，是
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有效方法和必然要求，有利于

在确保司法公正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不

管认罪认罚与悔罪是否同时存在，认罪认罚都能加

速程序流转，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衷。 尽管

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不是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唯一目的，但其是该制度的直接目的和重要目

标。 因此，如果行为人在符合事实的基础上接受指

控，则其即使不具有悔罪情节，也可能构成认罪认

罚，并享受相应的从宽量刑处遇。 最后，如果将悔罪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的必要因素，就意味着司法机关

必须对行为人悔罪进行判断、评估，这将影响司法效

率，有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和宗旨。

这样直白地剖析认罪认罚作为独立从宽量刑情

节的依据，可能会让人难以接受。 比如，有学者指

出，不能过分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功能，提
高刑事司法效率仅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伴随效果

或次要目标，该制度的基本价值追求是给予被告人

更多实体上的优待。笔者认可给予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实体及程序上的优待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然

的追求，但同时需要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以

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设置的，该制度设立的直

接目的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权利保障则

是法治国家基于正当程序对各类制度设计的兜底要

求。 有时司法效率似乎成了负面词汇，一旦制度设

计与效率挂钩便会引起一些人法感情上的不适。 但

是，必须重申，司法对效率的追求是正当且必要的。
第一，对司法效率的追求是司法资源有限情况

下的必然选择。 司法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公正，但迟

到的公正不是公正，对公正的追求不能不考虑效率。
现实中不乏基于司法效率的制度设计。 在英美德等

国家的污点证人制度中，污点证人通过配合检控方，
提供重大犯罪的有关证据，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刑

事处罚或者证言不被用于对其不利的指控。该制

度设计就有诉讼效率方面的考虑。 美国辩诉交易制

度、德国认罪协商制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

犯罪案件增多对司法资源和司法效率造成压力。 我

国《刑法》第 ３９０ 条第 ２ 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

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该规定也含有打破犯罪同

盟、节省侦查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考量。
第二，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对司法效率的追求不

是无底线的。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置的直

接动因是对司法效率的追求。 伴随着劳动教养制度

被取消，轻罪案件增多，刑法圈日益周密，刑事案件

总量增长给司法系统带来很大压力。 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作为刑事案件分流的手段，符合司法对效率的

价值追求。 同时要认识到，公正是司法最重要、最根

本的价值。 如果一个案件审理得不公正，无论其程

序流转多快，其效果都是负数。 如果无法保证司法

公正，所谓的“提速”就等于朝着错误的方向快跑。
追求效率不是无边界的，只能在不影响公正或基本

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离开司法公正，就无司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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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 因此，既要承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效率的

追求，又要探索如何平衡公正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三、认罪认罚作为独立从宽量刑情节的限度

认罪认罚可以作为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但从

宽幅度不宜过大。 我国不能采取美国辩诉交易式的

从宽模式，对罪名不能从宽降级处理。在量刑上的

从宽幅度也不宜过大，应当低于坦白、自首、立功、悔
罪情节在量刑上的从宽比例。 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幅

度只要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其就不会对被追诉

人辩护权的行使造成不利影响。
（一）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幅度不宜过大

笔者认为，可将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幅度控制在

１０％以内。 之所以如此建议，一是担心从宽幅度过

大会给被追诉人带来心理压力。 正如德国慕尼黑大

学许乃曼教授所言，为了不至于对被告人造成不被

允许的压力，为了不影响被告人自由选择权的行使，
减轻刑罚的幅度只能较为微小。二是从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铺开是为了配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实现

庭审的实质化。 实践中大量简单案件通过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得以快速审理，使司法资源能够被集中用

于处理疑难案件。 但是，如果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幅

度过大，就可能买椟还珠、适得其反，使得以审判为

中心的司法改革弱化。
以审判为中心与认罪认罚从宽代表对抗与合作

两种诉讼模式并存。 一般认为，以审判为中心与认

罪认罚从宽是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两者相辅相成、
互相配合。 与之相对应，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可以分

为两类：一是被告人不认罪，进而选择对抗型刑事诉

讼模式，适用以庭审实质化为基本要求的普通程序；
二是被告人认罪认罚，进而选择合作型刑事诉讼模

式，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适用速裁、简易或普通程

序。这两种诉讼模式并无优劣之分，两者并行已成

为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刑事诉讼领域的常态。 不

过，合作型刑事诉讼模式的存在要以对抗型刑事诉

讼模式的完善为前提。 只有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控辩双方才可能彼此妥协；如果不存在对抗的可能

性，控辩双方就无合作的筹码和必要。 以美国辩诉

交易实践为例，控辩双方只有在意识到其实力相当

时才有可能实现合作。 美国的对抗型刑事诉讼中往

往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无法确切地预见某

一期望结果的发生，而且控辩双方清楚地知道如果

失利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故而双方在不确定性和

危险性下均愿意通过让步达成协议，以便获取聊胜

于无的结局。” “对于检察官来说，只有在控诉存

在一定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进行辩诉交易。 同

样，被告人在面临被定罪量刑危险的情况下，才会考

虑以有罪答辩换取对自己较为有利的诉讼结果。”

就此而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美国辩诉交易

制度的实施背景存在很大差异。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

中控辩双方所能交易的内容和范围非常宽泛，但该

制度建立在对抗型刑事诉讼模式已臻于完善的基础

上。 在比较完善的对抗型刑事诉讼模式下，控辩结

果都有不确定之处，控辩双方才会有交易的动机和

可能性。 如果控辩双方在力量对比上尚未形成旗鼓

相当、有效抗衡的局面，所谓的合作就不是平等主体

之间协商，而极易演变成一方提出要求、另一方被迫

屈从。 当前在我国，上述两种诉讼模式改革一起推

进，在此背景下，要谨防片面推崇合作模式而忽略对

抗模式的强化与维系。 具体而言，如果在对抗型刑

事诉讼模式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贸然赋予认罪认罚

过大的从宽量刑幅度，很可能会使行为人放弃选择

对抗型刑事诉讼模式，转而选择合作型刑事诉讼模

式。从个体选择的层面看，这种选择无可厚非；但
如果将这种选择放在整个刑事诉讼制度架构中观

察，便会发现在对抗型刑事诉讼模式尚未完善的背

景下，赋予认罪认罚过大的从宽量刑幅度会加剧对

抗型刑事诉讼模式的日渐式微，最终使合作成为没

有其他选择的被动接受。
我国控辩对抗型刑事诉讼模式还有诸多有待完

善之处。 如果说从宽幅度是控方在合作型刑事诉讼

模式中的筹码，那么对抗型刑事诉讼模式的完善就

是辩方据理力争、为被追诉人争取最大化权利的底

牌。 如果我们只学美国辩诉交易之形，却没有其交

易的程序性保障，则认罪认罚从宽量刑的幅度越大，
控辩力量的失衡也越大。 譬如，被告人是国家工作

人员，检察机关原本打算指控其贪污数额特别巨大，
应处 １５ 年有期徒刑，但检察机关就贪污数额进行取

证时存在刑讯逼供等严重的非法取证行为；被告人

承认有贪污犯罪的事实，但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其行

为属于贪污数额巨大而非特别巨大的量刑范围。 对

此，在对抗型刑事诉讼模式比较完善的情况下，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会得到较好的遵循和执行，法院一般

２５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在排除非法证据之后，基于剩下的证据最终认定被

告人贪污数额巨大，对其判处 ８—１０ 年有期徒刑。
此时如果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协商，表示被告人认罪

后可将量刑建议改为 ９ 年有期徒刑。 在这种情况

下，有的被告人在衡量风险后会选择接受控方提出

的方案，也有的被告人会坚持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寄
希望于能够获得低于控方建议的量刑。 由于对抗型

刑事诉讼模式较为完善，无论被告人作出何种选择，
审判结果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控方都会因非法取

证行为而承受一定的损失。 但在对抗型刑事诉讼模

式还不够完善的情形下，非法证据在实践中不被排

除的可能性较大，被告人可能面临三种处境：一是对

指控提出异议，但因非法证据没有被排除，结果被告

人被法院认定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最终被判处 １５ 年

有期徒刑；二是对指控提出异议，然后法院排除非法

证据，认定被告人贪污数额巨大并判处其 ８—１０ 年

有期徒刑，但出现此种结果的概率较小；三是接受检

察机关的提议，因认罪认罚而获得较大幅度的从宽

处遇，被判处 ９ 年有期徒刑。 可见，如果对抗型刑事

诉讼模式还不够完善，而认罪认罚从宽量刑的幅度

又较大，这种情况下从被告人个体角度来看，第三种

处境是理性的选择。 但是，如果所有被告人都作出

此种选择，就不利于非法证据排除等正当程序的维

系和推进。 相反，如果认罪认罚这一独立从宽量刑

情节的量刑幅度较小，则即使被告人与控方形成合

意，其最多也只会获得 １０％的量刑优惠而被判处 １３
年 ６ 个月有期徒刑。 在这种情况下，相信有很大一

部分被告人会选择拒绝接受检察机关的指控，并就

证据问题、量刑问题与检察机关争辩。 在刑事司法

改革的整个大环境下，这有助于推进正当程序的构

建和促进对抗型刑事诉讼模式的完善。
简言之，将认罪认罚设置为独立的从宽量刑情

节可以避免被追诉人围绕细枝末节展开争论并节约

司法资源，但如果从宽幅度过大，在正当程序还不完

善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被追诉人“违心承认自己没

有犯的罪或违心接受罪与刑严重不符的量刑，用认

罪认罚换取从宽处理”，还可能导致法院不再坚持

“真实发现原则，不利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和纠

正”。因此，至少在当下，认罪认罚作为独立从宽量

刑情节的从宽幅度不宜过大，宜控制在 １０％以内。
（二）认罪认罚独立从宽不会导致司法不公

对于将认罪认罚设置为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

学者们还可能有这样的担忧：认罪认罚从宽造成的

量刑差别会变相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 譬如，甲和

乙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也都表示愿意接

受刑事处罚，但甲认为检察机关对自己的罪名定性

存在问题，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也不尽合理，乙
则完全认同检察机关的指控。 就罪名和刑罚进行辩

护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应有之义，但如果对这两

种情形在量刑上进行区分，即给予乙更大的量刑优

惠，就可能导致甲在将自己可能被判处的刑罚与乙

的量刑结果相对比之下，不敢对罪名的定性和刑期

的裁量提出异议。 此外，考虑到法律规定的复杂性

和法律条文解读的专业性，也不应因行为人对具体

指控存在不同意见而让其承担量刑上的不利后果。
这种量刑上的差异会迫使行为人放弃本应享有的辩

护权利。 “奖励被告加速程序的行为的一面，会导

致将基本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告的辩护权利反过

来被当作加重刑罚的考量的另一面。”

上述关于认罪认罚作为从宽量刑情节会反向剥

夺行为人辩护权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不足以否定

将认罪认罚设置为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 因为任何

“从宽”都对应着“没有从宽”。 如果仅仅为了避免

量刑差别，就不对认罪认罚行为人从宽处刑以实现

量刑上的平均主义，显然是不明智的。 譬如：自首情

节与非自首之间必然存在量刑差异，我们不能就此

认为对自首情节的量刑优惠剥夺了行为人不自首的

权利；坦白情节与非坦白之间存在量刑差异，我们不

能就此认为对坦白情节的量刑优惠剥夺了行为人不

得自证其罪的权利。 量刑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

则应体现为“当轻则轻、当重则重”，而不是平均主

义。 此外，无论是自首、坦白还是认罪认罚，其作为

从宽量刑情节都是在基础刑之外创设“奖励”，没有

选择自首、坦白或认罪认罚的行为人只是不能享受

额外的从宽量刑，其所处刑罚不会被实质性地加重。
这种相对的刑罚差与在基础刑之上实际加重刑罚还

是有差别的。 对于认罪认罚作为独立从宽量刑情节

是否变相加重刑罚，不应在同一时间段内的认罪认

罚案件与非认罪认罚案件之间作比较，而应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前后的同类非认罪认罚案件之间

进行对比。 如此对比后会发现，行为人不接受具体

指控并不会造成加重其刑罚的不利后果。 简言之，
不能将不认罪认罚作为从严量刑情节，而应将认罪

认罚作为从宽量刑情节并对其从宽幅度作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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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广义的认罪认罚包括多种情形，其中认罪包括

承认犯罪事实和接受指控罪名，认罚包括接受刑罚

和对具体量刑没有异议。 认罪、认罚的情形不同，从
宽的正当化依据也不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直接

目的是提高诉讼效率，因此，虽然我国《刑法》和《关
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尚未明文规定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但实践中应将狭义的认罪认罚作为独

立的从宽量刑情节。 认罪认罚作为独立从宽量刑情

节有助于加大实体优惠幅度，弥补单纯程序从宽的

不足，从而更好地促进控辩双方合作。 为避免从宽

幅度过大导致被追诉人违心接受指控以及加大控辩

失衡，认罪认罚的从宽量刑幅度不应超过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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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民法典》中合同解释规则的修正及其司法适用
田 　 野

摘　 要：根据客观主义、民商合一、意思自治等理论，《民法典》对《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释规则进行了多处重大修

正。 其不仅改变了合同解释的目标追求，还明确了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次序，增加了合同性质解释规则，并且对不

同文本合同的解释采用综合解释方式。 在适用文义解释规则时，通过细化合同文义矛盾时的具体解释规则，在合

同文义不清时运用其他解释规则，严格区分合同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关系等，可以达至合同解释的真正目的。 《民法

典》确立文义解释优先，兼顾体系解释、性质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的合同解释规则，对于保障和促

进市场交易、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统一司法裁判规则、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民法典；合同解释规则；客观主义理论；司法裁判规则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５５－０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

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

法》）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①进行了多处立法修正，
但学界对此缺少关注和系统研究。 有些学者甚至认

为两者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②笔者认为，在《民
法典》即将实施之际，有必要从理论上和立法上认

真探讨《民法典》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

是否发生了重大变更，发生了哪些重大变更，这些变

更是否具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和现实意义以及在司法

适用中是否具有实践价值和可操作性等问题。

一、《民法典》对合同解释规则的重大修正

《合同法》第 １２５ 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

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

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

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

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

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 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

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经过法典化

修订编纂，《民法典》第 ４６６ 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

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依据本法第一百四十二

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 合同文本

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
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 各文本使用

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性质、
目的以及诚信原则等予以解释。”与此相应，《民法

典》第 １４２ 条第 １ 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

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

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

含义。”《民法典》第 ４９８ 条对《合同法》第 ４１ 条关于

格式条款解释的规则未作任何文字变更，仍然是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

解予以解释。 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

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格式条款和

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从

上述《民法典》对《合同法》相关规定的变与不变，可
以明显看出，《民法典》对《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

规则至少作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修正。
（一）合同解释目标的立法修正

依据《合同法》第 １２５ 条的规定， 合同解释应以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０９
作者简介：田野，男，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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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为目标，以追求当事人内

心的真实意思为根本目的。 依据《民法典》第 ４６６
条和第 １４２ 条的规定，合同解释应以“确定争议条

款的含义”和“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为目标，以“确
定争议条款的含义”为根本目的。 由此可见，《合同

法》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具有明显的主观主义色

彩，强调合同解释的目的是探求合同当事人订约时

内心的真实意思；③《民法典》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

显然转变为客观主义，强调合同解释的目的是探求

合同争议条款的真正含义。 合同当事人内心的真实

意思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具有可变性，合同争议发

生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与合同订立时当事人的真实

意思未必相同；合同一方的真实意思与另一方的真

实意思定然不同。 否则，双方不会对合同条款的理

解发生争议。 因此，依据主观主义的合同解释理论，
不仅很难探究合同订立时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意思，
更难以通过合同解释科学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有时还可能因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不一而推定当

事人未形成合意，从而导致合同不成立的情形发生。
比如，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保证人应于债务人不

履行债务的 １５ 日内代为履行债务”。 对此，债权人

认为“１５ 日”是保证人代为履行的期间，超过该期

间，保证人即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证人则认为“１５
日”是保证人的保证期限，债权人应于债务人不履

行债务后 １５ 日内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否则依据《担
保法》的规定，保证人将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在此

情形下，如果非要查明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

思，可能非常困难。 如果依照文义解释，该约定并非

“保证人应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 １５ 日内承担保

证责任”，因而债权人的观点应予支持。 可见，客观

主义将合同解释的目的定位于确定当事人意思表示

所形成的争议条款的含义，既有利于解决合同争议，
更有利于促进合同交易。

（二）合同解释规则的次序区分

《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中虽然依次列

举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和诚

信解释 ５ 种解释方式，但对各种解释规则之间以顿

号间隔作并列表述，并未明确区分其适用次序。 对

于这 ５ 种解释方式，法官应当依次适用、同时适用，
还是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选择适用？ 对此，法
律并未明确。 依据法律解释的文义解释规则④，由
于这里使用的都是顿号，所以这 ５ 种解释方式应当

是并列关系。 如果将其理解为依次适用，既不符合

《合同法》的立法原意，也不符合很多相关著述中对

合同解释规则的立法解读⑤；如果将其理解为并列

适用，则与《民法典》的规定明显有别。 《民法典》规
定的合同解释规则是，“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
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

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
《民法典》确立了文义解释的优先性，强调文义

解释的基础性地位。 其明确要求合同解释须以文义

解释为基础，应在文义解释的基础上结合体系解释、
性质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对争议

条款的真实含义进行解释。 这种修改与《民法典》
规定的合同解释目的直接相关。 因为如果合同解释

目的是确定争议条款的真实含义，那么在解释规则

的适用顺序上必须以文义解释为基础，否则将很难

达到合同解释的真正目的。 如果将体系解释、性质

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与文义解释等

量齐观，可能会造成体系解释、性质解释、目的解释、
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等从根本上否定文义解释的严

重后果。 这样势必严重损害文义解释的权威性、当
事人合意的确定性、合同效力的期待性、市场交易的

安全性。 比如，在一个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中，当
事人约定出卖人“应于 ７ 月 １５ 日前办理完海关检验

和交货手续”，但合同约定的海关检验地在上海、交
货地在西安。 出卖人虽于 ７ 月 １５ 日将货物运抵上

海海关，但 ８ 月中旬才将货物运至西安的交货地点。
由此，理应认定出卖人违约，但法院认为从上海运至

西安确实需要时间，故依据习惯解释认定出卖人并

不违约。 从本案法官采用的合同解释规则可以看

出，否定文义解释的优先性必然导致裁判不公。 因

为既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出卖人“应于 ７ 月 １５ 日前

办理完海关检验和交货手续”，则无论海关检验地

与交货地是否一致，出卖人均应在 ７ 月 １５ 日前完成

海关检验并在交货地完成交货手续，否则理应承担

违约责任。 将 ７ 月 １５ 日仅仅理解为将货物运抵上

海海关，按照习惯解释任意延长出卖人交货期限，不
但直接违反“应于 ７ 月 １５ 日前”交货的合同约定，
而且明显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

（三）合同解释规则中增加了性质解释

《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第 ３ 项单纯强

调目的解释，并无根据合同性质进行解释的规定。
在《民法典》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中，第 ３ 项特别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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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性质解释，强调基于合同性质进行合同解释的

重要性。 性质解释与目的解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

释方式。 性质解释重点强调根据合同的性质（即类

型）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旨在使争议条款确实符

合合同的基本性质。 比如，在一个房产使用权转让

合同中，当事人双方虽然按照房产所有权转让方式

签订了房产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了房产使用权转

让价款并交付了房产使用权，但因为房产使用权并

非一种法定物权，在我国根本不存在房产使用权买

卖的合同类型，房产使用权转让实际上属于房产租

赁合同的范畴，所以只能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的性质

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 与此不同，目的解释强调根

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来解释合同的争议条款，
力求使合同的争议条款符合并有助于合同目的的实

现。 就上述案例而言，如果根据目的解释，为确保合

同目的实现，必然将双方所签房产使用权转让合同

认定为一种房产买卖合同予以保护。 倘若如此判

决，势必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并严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由此可

见，根据合同性质解释往往比按照合同目的解释更

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不同文本合同解释规则的变更

《合同法》在不同文本合同的解释规则中重点

强调目的解释，即“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
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民法典》对不同文

本合同的解释采用综合解释规则，即“各合同文本

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性
质、目的以及诚信原则等予以解释”。 这种立法上

的明显变化，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不同文本合同解

释规则的立法修正和价值选择。 所谓不同文本的合

同，往往是指不同语言文本的合同，并不是指合同双

方持有的相同语言的不同合同文本。 如果合同双方

各自持有相同语言的不同合同文本，显然其中一个

文本系单方伪造。 这种情形并非合同解释的问题，
而是证据确认的问题。 如果双方各自持有的合同文

本系不同语言的合同文本，确实会因为翻译等原因

导致双方对合同文本的条款内容发生争议。 在此情

形下，单纯按照《合同法》规定的目的解释，很难确

保合同解释的结果符合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

含义，甚至会导致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 与《合同

法》的规定相比，《民法典》的规定具有更强的科学

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因为当事人对不同合同文

本的相关条款存在争议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欲彻底否

定该合同，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综合运用体

系解释、性质解释、目的解释和诚信解释，结合合同

的相关条款、合同的性质和目的以及诚信原则等对

争议条款进行解释，可以作出更为科学、合理且符合

当事人双方意愿的解释。

二、《民法典》对合同解释规则修正的理据及意义

《民法典》对合同解释规则的修改完善不但借

鉴了国外的立法经验⑥，而且有比较扎实的理论支

撑，同时回应了经济生活的需求和现代科技的挑战。
（一） 《民法典》对合同解释规则修正的理论

根据

１．客观主义理论

在罗马法早期并无合同解释理论。 按照严法程

式的“曼兮帕蓄”式买卖和“拟诉弃权”交易，根本不

存在合同解释的适用空间。 “到了法学昌明时期，
法学家遂主张审理案件应该探求行为人的真意，而
不应该拘泥于形式”⑦，罗马法中的合同解释规则才

开始产生，并形成了一系列流传至今的解释规则⑧。
文艺复兴之后，随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兴起，以
追求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主观主义应运而生。 英美法

系的合同理念中本无当事人合意的要求，但受主观

主义影响，英美法系国家也开始强调“当事人双方

意思表示一致为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合同的解

释应探究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如果当事人对合同用

语的理解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则合同不能成

立”。⑨大陆法系国家更加强调契约自由和私法自

治，明确要求合同解释必须尊重当事人的内心真意。
如《法国民法典》第 １１５６ 条规定：“解释契约，应从

契约中寻找缔结之诸当事人的共同本意，而不应局

限于用语的字面意思。”合同解释的主观主义认为：
合同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合

同的本质所在，故合同解释必须以探究当事人的真

意为根本目的。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将合同解释目

的定位于追求当事人的内心真意不但不可能而且不

科学。 因为合同当事人的内心真意是一种思想和意

识，在现实中不仅无从考证，还具有极大的可变性。
合同双方形成合意后仍会对合同条款产生争议，即
充分说明当事人真意的无从考证性。 何况当事人的

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法、有效，这是合同效力制度

所应解决的问题。⑩合同解释的目标和任务只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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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和解释争议条款的含义。 如果非要追求当

事人的内心真意，就会因当事人内心真意不一致而

导致合同不能成立。 因此，主观主义实质上与合同

解释理论并不契合。 正因为此，２０ 世纪以后多数国

家民法中的合同解释规则均由主观主义转变为折中

主义或客观主义。 比如，《德国民法典》第 １５７ 条规

定：“契约的解释，应当遵守诚实和信用的原则，并
考虑交易上的安全。”

合同解释的客观主义认为，合同的本质并非当

事人的内心真意，而是当事人彼此协商并形成合意

结果的条款内容。 “合意并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
是一种行为，并且作为一种行为，是从行动里推断出

来的。”因此，合同解释应以当事人的外部表示为

准，应以相对人和普通人足以合理了解的表示内容

为准。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属何种

性质？ 学界对此认识不一。 王利明教授认为，“我
国合同法实际上是采纳了一种折中的观点。 即要求

在对合同进行解释时，应当将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

结合起来考虑”，“既不能采纳绝对的意思主义，也
不能采纳绝对的表示主义；既不能强调内心的意思，
又不能片面强调表示行为，而应当将内心的意思和

外在的表示结合起来考虑，从而确定当事人的真实

意思”。笔者认同王利明教授的总结概括。 以此而

论，结合前文所述《民法典》对《合同法》的四大立法

修正，笔者认为《民法典》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在解

释理论上已从《合同法》规定的折中主义转变为客

观主义。
２．民商合一理论

我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民商合一法典。
其不但开宗明义强调“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

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

系”，而且在主体制度、权利制度、法律行为和代理

制度以及物权、合同、侵权责任等编章中充分体现民

商合一的立法理念。 特别是在合同编中，除了赠与

合同、保管合同，其余合同均为商事合同；新增的保

证合同、保理合同、合伙合同、物业服务合同亦为典

型的商事合同；所有合同规则均以商事合同为一般、
民事合同为例外。 在这种具有民商合一性质的民法

典中，采用客观主义的合同解释理论至少有两个重

要理由。 其一，这种理论符合商事合同的基本特点。
因为商主体是极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商事交易中有

较大的谨慎义务和较高的注意水平。 商事主体应当

而且能够充分了解合同条款的基本含义，应当信守

合同约定义务。 因此，在合同解释中采用客观主义

理论，比较符合商事主体的现状、特点和未来需求。
其二，这种理论有利于促进商事交易。 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市场主体的交易需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平等、自愿、公平、合理；二是方便、快捷、安全、
高效。 《民法典》理应为市场主体提供符合其交易

需求的法律供给。 主观主义的合同解释理论往往导

致合同解释困难，甚至导致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这
将严重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安全和效率。 《民法

典》在客观主义理论指导下，将合同解释目的定位

于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将文义解释确定为优先适

用的规则，同时兼顾体系解释、性质解释、目的解释、
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等规则，必将为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便捷、安全的

法律支撑，必将有利于建立健全保障和促进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
３．意思自治理论

民法的基本理念是意思自治。 但是，传统理论

对意思自治的理解往往失之偏颇，仅将其理解为合

同当事人有自主、自决的权利，可以自愿、自由决定

是否签订合同、与谁签订合同、签订何种形式和内容

的合同等。 其实，真正的意思自治理论应当包含两

项重要内容：一是意思表示自由理论，二是表示禁反

言规则。 前者指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其意思表示的

对象、内容、方式、方法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

预；后者指当事人在充分享有意思表示自由权利的

同时，应当信守承诺，对其意思表示的后果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表示禁反言规则的正当性至少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表示必受约束，即法律允许当事人有

意思表示的自由，当事人应当对其言行承担相应的

法律后果；二是信赖应受保护，即当一个人的意思表

示获得对方信赖后，法律应当保护信赖之人的期待

利益，否则将失去公正和权威，不再会被信任。 由此

可见，根据意思自治理论，合同解释理应采用客观主

义。 在合同文义确定的情形下，如果任由当事人根

据自己的利益和目的变更真实意思，势必导致双方

意思表示不一致，从而导致合同无效等不合理情形

发生。 此种情形既不符合意思自治的理念，更不符

合表示禁反言规则，甚至不符合双方当事人订约时

的真实意思。 比如，在前述案例中，当事人既然明确

约定卖方“应于 ７ 月 １５ 日前办理完海关检验和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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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法官就不应按照习惯解释将交货时间向后

推移，这样不仅损害合同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还严重

违反文义解释规则、诚信原则和表示禁反言规则。
（二） 《民法典》对合同解释规则修正的现实

意义

１．保障和促进市场交易

《民法典》在坚持民商合一的基础上，根据客观

主义和意思自治理论对合同解释规则作出重大修

正，有利于保障和促进市场交易。 首先，《民法典》
将“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作为合同解释的根本目

的，有利于保障市场主体对合同效力的可信赖性和

可期待性，增强市场主体对合同交易的信心、信赖和

期待。 其次，《民法典》确立文义解释优先的规则，
符合商事主体的基本特征和交易水平，对商事主体

既能起到激励作用，又能发挥保障功能，有利于促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再次，《民法典》新增

的性质解释规则，既有利于切实保障合同的效力，尽
可能避免合同解释造成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又使

合同解释更加符合当事人订约时的真实意思。 最

后，《民法典》对不同文本合同的解释采用综合解释

规则，既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又有利于保护

我国商事主体的对外交易活动，有助于促进和保障

我国对外经贸工作。
２．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民法典》对合同解释规则的修正，从两个方面

严格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其一，关于合同解

释目的的修正。 如果合同解释目的是追求当事人的

内心真意，有可能使法官在追求当事人真意的过程

中肆意对争议条款进行扩大解释。 如果将合同解释

目的限于探究争议条款的含义，就会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法官随意解释、扩大解释。 其二，将《合同法》
中并列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明确区分为两个层次。
《民法典》要求合同解释应当首先适用文义解释规

则，只有在文义解释规则不足以发挥解释功能时，才
能结合体系解释、性质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
信解释等规则进行合同解释。 如此规定既符合合同

解释的目标，又规范了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次序，实
际上严格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３．统一司法裁判的规则

《民法典》对合同解释目的进一步客观化，对合

同解释规则的适用顺序进一步具体化、层次化、全面

化、科学化，不仅可以有效限制裁判者的自由裁量

权，更有利于统一司法裁判的基本规则。 如果依据

《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裁判者可以不受限

制地选择适用不同的合同解释规则，合同解释的结

果必然不尽相同。 这样难免导致同案不同判，其后

果是不仅侵害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对司法公

正和司法权威造成严重挑战。 随着《民法典》的实

施，法官和仲裁员只能依据《民法典》关于合同解释

规则的统一规定对合同争议条款进行解释。 如此必

然从根本上实现司法裁判规则的统一，切实保障司

法公正、确立司法权威。

三、《民法典》中合同文义解释规则的司法适用

文义解释，就是依据普通人的一般理解，按照常

规的语法、句法、词义等对合同文本所载文字、词句

进行解释。 在通常情况下，文义解释可以解决大多

数争议条款含义的确定问题。 同时，在进行文义解

释时存在以下三种情形值得深入研究。
（一）文义矛盾时合同解释的具体原则

在对合同争议条款进行文义解释时，可能会出

现合同中使用的词句前后矛盾、合同双方的理解相

互矛盾等难以统一的情形。 在此情形下，法官应当

如何对合同进行解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如

果依据《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法官往往会

选择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或诚信解释等方

法对合同文本中的冲突含义进行解释。 但是，这种

解释方法往往难以得出唯一的、比较合理合法的解

释结果。 比如，按照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可能会因

合同中使用的词句前后矛盾而出现合同不成立或者

无效的解释后果；按照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又可能

解释出两种以上的不同结果，从而无法实现合同解

释的目的。
笔者认为，在确立文义解释优先性的前提下，可

以采用 ６ 种更为具体的解释原则对合同争议条款进

行解释。 一是保障合同有效的原则。 合同中的词句

前后矛盾且当事人的理解相冲突时，应当以能够确

认合同有效的词句含义进行解释。 应当通过合同解

释促进合同交易，而不是阻碍合同交易。 从目的解

释的角度分析，合同当事人不可能签订一份无效或

者不成立的合同。 二是特别条款优于原则性条款、
手写条款优于打印或印刷条款的原则。 因为合同当

事人对特别条款和手写条款的约定往往更加谨慎、
认真，更加具体且有针对性，更能体现合同当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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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意思；特别条款和手写条款本身甚至就有否定

原则性条款及打印或印刷条款的意义，当事人对这

类条款的合意表示更应受到法律的确认。 三是明示

条款排除默示条款的原则。 在某些合同中，当事人

对争议条款的理解可能涉及明示条款与默示条款的

冲突。 由于明示条款是双方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

示，是双方认真磋商后的合意结果，默示条款则是从

明示条款中推导出来的条款含义，所以当二者发生

冲突时，理应确认明示条款的效力高于默示条款，甚
至可以否定默示条款。 四是不利于合同条款提供者

的原则。 因为合同条款提供者是表意者一方，其意

思表示只有被相对方理解并接受，才能使双方最终

形成合意。 况且，相对人对表意人的信赖完全建立

在对已有合同条款理解的基础上，其只能对所理解

的意思表示承担禁反言义务。 这也是格式合同的基

本解释规则。 五是有利于消费者和债务人的原则。
虽然合同自由和合同正义是合同法的两大基本支

柱，但从法律正义的角度考量，合同正义较之合同自

由具有更大的价值意义。 因此，当二者发生冲突时，
应当以合同正义的观念作出有利于消费者和债务人

的解释。 六是阻止当事人从错误中获利的原则。 该

规则既与第五个规则相似，又有其特别含义。 法律

以维护正义为根本，不能成为某些别有用心者损人

利己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当某种解释可能导致当事

人从错误中获得不当利益时，理应作出予以阻止的

解释。 这也是诚信原则的基本要求。
（二）文义不清时适用其他合同解释规则

在对合同争议条款进行文义解释时，还可能遇

到合同中使用的词句含糊不清、难以确定的情形。
比如，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时，保证人应于 ５ 日内承担代为履行的责任”。 该

条款确实存在文义不清之处：一是债务人的债务有

无履行期限不清。 “５ 日内”应从何时起算？ 是从债

务人不履行时起算？ 还是从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时起

算？ 二是“不履行债务”表意不清。 是指主观履行

不能还是指客观履行不能？ 三是“５ 日内”的法律性

质不清。 是代为履行期间还是保证责任期间？ 是债

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期间还是保证人代为履行的期

间？ 在此情况下，单纯采用文义解释规则对争议条

款进行解释显然面临困难。 笔者认为，根据《民法

典》第 １４２ 条第 １ 款的规定，对争议条款“应当按照

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

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 也就

是说，在此情况下，应当在文义解释的基础上，结合

体系解释、性质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和诚信解

释等规则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
体系解释是指将争议条款放在整个合同体系

中，联系争议条款的上下文，结合相关条款对争议条

款进行解释。 其意义在于，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具有

整体性，不能顾此失彼，作出相互矛盾的解释结论。
买卖合同的对价是价款，租赁合同的对价是租金；价
款通常一次性支付，租金通常分期支付；前者需要转

移标的物的所有权，后者仅转移标的物的使用权。
对合同的性质进行分析，有助于确定争议条款的真

实含义。 目的解释的正当性在于，任何合同条款均

应有助于合同目的的实现，因而对争议条款的解释

必须以有助于实现合同目的为目标追求。 习惯解释

是指根据当时当地乃至当事人双方奉行的行业惯

例、交易习惯等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 比如，卖大沙

通常以车为计量单位，卖黄金通常以克为计量单位；
普通产品买卖要求产品必须合格，赌石交易则不能

有假包换。 诚信解释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其既要

求当事人在交易中诚实守信，又强调当事人之间的

权利义务大致相当、公平合理，还涉及当事人不得损

害国家、社会公益和他人利益。 因此，诚信解释无异

于合同正义理念在合同解释中的具体运用，具有更

广泛的适用空间。
针对上述案例，根据体系解释规则，如果相关条

款约定了债务履行期限，则该争议条款中的“５ 日

内”应从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起算；如
果合同没有约定债务履行期限，该“５ 日内”应从债

务人不履行债务时起算。 根据性质解释规则，如果

保证合同约定的是一般保证责任，该“不履行”应当

理解为债务人不能履行，即客观履行不能；如果保证

合同约定的是连带保证责任，该“不履行”应当理解

为债务人不履行，即主观履行不能。 根据诚信解释

规则，无论合同相关条款对保证责任期限有无约定，
合同中约定的“５ 日内”均应理解为代为履行期限，
而不能理解为保证责任期限。 因为，当事人不可能

将保证责任期限仅规定为“５ 日内”。
（三）严格区分合同解释与法律适用

在讨论合同解释规则的文献中，有的将合同解

释与法律适用混为一谈。 比如，有学者在评论文义

解释规则的缺陷时，往往提及在欺诈、胁迫、乘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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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大误解等情形下，如果不考虑受欺诈、受胁迫、
处于危难之中或者重大误解之人的内心真意，仅以

文义解释的方法对合同进行解释，有可能导致过错

方从中获利。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合同解释

与法律适用的关系。 合同解释是指“对合同及其相

关资料的含义所作出的分析和说明”，“即法官和

仲裁员依据一定的事实，遵循有关的原则，对合同的

内容和含义所作出的准确说明”。 合同解释的对

象是当事人经合意形成的合同条款和内容，合同解

释的目的是确定争议条款的真正含义，其关注的是

双方所签合同条款及其内容，不可能也不需要关注

当事人在意思表示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欺诈、胁
迫、乘人之危等行为，因而合同解释规则规定在《民
法典》合同编的一般规定中。 对欺诈、胁迫、乘人之

危、重大误解等问题的关注是合同效力制度的范畴，
因而相关条款规定在《民法典》中民事法律行为的

效力、合同的效力等章节。 由此可见，合同解释规则

与法律适用规则完全不同。 合同解释仅适用于合同

当事人对争议条款理解不一的情形。 一旦合同纠纷

中出现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问题，合同

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合同无效的确认权、可撤销合

同的撤销权以启动对相关问题的审理。 在此情形

下，合同当事人必须依法享有并满足法律上规定的

确认权、撤销权及其行使条件，否则不可能产生预期

法律效果。 上述形成权的行使条件的成就，不仅要

有事实依据，还要符合法律规定。 可见，合同解释与

法律适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将合同解释

尤其是合同的文义解释规则与相关法律适用制度相

混淆，否则将难以正确理解《民法典》中合同解释规

则的重大变更，更难以正确适用《民法典》中新的合

同解释规则。 只有严格区分合同解释与法律适用的

不同情形，才能使《民法典》得到正确实施。

注释

①广义的合同解释既包括狭义的合同解释，也包括漏洞补充性合同

解释。 本文所指合同解释仅指狭义的合同解释。 笔者赞同韩世远教

授的基本观点，认为漏洞补充性合同解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合同解

释，而是在当事人对相关条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清的情形下，以法

律的相关规定补充合同内容的一种法律适用问题。 参见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８０５ 页。 ②参见贾东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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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规则。 虽然两者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但
其解释主体、解释客体、解释规则、解释目的等均不相同。 既不能将

二者相混淆，更不能用法律解释规则理论来论证合同解释规则问题。
⑤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３１—４４４ 页；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修订版），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４７８—４８５ 页。 ⑥主要参考了《联合国国际货

物销售公约》《美国合同法重述》《美国统一商法典》《欧洲合同法原

则》等。 ⑦周枏：《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年，第 ６６１
页。 ⑧比如，罗马法中已有保障合同生效、不利于条款提供方、弃权

解释从严、误载不害真意、矛盾行为不予尊重、不得从错误中获利、错
误描述不影响文件效力等合同解释规则。 ⑨吴旭莉：《英美法系合

同解释规则研究》，《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⑩参见《民法典》第 １４３—１５７ 条、第 ５０３—５０８ 条，均规定在民事法律

行为和合同效力的章节中。 王家福等：《合同法》，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第 ６５ 页。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１９、４０６ 页。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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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职业分化互动探析∗

黄 天 弘

摘　 要：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职业分化与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三者在促进人口流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公共

资源合理配置方面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性。 近年来，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总体来看，
户籍制度改革任务还未完全完成。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力资源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不利

于农民进城务工或非农居民下乡务农的职业转化，已成为影响农民职业分化的重要体制性障碍。 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不能单靠地方政府的政策性推动，还需要以农村土地制度三权分置改革为契机，以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为抓手，进行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尤其是要在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构建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职业分化良性互

动的机制。 一方面要通过保障职业农民市场经营权利推动职业农民队伍发展壮大，实现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反
向流动，减少户籍制度改革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以户籍配置社会公共资源的弊端，保障进城

务工农民和返乡新型职业农民的权益，促进农民在各产业之间自由流动。
关键词：城乡融合发展；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职业分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１．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６２－０６

一、引言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城乡融合发展

策略与理论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思

路，要重塑新型城乡关系、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

之路。 目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还处于起步阶

段，城乡关系不平衡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如人才、土
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不畅通、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不均衡、城乡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其中一

个深层次问题是城乡之间还没有构建起统一的人力

资源市场，城乡壁垒阻碍劳动力按照市场规律实现

合理配置。 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人以及实现以人

为核心的有机融合。①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印发的《２０２０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

发展重点任务》中多处提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和劳

动力自由流动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解决与户籍制度

改革、农民职业分化密不可分。
户籍制度改革是当代中国牵涉范围广、受关注

时间长、影响深远的重要问题之一。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家允许农民进城以来，农民职业结构不断发

生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由原来单一的农业职

业向非农职业转移，由乡村走进城市。 农民职业分

化是指农民由原来单一的农业职业、农民角色向非

农职业的转移，在农村或城镇形成多种职业角色并

存的一种趋势。 农民职业分化对于户籍制度改革有

直接的促进作用，能够消融一部分影响户籍制度改

革的阻力，同时农民职业分化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

开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 受制于改革的巨大成本以

及一些历史性原因，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进程比较

缓慢，并严重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资源要素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６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环境规制研究”（２０１９ＢＦＸ００２）。
作者简介：黄天弘，女，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郑州轻工业大学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

生导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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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自由流动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城乡

人力资源在城乡一、二、三产业之间顺畅流动是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当前农民进城务工

与非农居民下乡务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转化障碍极

大制约着人才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 要破解上

述两大难题，就需要深入认识籍制度改革、农民职业

分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在此基础上以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为目标构建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

职业分化的良性互动机制。

二、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职业分化与城乡

融合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分析

　 　 １．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职业分化与城乡融合发

展具有共同的目标指向———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依据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我国

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 ２０２２ 年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到 ２０３５ 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更加完善。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新时代城乡融

合发展就是要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
城乡一体的方式推动城乡之间在要素、产业、空间、
市场、生态等重点领域的融合。②城乡融合发展以全

面融合为特征，并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的融合。 第

一，城乡间要素的融合，即城市与农村之间实现包括

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信息、产权等要素的融合，
构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机制。 第二，城乡

间公共服务的融合，即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服

务实现城乡均等化。 第三，城乡区域融合，即城市与

乡村凭借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相互影响、互补发展，消
除二者在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距。 城乡融合发展最

终有利于城乡各自的发展，比如农村吸收城镇的先

进技术来完成农业现代化，城镇吸收农业剩余劳动

力来弥补人力资源短缺。
城乡人员的双向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

要内容，也是推动城乡市场要素、公共服务、区域功

能融合的关键因素。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职业分化

都与促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密切相关，对城乡融合

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初

衷是破除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给社会经济发展带

来的弊端。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进一步调整户口迁

移政策、创新人口管理。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纷纷

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从各地推行的户籍

制度改革政策来看，主要聚焦点是取消农业户口与

非农业户口的分类管理。 户籍制度改革的本质目标

是破除阻碍人口自由迁移的制度障碍，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要求，为农业

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提供制度保障，促进人力资源

合理配置。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发展，近年来我国

农民职业分化也呈加速深化态势，主要特征是专业

化程度越来越高，职业化特征越来越显著，并表现为

职业农民群体的成长壮大与传统务农农民转移到其

他非农领域就业两大分化方向。 越来越多的农民在

一、二、三产业之间流动就业。 ２００５ 年，农业部发布

《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
意见》，其中首次提出培养“职业农民”的问题，随后

“职业农民”的概念多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文

件中。 ２０１７ 年，农业部印发《“十三五”全国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其中指出新型职业农民正

在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导力量，全国职业农民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７０ 万人增加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５５６ 万人。③

职业农民的快速成长一方面有赖于政府的相关支持

政策，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市场经济的驱动，是农民将

农业生产作为一种营利产业来经营、一种职业来从

事的鲜明表现。 随着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

广泛应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大幅提高，
农业对务农人员的数量需求逐年减少，越来越多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以外寻求就业。 大量传统务

农农民转移到其他非农领域就业是农民职业分化的

另一大方向，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直接动因。
２０１４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显示，２０１２ 年中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为 ５２． ６％，到 ２０２０ 年预计达到 ６０％ 左

右。④近些年，全国城镇农民工总量一直保持稳中有

增，已接近 ３ 亿人。⑤农民职业分化促进城乡人口流

动，户籍制度改革为城乡人口的有序流动提供重要

的制度保障，二者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巨大推动因素，
对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价值。

２．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职业分化对于城乡融合

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

本质要求和重要体现，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职业分

化有利于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最终目标都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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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力资源等要素在城乡统一市场中的优化配置。
户籍制度改革为人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非农

产业的自由迁移提供越来越充分的制度保障，农民

职业分化使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资源转向二、三
产业，大量务农人员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

第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融

合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民职业

分化都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密切相关。
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取消原来城乡二元户籍

制度下户籍承担的公共资源配置功能，使城乡不同

户籍公民真正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权利。 近年

来，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义务教育以及基本养老保险

方面均实现了制度全覆盖。 随着农民职业分化的深

入推进，一些科技人员等主体选择到农村从事现代

农业，同时农民进城从事非农职业，这些都有利于促

进公共资源在城乡间的均衡配置。
第三，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

生产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振兴乡村经济，加快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升农民生活水准。⑥农业现代化

的规模化经营要求传统农民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
这是农民富裕乃至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农

业需要专门的经营者实现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
不再局限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分散经营。 职业

农民与传统农民不同，传统农民以谋生为目的从事

农业生产，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是通过规

模化经营向市场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来

获取利润。 职业农民面向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决策

生产经营，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农业产业资源配置，符
合现代农业的产业发展要求。 此外，现代农业生产

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

业转移，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正是为了消除农村

剩余劳动力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制度羁绊。

三、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职业分化遇到的问题

及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指引下，近年来我国城

乡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得到了明显

改善，但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仍然受到诸多限制，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差距依然较大，严重制约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 这些都与户籍制度改革与

农民职业分化进行得不彻底、不到位有着重要关系。

１．户籍制度改革遇到的问题及其对城乡融合发

展的影响

我国原有户籍制度的特征是城乡二元化管理，
城乡户籍对应不同的资源配置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

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市

场经济的不适应及其缺陷也逐步显现。 进入 ２１ 世

纪，我国严格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开始松动。 ２０００
年浙江省取消地级市进城指标和“农转非”指标。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对办理小城镇常

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户籍指标控制。 由此，改革

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开始迈出关键的一步。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上海市政府公布《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

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规定到沪创业、就业

并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境内人员在符合一定条件的

情况下，可申办上海市常住户口。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浙
江省嘉兴市开始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户籍管理

模式，取消不同性质户籍的区分管理做法，将全市户

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２０１１ 年，广东省的一些试

点城市开始开展积分入户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深
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暂行办法》正式实施，
取消农业户籍人员引进等限制，开始对外来务工人

员统一采用积分入户方式，外来务工人员的相关积

分符合要求时，可以申请落户。
但与轰轰烈烈的改革政策相比，地方政府对户

籍制度深化改革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 各地虽然放

松了人口迁徙入户的限制，但不同户籍背后不同的

资源配置方式还依旧难以破除。 户籍制度深化改革

的难点在于地方政府存在公共财政成本支出问题。
不同户籍的背后往往包含的是不同的医疗、就业、老
年福利等民生保障内容，大规模增加的城市户籍人

口意味着大规模增加的财政支出。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的出发点不是促进人口

的市场化自由流动，也不是无差别地提供基本公共

服务，而更多是为了吸引所需劳动力资源，促进本地

社会经济发展，户籍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实现

特定目标的工具。 因此，各地方推行的户籍制度改

革相当谨慎，既不能取消以户籍为标准的教育、医疗

等资源配置模式，又要以积极的入户政策引进更多

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各类优秀人才，最大程度地利

用户籍改革为本地发展带来红利。 基于地区建设需

要而吸引人才，这种户籍制度改革成了提升城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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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潜力的工具。 因此，有学者把一些地方政府主导

的户籍制度改革批评为工具理性主义。⑦

就目前的改革成果来看，户籍制度改革深化的

程度不够，还没有根除过去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传统

的弊端，城乡间的劳动力资源流动仍然面临诸多限

制性因素。 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市

场，打破城乡壁垒按照市场需求配置资源和要素，然
而，保障外来务工农民家庭整体迁入城市的制度环

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些外来人口比重较高且

落户意愿较强的重点地区对外来人口尤其是普通劳

动者落户设置隐性门槛，城市住房政策、中小学教育

制度等极大制约着农民举家定居城市后生活、学习、
工作等的发展空间，使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大

量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口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
仅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会消减城乡融合发展

的活力，甚至由此产生大量社会矛盾风险。
２．农民职业分化、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遇到的问

题及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城乡融合发展不能走“城市兴、乡村衰”的老

路，而要让城乡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主要是让城市带

动农村发展、带动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发展。 农民如

果没有成长起来，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就会大打折

扣。 当前，促进农民发展成长的主要路径就是让农

民脱离传统农业，进行职业分化：一部分农民转变为

进入城镇就业的非农产业生产经营者；一部分农民

转变为以服务农业为主要目的的农业服务者，比如

从经营种植业分化到从事农业产前产后的生产服务

与生活服务等行业，这是农业分工、农业专业化发展

的结果；还有一部分农民成为职业化的新型农业经

营者。 农民职业分化是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村农

业农民发展的必由之路。 农民职业分化，其结果之

一是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壮大和发展。 只有新型职

业农民群体不断壮大和发展，才能促进农村农业现

代化，也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具备科学

的管理理念、先进的科技水平等素养，才能保障全面

小康社会的如期建成。⑧但近年来农民职业分化和

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都遭遇瓶颈，给城乡融合发展带

来不利影响。
一是传统农民进城转为非农业务工者面临种种

不平等的差别性对待。 比如，城乡劳动力市场上

“形式上平等，实质不平等”问题严重，农民进入一

级劳动力市场时仍存在身份歧视，一些就业单位不

愿承担户籍迁入的负担而对应聘人员户籍做出限定

和要求，导致外来务工农民在进入城镇从事非农职

业时在劳动力市场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
二是城乡土地权能长期不平等、城乡金融资源

配置不合理严重阻碍职业农民群体的壮大和发展。
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科技人员在成为职业

农民之后，虽然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在
“三权分置”政策下取得土地经营权，但由于我国土

地制度具有明显的城乡分立特征，城乡土地市场严

重分割，农村土地无法通过市场实现充分流转，所以

这类职业农民不能像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那样充分支

配承包地，也不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在当地建

房、购房定居。 其结果是，既容易造成土地利用的低

效率，又使得引入农村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缺乏长效

机制的有力保障。 而且，我国城乡之间金融制度安

排存在明显差异，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农业

经营主体信贷可获得性较差，加之城乡抵押权利不

平等，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生产周期长的经济作物

等不能作为抵押标的物，导致农村居民或企业融资

要比城市居民付出更高的成本，严重影响农民成长、
农村发展，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四、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户籍制度与农民职业

分化的互动改革措施

　 　 目前，户籍制度深化改革中地方政府动力不足

是客观现实，而农民职业分化的体制性障碍也无法

自行消除。 要从整体上解决问题，就需要在城乡融

合发展理念下通盘考虑，构建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

职业分化良性互动的改革措施体系。
１．通过推进职业农民成长减小户籍制度深化改

革的压力

目前各地户籍制度改革最大的压力，来自我国

人口户籍变化的单向流动特征，即从农村农业户籍

转变为城镇非农业户籍，素质较高的农民都倾向于

到城市去从事非农职业。 这源于农村与城镇资源分

配的巨大差异，大量农村人口向大城镇流入给流入

地政府户籍制度深化改革造成巨大压力。 得益于政

府的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从根

本上改变了农业经营方式、农村现状以及农民的生

活生产状况。 作为未来农业领域的专业人才，新型

职业农民的显著特点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 随着农民职业分化的不断深入，未来新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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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民将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目前许多高校大学

生对农村农业发展前景十分乐观，有意愿回乡经营

和发展现代农业，并立志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开创事

业。 通过吸引技术、人才、资金下乡推动新型职业农

民队伍的发展壮大，有利于缩小城乡劳动力市场差

距，促进人口双向流动特别是人口的反向流动即从

城镇向农村的流动，减少户籍制度改革的压力和阻

力。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形成培育新型农民的长效机制。 首先，要

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顶层设计，明确培育目标、
任务、方向和内容，明确资金投入机制，包括中央和

地方的投入比例、如何引入院校和民间培训力量等，
形成长效培育机制。 其次，充分调研农民需求，根据

市场导向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及时调整、
更新培训内容，保证培训内容的实用、有效。 再次，
在教授方式上，要以院校化、系统化、规模化教学培

养为主。 对此，各地农委需加强与高校、职业学校、
研究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高校资源为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提供从师资到技术的全方位支持，提高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的质量。 最后，要加快乡村互联网建

设，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技

术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手段和工具，实现“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高效培训模式。
第二，在农村建立吸引人才上山下乡的市场机

制。 建设一个开放的农村，在农村建立开放的市场

以吸引各类人才加入农业经营，鼓励农村各类组织

探索人才引进机制，采用技术转让入股、委托开发等

多种合作形式，吸引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
役士兵、科技人员等人才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返乡入

乡创业兴业。 除此之外，要建立健全高校、科研院所

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

和离岗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为各类农业科技人员、
专家学者参与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扶持保障体系。 建立

和完善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体系，对于通过资格

认定的职业农民，要在用地、产业发展、金融融资、保
险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持，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市

场竞争能力。 以融资为例，对新型职业农民直接用

于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且数额不大、借款期限不

长的贷款，可以探索实行财政贴息补贴；为鼓励涉农

金融机构满足新型职业农民融资需求，可以探索允

许新型职业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村房产

等用益物权进行抵押融资。 要保障职业农民的商号

权、商誉权、知识产权、禁止不正当竞争权利等，使得

从事农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同其他市场主体一样

享有平等的市场经营权利。
２．消除农民职业分化障碍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热点或者说焦点曾经是取

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分类管理模式，但这只是户

籍制度改革的初步目标。 如果把户籍制度改革目标

仅仅限于此，不能消除不同户籍背后的利益分配差

别，不仅无法实质性深入推进户籍改革，从根本上消

除我国原有户籍制度的深层次弊端，也阻碍城乡融

合发展的进程。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将农

业户口转换为非农业户口，或者不再区分不同户口

名称，而是要改变户籍制度的功能，取消原来户籍不

应承担却实际承担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制度设计中

贯彻人人平等原则。 在城镇应不再区分户籍所在

地，为所有常住人口提供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即公共

教育、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基本医疗、福利救助等

服务，同时也要赋予农民工群体公平就业机会，减少

农民工就业岗位限制种类，消除农民进城从事非农

职业的城乡壁垒。 当然，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

覆盖必然涉及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的问题，对此

要探索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办法，将以常住人口

为基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纳入考核标准，以解决激

励不足的问题。 同时，探索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公共

服务供给的市场机制。
户籍制度与资源配置脱钩，有利于城乡融合发

展下农民职业分化的深化发展。 一是医疗、教育等

社会保障资源对全体常住人口覆盖，会给进城务工

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能够在政策上帮助进城

务工群体融入城市，进而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举家

进城，安心定居。 二是户籍制度与资源配置脱钩后，
保护农民在农村的财产权益，将减轻进城从事非农

职业的农民的后顾之忧。 从已有调查来看，大部分

农民进入城镇生活工作时并不想舍弃在农村的财产

权益，能否带着财产权入城，影响着农民是否以及如

何进城的抉择。⑨进城落户农民享有的农村财产权

益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都是以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获得的。 这种组织成员资格的

认定标准在实践中以户籍为主导，农村居民如果落

户城镇就可能丧失这些权益。 现有地方户籍改革政

策就有类似的规定，这种户籍与财产权益相挂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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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需要纠正。 目前成功的试验都是许可农民“带
地入城”，固化农民在“农民集体”中的财产权利份

额，然后在集体土地股份制基础上，许可农民集体带

地入城。 他们可以将土地交给别人经营，同时通过

土地股权获得社会保障。 三是积极探索通过集体经

济组织自治来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对集体资产有效利

用的体制机制。 要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和发展创

造充分、合理利用农村资源的外部政策条件和内在

组织机制。 在资源配置不与户籍挂钩的情况下，中
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科技人员等转型为新型

职业农民时应考虑给予他们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权益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安心扎根农村，以农村

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根据地。 对此问题，可以在人

口流动频繁地区试点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
根据情况调整成员权益的变动规则，使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权益的享有具有开放性，做法成熟之后再逐

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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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从孝文化到照护文化、敬老文化∗

———构建适应老龄社会的新文化体系

董 红 亚

摘　 要：养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 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的人身密切相关，是一种人身服务。 这种服务由家庭成

员、社会成员等不同的服务者提供，相应形成了孝文化、照护文化。 我国现有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以西方经验为参照

建立起来的，具有追赶型的特征。 探寻人口和老年人口大国的养老之路，需着力综合应对，着眼现代化发展，从文

化建设的高度，形塑社会、行业发展环境，以照护文化的职业精神改进孝文化，用孝文化的核心“敬”形塑照护文化，
创新发展新型敬老文化，积极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为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之路提供文化支撑。
关键词：养老服务；非正式照料；孝文化；照护文化；敬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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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植根于民族心灵深处，是最深沉的力量。
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形成家庭、
社会、政府协同参与的老龄社会治理机制和社会氛

围，文化是隐藏其后的关键因素。 “未富先老”及快

速老龄化国情使我国老龄化的应对之路具有追赶型

特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均提出

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着力从文化层面

对人口老龄化进行综合应对。 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

的文化形态有孝文化、照护文化和敬老文化等，三个

概念各有侧重，又传承互通。 着眼现代化、老龄化新

时代，通过返本开新，构建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之路的

文化支撑体系在当前急迫且有意义。

一、我国追赶型养老服务模式忽略了

其内在的文化因素

　 　 １．经济社会发展独特性决定我国养老服务模式

当前，我国推行的养老服务模式源于西方老龄

化先发国家，具有追赶型特征。 这是由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两个独特性决定的。
一是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独特性。 较之西方发达

国家，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比较迟。 但我国老年人

口基数大，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用了不到 １８ 年的时

间完成了人口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 发达

国家的这种转变则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如瑞士用时 ４０ 年，英国用时 ８０ 年。①这意味着我们

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西方社会用几十年甚至上百

年时间构筑起来的包括基本生活、基本服务在内的

老年保障制度。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性。 我国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制度和服务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

是同步的。 始于 １９７８ 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进程。 农村实施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向城市

流动，对原来较为稳定的家庭照料方式造成了巨大

的冲击，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农村留守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０６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公办养老机构 ４０ 年改革反思与发展”（１９ＮＤＪＣ０３７Ｚ）。
作者简介：董红亚，女，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杭州　 ３１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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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群体。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３
年的统计，当年这一群体的人数接近 ５０００ 万人之

多。②２０１９ 年，南方都市报、北京耿耿丹心教育公益

基金会等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研究报告》称，
农村有留守老人 １６００ 万人。③同时，改革也直接冲

击了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以村集体为主支付费

用的五保老人集中供养方式；在城市，“单位制”解

体，“单位人”变成了“社区人”和“社会人”；传统照

护保障体系受到冲击，社会照料服务需求凸显。 为

此，民政部进行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明确要求原有

兜底型、救济型的福利院实行改革，开展自费寄养，
优先接收国有企业的退休老职工④，同时鼓励、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运营、建设和投资养老服务设施。
在这两个独特性的双重压力下，我国政府不得

不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形成了特有的“事件—反应”
机制和追赶型的养老服务发展模式。 其参照物就是

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模式。 特别是看得见、可
统计的养老机构床位成为主要的追赶目标。 当时最

为人所熟知的说法就是发达国家每百名老人有养老

床位 ６—７ 张，而我国则不到 １ 张。 民政部的有关表

述是“发达国家每千位老人占有至少 ５０ 张养老床

位的国际经验”⑤。 因此，２０００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

见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类社会福利机构的数量和

集中收养人员的数量每年以 １０％左右的速度增长，
尤其是老年人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的数量有较大增

长。 这些要求已被列入各级民政部门的考核指标。
养老服务的另一种方式———居家养老也以西方社区

照顾模式为借鉴，和养老机构一起组合成一个最符

合老年人意愿、最切实可行且有效率、最有助于社会

发展的养老模式⑥。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

会议将居家养老服务和养老机构放在一起，提出了

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

服务体系。 ２０１３ 年后，基于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

求，医养结合也被作为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经过 ２０ 年的不断努力，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 到 ２０１９ 年年底，我国有 ６５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 １７６０３ 万人，养老服务床位 ７６１．４ 万张⑦，百
位老人拥有床位数为 ４．３３ 张；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实现了基本覆盖。 可以说，这些看得见的硬件指

标已接近发达国家。

２．追赶型养老服务模式缺乏相应的文化支持

我国目前推行的追赶型养老服务模式始终存在

服务质量方面的问题，社会各界对养老服务的满意

度并不是很高。 为此，政府和社会各方采取了诸多

措施，其中包括 ２０１７ 年开始的养老机构质量建设专

项行动等。 经过养老机构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我国

养老服务设施硬件改造、标准化建设和消防安全等

有了较大改观。 但是，服务品质及与其紧密联系的

服务队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养老服务品质的差距

暴露出养老服务队伍的建设问题。 目前，养老服务

队伍的主力是“４０５０”人员，她们学历低、年龄大，从
事的养老服务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

低，这给养老服务人员的稳定性和服务质量带来了

困扰。 这种表面可见的问题背后是观念及职业社会

认可度低的问题。 社会上对这一职业存在歧视，一
些人认为为老人端屎端尿，低人一等，即使工资最

高，也不愿干。 最先意识到文化重要性的是养老机

构，一些机构的负责人在为老年人服务过程中想到

了中国的传统孝文化，希望用孝文化教育护理人员，
传递养老机构的使命和价值。 在这些养老机构的墙

上，常见的企业（机构）文化口号是“替天下儿女尽

孝”。 而从现实情况看，处于繁重的照护压力中的

护理员很难视入住老人为父母。 显然，传统孝文化

并不能为现代养老服务模式提供精神支持。 那么，
西方现代养老服务模式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形态是什

么？ 我国应构建怎样的新文化体系以支持养老服务

模式的发展？ 这些问题亟待探讨，以探索出一条适

合我国老年人口大国国情的养老服务发展道路，形
成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二、养老是一种文化现象：孝文化和

照护文化的适用性

　 　 文化在养老服务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和养

老服务的特质密切相关。 养老服务的核心是照护，
是指老年人失去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后必须通过他人

提供协助和帮助，才能有基本的生活尊严。 所以，这
种服务与年龄是否达到 ６０ 岁或 ６５ 岁没有必然联

系，而是与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呈正相关。 老年人

照护是一种近身的人身服务，是对老人私密生活空

间的介入，比如协助起床、晨晚个人洗漱、洗浴、清理

大小便等。 古今中外，提供服务的一方不外乎子女、
伴侣等亲属和非亲属两类人员；按规范化程度，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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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分为非正式照料和正式照料，后者在一般语境

下被视为养老服务。 由于涉及身体接触和私密生活

空间，照料服务双方对这一行业的认知大多伴有感

情因素，稍不注意就会产生负面情绪及负面心理，久
而久之形成的社会文化观念对服务方式的选择和形

成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服务的效果。 从一定意

义上说，养老服务方式的选择和形成就是一种历史

文化现象。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养老服务均起始

于家庭，但走势和在相当长时间里呈现的方式不完

全相同。 正如英国思想家罗素所说：“孝道并不是

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
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

惯依然保存。”⑧之所以会如此，其原因需要从家庭

养老及支持家庭养老的孝文化社会基础中去探究。
简单地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把家庭保

障功能外化为社会责任，从而实现了从家庭保障到

社会保障的转型，形成了与现代养老服务业相适应

的照护文化。 我国由于工业化进程起步晚，发展相

对迟缓，家庭功能保留相对完整，因而孝文化的嬗变

时间比较长。 改革开放后，这一进程虽已大大加快，
但社会保障体系建成的时间并不长，家庭的保障功

能仍在发挥作用。 同时，政府在推进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过程中，强调福利多元供给协同保障，引导发挥

家庭保障的基础性作用，孝文化得以继续倡导。
１．孝文化的适用性及局限

孝文化是传统中国“家国天下”的重要支撑，含
义丰富且复杂。 从照料老人的角度解读，它缘起于

代际关系维系，支持非正式的照料方式。
孝文化有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一是农业社会结

构。 在这一社会形态下，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庭居

住在一起，就近组织生产，社会流动性弱，子女照料

年迈父母可及可得。 二是血亲关系及相应的人力资

源。⑨《说文解字》说“孝”，即“善事父母者”，讲的就

是子女有抚养、照料年迈父母的义务，既包括物质给

予、照料提供，也包括精神慰藉，对子女有“昏定晨

省”的要求。 这一传统自古有之。 《诗经》说：“哀哀

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小雅·蓼

莪》）“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大雅·既醉》）。 费

孝通认为，中国的家庭模式是“反馈模式”，不同于

西方的“接力模式”，当父母老去时，子女要承担赡

养父母的责任。⑩其精神内核是“敬”。 对此，孔子

在几千年前就有所阐述。 《论语·为政》曰：“今之

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

乎。”可见，孝文化支持家庭开展综合性的养老保

障，涉及物质、精神和照料等各个方面。 孝文化具有

血亲性、宜农性和综合性等特征，支持的是家庭子女

非正式照料行为。所以，以孝文化要求护理服务人

员与一个没有血亲关系的老人建立“孝”的纽带非

常困难。 反过来，老人也很难将护理人员当作自己

的子女去要求或包容。
随着时代发展的进程，传统文化遭遇当代现代

化的历史情境和疑难问题，致使其在面对文化变局

和解决疑难问题时表现得无能为力。孝文化同样

如此。 在面对现代化冲击的背景下，孝文化也显示

出对家庭养老保障的无能为力，具体表现在：一是血

亲关系的子女无法提供可及的照料服务。 现代化条

件下，社会流动性加剧，我国每年数以亿计的青壮年

劳动力处于流动之中。 加之职业化的工作和“八小

时”工作制，年迈父母很难时时从子女那里得到所

需的照料服务。 二是即使子女提供照料服务，这种

状态也难以持续。 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独生子女一

代以及居住方式从过去的大家庭合居变成父母子女

的各自分居，直接影响了照料服务的人力资源供给

和服务的可及性。 所以，孝文化发挥作用的效果不

彰，与现代化条件下孝文化基本前提发生变化密切

相关。 三是非血亲关系的“保姆”照料，职业精神缺

失。 目前，因分身乏术，富裕家庭雇人照料的情况越

来越多，还有一些老人进入养老机构接受护理人员

的照顾。 这些被雇佣照料老人的人被称呼为“保
姆”“阿姨”或“护工”。 对于这一行业，国家提倡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试图通过孝文化进行行业规

范和引导，但效果不佳。 近年来保姆虐待老人的恶

性事件时有报道，使这一行业充满负面评价。 究其

原因，一方面是职业规范缺失。 一直以来，人们对

“保姆”“阿姨”或“护工”往往不以职业视之，即使

１９９５ 年家政服务员被正式确定为职业，这种状况也

没有大的改善。 另一方面是文化观念制约。 社会上

把这个行业看作是伺候人的工作，表现出对从业人

员的社会歧视。 而“保姆”“阿姨”“护工”一方存在

职业矮化心理，认为自己在人格上矮人一等。 这种

自卑的心理反应在护理态度和行为上，很容易造成

一些护理服务人员对老年人的不尊重，甚至出现虐

待行为。 这与现代化内在的价值观平等是完全相悖

的，加剧了社会对这一行业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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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照护文化的形成及特点

社会照护作为一种职业，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
它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伴随着现代养

老服务业的形成而出现的。 与之相对应，照护文化

应运而生。
西方工业革命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现

代意义的养老机构大量出现，基于社区的照顾模式

开始形成。 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化大生产将大量

青壮年劳动力集聚在工厂企业，致使他们很难有时

间和精力照顾父母。 核心家庭模式的历史起源是工

业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和市民家庭形式的广泛普

及、经济的蓬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欧洲首先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将本由个人及

家庭承担的基本生活保障责任交给国家，从而形成

了相对独立的代际关系，这也就是接力模式。 其中，
照料老人的任务外移到社会，由专门人员提供，社会

化的照护服务由此产生。 “现代社会强行促成了一

种狭隘的角色专门化。 一度曾以家庭为中心的广阔

的生活范围（也就是工作、娱乐、教育、福利、健康），
日益被一些专门机构（企业、学校、工会、社交、俱乐

部、国家）分别占领了。 角度的限定变得更加明确，
在关键的工作领域，任务与角色业已高度专门

化。”这些专门机构既包括集中居住的养老院，也
包括到社区提供居家服务的专业机构。 当机构的数

量不断增多并形成一定规模时，一个行业就发展起

来，产生了一批在养老服务机构从事照料服务的职

业护理人员。
这种专门化、职业化的服务被称为长期照护。

其背后是支持其发展的特有职业文化———照护文

化。 从照护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来看，至少有三

个方面的内容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塑造了护理服务

的价值观：一是基督教精神。 西方国家养老服务从

业人员的价值观、职业精神等深受爱己及人、博爱、
奉献的基督教精神影响。 基督教提倡社会承担关注

弱者的责任，并带头付诸行动，建立了大量的孤儿

院、养老院、医院，最初在这些机构中从事护理服务

工作的大多是其信徒。 二是现代商业文明。 市场经

济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经济。 亚当·斯密认为，这种

社会即使没有爱与恩，仍可通过权衡利益，依靠功利

主义的互惠互利的交易而延续。物物交换的背后

是双方平等的人格。 服务业作为一种职业，人格平

等权深入其中。 德国思想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立足于理性的经济伦理，诸如诚实、信任、责任心、
勤奋、忠诚、敬业等。 三是医疗护理现代经验。 医疗

护理和医疗工作相伴而生，历史悠久，但直到 １９ 世

纪 ５０ 年代南丁格尔将其提高到“专门职业”的地位

后，护理工作才作为一种“技术”广为人知，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护理文化支撑并促进了这一行业的不断

发展。 由于对失能老人的照护需要医疗护理技术，
医疗性护理文化对社会性照护文化的影响更为直

接。 瑞典、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明确表示，要按一定的

床位配比护士，由护士和护理员共同组成护理服务

队伍，为入住的老年人提供综合性、专业化的照护服

务。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隐藏其间的文化形态得以

构建，具有现代职业特点的照护文化得以形成。
可见，照护文化适应现代养老服务业，支持正式

照料人员的照护行为，有其明显的专业化特点：一是

社会性。 它从医疗护理中分离出来，在性质上属于

社会服务。 二是职业性。 它是建立在职业分工基础

上的，属于职业行为，有着专业化、规范化的要求。
三是平等性。 服务双方以人格平等为基础，开展服

务活动。 由于过于强调专业、规范，服务者有时难免

缺乏人性的温度。

三、着眼全人全程服务：创新发展孝文化和照护文化

事实上，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并不存在单一的养

老服务方式，许多国家大多数时候都采取混合型的

服务模式。 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需求多样化，更
需要家庭、社会、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提供多元化的

服务。 要着眼老年人的全生命周期，把非正式照料

和正式照料服务纳入统一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实现

孝文化和照护文化的有机融合。
分析老年群体的照料服务需求，有几个基本的

判断：一是享有非正式照料的老人人数远多于需要

正式照料的人数。 根据 ２０１７ 年统计，我国在养老机

构的老年人只有 ２１９．８ 万人，只占当年老年人总

数的 ０．９５％。 国外根据不同照料人员人数的判断亦

是如此。 “非正式照料者是正式护理人员的 ２ 倍，
在某些国家甚至在 １０ 倍以上，如加拿大、新西兰、美
国与荷兰。”二是需要正式照料的老年人数将不断

增多。 这主要包括失能失智老人和 ８０ 岁以上的高

龄老人，预计今后这两类老人每年将以百万人数增

长。 三是大多数老人处于非正式照料和正式照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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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和转接状态中。 不论是否有子女照料，当不能

自我照料时，多数老年人会同时使用正式照料和非

正式照料两种方式。 老年人居住在家庭，当子女等

家属无力承担照料任务时，他们便会寻求社会支持。
一种可能是老人白天在社区照料中心接受照料，晚
上由子女接回家进行照料；另一种可能是在家庭提

供照料的基础上，由专业人员上门提供正式照料服

务支持。 此外，老年人会因身体状况的变动不断在

居家、社区、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流动转换。 这些

情况决定了其文化支持将因照料服务地点的转换、
养老服务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需要兼顾孝亲和

专业精神，实现创造性转化。
１．要创设政策培植适应新时代的孝文化

传统孝文化要求子女在父母年老时给予基本的

生活照顾。 当居家养老成为老年人首选的策略时，
重塑孝文化显得十分必要。 这种重塑要针对孝文化

的局限性进行文化和政策的创新。 首先，要摒弃其

内含的不平等观念。 这是“五四”时期先贤们一直

主张的。 吴虞在《说孝》中强调：“以为父子母子不

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 “要承

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 从前讲

孝的说法，应该改正。”子女和父母作为照料的实

施者和接受者有着平等的尊严和地位，做到父慈子

孝，才有可能解决“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问题。 其

次，要敦促子女履行照料年迈父母的法律责任。 这

是我国《宪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文规定的。
在现代社会，尽管政府为应对风险全面建立了社会

保障制度，但家庭仍担负着基础性的保障职责。 中

国传统孝文化之所以能持久发挥作用，与历朝历代

以法律惩处不孝行为有很大关系。 再次，要创设家

庭养老支持政策。 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家庭和子

女在照料服务方面并不负无限责任，政府应创设家

庭养老支持政策，引导和规制子女履行责任。 要为

子女尽孝创造条件，通过子女带薪护理假、父母子女

购买同一小区住房减税、喘息服务等支持引导性政

策，解决好子女的时间和精力问题，实现照料服务的

可及性。 要实施免费照护技能培训政策，帮助子女

提高照料的技术含量。 总之，要恢复孝道弘扬人性

之美、伦理道德的本质，注重保护个人自决的权

利，用现代人格平等观念诠释孝文化，用现代照护

技术提高非正式照料的技术含量，依法落实赡养照

料责任，实现孝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２．要用照护文化改进非亲属非正式照料服务

对有着庞大老年群体的中国来说，非亲属非正

式照料方式将长期存在，这是解决中国养老服务问

题的一个重要方式。 要用照护文化改造照料者和接

受者双方的认知，强化人格平等，规范服务行为。 一

方面，强化职业伦理，提高组织化程度。 要倡导居家

养老服务机构或专业组织培训家庭服务人员，引导

家庭尽可能从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或专业组织雇用照

料人员。 要由所在社区对保姆等从业人员进行管

理，逐步纳入社区照顾模式。 要实行轮训制度，通过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定期组织培训，对从业者进行轮

训。 如果直接从输出地聘用的，也应由输出地社区

通过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
强化职业伦理精神。 另一方面，加强老人及其家庭

的现代职业意识教育，确立人格平等理念，尊重照料

者的人格尊严，增强包容性。
３．要用孝文化优秀内核铸造照护文化

孝文化的核心是“敬”，其形塑了不同于西方的

代际互惠模式。 正式照护由于过多强调职业化、专
业化，并形成标准化服务模式，不可避免地少了些人

性、人情的成分，亦即缺乏中国文化语境中“敬”的

成分。 养老服务是老龄社会的一个重要职业，毫无

疑问需要有职业文化的支持。 但养老服务机构从业

人员如果仅用职业精神要求自己，工作就事论事，没
有从内心树立敬重老人的理念，照护工作很难有温

度和弹性。 因此，在强调现代人格平等观念的同时，
还要使“敬”成为职业性照护文化的“魂”。 要通过

各种渠道和方式，教育从业人员发自内心地理解老

人、敬重老人，从而实现照护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杜
绝各类虐待行为的发生。

四、返本开新：构建适应新时代的敬老文化

敬老文化是指全社会尊敬长辈、尊重长者的意

识和观念，是基础性的文化形态。 无论是东方还是

西方，敬老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

现的”，最后的落脚点是社会。 如果说孝文化针对

的是血亲家庭，照护文化针对照护行业和从业人员，
那么敬老文化则涉及全体社会成员。 相较于西方，
我国有着较为完整的传承清晰的敬老文化传统，包
括尊老养老理念、孝老礼制、国家制度等。 在新时

代，这一文化形态也面临诸多问题。 只有返本开新，
才能发挥其对孝文化和照护文化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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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返本开新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和传统孝文化一样，我国传统敬老文化是农业

文明的产物。 在新时代，这一文化形态发挥作用的

基本前提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

发展。 现代化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老

年人和子女的基本生活主要靠社会保障及个人储蓄

积累来解决，人们获取知识、掌握技能主要通过现代

教育和书本、网络等渠道来实现。 这就意味着形成

敬老意识和行为的“前喻文化”整体上不复存在，过
去老年人象征着经验与智慧的形象被颠覆。 而基本

生活交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来解决，又终结了老

年人因掌握财产分配权而获得尊重的可能，中断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纽带。 这些是当下社会上

发生的种种对老年人不敬事件的主因。 二是长寿时

代的到来。 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看，新时代也是

长寿时代。 ２０１８ 年，国家卫健委公布，我国人均预

期寿命达到了 ７７ 岁。在可预计的将来，这一数字

还将继续上升。 “人生七十古来稀”将彻底成为历

史。 现代社会进入长寿时代，意味着经济、政治、社
会和文化等史无前例的全方位变化，也对老年保障、
老年服务、老年优待等提出诸多挑战。 返本是接续

传统，承继文脉；开新是与时俱进，输入内容，创新载

体。 唯有如此，才能有适应时代需要的敬老文化。
２．在加强载体建设中开新

载体是文化的承载物。 传统敬老文化有宴请、
免徭役、赐杖等载体。 《礼记·王制》记载：“凡养

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

修而兼用之。”汉代规定对高年龄的人赐杖，凡年

七十以上者持鸠杖，可自由出入官府，行走驰道，经
商不征市税等。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受生产力发

展制约和封建王朝更替、战争等影响，这些载体覆盖

面和受益者总体有限。 在新时代，需要运用、创新各

种有效载体，不断形塑覆盖全体老年人的新型敬老

文化。
一是推动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 共建共享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长寿时代必然是老年友好型

社会。 这种友好是理念型的，是基于“并喻文化”取
得的，是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尊重。 在信息社会，借助

各种现代技术，老年人和其他人群一样，也能同时获

得知识和技能。 这种友好是制度性的，完善的老年

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优待等制度，能
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这种友好是实体性的，种

类丰富、多样的老年文化活动设施、各类适老化设

施、养老服务机构、老年食堂等为老年人的社会生活

提供有效的支持。
二是推动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老年宜居社区涉

及老年人生活的小环境，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获得

感，也是最能培育敬老文化的场所。 这里面有最温

馨的邻里资源，能以便捷的方式解决老年人的不时

之需。 因此，要通过各种活动、搭建各类平台创建老

年宜居社区。 同时，要关注老年人的出行，通过设计

涉老设施、建立垂直交通，让老人在社区生活得更加

便捷，有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是推动家庭适老化改造。 对于大部分老年人

来说，居家养老是最好的选择，前提是能够在家持续

生活下去，这就需要完善的适老化设施予以支持。
因此，要聚焦老年人安全、健康等功能性需求，在科

学评估基础上，选择适配性产品，组成不同场景居家

环境的产品服务包，对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
增强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同时，政
府对低保、低收入老人要给予改造资金的补贴支持。

四是全面落实老年优待项目。 衣食住行，看病

休闲，这些对老年人来说的“关键小事”在国家老年

优待政策中均有规定，但具体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

意，需要加强督查。 要通过创建各类载体如创建

“敬老文明号”“敬老文明岗”，在公交车上设置“敬
老卡”“专座”，在医院、车站、码头等社会服务部门

设置“敬老窗口”等，落实对老年人的优待项目。
３．从观念和制度着手推进

新时代敬老文化的培植需要观念来引导，并通

过政策来规制。 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一是在全社会广泛开展老龄化国情教育。 要着

眼于积极老龄化，通过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通过

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自媒体的宣传以及影视

作品制作等手段，使全体社会成员充分认识老龄社

会的基本特征、机遇和挑战、发展趋势及国家应对，
引导全社会科学认识老年阶段、老龄社会、长寿时

代，推动老龄化理念在城乡规划、工程设计、公共设

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中的融入。 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的“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

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尊
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扭转对老年人、老
龄社会的负面看法，创造条件使老年人树立新的社

会价值自信、家庭价值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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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进一步健全完善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 这

些政策包括老年基本生活、基本医疗、住房、养老服

务和社会参与等方面。 要通过制度化建设，让社会

成员有一个安全的预期。
三是加快构建应对老龄化的体制机制。 要抓住

未来 １０ 年人口高龄化发展的窗口期，抓紧研究综合

应对老龄化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老龄社会协同治

理机制，实现由 “未备先老” 到 “边备边老” 的转

化。

总之，文化问题事关养老服务的根本。 由于身

体机能衰退程度的不同，老年人会从家庭、社区到医

院、养老院、护理院进行不同地点的转换，这意味着

需要正式、非正式的照料人员轮番上场，提供相应照

料，形成持续性的照料方式。 我们要以老年人为中

心，把传统的孝文化和职业性的医疗护理文化、照护

文化结合起来，形成整合支持、持续照料的文化体

系；整合好孝文化、照护文化，创新发展新型敬老文

化，为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和价

值支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之路，让养老

服务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得到滋润营养，为解决世

界性照料难题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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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国际养生旅游的发展经验及启示

刘 海 汀

摘　 要：养生旅游代表未来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是人类对健康不懈追求的体现。 当前，世界养生旅游发展如火如

荼，美国、德国、日本、印度、泰国等国家成了养生旅游发展的领跑者，其先进的发展经验为中国养生旅游的发展提

供了借鉴。 中国应该积极倡导健康生活理念，推动实现养生旅游的普及性和公平性；同时加快养生旅游市场的规

范化管理，提升行业服务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并注重养生旅游产品的文化性和真实性。
关键词：养生旅游；国际经验；旅游新趋势；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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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再加上生活

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人们越来越渴望一

种更加健康、简单、快乐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促使养

生旅游（ｗｅｌｌｎｅｓ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成为当前和未来旅游发展

的新趋势。 随着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亚健康等问

题的出现，我国对于养生旅游的关注度持续上升。
总体上来说，中国养生旅游市场数量已初具规模，现
已成为亚太区重要的养生旅游消费市场，但是与国

外相对成熟的养生旅游市场相比较，差距仍然存在。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关于养生旅游的

文献和产业发展动态的基础上，总结国外养生旅游

发展经验，提出促进我国养生旅游发展的建议，希望

对我国养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一、养生旅游的内涵

１．养生旅游的概念

关于养生旅游的概念学界众说纷纭，至今仍未

达成共识。 其中一个原因是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 一词的复杂多

变，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有多种意义，以至

于养生旅游经常与健康旅游、幸福旅游、医疗旅游等

概念相混淆。 因此，要想明白什么是养生旅游，首先

要清楚养生的含义。

（１） 养生的概念。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 是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和 ｆｉｔ⁃
ｎｅｓｓ 的结合，其含义与幸福、快乐、生活质量、全方位

锻炼以及精神信仰等概念相互交织。 在西方国家，
现代养生一词由美国医生 Ｈａｌｂｅｒｔ Ｄｕｎｎ（１９５９）提

出，他批判西方医学过度关注疾病和死亡诱因的消

极思想，呼吁将视野转向更为积极的方向，即如何保

持健康，并指出养生是身体、心理、精神和谐的统一，
会随着物质、生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不断变化而持

续增长和调整。①后来学者在此基础上对养生的概

念进行扩展和丰富。 如 Ａｒｄｅｌｌ 和 Ｍｕｅｌｌｅｒ 认为养生

的核心是自我责任感，人们通过体育锻炼 ／美容护

理、健康饮食 ／营养均衡、教育 ／智力活动、休息 ／冥
想、社会活动以及环境敏感性来获取身体、思想以及

精神上的和谐。②Ｔｒａｖｉｓ 强调养生是一种存在状态、
一种 态 度 和 一 个 不 断 前 进 的 过 程。 Ｍｙｅｒｓ 和

Ｓｗｅｅｎｅｙ 主张灵性（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是养生的核心。③综

合这些观点，笔者认为养生不仅是没有病痛和压力，
更是人们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不断追求的一种最

佳生存状态，包括强健的体魄、健全的心智、融洽的

人际关系、和谐的生活环境以及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２）养生旅游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关于养生

旅游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 可以通过对养生旅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１２
作者简介：刘海汀，男，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生（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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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与健康旅游、幸福旅游、医疗旅游等相似概念的分

析，来把握其含义。 健康旅游是所有对健康有益的

旅游活动的综合，涵盖养生旅游和医疗旅游。 医疗

旅游是指人们为了获得可负担得起的、快捷的以及

同等的或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离开常住地，前往本

国的其他地方或国外接受医疗、牙科和外科护理的

旅行；养生旅游是指那些主要目的是维持和促进健

康的人们因其旅行和居住行为而引起的所有关系和

现象的总和，养生游客通常会住在那些提供对健康

有益的专业知识和特殊护理的酒店，他们渴望包括

体育健身 ／美容护理、健康营养学 ／饮食、放松 ／冥想

以及智力活动 ／教育等在内的一系列综合性服务。
二者的显著区别是医疗旅游有具体的外科手术和治

疗行为，如牙齿矫正、心脏搭桥手术、器官移植手术

等，而养生旅游的产品多为有别于传统西医治疗的

替代性疗法，如瑜伽、太极、按摩、水疗、冥想等。 二

者之间会有一些重叠，许多养生目的地会提供既可

治疗又可预防的服务，但治疗必须由持证专业医疗

人员进行。 幸福旅游与养生旅游的含义相似，多见

于北欧国家，因为在芬兰语中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 和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都被翻译成 ｈｙｖｉｎｖｏｉｎｔｉ。 幸福旅游的游客多出于情

感动机，不看重设施的奢华，而倾向于通过自然和社

会环境以及户外活动来保持和提升健康。
２．养生旅游的特征

（１）注重健康。 与一般的观光旅游相比，注重

健康是养生旅游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养生旅游对游客的健康状况进行短暂提升，
即通过宜人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康体活动以及高品

质的服务，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切实感受到身心愉

悦、健康提升和精神升华。 但这种体验和观光旅游

类似，作用非常短暂，当游客从旅游环境回归日常生

活环境后，这种作用就会在 ２—５ 周内消失殆尽。④

另一方面，养生旅游对游客的健康生活产生持续影

响，即通过养生旅游体验，帮助游客学习和掌握更多

健康知识和诀窍，提升其健康意识，实现其精神升

华，进而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人生态度，并在旅游

结束后的日常生活中得以遵循和保持。 这是养生旅

游的真谛所在。
（２）短途旅行居多。 一般的观光游客喜欢前往

与自我生活环境差异较大的、远距离的目的地旅游，
好奇心是推动他们出游的重要因素。 养生旅游则有

所不同，比起国际旅游，养生游客更喜欢国内游或前

往附近国家旅游。 尤其在欧洲地区，周末陪伴家人

和朋友前往附近或周边国家的温泉、疗养院、健康度

假村已经成为常规的休闲方式。
（３）客群多为中年女性，消费水平较高。 与一

般的观光旅游相比，养生旅游属于高消费旅游。 养

生旅游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多为具有一定经济实

力的中高产阶层，受教育程度较高且女性居多。⑤

Ｖｏｉｇｔ 等（２０１１）比较了 ｓｐａ、健康度假村和灵性静修

所的游客特征，发现女性游客占总人数的 ８４％，而
且 ６１％的游客有大学本科学历；其中 ｓｐａ 游客最为

年轻，且喜欢结伴出游；隐修所游客多为 ５５ 岁以上，
旅行经验更加丰富且喜欢独自出游；健康度假村游

客的经济条件最为优越，４６％的游客家庭年收入高

于 １７ 万美元。⑥

二、国外养生旅游的发展经验

１．养生概念的延伸性促使产品多元化

养生是多维的，包括一个人的身体、社交、情感、
智力、环境、精神和职业等的最佳状态，由此决定了

养生旅游依托资源的丰富性和产品的繁杂性。 可以

说，任何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元素都可以通过组合和

设计，被打造成养生旅游产品。 目前，国外的主要养

生产品是以自然景观为核心的户外运动类、以 ｓｐａ
为核心的休闲美容类、以度假村为核心的健康生活

类和以静修所（ｒｅｔｒｅａｔ ／ ｈｉｄｅａｗａｙ）为核心的精神启迪

类。 游客可以在以上养生目的地体验到包括印度瑜

伽、韦达养生、泰式按摩、日式指压、中医针灸、顺势

疗法、健康生活指导、水疗、泥疗甚至冥想等在内的

复合式养生服务。
近年来，养生旅游的内涵不断延伸，产品模式持

续革新，试图让游客在获取健康的同时体验到活动

的趣味性和文化的多样性。 比如，欧洲传统的桑拿

浴（ｓａｕｎａ）从古罗马时期流传至今，是欧洲最为常见

的养生服务，但在今天，桑拿不再是沉闷的宗教仪式

般的固定程序，而是融入了舞蹈、歌曲和歌剧 ／电影

场景的表演，桑拿技师在常规服务之外更多地与顾

客进行情感分享和互动，试图让桑拿变成一场充满

欢乐和惊喜的聚会，甚至每年都会举行世界桑拿技

师锦标赛。 日本传统的温泉养生已不仅是洗浴和医

疗，而是演变成一种融合观光、医疗、娱乐、社交和文

化体验的综合性旅游服务，富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建

筑和环境设计、体现差异化的主题营销和服务模式

６７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以及丰富多彩的观光景点（寺庙、博物馆、美术馆、
水族馆和自然公园）和娱乐活动（手工艺制作、文化

艺术节、焰火节和夏日祭典），都使日本成为欧洲以

外世界最著名的温泉养生旅游目的地之一。⑦

２．养生游客越来越倾向于健康的长期性

近年来，养生游客越来越不满足于健康状态的

临时性改善，更希望将旅游体验中的健康实践引入

日常生活，通过养生旅游实现个人的持续性成长和

幸福感提升。 比如，静修所为养生游客制定健康的

饮食和生活计划，并提供充分、理想的反思时间和空

间，使游客可以通过静修体验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技

能，从而抛弃过去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甚至改变个人

的生活态度。 Ｖｏｉｇｔ（２００８、２０１０）等综合比较 ｓｐａ、养
生度假村和静修所游客的获益后发现，ｓｐａ 游客侧

重于工作或生活中付出很多后的短暂性的享乐；而
隐修所游客重视生存意义的思考和自我价值的实

现，渴望发现内心的自己，获取精神升华和自我成

长；养生度假村游客介于前两者之间，希望实践更加

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自我以更好地面对今后的生

活。⑧Ｄｉｌｌｅｔｔｅ 等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瑜伽旅

游者的体验，发现瑜伽旅游与积极情绪、有意义的经

历、深度参与、建立友谊和取得成就相契合，并会给

游客带来一种长期的幸福感体验。⑨

３．养生游客越来越注重公平性

国外养生旅游秉承“旅游是全体公民的一项社

会权利”的基本理念，积极扩大养生旅游的覆盖群

体，养生服务不断向城郊扩散，酒店和度假村变得越

来越公众化。 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

家普遍倡导社会 ／福利旅游（ｓｏｃｉ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旨在帮

助弱势群体享受旅游的快乐。 养生旅游的公平性还

体现在目的地居民和游客的双赢上，即养生旅游的

发展一方面满足游客的差异化需求，另一方面有益

于当地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就业机会增加、原
生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延续以及居民生活的健康和

幸福。 养生旅游不限于酒店、度假村等狭隘的养生

场所，一个充满微笑和欢乐、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

境或许更有助于游客幸福感的提升。 如芬兰赫尔辛

基的公共桑拿（Ｌöｙｌｙ）既满足当地居民对幸福生活

的追求，也成为养生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
４．养生旅游产业发展逐步集群化

国外养生旅游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体现在两个方

面。 一是旅游产业内部联合、集团化，许多中小型养

生服务企业出于降低经营成本、拓宽销售渠道、提升

企业价值和形象、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等考虑，相互之

间签订合作协议，组成具有竞争力的战略联盟或虚

拟组织。 如创办于 １９９１ 年的世界水疗协会，其成员

遍布全球 ７０ 多个国家，是世界上最为知名和权威的

ｓｐａ 联盟。 二是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利用地理

和文化上的相近性，通过产业集群建立区域养生旅

游品牌。 如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和德国自 ２００３ 年

开始联合打造的“Ａｌｐｉｎｅ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已成为集高山

疗养、休闲观光、运动娱乐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

性养生旅游目的地。⑩

三、国际养生旅游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优异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养生文化、丰富的养生

产品、低廉的价格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发展

养生旅游的优势。 同时我国也存在国民养生理念淡

薄、养生旅游普及性较弱，养生旅游产品品质较低、
核心竞争力不足，养生旅游市场管理不到位、服务质

量不高以及养生旅游产业合作不足、集聚效应不强

等劣势。 因此，要借鉴国际养生旅游发展的经验，促
进我国养生旅游可持续发展。

１．倡导健康生活理念，推动养生旅游常规化

国外养生旅游蓬勃发展与其国民普遍有健康意

识密切相关，同时离不开政府的倡导和推动。 以美

国为例，自 Ｓｉｇｅｒｉｓｔ 于 １９４５ 年提出健康促进的概念

以来，加强和提升国民健康教育和意识就成为美国

政府的重要施政方针。 １９４８ 年联邦安全局发表了

《国民健康》，１９７１ 年设立了健康教育总统委员会，
１９７４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健康教育规划和资源

法案》明确规定健康教育是国家优先项目之一，以
及 １９７９ 年的全国性健康计划“健康人民”，都极大

地提升了美国国民的健康意识和养生旅游意愿。

因此，我国发展养生旅游应加快推进健康教育体系

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让健康教育进校园、入社区，
尤其要加强对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养生文化教育和普

及，逐步增强国民的养生保健和疾病预防意识；同
时，要有针对性地推广我国优秀的养生保健知识和

方法，完善和落实带薪休假政策，倡导健康文明生

活，促使养生旅游成为自我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

成部分，进而拉动我国养生旅游和服务的市场内需。
２．注重养生旅游产品的文化特色，增强体验性

近年来，养生游客对产品文化性和真实性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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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日益上升。 真实性是指根植于当地文化、传统、历
史或自然环境中的东西，目的地真实的健康生活场

景和富有本土文化气息的养生产品会让游客们着

迷。 比如，许多游客来到具有“瑜伽之都”美誉的印

度迈索尔，希望直接从其创造者的家庭接受指导，就
是因为印度是瑜伽的起源地，游客们认为在那里体

验到的瑜伽比在西方练习的更加真实。从广义的

养生旅游产业发展来看，目前我国主要开展森林养

生、温泉养生和中医药养生旅游活动，多数活动还停

留在利用优异的环境资源（美丽的自然风光、怡人

的气候、清洁的空气和水等）给游客带来短暂性健

康效益的初级阶段，并没有触及养生旅游的核心，即
通过嵌入本土特色的、真实的文化来增加养生产品

的附加值和独特性，从而提高养生游客的体验兴趣

和质量。 因此，我国发展养生旅游不仅要注重气候、
森林、生物、海洋、山岳等自然资源，更要将当地的民

俗、宗教、医药、饮食、体育等本土文化资源巧妙地融

入产品中，因地制宜，明确资源特色和文化主题，提
高养生旅游产品的知识性、趣味性和真实性。 同时，
要将养身、养心和养神并举，努力打破旅游活动在时

间和空间上的割裂，使游客获得高质量的旅游体验

和美好的旅游记忆，并将旅游期间的健康知识、良好

作息、个人感悟等带入日常生活中，以促进实现个人

持续性的成长及幸福感的不断提升。
３．加快养生旅游市场规范化管理，提升行业服

务质量

国外养生旅游发展一般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引

导和行业自律的管理模式。 比如，澳大利亚养生旅

游的发展由资源、能源和旅游部、卫生和老年保健部

等政府部门以及澳洲旅游出口委员会、澳洲水疗协

会等行业组织共同管理，质量标准方面多遵循行业

领导协会制定的服务标准。 但是，养生旅游产品种

类繁多，有些产品仅在个别地区和国家得到承认，无
法制定国际统一的质量标准。 鉴于此，许多国家制

定了符合本国产品特色的认定标准，如印度政府对

于韦达养生服务的医师资格、治疗水平、治疗过程、
药品标签、治疗环境等有清晰且严格的标准，并授予

达到标准的韦达养生中心橄榄叶图形标志；而对那

些具有特殊价值的（如独特的建筑景观、舒适的休

憩空间、精美的草药花园）韦达养生中心，会授予更

高等级的绿叶图形标志。

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可从 ５ 个方面加强养生旅

游的规范化管理和服务提升。 第一，尽快成立国家

级的养生旅游管理机构，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加快

推动健康服务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积极发挥养生

旅游的健康服务功能，使之成为我国传统医疗社保

外的第二大健康服务市场。 第二，对繁杂的养生产

品进行科学的分类，综合考虑国际养生品牌的质量

标准和我国养生产品的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行业

标准，从环境质量、场地规范、设施配置、产品内容和

功效、费用标准、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保障。 第三，
加强养生服务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和业务培训，进
一步细化养生旅游服务人员的工种，如公共营养师、
康复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养老护理师以及其他小众

化的养生资质认证，提升其职业技能和服务质量。
第四，鼓励组建相应的养生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

其咨询、沟通、监督和协调的纽带作用，多方协同，形
成合力，共同促进养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依
法妥善处理养生旅游的相关纠纷，营造公平友善的

养生旅游发展环境。
４．加强养生旅游产业链整合，提升品牌影响力

旅游业是一个复合型产业，与保险、传媒、旅行

社、交通、餐饮、住宿、娱乐、环保等产业密切相关，彼
此间相互制约和影响，形成庞大的旅游产业网络。
养生旅游也是如此，需要相关产业的支持和推动。
我国养生旅游的发展需要与医疗机构、中医院校、保
险公司、交通、酒店、景区、旅行社等一切有助于养生

旅游发展的组织和产业进行合作，完善旅游产业链，
将健康主题扩展到旅游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同

时，要鼓励各省、市进行资源共享和整合，实现优势

互补，打造养生旅游共同体。 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托

自身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佛教八宗祖庭、道教洞天

福地等，积极开展跨区域、跨国家的养生旅游合作。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我国许多养生旅游

产品，如针灸、拔火罐、太极拳、八段锦等有别于西方

医学的常规性治疗。 这些非常规性疗法在保持和促

进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方面卓有成效，这种神秘感

和神奇性吸引了众多游客；但也有许多消费者对这

些非传统治疗的合理性和安全性提出质疑，不利于

我国国际养生旅游目的地的品牌传播。 今后，一是

要加强这些传统养生方法的数据积累和临床试验，
为其发挥养生功效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二是要综

合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移动互联网、微博、微信等

８７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媒体进行立体式的精准营销，增强名人效应和口碑

效益；并定期举办相关产品的会展、巡演、节庆活动

和研讨会，以扩大其市场认知度和影响力；三是要规

范养生产品标签解说，提高从业人员的英语表达能

力，并借助旅行社和中介商进行产品推介，为国内外

游客提供及时、准确、有吸引力的养生旅游信息。
５．依托国家健康战略，体现公共性原则

国外养生旅游的发展不仅服务于养生游客的多

样化需求，致力于让所有国民都享受养生旅游带来

的健康和快乐，更与当地环境和文脉完美融合，提升

目的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实现社会、经济、
文化可持续发展。 我国应借助于健康中国战略规划

的契机，将养生旅游发展与目的地环境卫生整治、医
保体系完善、公共健康设施建设以及传统养生技艺

传承等相结合，努力实现“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

战略主题。 要特别关注青少年、妇女、老年人、残疾

人和低收入群体的健康状况，充分考虑他们对养生

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需求。 例如，针对青少年

的养生旅游产品要以健康教育和运动为主，旨在通

过养生旅游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念、学习正

确的养生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针对老年人的

养生旅游产品要考虑行程的宽松和安全的保障，旨
在通过养生旅游帮助他们缓解身体的病痛，排解心

灵的孤寂。 要积极发展经济型、惠民型养生旅游产

品，实现养生服务进社区，依托医疗机构建立居民健

康大数据库，为居民提供实时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测

评、专业的养生活动指导和便捷的养生旅游资讯等，
让更多人参与养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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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问题研究专题】

残疾人家庭复原力培育过程的社会工作研究∗

姚 进 忠　 　 　 林 佳 玲

摘　 要：家庭是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载体，提高残疾人家庭应对困境的复原力是残疾人社会工

作服务的焦点，也是未来残障人士专业服务和研究发展的趋势。 依据复原过程中的表现，残疾人家庭可分为三种

类型：复原重构型、复原适应型和复原不良型。 不同的残疾人家庭类别预示着不同的家庭功能，理解家庭的类别和

动态评估家庭需求非常重要。 基于此，培育残疾人家庭复原力的社会工作干预关键在于：以残疾人家庭为服务中

心，动态评估家庭需要；将家庭应对残疾困境的能力作为介入点，关注家庭力量的动态变化；注重家庭特殊需要，细
化类型，设计复原机制。
关键词：残疾人社会工作；家庭复原力；复原类型；复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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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残联官网发布的权威统计数据，２０１０
年，中国残疾人总数达 ８５０２ 万人，有残障个体的家

庭户约 ７０５０ 万户，占全国总户数的 １７．８％，涉及 ２．６
亿家庭人口。①作为家庭事务，残障不仅影响残疾人

个体，还影响其家庭。 残疾人家庭，尤其是中重度残

疾人家庭，肩负着照顾其残疾成员的主要责任。 家

庭能力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残疾人个体的福祉水平。
因此，提高残疾人家庭应对困境的复原力成为残疾

人社会工作服务的焦点。 复原力是家庭适应环境变

化、解决发展问题、实现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
培育家庭复原力，需要对残疾人家庭进行分类，理清

不同残疾人家庭的复原需求和复原功能，找出残疾

人家庭的复原规律。 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家庭抗

逆力理论，从调整残疾人家庭的信念体系、联结残疾

人家庭的组织模式、改善残疾人家庭的沟通过程三

个方面建立复原机制，提高残疾人家庭在复原过程

中应对残疾困境的能力，探索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

的有效机制。

一、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研究回顾与范式转向

对于残疾人问题研究，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是

不可或缺的视角。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残疾人

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残疾

人社会工作研究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多元

理论支持的理论模式研究；二是基于多种社会工作

方法开展的实务模式研究。
１．赋权范式：从问题视角到能力视角

在残障传统文献中有一种假设，即家庭中有残

障成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多重问题的呈现，最终导

致家庭功能障碍。②这种解释的核心是病理学思维。
因此，传统的残疾人社会福利与服务建设均以“个
人模式”或“医学模式”作为出发点。③其关注的焦

点是身体缺陷以及反过来“导致”某种程度的“功能

障碍”。④经验性研究突出了家庭成员之一被诊断为

残障时所经历的创伤、痛苦和挑战。⑤尽管有这些困

难的情况，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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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家庭在面对致残情况时能够适应并表现出改变

的能力。⑥家庭成员的残障状态和家庭功能之间的

对话结果取决于家庭的技能、力量和资源，即家庭是

否有能力克服困难、有效应对并保持家庭功能的正

常运行。⑦一些研究发现，部分残疾人找到了建设性

处理其问题的方式，他们具有超越与改变个人价值

观的能力，能够适应残疾生活，并从中获得成长。⑧

基于对问题模式的反思，学者们转向了残疾人能力

视角的研究⑨，提出抗逆力和积极适应的概念，认为

个体受创伤性损伤或残疾后仍拥有应对生活的积极

力量⑩。
能力视角强调了残疾人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

与解决生活问题、满足自己需要的可能性，认为可

以运用其优势和能力进行家庭干预。 为了改善残

疾人被标签化的困境，能力视角对被定义为“弱势”
的残疾人进行重新定义，认为残疾人是“具有不同

能力的人”。 同时，能力视角还关注社会政策的制

定与社会组织的架构对残疾人的包容性。残疾人

的抗逆力体现了个体经历挑战后成功应对困境并克

服困难的过程及结果，不仅要关注个体的优势与能

力，更注重整合残疾人的内外资源，通过构建资源支

持网络，促进残疾人抗逆力的生成。

２．系统范式：从个体关注转向生态干预

个体残障不能仅看作个人事务，而应被视为家

庭事务。基于这样的理念，专业服务领域越来越多

地采用社会模式对残障进行界定。社会模式的重

点是理解残损的个体在身体、文化和社会环境中被

排斥的方式和它如何被标签为残疾。基于此，残疾

研究发展出一个解放的研究范式，重点关注无障碍

建设不足的环境或社会，并将关注焦点从个体功

能障碍所引发的限制转向由社会环境和文化障碍所

引发的残疾问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学者对

残疾人家庭的研究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形成了不同

的思维，这些思维反映出社会对残疾人态度的转变、
家庭研究方法的变化以及研究范式的转向。

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关注残疾人家庭，通过与

家庭协作的方式，协助每个家庭发挥优势、满足需

要、实现愿望。 其服务模式有三个要素：家庭选择、
家庭优势和以家庭作为支持单位。以家庭为中心

的服务提供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家庭基本资源缺乏问

题，以便根据残疾人家庭需要而不是现有资源来制

定计划。在残疾儿童家庭研究中，生态视角关注儿

童个体在康复过程中是如何利用家庭给予的支持提

升适应力的，提出家庭在需要关注支持的对象中最

为重要。在残疾人家庭照顾研究中，生态视角关注

高龄照顾者家庭的照顾风险，认为应根据家庭照顾

需要并以个案管理模式为家庭提供多样性的综合服

务，提高家庭的保障作用。

综上所述，残疾人社会工作研究范式呈现两种

转向：一是研究视角从问题视角转向能力视角，更关

注残疾人家庭应对残疾困境的需求与能力；二是实

务介入从残疾人个体转向残疾人生态，关注残疾人

与环境的双向互动，通过满足家庭需要、发挥家庭优

势潜能，使家庭平稳度过残疾危机。 基于这样的研

究转向，笔者以 ＸＭ 市“支持大行动”残疾人社会工

作项目为研究对象，通过家庭抗逆力三个维度的组

合方式，设计复原机制，提高残疾人家庭的复原力。

二、理论框架与方法操作

１．家庭抗逆力：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新框架

在家庭抗逆力研究中，其概念的演变循着两个

方向：一个是把家庭抗逆力作为家庭特质，另一个是

把家庭抗逆力作为家庭过程。由此形成两种观点：
一个是将家庭抗逆力定义为家庭在面对危机时拥有

抗逆力和适应性的特点，抗逆力是家庭功能的一

个属性，是维持家庭内部变化与稳定之间平衡的能

力。 另一个是将其定义为家庭作为功能系统承受

和应对压力性生活挑战的能力，认为家庭的新生力

量在受到挑战后得到加强，家庭抗逆力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这些定义表明，家庭抗逆力在触发了特定

的挑战或危机的过程中，使家庭在应对压力或危机

中重新获得家庭原有的功能，家庭实现自我修复甚

至超过家庭原先的水平。
家庭抗逆力从根本上改变了问题视角的站位，

肯定了陷入困境家庭的修复潜力。它试图了解家

庭是如何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生存和再生的，肯定

了家庭的自我修复能力。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显现，
而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本质上是环境性

的。 因此，家庭抗逆力取决于家庭力量和资源之间

的契合程度，也取决于家庭在特定时间面临的特殊

挑战、文化价值和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抗逆力

受到个体、人际关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种风险因

素和保护因素的相互作用。风险因素是指个体所

处环境中存在的容易导致生存和发展负面结果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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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保护因素则指减轻风险因素负面影响的因素。
当家庭受到挑战时，保护因素有助于调整或保持家

庭的完整性和功能并完成发展任务。

沃尔什（Ｗａｌｓｈ）认为，家庭抗逆力是家庭作为

功能单位的一种应对压力与适应性的过程。家庭

抗逆力的实现有三个关键维度：第一，家庭信念体

系。 共同的信念助力家庭解决问题、恢复家庭功能、
增加家庭选择的可能性。 它们帮助家庭成员理解逆

境的意义，促进其进行积极的前景展望，为其提供精

神价值和信念联系。 第二，组织模式。 家庭内部灵

活的结构、紧密的连接感以及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以

加强抗逆力。 第三，沟通过程。 通过鼓励开放的情

感互动、提供清晰准确的危机信息、促进协作解决问

题，促进家庭抗逆力的生成。这三个关键维度是相

互影响、相互协同的。 基于沃尔什的家庭抗逆力模

式，笔者建构了残疾人家庭复原力培育的研究框架，
借助 ＸＭ 市“支持大行动”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项

目，从信念体系、组织模式和沟通过程三个维度呈现

残疾人家庭复原的运作过程。
２．研究方法的选择与操作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今

在自然情境中通过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

观察、个案调查等方法对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长期研究。 研究跟进剖析 ＸＭ 市“支持大行

动”残疾人社会工作项目，以项目所服务的 Ｊ 社区在

册 ４６ 户（５３ 名）残疾人及其家庭为研究对象。 研究

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 １）与家庭经历残疾困境后的

复原情况等资料主要通过入户半结构式访谈与参与

式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获得。 具体而言，研究者对 Ｊ
社区的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进行一对一的入户半结

构访谈，并根据残疾人家庭风险因素的程度以及对

家庭带来的影响分别对研究对象进行一般个案访谈

和深度个案访谈。 第一，对研究对象的家庭环境和

设施是否利于残疾成员复原及其家庭经济情况、家
庭成员的互动情况等进行观察。 第二，对研究对象

的残疾原因、家庭在遭遇成员残疾时的直接反应以

及应对残疾困境的长期策略进行访谈。 第三，围绕

沃尔什的家庭抗逆力模式，对残疾成员复原过程中

所呈现的家庭信念、家庭组织模式、沟通处理病情或

家庭问题的情况以及现阶段家庭的需要进行访谈。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保密性，我们对研究对

象进行了编码处理。 ＃１、＃２、＃３、＃４、＃５、＃６、＃７ 分别

指代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精神以及多重残

疾，如案例＃６０２ 指代精神残疾类型的第二个案例。
表 １　 Ｊ 社区残疾人基本信息

残疾分类 基本信息 人数 所占比例

年龄

０—１７ 岁
１８—４４ 岁
４５—５９ 岁
６０—６９ 岁
７０ 岁以上

３ 人
１２ 人
１３ 人
５ 人
２０ 人

５．６％
２２．６％
２４．５％
９．４％
３７．７％

类型

肢体
智力
精神
视力
听力
言语
多重

２３ 人
１２ 人
５ 人
５ 人
６ 人
１ 人
１ 人

４３．４％
２２．６％
９．４％
９．４％
１１．３％
１．９％
１．９％

程度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８ 人
１１ 人
１２ 人
２２ 人

１５％
２０．７％
２２．６％
４１．５％

三、残疾人家庭的复原类型、特点及需求

本文以沃尔什的家庭抗逆力模型为依据，采用

情境分析与类属分析的方法对社区 ４６ 户（５３ 名）残
疾人家庭的复原资料进行整合分析，在剖析这些残

疾人家庭复原过程中关于家庭信念体系、组织模式、
沟通过程三个方面表现的基础上，结合残疾人家庭

的保护因素和风险因素，将残疾人家庭的复原情况

划分为复原重构型、复原适应型与复原不良型三种

类型。这三种家庭复原类型具有不同的特点、问题

及需求（见表 ２）。
１．复原重构型家庭：重构性抗逆力水平

复原重构型指残疾人家庭成功度过危机，找到

和残疾友好相处的方式，达到一种更高的抗逆力水

平。 这种类型的保护因素整体上在家庭信念认知、
外部资源以及内部互动等方面大于风险因素，家庭

在残疾成员复原过程中有较好的表现。 在信念体系

上，家庭成员能够共同应对困境并有坚定的信念与

决心；在组织模式上，家庭内部有较强的联结感或较

为弹性的组织结构；在沟通过程上，家庭可以全面提

供危机情况信息，以合作方式处理冲突并解决问题。
案例＃６０２ 具有复原重构型家庭的典型特征。 案主

家庭在面对案主患有疾病、案主两个女儿离婚等创

伤性事件时，表现出坚强的信念和品质。 在探访中

照顾者说道：“人在经历太多挫折时，得往好了想，
让自己至少有个念想，生活才能继续下去。”案主家

庭在弹性、联结感和社会资源的运用上也具有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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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原力。 在遭遇困境时，案主家庭由原来的男主

外女主内分工调整为案主妻子负责赚钱养家，且案

主妻子主动寻求外部资源支持，让案主得到较好的

治疗。 家庭关系也调整为扩大家庭共同出力，彼此

坦诚沟通病情，大家庭共同协商解决问题。

可以说，大部分复原重构型家庭都有一些较为

成功的应对危机的经验。 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他

们的优势，为其他类型的残疾人家庭树立榜样，同时

通过回顾过往经验及挖掘家庭的优势潜能，增强家

庭的保护因素。
表 ２　 不同类型的残疾人家庭的复原问题与需求分析

复原类型 主要问题 复原路径

复原重构型 １．如何保持高抗逆力 １．发挥优势潜能，重述生命故事

复原适应型
１．外部资源不足
２．逃避情感分享，负面互动多

１．获取有效复原资源，增强组织联结
２．改善沟通过程，坦诚沟通家庭问题

复原不良型
１．信念分歧，消极应对困境
２．外部资源不足，内部组织弹性差
３．沟通僵化，无法合作解决问题

１．正面展望，为逆境创造意义
２．增强外部资源支持与内部组织弹性
３．正视困境，促进合作解决问题

　 　 ２．复原适应型家庭：适应性抗逆力水平

复原适应型指残疾人家庭在受到外部资源限制

或沟通互动不畅时，可以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使部分

问题得到缓解，虽没有达到一种更高的抗逆力水平，
但也能适应并维持正常的生活。 这类家庭在信念上

大多能彼此理解并共同应对残疾困境，但在组织模

式与沟通过程上存在一些不足。 其主要体现在外部

资源不足、逃避情感分享、负面互动多等方面。 如案

例＃４２２ 中，案主与丈夫矛盾较多，平常不与丈夫沟

通，只会向儿子表达自己的需求，而儿子夹在冲突的

父母中间十分被动，家庭联结并不紧密。 家庭组织

模式的不足导致其运作处于失调状态。 从沟通过程

看，案主家庭沟通也不顺畅，较少坦诚清晰地沟通残

疾困境或病情，在药物和治疗上的冲突较多，互动大

多带来的是负面感受。
对于此类家庭，首先需要获取有效资源。 实际

上，为了得到帮助，部分复原适应型家庭在寻求资源

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效果不佳，或是找到

的资源不符合需要，或是希望得到有关部门帮助却

收到否定回复。 这需要在实践中寻找有效的办法为

这类家庭提供切实的帮助。 其次要改善沟通过程，
通过坦诚表达情感来促进协作并解决问题。

３．复原不良型家庭：不良性抗逆力水平

复原不良型指残疾人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弱，
抗逆力水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状态。 这类家庭的保

护因素整体上小于风险因素，出现信念分歧、组织弹

性差、沟通僵化等情况，使家庭呈现一种多方受限的

局面。 从信念体系来看，这类家庭内部缺乏信心，表
现为家庭成员的信念有分歧，或相互指责，或将责任

归咎于案主。 从组织模式来看，这类家庭外部受到

政策资源的限制，内部组织弹性也较差。 从沟通过

程来看，家庭无法协商共同应对困境，更无法合作解

决问题，出现沟通僵化等情况，家庭运作处于不良状

态。 如案例＃６０３ 中，案主家庭在信念上呈现一种矛

盾的状态。 案主母亲说道：“别人家是年轻人出去

工作，我们家的（年轻人）非但给不了家里生活费，
还要我们继续养着。”当案主察觉到母亲的想法想

要外出工作时，父母则直接打击案主，认为他做不

到。 案例＃５０５ 呈现的是家庭组织模式和沟通方面

的问题。 在该案例中，案主与儿子均为残疾患者，生
活无法自理，当其主要照顾者———案主的高龄嫂子

意外摔伤后，家庭饮食起居得不到打理，呈现运作僵

化状态。 而作为智力残疾患者，案主与其儿子基本

上无法正常交流，家庭的主要照顾者又是高龄老人，
案主的生活就是机械地随着高龄照顾者的节奏走。
目前，照顾者只能尽力打理好饮食，做简单的清洁工

作，解决不了更多问题。
总体来说，复原不良型家庭数量较少，面临的问

题却最为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家庭没有复原

的可能性。 对此，需要正视家庭困境，促进家庭的正

面展望，这是社会工作介入时应考虑的要点之一。
另外，此类家庭急需增加外部资源支持与内部组织

弹性，避免因沟通僵化及彼此无法合作而陷入运作

不良的状态。

四、残疾人家庭复原力的培育机制

基于上述精准识别残疾人家庭的差异性需要，
残疾人家庭的复原力培育过程从家庭信念、沟通方

式和组织模式三个方面展开，并分化出不同的复原

路径，从而建构新型的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框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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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残疾人家庭复原力培育机制。
１．复原重构型家庭：发挥家庭优势潜能，重述生

命故事

第一，搭建社区榜样平台，发挥优势特长。 复原

重构型家庭拥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应对危机的经验，
社会工作者通过开展小组活动与社区活动搭建榜样

分享平台，使复原重构型家庭在互动中分享家庭经

验，成为其他类型残疾人家庭的榜样。 如“资源汇”
与“榜样的力量”等小组活动和社区活动对促进残

疾人家庭之间的互动十分有效。 一方面，带动残疾

人家庭参与社区活动，增强残疾人家庭的外部组织

联结，建立同质群体的互助网络。 另一方面，通过组

织分享，发挥复原重构型家庭的优势能力，为其他类

型残疾人家庭树立榜样，也促使不同类型残疾人家

庭之间了解彼此应对家庭困境的经历。 在小组中后

期活动中，复原适应型家庭组员开始逐渐把家里遭

遇的难题与他人分享，并从其他复原重构型家庭的

生命故事中获得启发。 在分享中，组员不断强化自

己的家庭信念，增强对自己及家庭的正面认知。 在

“资源评评分”趣味活动中，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协

助，残疾人家庭认识到同样的资源对不同个人的需

要是不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残疾人家庭对

资源的选择和运用能力。 在“欢喜闹中秋·携手斗

阵行”的中秋活动中，社会工作者通过残疾人家庭

参与传统的中秋节日活动，增强其外部社会联结，复
原重构型家庭也会主动帮助其他家庭了解活动内

容、分享家庭经验和残疾人相关政策等，为其他家庭

带来正面影响。
第二，重述家庭生命故事，强化家庭信念。 部分

复原重构型家庭有着较为长久或丰富的应对困境的

经验。 残疾人家庭通过重述家庭生命故事，可以强

化家庭信念，保持家庭的高抗逆力。 社会工作者在

收集残疾人家庭抗逆故事的过程中，肯定其积极的

家庭信念、弹性的组织模式、坦诚的沟通方式等，使
家庭进一步认可并强化自己的复原力。 这种通过匿

名化宣传所收集的口述故事，有利于其他家庭正面

看待家庭困境、痛苦与选择。 如 Ｗ 阿伯的经历体现

了信念的力量，呈现了“自助者天助之”的美好结

果。 Ｗ 阿伯的一生磕磕绊绊，跌宕起伏。 他年少出

来打工，工作不顺，受人诬陷；中年遭遇失业窘况；后
逢体制改革，又幸得家人相助，创办工厂，自立自强。
在村干部和朋友的支持下，工厂运营良好，生活也一

步步得到改善。 这其中离不开家人的支持、朋友的

帮助和政策的扶持。 阿伯说：“人是需要相互扶持

的，做人一定要老实。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帮助你的

人，也会遇到说你坏话、诋毁你的人。 与人为善，相
互扶持！”Ｚ 阿姨的经历也可谓“苦难面前有阳光”。
Ｚ 阿姨的丈夫患病后，家庭的生活重担完全落在她

一人肩上，她靠租地种菜赚取生活费用，一人把三个

孩子抚养长大。 巨大的生活压力并未把她压垮，在
信念的支撑下，在兄弟姐妹们的大力帮助下，她坚强

地度过了那段艰辛的日子。 这几年政策福利的支持

使她家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２．复原适应型家庭：获取家庭有效沟通，增强内

部联结

第一，动员家庭内外资源，联结组织模式。 复原

适应型家庭大多有长期寻找康复资源的经历，但往

往出现资源不符合家庭需要等的情况，导致家庭无

法很好地动员资源以应对困境。 社会工作者通过外

部资源链接和内部资源挖掘来提高复原适应型家庭

组织模式的联结感，增强家庭应对困境的复原力。
如案例＃４１３中，案主林某因身体机能下降很担忧自

己的未来，社会工作者通过引进外部资源来帮助其

家庭增强复原力。 具体的做法是：社会工作者通过

义诊形式让康复医生入户为案主制定康复训练计

划；指导并定期跟进训练情况；与案主一同总结成功

执行康复训练的经验，强化训练的坚持度。 目前，案
主能很好地安排自己的康复训练，并进行针灸治疗，
家庭康复资源进一步扩大，家庭抗逆力增强。 另外，
社会工作者组织“资源汇”发展性小组活动，选择复

原重构型家庭与外部资源不足的复原适应型家庭，
通过引导组员彼此分享衣食住行方面的好的资源，
探讨获取和选择资源的途径和方法，最后汇集成资

源库，使组员在互助中提升家庭的复原力。
第二，推动家庭坦诚沟通，促进相互支持。 复原

适应型家庭长期应对困境，处于危机和多重压力之

下，因此家庭沟通受到一定的阻碍。 对此，社会工作

者可以通过寻找家庭共同的关注点或借助一定契

机，推动家庭成员了解残疾成员的病情特征，交流病

情发展，解开彼此误会，引导家庭关注残疾成员的优

势特点，促进家庭成员彼此坦诚沟通，重新建立残疾

成员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联结。 如案例＃４２２ 中，
案主家庭在遭遇残疾困境时，家庭成员无法清晰、坦
诚地表达彼此的感受与需求，造成一系列冲突与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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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影响了家庭功能的发挥。 对此，社会工作者采取

了一些措施，使案主家庭实现了有效沟通。 具体做

法是：社会工作者了解到案主用药效果不太好，引入

残联康复医师并指导其进行康复训练；以此为契机，
与案主丈夫沟通案主的病情；因案主丈夫与案主之

间矛盾较多，社会工作者多次沟通并没有取得很好

的效果，在此情况下，社会工作者转向协调案主与儿

子之间的沟通，并通过唱歌等多种方式拉近母子之

间的心理距离，使案主与儿子彼此能够分享和交流，
实现相互支持。

３．复原不良型家庭：正视家庭困境，正面展望积

极意义

第一，促进家庭正面展望，复原家庭信念。 复原

不良型家庭存在成员信念分歧、相互指责甚至怪罪

案主的情况，家庭处事消极并处于复原不良的状态。
因此，调整家庭信念是促进复原不良型家庭复原的

第一步。 通过调整家庭信念和认知，可以引导家庭

对残疾危机进行深入思考，为逆境创造意义，从而为

实现信念复原、获得家庭复原力创造条件。 案例

＃６０３反映了复原不良型家庭在认知调整前后的差

异。 在认知调整前，案主家庭成员的信念显示出极

强的矛盾性，对于案主是否去工作以供养家庭的认

知处于矛盾状态。 一方面，案主母亲对于案主不能

供养家庭且还需要家庭扶养这件事较为烦闷；另一

方面，当案主决定外出工作时，父母又怕案主病发对

案主外出工作的想法采取打压态度。 对此，社会工

作者采取如下措施促使其信念复原：搭建平台，使父

母和案主把对彼此的期待表达出来，协助家庭逐步

澄清案主想工作的原因是想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
不需要做太复杂的工作，减少家庭对案主的担心；将
家庭对案主工作的期待先聚焦到生活中力所能及的

事，让案主从中感受到微小的成功以及带给他的喜

悦；引导父母看到案主自身的能力，使其对案主的未

来有信心。 目前，案主家庭就案主外出工作的认知

已达成一致，并对案主的能力与价值有所肯定，实现

了信念复原目标，使家庭信念体系更加稳固。
第二，链接家庭外部资源，提高组织弹性。 复原

不良型家庭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家庭问题非常突

出和严峻，家庭资源获取严重受限。 因此，链接家庭

外部资源、帮助家庭提高组织弹性、缓解家庭组织压

力，成为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 社会工作者通过引

进家庭急需资源，减轻家庭负担，提高部分家庭组织

弹性；通过引导家庭思考并探讨如何安排家庭成员

的未来生活，提高家庭组织结构缓解压力的能力，帮
助家庭有效处理当前的困境。 案例＃５０５ 显示了链

接家庭外部资源、提高组织弹性的做法及效果。 案

主家庭有案主和儿子两名残疾成员，儿子先天智能

不足且瘫痪在床，基本无法自理。 一旦出现意外情

况，他们均陷入无人照顾的境地，这种家庭组织结构

弹性较差的情况急需改变。 社会工作者为其链接了

当地的养老服务中心资源；对于案主家庭成员照顾

无力的现状，与案主家庭商讨将案主儿子送安养机

构的可能性；在案主考虑决定将其送往养老院后，积
极协助案主寻找、评估合适的养老机构，增强外部联

结，为案主解决了家庭难题。
基于上述服务思维，我们总结出生成残疾人家

庭的复原力培育服务体系（见图 １）。 以残疾人家庭

分类为基础的服务供给体系的有效性在于：一方面，
突破了传统仅关注残疾人个体的服务方式，服务供

给体系呈现精准性。 另一方面，将服务对象进行分

类，根据其不同的性质以及动态需要，运用不同的社

会工作方法为残疾人家庭提供服务，具有动态的递

进性与效率性，服务供给体系呈现高效性。

五、残疾人家庭复原力研究总结与建议

本文基于家庭抗逆力理论，从实务层面出发探

寻残疾人家庭复原力培育体系的构建。 研究发现，
家庭抗逆力取向的残疾人家庭复原服务之所以具有

成效，其关键在于从三个维度促进了残疾人家庭的

转变与发展：第一，在信念体系上，帮助家庭成员努

力澄清问题的本质、来源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将
危机或长期的逆境视为其共同的挑战，通过积极的

应对策略，帮助家庭解决问题、恢复功能、增加更多

选择的可能性。 第二，在组织模式上，一方面，尊重

彼此的个体差异，重新连接家庭关系，引导残疾人家

庭成员相互支持与合作，提高家庭在情感与结构上

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充分动员大家庭、社区与社会

支持网络，拓展社会经济资源，提高残疾人家庭组织

复原的可能性。 第三，在沟通过程上，协助残疾人家

庭提供清晰的信息、保持情感互动的开放性、促进相

互支持和合作，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促使家庭功能

得到有效发挥。
在家庭抗逆力的实务研究中，需要重视家庭抗

逆力的本土化研究。 一方面，应注重本土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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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信念体系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项目

地处闽南地区，访谈发现闽南地域文化对家庭信念

的影响无处不在。 如家庭会将案主遭遇精神疾病归

因于年少天资聪慧（在闽南文化中有“太聪明的孩

子会被老天收走”的说法）。 因此，关注地域文化对

家庭信念的影响对于家庭抗逆力的本土化研究十分

重要，它有助于引导家庭寻找生命的意义，增强家庭

的功能。 二是应关注家庭直系成员、宗族以及社会

对家庭组织结构的支持力量。 当家庭遭遇困境时，
来自家庭直系成员、宗族以及社会对家庭组织结构

的支持至关重要。 首先，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是第

一位的；其次，受传统宗族文化影响，在家庭资源网

络中，大家庭也扮演着重要的资源支持角色；再次，
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对处于困境中的家庭必不可

少。 因此，家庭人际网络的建立与维持需引起足够

的重视。

图 １　 残疾人家庭的复原力培育服务体系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笔者对残疾人社会工作服

务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以残疾人家庭为服务中心，
动态评估家庭需要。 在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残疾

人个体是其主要的服务对象。 由于家庭在残疾人复

原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支持与保障角色，因此社会

工作服务焦点还应重点关注提高残疾人家庭应对困

境的复原能力，使家庭有效应对残疾危机或长期困

境。 满足残疾人家庭的动态需要应是残疾人社会工

作服务的主要内容，在对需求分析到位的同时还要

不断评估动态需求，确保服务的有效性。 第二，以家

庭应对残疾困境的能力为介入点，关注家庭力量的

动态变化。 以家庭抗逆力为视角，残疾困境是家庭

的挑战而不是问题，家庭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家庭

力量是控制家庭内部平衡的重要资源。 因此，应从

信念体系、组织模式、沟通过程三个维度提高家庭应

对困境的复原力，增加家庭的保护因素，有效促进家

庭功能发挥，提高残疾人家庭抗逆力。 第三，注重家

庭的特别需求，细化类型，提供有效服务。 可以通过

评估不同残疾人家庭应对困境的方式与能力，并根

据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动态需要和复原表现，将类

型相似的家庭进行整合划分。 同时，在细化类型的

基础上，设计不同的服务机制，以准确识别服务对象

的能力与需要，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提高残疾人社

会工作服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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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问题研究专题】

福利治理视阈下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研究∗

———基于 Ｍ 市辅助性就业的地方实践

许 小 玲

摘　 要：如何有效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是新时代残疾人福利制度建设的重要议题。 基于福利治理视角，Ｍ 市近三

年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反映出该政策目标定位中的偏差。 关系型的福利治理理念、基层社

会稳定的治理目标、单维度的福利治理关系和形式化监督的福利治理过程是形塑偏差的重要力量。 为此，应通过

营造平等福利关系、构建专业考评机制等，提升福利供给精度，提高福利治理效能。
关键词：福利治理；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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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八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意见》，要求到

２０１７ 年所有市辖区、到 ２０２０ 年所有县（市、旗）应至

少建一所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基本满足具有一

定劳动能力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的就业

需求。 由此，辅助性就业进入“遍地开花”阶段。 对

于残疾人研究，我国学者大多集中在属于舶来品的

庇护性就业和支持性就业方面，主要涉及智障人支

持性就业机制①、破解支持性就业难题的路径②、国
外支持性就业模式的启发③等方面，对辅助性就业

这一本土化概念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多停留

在概念辨析上④，缺少深度探索，较少涉及辅助性就

业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不符合规定而偏离

目标设定的情况。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辅助性就业

是一个新事物，如何提升辅助性就业质量、提高福利

治理水平是一个新命题。 因此，本文以残疾人辅助

性就业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经验研究，以福利治理

为分析框架，对 Ａ 省 Ｍ 市近三年辅助性就业的实践

进行剖析，探讨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在实践中

受到基层环境的影响及原因，以期为该政策未来路

径设计和治理机制优化提供参考。

一、文献述评、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１．辅助性就业相关概念之辨析

在中国，与辅助性就业相近的概念包括支持性

就业、庇护性就业、社区化就业、融合性就业等。 目

前针对心智障碍和残疾人的就业形式主要有庇护性

就业、支持性就业和辅助性就业。 庇护性就业是舶

来品，早期属传统医学模式。 现代庇护性就业在理

念上承认就业权是残疾人的基本权利，指为了帮助

残疾人身心康复、提高其就业能力而设立专门就业

场所并制定保护性政策的集中就业形式。⑤它具有

保护性、临时性、间歇性等特点，执行方式是“先训

练后安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受西方融合教育的影

响，残疾人支持性就业模式出现。 它指利用一切活

动，包括长期督导、训练和交通协助来帮助残疾人维

持有薪水的工作。⑥ 其做法是 “先安置后训练”。
２０１４年，支持性就业首次纳入我国残疾人事业统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７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城市困境儿童发展型救助中社会组织服务传递机制研究”（１７ＹＪＣ８４００４８）。
作者简介：许小玲，女，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与民生工程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合肥　 ２３０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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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我国的福利企业是支持性就业的重要载体。
辅助性就业作为中国本土化概念，起步较晚。⑦它是

指组织就业年龄段内有就业意愿但难以进入竞争性

劳动力市场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从事生

产劳动的一种集中就业形式，在劳动时间和强度、劳
动报酬及劳动协议签订方面相对普通劳动者较为灵

活。⑧因为辅助性就业和支持性就业均以残疾人融

入社会为最终目标，所以统称为融合就业。
比较来看，区别庇护性就业、支持性就业、辅助

性就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就业环境是

否具有竞争性。 支持性就业是把残疾人安排在有竞

争性的就业环境中。 二是政策目标定位不同。 在庇

护性就业和辅助性就业中，残疾人均通过就业达到

康复并融入社区；在支持性就业中，残疾人则通过就

业实现社会融合。 残疾人的就业保障与一定的社会

体制、生活水平相关，所以三种就业方式的服务对象

在不同国家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
２．社会政策目标定位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演练

在社会政策研究中，政策出现偏差属于目标定

位的范围。 目标定位是社会福利支出过程中目标指

向的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⑨前者指所有福利相

关接受者如何确定；后者是指以需求为判断依据，把
有限福利资源分配给最需要人群的过程。⑩目前，学
者们主要从技术、利益、体制和环境视角来解释偏差

出现的原因。 技术视角认为，目标定位操作技术比

如门槛线设定及定位方法不恰当有可能导致偏

差。也就是说，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出现偏差的根本

原因在于政策设计上的漏洞。 利益视角认为，政策

执行过程中不同主体利益倾向不同，各主体为获取

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与其他主体展开互动，导致政

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截留、敷衍、附加以及替代等偏

差。体制视角从科层制探究偏差出现的原因，形成

两种解释路径：自上而下的路径重点分析科层组织

的结构形态对政策执行效度的影响。自下而上的

路径重点关注基层政策执行者对政策执行的影

响，他们手中裁量权的大小、使用裁量权的不当都

会影响政策执行。 环境视角关注政策执行的情

境。 当政策规定与政策执行的情境不一致时，政策

执行主体就会采取各种变通措施。综合来看，上述

四种视角对政策目标定位出现偏差的原因均进行了

深入分析，也存在一些不足。 体制和利益视角虽能

找到目标定位偏差的原因，但忽略了行动主体与环

境间的互构性。 环境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他

视角的不足。 因此，本文从环境视角出发，依据福利

治理理论建立分析框架，探讨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

定位在基层福利治理环境下出现的偏差及原因。
３．福利治理的分析框架

福利治理是西方国家应对福利国家危机提出的

概念，在实践中有两种意涵：一是对福利进行治

理，福利成为治理的内容和对象。 它指通过不同行

动主体的介入、权力调整等达到福利目标的实践，
是对传统国家范式下福利发展模式的反思和优

化。 二是通过福利进行治理，指政府或其他主体

借助福利政策等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近年来，各
地大力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福利已

成为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工具。 学者们除对治理意

涵进行剖析外，还从主体、关系、过程等维度对治理

进行了细致研究。 有学者认为社会治理是一种“多
元、互动、参与、透明、法治”的治理方式。也有学者

认为社会治理具有强调过程、倡导调和、兼顾多元、
注重互动四个典型特征。治理内涵包括治理理念、
治理目标、治理关系及治理过程四个维度，共同揭示

福利治理的本质和机制。因此，采用福利治理视

角，从这四个维度出发，可以更好地揭示残疾人辅助

性就业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偏差的成因（如图 １）。

图 １　 福利治理四维度下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

４．研究设计

本文以福利治理为分析框架，采用定性研究法，
探究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在基层治理情境中出

现的偏差及成因。 在具体方法上，笔者采用参与式

观察、半结构式访谈及文献法，选取了 Ａ 省 Ｍ 市三

个区（Ｂ 区的 ＺＡ 阳光家园、Ｓ 区的 ＳＬ 家园、Ｌ 区的

ＮＹ 辅助工坊）和一个县（Ｆ 县的 ＴＤ 制品公司）的辅

助就业机构作为研究个案。 参与式观察主要用于了

解三区一县辅助性就业机构软硬件设施建设情况。
半结构式访谈对象有三类：一是 Ｍ 市残联及三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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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残联主席（理事长）或就业办主任、残联直接负

责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作的工作人员，共 ５ 人；二是

各区县承接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机构负责人或工作

人员，共 ８ 人；三是相关客体，包括辅助性就业对象

及家属，共 ５ 人。 文献法主要用来收集学术资料及

有关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政策文件。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笔者进行了初次调查；２０１９ 年 ４
月—８ 月，笔者对原材料进行了补充完善。

二、执行中的变通：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

实践中的偏差

　 　 继中国残联发布《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的意见》后，各地根据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发展部署，
扎实推进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作。 Ａ 省残联等九部

门、Ｍ 市残联分别印发了一系列意见和通知，推动

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政策的实施。 参照低保政策的目

标定位操作规范，辅助性就业目标定位涉及定位主

体、定位方式、定位程序、结果评估和动态监督调整

等规范。 如果严格按照以上规范执行，政策最初设

定的目标就能基本实现，即保障智力、精神和重度肢

体残疾人的劳动就业权利，提高其劳动技能和生活

能力。 然而，在自上而下的下达和自下而上的执行

中，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出现了诸多偏差，现实

情况并不理想。 这从 Ｍ 市的情况中可见一斑。
１．Ｍ 市辅助性就业模式概况

Ｍ 市经过近三年的探索，构建了残疾人辅助性

就业灵活多元模式。 从主建方和运营方关系来看，
主要有三种模式：政府主建第三方运营模式，政府主

建政府运营模式，企业嫁接运营模式。 其中，Ｓ 区

ＳＬ 家园、Ｌ 区的 ＮＹ 辅助工坊属于第一种模式。 该

模式由区残联建设，以招投标方式委托第三方进行

运营，区残联和就业机构所在街道作为指导和监管

单位，主要面向辖区内 １６—５５ 岁、有就业意愿且智

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其工作以手工、编织为

主，残疾人不仅得到康复锻炼，还能获得不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Ｂ 区包括 ＺＡ 阳光家园在内

的 ３ 家机构主要采取第二种模式，即政府主建政府

运营模式。 这类机构运营模式表现出浓厚的政府主

导、自主运营的特点，辅助性就业机构由 Ｂ 区残联

利用既有场地投资兴建，运营管理也由各街道残联

或区残联直接负责。 Ｍ 市按照此模式运营的机构

较少。 Ｆ 县主要采取第三种模式即企业嫁接运营模

式，ＴＤ 制品公司即为此类模式。 该企业以“农疗”
为主，吸纳残疾人从事灵芝、菌类等相关农业生

产。上述三种模式虽然运营方式不同，但机构目标

定位是一致的，即是集残疾人的康复治疗、技能培训

和生产劳动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保护性就业机构。
２．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偏差的表现

辅助性就业政策的落实和推进涉及市、区、街道

（乡镇）残联以及社区各个层级。 在执行过程中，基
层“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中往往扮演至关重要的

角色，他们拥有的裁量权直接影响政策目标定位的

实现。 不可否认，基于各地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为了

实现政策落地，适当的变通是必要的。 但是，有些变

通并不合理，与政策最初的目标定位相去甚远。
第一，目标定位主体存在模糊性。 笔者通过对

Ｍ 市三区一县辅助性就业的深入探访发现，该市辅

助性就业群体中有 ７０％左右的残疾人为政策目标

人群，还有近 ３０％的受益人是政策的非目标群体。
政策目标定位主体出现这种偏差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明显符合条件却因各种附加的苛刻条件无法享

受政策福利；二是明显不符合条件却被纳入辅助性

就业范围。 Ｂ 区残疾人家庭的 Ｌ 女士就属于第一种

情况。她说：“当初知道这个政策还很高兴，毕竟能

让孩子走出家门。 但去残联了解才知道，像我家这

种智力和精神残疾的孩子在机构工作必须要家人全

程陪同。 我们还要签一份安全协议，孩子在路上及

在机构的安全都归我们自己负责。 我还要挣钱养

家。 让孩子奶奶去，机构不同意，怕他奶奶年龄大搞

不了他。”对于附加这样看似苛刻的规定，机构也有

自己的苦衷。而那些不符合规定的非目标人群享

受政策主要基于两种原因：一是其和街道或区残联

政策执行者有某种私人关系。 如 Ｂ 区有多位残疾

人因私人关系得以进入辅助就业机构工作。该区

辅助就业机构不与残疾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来机

构工作相当于在低保之外获得了一份额外收入。 二

是一些残疾人或残疾人家属采取了“闹事” “挑事”
等个人极端行为。 Ｂ 区残联负责人说：“肯定得按政

策办事，但有时候情况也很复杂。 这里面的 Ｄ 青

年，属于二级智力残疾，其实什么都做不了，但他妈

妈知道这个政策后，天天来闹，天天来找。 社区、街
道都找了个遍。 你去哪里她就跟去哪。 最后，我们

和街道商量就让她儿子来吧。”
第二，目标定位方式和程序简单化。 辅助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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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将三类残疾人群作为目标群体。 但是，对于

由谁、通过何种方式来判定进入目标群体的准入资

格，各区县几乎没有制定详细的规则，由此导致政策

在具体落实中定位方法简单粗暴，目标定位出现一

定偏差。 调查中，当问及“如何判定申请者是否有

一定就业能力”时，基层的做法大体一致，均是通过

简单谈话或凭工作生活经验加以判断。 Ｓ 区 ＳＬ 家

园负责人说：“他来申请，说明有就业意愿，至于是

否有一定的就业能力，一是看他的残疾证，二就是和

他谈一谈。 你和他谈半个小时，通过经验大概就能

判断他有没有就业能力，毕竟我们做残疾人工作这

么多年了。”Ｆ 县残联就业中心工作人员说：“我们没

啥量表来测量，也没专业的人懂。 他先在街道申请，
街道和申请者见个面，初步判断能不能去工作。 最

后的决定权在就业机构，街道层面只是负责推荐，企
业会让申请者试用一周，达到要求就留下，达不到就

走人。”从操作角度看，定位方法是否恰当和科学直

接影响着目标定位是否会出现偏差。实践中目标

对象残疾的复杂程度也要求目标定位方式通过技术

手段实现简约化和标准化，以适应现实需要。 各种

针对残疾人职业能力、生活能力的测评量表成为复

杂环境中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然而，从 Ｍ 市的实

际情况看，经验性判断仍是目标定位的主要方式，只
有极少数机构使用标准职业量表。 除定位方式简

单化外，辅助性就业政策在目标定位程序上也呈现

无序化。 各区及县在落实 Ｍ 市关于辅助性就业政

策过程中，对于申请所需材料及其递交、材料真实性

的核实等整个流程均无细化规定。
第三，考核评估表面化。 Ａ 省以及 Ｍ 市关于辅

助性就业政策均强调，要加强对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机构的监督。 加强监督和考核是保证政策有效执行

的重要环节。 然而，调查中发现，考核评估呈现表面

化、形式化倾向。 Ｍ 市残联就业中心负责人说：“我
们 ２０１７ 年开始推辅助性就业，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在

做量，前两年我们都在培育和支持更多的辅助性就

业机构发展。 因为每年要拨付建设补贴，所以年终

评估都是邀请第三方来做，主要就是评估钱，看钱是

不是花在该花的地方。 平时我们也联合区、街道残

联去现场检查，主要了解用工是否规范。”可见，只
要钱不出问题，其他都不是问题。 按照 ＳＬ 家园工作

人员所说：“差不多就行了，街道好不容易培育一个

辅助性就业机构，也是它工作的亮点，不会轻易否

定。”可以说，考核评估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质意

义，考核成为最大限度满足一些地方或个人利益的

形式。 另外，由于运营模式不同，各区日常管理的差

别也较大，大部分机构都建立了相对规范的日常管

理机制，包括工作时间、奖惩制度等。 但是，无论是

哪一种运营模式，其机构的自我评估和上级评估均

很少涉及帮助残疾人改善身体状况、提高劳动技能

和生活能力等方面的内容。

三、基层福利治理：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

偏差的原因

　 　 针对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目

标定位偏差，可以从福利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

关系以及治理过程四个方面探究基层治理场域对残

疾人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的深层影响。
１．关系理念影响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的公

正性

国家以残疾、贫困程度为标尺的公平福利治理

理念进入基层场域时，被基层场域中传统的关系观

念重塑。 其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资源的私人关

系在辅助性就业机构资质认定中发挥重要作用；二
是残疾人就业资格的认定也并非完全按照标准执

行，基层场域中关系的亲疏远近成为获得这一资格

的重要变量。 Ｓ 区 ＳＬ 家园负责人说：“当时都是以

委托形式进行的，因为本地能做残疾人就业服务的

机构不多，还达不到招投标要求的数量。 而且给那

些不熟悉的机构领导也不放心。”Ｆ 县 ＴＤ 制品公司

董事长说：“２０１７ 年年底，县残联找到我，问我能不

能承接这项服务，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之前就是省残

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市县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就让

我们报一个。 当时要求每个县必须有一个辅助性就

业基地，他们很着急。 直接找我来承接，他们会比较

放心，因为他们对我比较熟悉。”
辅助性就业承接机构在目标定位时，虽说是按

照程序公平、合法化招标方式进行的，但还达不到真

正的程序公平。 一些人将竞标过程视为“走过场”，
因为重点不在于项目购买以招标还是委托形式进

行，而在于购买前的彼此熟悉。 模糊发包的治理机

制促使地方政府努力把政策执行控制在行政技术层

面，凸显出技术治理的特征。购买前的熟悉和信任

不仅可以降低日后合作的风险，也便于监督管理。
此外，辅助性就业准入资格认定中，基层场域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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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关系也发挥着一定作用。 这种情况并非仅存在

于 Ｂ 区 ＺＡ 家园的个案中，Ｆ 县、Ｓ 区都有类似情况。
Ｆ 县残联就业中心工作人员说：“都是残疾人向街道

提出申请，街道大致考核一下，然后推荐给我们，有
时候个别不太符合规定的，碍于面子还是安排了，谁
也不想因为一点小事伤了感情。”

可见，基层社会福利治理理念某种程度上还受

到“差序格局”的影响，政策执行者受“情”与“理”
左右并设法保持二者的平衡。 处在这种情境中的人

并不直接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更多追求建立在关

系、面子之上的非理性因素利益最大化。基层社会

构建的人情式福利治理理念吸纳着辅助性就业政策

的公平性，使其在目标定位上产生偏差。
２．基层的稳定治理目标压制了辅助性就业的支

持性目标

维护社会稳定在地方总体性治理目标中是一项

硬指标。 基层政策执行者在面对治理目标不一致的

情况时，最根本的就是服从最重要的治理目标。他

们会按照自己的权重对治理目标进行排序。 当基层

秩序性目标与辅助性就业支持性目标不一致时，基
层往往把维持稳定的目标摆到最重要的位置，辅助

性就业的支持性目标让位于维持社会稳定的目标。
对于残疾人的过激行为，部分基层政府往往觉得麻

烦，会通过一些变通手段认定其符合就业资格，“以
福利换稳定”。 在“息事宁人”的过程中，一些福利

资源成为双方的“交换工具”。Ｌ 区残联负责人说：
“你在工作中总能碰到一些‘刺头’，他们精得很，很
会示弱，到处找领导诉苦，也不是我们怕什么，但总

归闹事往上反映对领导来说面子上不好看，领导就

会说下面怎么没把事情处理好。 领导肯定是希望稳

定，最后还是督促基层妥善解决。”在前述案例中，Ｄ
青年及其母亲正是抓住街道、区上级部门怕残疾人

“闹事”或“告状”的心理，通过极端行为获得了就业

资格。
３．单维度的治理关系妨碍了福利治理主客体间

的平等互动

从关系角度看，社会治理更多强调多方参与和

协商合作。依据福利治理理论，平等的互动关系是

福利政策目标定位的内在要求。 具体到残疾人辅助

性就业政策，就是在目标定位主体与目标定位对象

之间形成平等的关系。 在 Ｍ 市辅助性就业政策实

施中，双方平等沟通的福利实践更多的是一种理想。

Ｂ 区残联负责人指出：“其实这个政策说白了，就是

给那些重度残疾人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让他们走

出家门，给他们增加点收入，你还指望他们通过就业

培养什么就业技能？ 根本不可能。” Ｂ 区残疾人 Ｇ
家属说：“到底符不符合政策最终还是社区和街道

说了算，你去找他们，他们就让你去申请，至于怎么

申请、递交到哪里、多久能知道结果，他们也没给一

个明确的说法。 他们不通知你去申请，你根本不知

道有这个政策。 我是一个 Ｌ 区的朋友和我说我们

区也有这个，我自己去街道问的。”
调研发现，部分从事残疾人工作的基层人员并

未把残疾人看作平等主体，大部分残疾人仍处于弱

势，其诉求很难得到工作人员的及时回应。 目标定

位主体的基层政府部门与有需求的残疾人在政策执

行中呈现单维度的治理关系。 此外，福利治理中信

息资源在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中发挥重要作

用，而治理关系直接影响着信息资源获取的渠道和

效率。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日

益成为公众表达诉求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径。
但基层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很难做到真正平等。 Ｆ 县

以及 Ｍ 市各区的政府门户网站及残联网站上，基本

上找不到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政策资格认定及申请程

序等信息。 基层诉求无法得到及时回应，可能与编

制压缩、基层工作人员身兼数职有关，但是基层单维

度、不平等的福利治理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政策目标定位中信息资源的有效流通。
４．形式化监督的治理过程导致辅助性就业目标

定位无法精准

辅助性就业目标定位过程中，采取何种福利治

理机制对目标定位的精准性有重要影响。 笔者在调

查中发现，目标定位程序文本中相对宽松的规定导

致实际执行效果不理想。 Ｍ 市在《做好残疾人辅助

性就业工作的通知》中重点强调了督促检查，但对

督促检查涉及的具体内容、考核指标等并未做统一

说明。 Ｍ 市残联就业中心负责人说：“我们到机构

主要就是检查相关规范是否达标、资金使用是不是

规范等，至于人员是否符合标准，都是区和街道他们

自己去考核，我们没法规定得这么细。 在对人员准

入资格审核的监督方面，群众还没有参与进来，这个

工作才开始。 大部分承接机构都比较规范，目前还

没有考核不规范而取消承接资格的机构。”Ｌ 区 ＮＹ
辅助工坊负责人在访谈中说：“街道和区残联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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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方或业务主管单位经常来机构检查，主要就是

看残疾人档案、日常管理记录，了解机构产品及销售

情况，不涉及人员准入资质是否合适的问题。 说真

的，有的机构接这个项目就是为拿建设和运营补贴。
为了成本和管理方便，他们专门挑肢体残疾的，像精

神、智力残疾的非常少。”
可见，辅助性就业政策考核机制出现表面化、形

式化倾向，一些制度在基层福利实践中沦为形式。
作为购买方的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在辅助

性就业目标定位程序上进行了模糊处理。 一些承接

方机构则采取投机策略，在选择服务对象时，利用自

身信息优势，挑选那些服务成本相对较低的案主，以
保证机构的成效。也就是说，从服务成本考虑，部
分承接机构优先选择重度肢体残疾人员，尽量降低

智力和精神类残疾人员的比例。 而监督的形式化也

使机构有机会利用所谓的专业优势筛选服务对象，
把部分真正有就业需要的残疾人排除在政策之外。

四、结论与讨论

当前，辅助性就业政策执行效果不理想，目标定

位出现偏差，主要是由关系型的福利治理理念、基层

社会稳定的治理目标、单维度的福利治理关系和形

式化监督的福利治理过程等共同造成的。 要想通过

该政策实现扩大重度残疾人就业规模、提升其劳动

技能和生活能力的目标，还需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１．营造平等福利治理关系，提高福利供给精度

多元主体平等互动关系是福利政策目标定位的

内在要求。 在辅助性就业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部

门及政策执行者要树立合作共享的治理理念，为平

等福利治理关系的营造奠定基础。 同时，坚持以残

疾人为本的理念，把满足残疾人就业需要、提升残疾

人就业能力视为残疾人的一项权利而非一种馈赠或

施舍，构建体现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权利公平的治

理机制，彰显政策接受者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改变

单向福利治理局面。 此外，在政策执行环节上，需提

高目标定位的准确性，保障福利供给的精度。 由于

导致残疾原因及残疾人困境表现的多样化，精准识

别政策对象并非易事。 因此，为了保障目标定位的

精度，应在认定内容、认定方式及认定程序上尽量做

到规范化和科学化。 同时，引入残疾人专业服务组

织，让专业力量更多参与残疾人就业实践，避免粗线

条的经验性判断。

２．构建专业动态考评机制，提升福利治理效能

辅助性就业政策的实施是系统工程。 要提升福

利治理效能，除完善目标定位顶层设计和福利供给

精度外，还需建立专业动态的考评机制。 随着国家

治理形态从“总体支配迈向技术治理”，政府将法治

化、技术化、规范化、标准化作为行政监督的核心议

题。这种趋势导致很多政策在监督评估中重管理

评估、轻服务评估。 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政策这类软

性服务具有特殊性，服务效果显现需要的周期较长。
因此，除单一就业人数和资金使用外，还应把服务成

效作为考核的主要标准，把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结

合起来，避免监督考核流于形式。 此外，作为直接监

督政策的执行方或者发包方的公共部门也要具备作

为精明买家的能力。 这要求监管部门对合同管理和

成效考量心知肚明，从而制订适切的考评条款，保证

有限的福利资源用到实处，提高福利治理效能。
总而言之，辅助性就业政策理想目标的实现还

要经历漫长的路程。 未来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是：
如何保证辅助性就业的可持续性？ 若无政府建设和

运营补贴，承接机构通过何种方式造血？ 对这些问

题需要未雨绸缪，以避免机构无力维系时对已接受

服务的残疾人造成二次伤害。 辅助性就业的重点是

“就业”而非“辅助性”。 因此，在保障重度残疾人就

业权利时，必须通过专业服务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
避免他们再度成为慈善模式的被动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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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跨代共同体与代际正义：一种共同体主义的视角∗

高 景 柱

摘　 要：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代际正义是一种逐渐引起人们关注的正义理论，共同体主义是阐释代际正义理论的一

种重要进路，一些共同体主义者构建了以“跨代共同体”为内核的代际正义理论。 这种代际正义理论面临的主要批

判在于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之间道德互动的缺乏致使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正义，它没有正确地解释当今世代对未

来世代的义务的基础是什么等。 事实上，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能够容纳上述诘难，然而，它仍然有拓展的空

间，它要在克服自身“排他性”缺陷的基础上扩大共同体的边界，推动世界伦理的建设。
关键词：正义；代际正义；共同体主义；跨代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９５－１２

一、问题的提出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在此过程

中出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一方面人类改造自然和

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人类社会面临

的风险在加剧。 水土流失和空气污染等现象时有发

生，人类的一些不良行为使地球变成一个风险频发

的星球，这不仅影响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会

影响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 例如，在当下，当代人对

核废料所采取的处理政策就可以影响后代人的生存

环境，甚至后代人数量的多寡及其能否存在，在很大

程度上也会受到当代人的行动的影响。 随着地球资

源的日益贫瘠、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生态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增强，后代人的处境问题愈

发获得人们的关注。 这就引发人们思考：当代人是

否有义务为后代人创造或保持一个宜居的环境？ 后

代人是否有权利要求以前的世代为他们留下一个优

良的生存环境？ 在思考代际问题和代际关系时，正
义理论是一种重要的分析视角。 正义理论既拥有

“共时性的维度”，又拥有“历时性的维度”。 人们以

往对正义理论的研究往往是从共时性的维度出发

的，事实上，倘若一种正义理论漠视历时性维度，它
就是残缺不全的。 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正义能够

适用于代际关系吗？ 代与代之间是否也要讲正义？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涉到“代际正义”理论。 在晚

近的四十多年中，代际正义理论逐渐成为人们关注

的热点理论之一，出现了不少以代际正义理论为主

题的学术会议、杂志和论著。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契约主义、后果主义和共同

体主义等理论经常被用于分析代际正义问题，其中

“共同体主义”的分析进路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共同体主义中的某些因素可以适用于代际关系，尤
其是德夏里特（Ａｖｎｅｒ ｄｅ－Ｓｈａｌｉｔ）等人的共同体主义

理念，倡导一种跨代共同体（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的观念，明确提及了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的

义务。 实际上，人们在探讨正义理论时诉诸共同体，
在政治思想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正如希克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ｉｓｋｅｓ）曾言的，“在哲学史和政治理论史

中，对正义的探讨当然不是从权利开始的，而是从共

同体开始的。 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念有所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１３＆ＺＤ１４９）。
作者简介：高景柱，男，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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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但是他们都使用了共同体的术语来阐述正义

问题，涉及个人对正义的共同体的参与的义务和利

益”①。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共同体主义逐渐引

起了人们的关注，麦金太尔（Ａｌａｓｄａｉｒ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泰
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沃尔泽（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和桑德

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ａｎｄｅｌ）等人对以罗尔斯（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为
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们的理论

也被统称为“共同体主义”。 共同体主义通常是指

一种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相对的立场，“从功利

主义和康德发展到罗尔斯和诺齐克的自由个人主

义，关注的焦点在于把个人作为权利的承担者和道

德分析与政治分析的中心，而共同体主义则把这个

焦点转移到共同体。 它坚持认为个人是被嵌于一种

具体的道德、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中，这种背景对

于个人的同一性起着建构作用。 因此，共同体主义

以人格同一性和行为者的背景论观点取代原子式的

人的概念”②。 可见，共同体主义是一种侧重于关注

“共同体”的学说，强调共同体应该成为政治理论和

伦理学的基础。
在当代共同体主义中，有两种值得引起关注的

现象，这两种现象使得共同体主义貌似不适宜于处

理代际正义问题。 一种现象是很少有共同体主义者

考虑未来世代的处境问题。 也许沃尔泽是一个例

外，他在探讨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时曾

言：“分配正义的思想假定了一个有边界的分配世

界：一群人致力于分割、交换和分享社会物品，当然

首先是在他们自己中间进行的……我的意思并不是

问：过去那个群体是怎样构成的？ 我在此所关注的

不是不同群体的历史起源，而是他们在当下为他们

的现在和将来的子孙所做的决策。”③另一种现象是

当代共同体主义者提及的共同体通常是小型共同

体。 小型共同体貌似更加契合共同体主义的理想，
这在麦金太尔那里体现得更为明显，他特别钟爱一

种“地方性的共同体”，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不能被视

为一种共同体，也不能提供共同善。④

然而，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出现了一种既关心未

来世代的处境，又不特别将共同体限于“地方性共

同体”的共同体主义理论，这种共同体主义以德夏

里特等人为代表。
德夏里特在其共同体主义理论中明确提出了一

种“跨代共同体”理念，这种共同体不仅包括当今世

代，而且包括过去的世代和未来世代。 在德夏里特

那里，共同体代表了超越简单人群聚集的关系，通常

描述的是一个实体，人们从中获得他们的文化身份

和道德身份，并从中找到了他们的价值观的意义，例
如，人们经常声称人类的共同体主义本质中产生了

一种正义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同体不一定是

地理上的，而是一个道德实体；同时，德夏里特还强

调了共同体的精神层面的内涵，认为这种共同体指

的是自我认同、道德、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更具精神的

层面。 德夏里特认为共同体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等

内容超越了人的一生，跨代共同体的成员需要延续

过去世代的遗产，“然而，这并不是跨代共同体的唯

一可能的解释。 跨代共同体不仅延伸到过去，而且

延伸到未来世代。 因此，正如许多人认为过去是构

成他们‘自我’的一部分一样，我们同样有理由认

为，我们也应该把未来视为我们 ‘自我’ 的一部

分”⑤。 换言之，德夏里特在此强调的是一个涵盖过

去世代、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的跨代共同体。 共同

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引起的纷争、内
在的限度及发展趋向是什么，将是本文关注的主要

问题。 德夏里特通过共同体主义构建了一种以“跨
代共同体”为内核的代际正义理论，这也使得德夏

里特成为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最主要的代表

人物。 希克斯等人在批判和继承德夏里特的观点的

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代际正义理论，本文第二部分

将概述这种代际正义理论。 文章的第三部分将涉及

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面临的“外部批判”和

“内部批判”，第四部分回应了上述批判，最后指出

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趋向。

二、以跨代共同体为内核的代际正义理论

虽然人们在探讨正义理论时诉诸共同体这一做

法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人们在探讨代际关系和代

际正义时诉诸共同体是较为晚近的事情，柏克较早

地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 在柏克那里，人们应当以

崇敬的心情看待国家，国家不是仅仅为了服务于一

个在肉体上短暂存在的动物的生存而进行的合作，
“乃是一切科学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艺术的一种

合伙关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种合伙关

系。 由于这样一种合伙关系的目的无法在许多代人

中间达到，所以国家就变成了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

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

和将会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⑥。 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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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柏克此时将国家视为一种神圣的跨代共同体，
它将过去的世代、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涵盖在内。
此后，不少学者在探讨如何以共同体主义阐释代际

正义问题时，都从柏克那里汲取了不少灵感，德夏里

特、希克斯和汤普森（Ｊａｎｎ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就是其中的

代表。
德夏里特的代际正义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当

今世代对未来世代负有义务的道德基础是什么。 为

了解决该问题，学界提出了各种主张，如有些学者从

后果主义、契约主义和人权等立场出发建构了不少

代际正义理论，德夏里特认为这些尝试都不成功。
例如，就人权的阐释方式而言，埃利奥特（Ｒｏｂｅｒｔ Ｅｌ⁃
ｌｉｏｔ）等人认为，人们可以将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所

负有的义务建立在未来世代的权利的基础上。 德夏

里特认可埃利奥特的未来世代拥有权利这一观点，
然而，他认为哲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是否可能

在当今世代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未来世代的权利和义

务之间实现平衡。 德夏里特通过分析未来世代所拥

有的人权和福利权利的概念，认为对上述问题的分

析只有从福利权利的角度才能加以解决，当今世代

对未来世代负有一种基于福利权利的义务，而不是

基于人权的义务，福利权利“只有在拥有共同体的

背景下才有意义。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考察将当

今世代和未来世代包括在内的‘跨代’共同体。 因

此，代际正义理论并不能纯粹以权利为基础。 然而，
通过描述跨代共同体，我认为它可以作为我们承担

对未来世代的义务的道德基础”⑦。 依德夏里特之

见，人权不适合解决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所负义务

的道德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跨代共同体”适合作

为当代世代对未来世代所负义务的道德基础。
在德夏里特那里，个人主义理论未能为当今世

代对未来世代的义务提供恰当的道德依据，共同体

主义方法是一种有益的替代选择，并强调“如果在

一个世代内，一个人接受共同体的理念，这意味着对

其他成员负有某些义务的原则，那么他就应该接受

延伸至未来的跨代共同体概念，从而认可对未来世

代的义务。 我在此声称，构成性的共同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跨越几个世纪，延伸至未来。 正如

许多人认为过去是他们‘自我’的一部分一样，他们

也会认为未来是他们‘自我’的一部分。 这些关系

构成了跨代共同体。 这是我们对未来世代承担义务

的根源”⑧。 德夏里特为跨代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心

理学方面的解释，认为人们基于下述两方面的考虑，
拥有关心未来的心理动机：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

移，讨论“自我的统一”是合理的，自我的统一意味

着一个人一生中所有的经历、思想、期望和记忆都与

同一个人有关。 一个人关心未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

有许多未来的自我，其中的一些将与现在的自我属

于同一个有机体，而是因为这个人未来的自我与其

现在的自我之间的关系，使其关心未来；另一方面，
虽然这种统一可以通过死亡来结束，但是在某种程

度上人类已经找到了克服它的方法，即在某种程度

上，人们可以而且应该使其创造性部分永垂不朽。
例如，考虑有多少作品在死后出版，这是人们试图留

给未来世代的创造性自我的成就，从而确保自我的

一部分在未来仍然存在。 尸体可以埋葬、焚烧或以

任何方式被处置，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存在于肉

体的毁灭以外，这样就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 对德

夏里特来说，上述心理学的解释只是强调未来是一

个人的自我的一部分，然而，这不足以证成当今世代

对未来世代的义务。⑨为此，德夏里特提供了一种政

治和道德方面的解释，重点凸显了跨代共同体的两

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与未来世代的文化互动和道德

相似性。
德夏里特强调，将文化互动延伸至未来是对真

正的跨代共同体的规范要求，文化互动对过去的影

响，正如文化互动对未来的影响一样，是非常简单

的。 也就是说，就像人们与过去的世代进行文化互

动一样，人们也可以假设自身与未来世代进行这种

互动。 例如，科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的纯数学

在未来有可能成为应用数学，人们目前所使用的几

种发明在某几个世代中仍可以发挥作用，同样的原

则也适用于人文和艺术领域。 虽然在代际文化互动

的情况中，未来世代尚未存在，但是人们仍然可以说

未来世代的回答有望到来，但是只是发生在遥远的

未来。 因此，即使代与代之间的相互交流不是同时

发生的，但也存在着文化互动，这种互动是一个分步

骤或分阶段的过程。 道德相似性是构成跨代共同体

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跨代共同体内的凝聚力

的关键机制。 德夏里特曾非常粗略地探讨了随着时

间的推移道德相似性的三个阶段，并将它们与未来

联系起来：一是某个世代内的道德相似性，对于前一

两代人，人们可以假定和预测一种文化和道德相对

稳定的情况，孩子们将在其父辈的文化和价值的背

７９

跨代共同体与代际正义：一种共同体主义的视角



景下成长；二是强调个人的自我来自共同体的公共

生活和文化生活，一个人是根据共同体的规范和价

值长大的，同时，几代人共享共同体的价值观，围绕

其展开积极辩论；三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和新技术的

出现等原因，未来世代的价值观会有温和的乃至激

进的变化，会反思过去的世代的价值观。 德夏里特

认为，文化互动和道德相似性不仅延伸到过去，而且

延伸到未来，环境和技术等因素的变化将导致未来

人的价值观发生变化，当代人渴望看到这种变化的

出现，或者未来世代进行反思，这样可以使得跨代共

同体成为一种真正的构成性的共同体。⑩总之，在德

夏里特那里，文化互动和道德相似性是将各个世代

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
德夏里特还探讨了如何解决对当今世代的义务

和对未来世代的义务之间的冲突问题，他依照“消
极义务”和“积极义务”之间的区分以及当今世代与

未来世代之间关系的强度来解决该问题。 在德夏里

特那里，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多个共同体，这些共同

体可能对其提出相互冲突的义务，为了解决该问题，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答案取决于共同体关系

的强度，强度的标准是个人和情感联系以及道德相

似性。 德夏里特大体上就以该思路处理了对当今世

代和未来世代的义务冲突问题，认为对那些与我们

关系较为密切的未来世代负有消极义务和积极义

务，对非常遥远的未来世代只负有消极义务。 他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同体的凝聚力会越来越弱。
因为义务源于关系和共同体意识，而且随着这些关

系和共同体意识的减少，义务也就减少了……从未

来的某个阶段开始，未来世代在时间上越遥远，这些

道德规则和规范的光芒就越弱，我们对跨代共同体

成员的义务就越弱。 该原则意味着我们对不太遥远

的未来世代和当代人的义务在财政和环境政策中具

有同样的分量。”依照德夏里特的论说逻辑，当今

世代对非常遥远的未来世代的义务不可能像对较近

的未来世代所负有的义务那么多，然而，德夏里特接

着强调说，各国政府在做出影响未来世代的政策时

应充分考虑未来世代的利益，当对未来世代的某些

义务与对当代人的其他义务相抵触时，人们不应该

立即偏袒当代人，应该以政治的和民主的方式解决

义务冲突问题。
希克斯和汤普森在批判性地继承德夏里特等人

的观点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

义理论。 希克斯在环境正义的背景下阐述代际正义

理论，并强调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之间存在着“反
射性的相互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他说：“一种

自我反弹的行为，以促进现在的执行者和未来的接

受者的利益。 简言之，保护和促进未来世代的环境

权利，增强了当今世代的环境权利。 因此，尊重未来

世代的权利在一种虚拟的相互性中有利于我们———
反过来加强了我们今天的权利。”例如，当今世代

和未来世代都需要清洁的空气、水和未受污染的土

壤，未来世代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今世代的

行为，倘若当今世代采取有益于未来世代的行为，未
来世代的环境权会得到保护，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是

如此。 希克斯在其代际正义理论中采纳了德夏里特

的“跨代共同体”概念，强调在其中要保护人的环境

权利，跨代共同体是一个延伸至未来的共同体概念。
人们应该将未来世代的利益作为一个权利问题来考

虑，这个共同体是个人的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希克斯那里，德夏里特着重提及的道德相似性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们言说的日常交流和文化交流

只能体现一种对共同体的本能的归属感，而对道德

相似性的承认需要理性的反思和选择，在那时，承认

未来世代是共同体的成员，不仅是基于人道主义或

情感的冲动，而且也是基于理性的自利。 正是通过

自利的反思，当代共同体的成员在当前做出决策时，
把未来世代的成员纳入其中，并假定他们在道德上

与自己相似，采用正义的原则来指导包括未来成员

之福利在内的当前决定。实际上，希克斯的“反射

性的相互性”概念与德夏里特的“跨代共同体”概念

是相通的，都强调当今世代在采取针对未来世代的

正当行为时，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服务。
汤普森认为跨代政治组织是跨代共同体的一种

重要体现，并构建了一种侧重于超越终身的利益的、
以跨代政治组织为内核的代际正义理论。 对于德夏

里特的观点，汤普森强调德夏里特理所当然地认为

其所描述的构成性共同体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人和

现在的人都负有义务，汤普森对此强调，德夏里特几

乎没有提到这些义务如何产生。 同时，“德夏里特

关于代际合作之看法的主要问题是，代际合作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看法，即从道德上讲，他们有

足够的共同点，成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 他们是

否在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政治组织中这样做，这是

令人怀疑的。 现在的公民是否能够假设他们的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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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前景会和他们自己的前景十分相似，这就更加

令人怀疑了。 即使是在时间上相互接近的几个世

代，也可以认为彼此在道德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差

异”。 在汤普森那里，超越终身的利益处于重要地

位，这些利益是跨代政治组织的义务的基础，其中的

义务既包括对过去世代的义务，又涵盖了对未来世

代的义务。 超越终身的利益可以针对一个人生前和

身后发生之事，例如，一个人可能希望纠正自己的国

家对他国所犯下的历史错误，也可以希望自己所处

的共同体繁荣昌盛，倘若我们假定大多数人拥有超

越终身的利益是合理的。 总之，跨代政治组织是汤

普森的代际正义理论的最核心的内容，国家就是这

样的组织，每个公民都出生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将会

延续很多世代的政治组织之中，公民尊重其所属国

家的已经逝去的人，并愿意为了未来世代做出牺牲，
将遗产传给未来世代。

三、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面临的质疑

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面临不少诘难，鉴
于德夏里特对该理论的生发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少

学者在质疑该理论时往往以德夏里特为批判对象。
这些批判可以被分为“外部批判”和“内部批判”，前
者主要是由一些不赞成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

的学者提出的，后者主要是由一些共同体主义的代

际正义理论的支持者阐发的。
１．外部批判

外部批判是多方面的，其中第一种批评认为，当
今世代和未来世代之间缺乏道德互动，因此他们之

间不可能存在正义（简称“批评 １”）。 实际上，这种

批评并不纯粹针对德夏里特的代际正义理论，它出

现的时间较早，德夏里特的代际正义理论主要是为

了避免或回应上述质疑。 对于代际义务是否存在，
戈尔丁（Ｍ． Ｐ． Ｇｏｌｄｉｎｇ）说他不能确定该问题能否得

到肯定的回答，他认为未来世代构成了一个当今世

代不能期望与之分享共同生活的共同体，鉴于当今

世代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未来世代是当今世代的

道德共同体的成员这一观点就令人怀疑。 戈尔丁通

过下述例子言说了该观点，即倘若当今世代不采取

措施控制自身的基因，不良突变将不可避免地累积，
有的学者强调鉴于当今世代不知道遥远的未来世代

的生活条件，即使在基因构成这样的问题上，当今世

代也不知道该对未来世代抱有什么期望，有的学者

甚至强调倘若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负有义务，义务

就是当今世代不为未来世代做计划。 “从这个相当

极端的例子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我们关注的世代

离我们越远，我们越不可能有义务来提升他们的善。
从伦理和实践上来说，我们都应该着眼于更近的世

代，也许仅仅着眼于我们的直系后代。 毕竟，即使我

们对未来世代负有义务，我们对直系后代的义务也

毫无疑问是更加清晰的……从伦理和实践的角度来

看，寻求促进遥远的世代的利益是不明智的。”凯

尔（Ｎｏｒｍａｎ Ｃａｒｅ）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当今世代与未

来世代之间缺乏道德互动，从而既否认道德共同体

包括未来世代，又否认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负有义

务。 依凯尔之见，当今世代与未来世代之间面对面

的接触不可能出现。 他说：“事实上，那种认为我们

和未来的人是一个共同的道德共同体的整个想法可

能看起来很奇怪。 在这样的一个共同体中，没有相

互合作，也不能以任何熟悉的方式共同参与共同的

活动。 我能想到的一个‘交换’是，为了给未来的人

提供一个可居住的地方，我们做出了牺牲，他们会心

存感激。 他们至少不会轻视我们。 然而，这种‘交
换’几乎不是‘实物’交换，事实上，它从未到达我们

手中。”同时，在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的关系中，当
今世代缺乏任何内疚感，这种内疚感通常是在一个

人不遵循共同体的规则时产生的。
第二种外部批评认为，德夏里特的代际正义理

论不能避免 “非同一性问题” （ ｎｏｎ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ｒｏｂ⁃
ｌｅｍ），没有正确地解释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所负义

务的基础是什么（简称“批评 ２”）。 埃利奥特（Ｒｏｂ⁃
ｅｒｔ Ｅｌｌｉｏｔ）强调由于非同一性问题，德夏里特的理论

的适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 他说：“即使我们把我

们的考虑局限于跨代共同体中的正义，也会出现一

种不同的非同一性问题，因为我们所做的决策决定

了未来的人是否是我们跨代共同体的成员……我们

现在的选择可以决定我们所属共同体的时间范围。
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做出选择，确定未来的人不是

我们代际共同体的成员，从而逃避共同体主义正义

对未来的任何要求。”埃利奥特随后指出了对此问

题的两种回应：一是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未来的人是

否是我们共同体的成员；二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确保未来人拥有一个宜居的环境。 埃利奥特通

过一个思想实验指出上述回应的不可行性：假如我

们要从 Ｐ、Ｑ 和 Ｒ 中选择某政策，倘若我们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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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它既使得未来的人是富裕的，又是我们的代际共

同体的成员；倘若我们选择了 Ｑ，它既使得未来的人

可能是中等富裕的，又可能是我们的代际共同体的

成员；倘若我们选择了 Ｒ，它既使得未来的人是贫穷

的，并且不会成为我们的代际共同体的成员。 那么，
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要求我们作何选择呢？
埃利奥特认为，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会建议

我们采取其中的任何一项，如果我们选择了 Ｒ，然后

假设 Ｒ 让未来之人过上了有价值的生活，那么我们

就不会犯下任何非正义的行为，因为那些人不会成

为我们的代际共同体的成员，对于那些认可共同体

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的人来说，非同一性问题不仅

仅是个人主义观念存在的问题。 埃利奥特还指出了

德夏里特的理论会带来一种后果主义的解释，倘若

我们选择一种消耗资源的政策，我们可能认为不管

未来人是谁，都受到了他们同时代人的非正义对待；
相反，倘若我们选择了一种资源节约政策，我们可能

认为未来更少的人会受到他们同时代人的非正义对

待，此处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未来人，当前生育未来

之人的愿望，可以被视为实现某些卓越理想的愿望。
“从现在到未来的资源再分配，例如，资源节约政策

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 然而，这根本不是一种再

分配，而这种再分配显然是由对特定人群更正义对

待的渴望驱动的。 人民是谁，实现理想的手段是什

么，这并不重要。”可见，依埃利奥特之见，德夏里

特的理论没有摆脱非同一性问题带来的约束。
第三种外部批评认为，德夏里特的跨代共同体

的义务的强度将会以统一的速度减弱这一假设并不

成立，倘若该假设成立，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所负有

的义务在理论上会出现没有义务的余地（简称“批
评 ３”）。 多布森（Ａｎｄｒｅｗ Ｄｏｂｓｏｎ）首先对代际正义

理论提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认为虽然人们在探

讨可持续发展理念时经常提及未来世代，但是正义

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相互性）似乎缺失了，未来世

代不能伤害我们。 多布森强调，德夏里特的跨代共

同体理论的优势在于它可以解决当今世代可能为未

来世代牺牲多少的问题，然而，对于该问题，德夏里

特还强调文化和道德上的相似性等将跨代共同体联

系在一起的纽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减弱，当今

世代对未来世代的义务随着纽带的减弱而消失。 多

布森对此评价道：德夏里特“关于强度将以统一的

速度减弱的明显假设肯定不能成立。 例如，也许根

本没有下降……或者可能会非常迅速地下降，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的义务将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
短到无法处理环保主义者经常关心的长期问题（例
如放射性废料的衰变）”。 依多布森之见，德夏里

特的那种侧重共享文化和道德相似性的共同体使上

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只有一系列的跨代

共同体，每个当今世代的共同体都受到跨代道德和

文化相似性的约束，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跨代共同

体。 同时，这也意味着代际义务因地而异，可能会将

核废料合法地从高的代际义务区域运往低的代际义

务区域，这就引出了另一种批判：“即使我们假设代

际义务的表现与德夏里特希望的一样（尤其当代际

义务确实如此时），如果这种义务以一种或多或少

恒定的速度‘消失’，那么在我上面提到的那些长期

问题上，理论上可能没有义务的余地。”总之，在多

布森那里，德夏里特的共同体概念没有很好地为代

际正义的事业服务。
２．内部批判

内部批判主要是由不拒斥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

义理论的人提出的。 马歇尔（Ｐｅｔｅｒ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认为德

夏里特在回应埃利奥特的观点时体现了一种自相矛

盾的立场，德夏里特的共同体主义立场并不彻底

（简称“批评 ４”）。 在马歇尔那里，德夏里特所言说

的共同体主义被分为弱共同体主义和强共同体主

义。 前者很难与个人主义分开，社会背景仅作为个

人的背景起作用；而后者与个人主义不同，个人是不

能从其所处社会背景中抽象出来的。 马歇尔认为德

夏里特强调弱共同体主义而忽视了强共同体主义的

发展，德夏里特“对个人主义者将当今世代对未来

世代的责任建立在人权基础之上的批评，是对将个

人置于共同体之上的逻辑优先性的批判。 然而，在
他自己试图把这些责任建立在福利权的基础上时，
却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给予了个人以优先权”。
也就是说，马歇尔认为德夏里特的立场是自相矛盾

的，即德夏里特批判埃利奥特在证成当今世代对未

来世代的义务时诉诸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权观，
德夏里特在述说自己的观点时却像个人主义者一样

给予个人以优先性。 马歇尔的另一种批评是由德夏

里特的强共同体主义立场招致的，这种共同体主义

暗示了个人拥有福利权利。 马歇尔说：“然而，在德

夏里特所使用的共同体概念中，对分配正义的强调

导致了一个奇怪的悖论。 分配正义关注的是确保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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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被剥夺他们应有的权利。 然而，也可以说，在一

个共同体中，正是个人重视同样的东西，所以才会有

这些利益冲突。 从分配正义的角度看，那种被认为

应该保障福利权利的东西，即共同体，是福利权利所

要解决的利益冲突的前提。 共同体是由有着非常相

似愿望的人组成的，所以他们会有冲突。”马歇尔

接下来强调倘若要克服这个悖论，人们需要从逻辑

上优先考虑共同体，在强共同体主义中，共同的价值

观不是冲突之源，而是共同利益的基础。 总之，鉴于

德夏里特的共同体主义立场是不彻底的，个人主义

立场在德夏里特的理论中占有更大比重，德夏里特

的立场无法避免上述悖论的出现。
希克斯和汤普森认为德夏里特的理论可能忽视

了其他共同体中的未来世代，没有延伸至更遥远的

未来世代和陌生人（简称“批评 ５”）。 希克斯引述

了巴里（Ｂｒｉａｎ Ｂａｒｒｙ）对德夏里特的批判，即共同体

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只有通过忽视其他未来的共同

体的福利，才能为自己特定共同体的未来世代提供

基于理性的义务，并强调那种不因时间和地点的差

异而区别对待人们的普遍主义理念具有巨大的吸引

力。 希克斯认为巴里的批判是重要的，共同体主义

者应该是普遍主义的正义理念的倡导者，“的确，任
何共同体主义理论，如德夏里特的理论，都只为每个

共同体对其后代的正义辩护。 如果我们假设每个民

族或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无论在其他方面有多么

不同，都是其后代的共同意识，那么像德夏里特这样

的代际正义理论就具有普遍的影响”。 汤普森认

为当今世代的活动不仅可能伤害自己共同体的继承

人，而且也可能伤害其他共同体的继承人等遥远的

陌生人。 这种反对意见还指出，对未来世代的关切

必须是对地球上所有未来人的关切，不仅仅是对自

己所属共同体的成员的关切。 汤普森对此回应道，
共同体主义者不难解释政治社会及其公民如何能够

获得针对其他共同体的人民的责任，然而，“对遥远

地区的人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所带来的问题，似乎更

难克服。 事实上，许多关于对未来世代的责任的解

释，依赖于人们分享共同的善或处于合作关系中，这
些解释似乎只把责任留给了更直接的继承人。 我们

可以预期的道德差异将存在于我们和更遥远的几代

人之间，这表明德夏里特对未来世代的义务的描述

不会把我们带到很遥远的未来”。 也就是说，在当

今世代和遥远的未来世代之间，德夏里特提及的道

德相似性将逐渐减少。

四、回应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面临的质疑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探讨了以德夏里特、希克

斯和汤普森等人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

论的内涵及其面临的一些外部批判和内部批判，那
么，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尤其是德夏里特

的代际正义理论）能够回应上述质疑吗？
１．对“外部批判”的回应

由戈尔丁和凯尔提出的“批评 １”认为，当今世

代和未来世代之间缺乏道德互动，因此在它们之间

不可能存在正义。 德夏里特在构建其代际正义理论

的过程中主要是为了回应这种批评。 众所周知，一
般意义上的共同体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动通常联

系在一起，譬如，共同体的成员共同居住在某个地

方、看着相同的电视节目、听着同样的广播、在同一

所学校读书和共同抵御外敌侵略等，这种共同体往

往是一种有形的共同体，因此，当有人用跨代共同体

作为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所负义务的基础时，某些

学者以世代之间缺乏道德互动为由提出质疑就是极

为正常的。 针对凯尔所说的在当今世代与未来世代

的关系中当今世代缺乏内疚感这一观点，德夏里特

曾明确回应道：“有证据表明，否认这种感觉的存在

是错误的。 无论如何，大多数思考环境问题的作家

都深感遗憾和悔恨地提到我们对未来世代造成的环

境损害以及由此给他们带来的负担……事实上，人
们可以普遍地认为，即使人们没有互动，尤其当他们

不互动时，他们也会对彼此感兴趣，例如，西方对中

国的西藏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宗教的迷恋就是

明证。”

针对戈尔丁和凯尔的批评意见，德夏里特明晰

了共同体的存在需要满足的某些条件。 他认为，
“要使一群人成为一个共同体，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之一：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文化互动和道德相似

性”。 戈尔丁和凯尔所提及的共同体是一种“面
对面”的共同体，所言说的互动是一种可观察到的

互动。 例如，人们共同参与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

日常生活等，在代际关系中由于未来世代是尚未出

生的，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之间缺乏这种互动，跨代

共同体不能建立在日常互动的基础上；然而，日常生

活中的互动仅仅是使得一群人成为共同体的条件之

一，除了它以外，依照德夏里特所述，文化互动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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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相似性也是可以使得一群人成为共同体的条件，
共同体除了包括“面对面”的共同体以外，还有其他

形式的共同体。 就文化互动来说，当今世代在风俗

习惯方面往往继承了过去世代的风俗习惯，例如，传
统节日的仪式和结婚仪式等；同时，当今世代学习过

去世代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等，相应地，当今世代和未

来世代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就道德相似性而

言，如果未来世代的善观念和价值观等内容与当今

世代的善观念和价值观等内容大体上相似，那么他

们之间就具有道德相似性；然而，在跨代共同体中，
倘若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之间存在道德相似性，那
么我们上面所说的文化互动应该是存在的，也就是

说，文化互动是道德相似性存在的先决条件。
埃利奥特的“批评 ２”认为，德夏里特的共同体

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不能避免“非同一性问题”，没
有正确地解释当代人对未来人所负义务的基础。 实

际上，“批评 ２”是值得商榷的。 由于当今社会是一

个合作体系，我们对当代人负有某些义务，在德夏里

特的跨代共同体中，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也负有某

些义务，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代际合作的存在以及

共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之中。 虽然埃利奥特所说的当

今世代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如不同的环境政策）
确实会使得不同的人出现，但是只要人类社会不出

现难以抗拒的重大灾难，共同体仍将继续存在。 虽

然我们并不能确定在未来世代中哪些人将会出生，
哪些人将会死亡，但是我们知道共同体仍将存在，这
体现出共同体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 后果主义者和

契约主义者等在阐释代际正义理论时，往往需要首

先确定未来的人（如功利主义等后果主义在计算效

用总和时需要知道未来世代的人口政策和未来人的

身份等信息），然而，在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

中，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所负有的义务与上述信息

是无关的，它并不取决于在未来世代中哪些人将存

在，不需要知道在未来存在之人的确切身份。 这主

要是因为这种义务是与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在未

来存在的人（无论是谁）都将成为我们共同体的一

员。 同时，只要当今世代没有采取审慎的政策（如
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在未来世代肯定有人受到

伤害，即使我们目前不能确切地知道谁会受到伤害，
不能确切地知道受到伤害的人的数量。 根据上述解

释，德夏里特的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能够避

免埃利奥特所说的“非同一性问题”。

针对多布森的“批评 ３”，希克斯的代际正义理

论可以回应多布森对代际正义理论提出的一般意义

上的批评，即鉴于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之间缺乏相

互性，正义理论并不适宜于处理当今世代和未来世

代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相互性不会局限于希克斯

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性，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

之间可能还存在另一种相互性，即希克斯在其代际

正义理论中所强调的“反射性的相互性”。 就环境

政策而言，“不同时保护我们自己，就不能保护未来

人的环境利益的质量；不保护未来人，就不能保护我

们自己。 因此，我们保护这些利益的行动，不仅是对

未来的责任，也是对我们自身利益的回应，以保护它

们。 易言之，如果我们承认未来人的环境利益是我

们同样基本的实际利益，那么我们对这些利益的保

护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希克斯尤其在

环境政策中强调了该相互性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当
今世代承载着未来世代的环境利益，当今世代采取

有利于未来世代的环境政策（如保护未来世代将拥

有的空气、水等资源），反过来，这也有利于当今世

代的利益。 多布森还强调“德夏里特的关于强度将

以统一的速度减弱的明显假设，也肯定不能成立”。
实际上，多布森此时误解了德夏里特的观点，德夏里

特只是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

的义务将会逐渐减弱，但是德夏里特并没有像多布

森所认为的那样强调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的义务的

强度将会以统一的速度减弱。
２．对“内部批判”的回应

以上回应了三点“外部批判”，下面再来回应

“内部批判”。
马歇尔在批判德夏里特的代际正义理论时认为

德夏里特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即德夏里特在质疑

埃利奥特的理论时，实际上是在质疑埃利奥特将个

人置于共同体之上（即质疑个人主义），然而，当德

夏里特自己试图把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的义务建立

在福利权利的基础上时，却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给

予个人以优先权，并认为德夏里特持有共同体只是

一群碰巧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人所构成的以及个人的

身份是完全独立的这一观点。 事实上，马歇尔此时

误解了德夏里特的观点，德夏里特在阐释共同体主

义的代际正义理论时采用的是非原子论。 德夏里特

在强调未来世代的福利权利时曾区分了福利权利和

人权。 他认为，“人权基本上是为了防止机构或其

２０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他个人干涉个人的生活，福利权利不同于人权，它不

能抽象地基于个人。 它们必须基于社会环境中的个

人。 与人权相反，福利权利不可避免地强调一个人

的社会关系，而且通常是在那些处于‘制度关系’
中、共同享有‘制度生活’的人的语境中被提及。 换

言之，这些权利———实际上是一般的规定———与成

员身份以及我们作为同一共同体成员相互承认的义

务有关”。 在德夏里特那里，福利权利来自共同

体，一般而言，福利权利只有在共同体的背景下才有

意义，只要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仍然存在，非国家

的成员就不可能享受由该国家所提供的福利，福利

权利是向共同体的成员所提供的。 可见，德夏里特

并没有像马歇尔所说的那样给予个人以优先权，虽
然德夏里特强调福利权利的主体是个人，但是个人

是共同体中的个人，个人并不是被认为可以独立于

其语言、文化、历史等背景来加以理解和存在的，这
与个人的地位是否拥有优先权没有关联性。 针对马

歇尔所说的德夏里特持有共同体只是一群碰巧拥有

相同价值观的人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回想

本文前面在提及德夏里特的共同体观点时曾经提到

的观点———共同体代表了超越简单人群聚集的关

系，它通常描述的是一个实体，人们从中获得他们的

文化和道德身份———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马歇尔的

观点同样是值得商榷的，德夏里特认可的不是一种

弱共同体主义，而是一种强共同体主义。 倘若上述

回应可行的话，马歇尔在“批评 ４”中所提到的第二

点批判就迎刃而解了。 因为按照马歇尔的看法，倘
若德夏里特的代际正义理论要想克服马歇尔所说的

悖论，人们需要从逻辑上优先考虑共同体而不是个

人。 倘若按照我们刚才所言，强共同体主义在德夏

里特的代际正义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悖论

就是可以被克服的。
“批评 ５”强调德夏里特的代际正义理论可能忽

视了其他共同体中的未来世代，没有延伸至更遥远

的未来世代和陌生人。 在回应希克斯和汤普森的质

疑之前，我们发现希克斯在强调德夏里特的代际正

义理论可能忽视了其他共同体的未来世代的处境

时，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 希克斯曾回应了拜

尔（Ａｎｎｅｔｔｅ Ｂａｉｅｒ）的“一个人发现自己所处的跨代

道德共同体并不局限于那些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同

的人，而是将扩展到与自己直接或间接处于依赖或

者相互依赖关系之中的所有人，这种相互依存是可

以传递的”这一观点，认为拜尔上述根据未来人的

权利所做出的推断走得太远了，“从环境角度来说，
所有未来世代的确都依赖于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社会

中所做出的关于空气、水和土壤的决定，但是除了我

们自己社会的权利以外，我们并不相互性地依赖于

任何未来世代的权利。 我们今天关于环境保护的论

点是由我们自己固有的权利而不是所有社会的权利

所强化的。 这是我在这里主张的特殊的、‘反射性

的’ 相互性， 它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跨代文化

中”。 在希克斯那里，道德共识和关心只有在共同

体内部才有可能，只有那些拥有相同道德信仰的人

才能被纳入道德共同体之中。 可见，希克斯自己也

对将某个共同体的代际正义扩大到其他共同体这一

做法持一种怀疑态度。 德夏里特真的如“批评 ５”所
言说的那样可能忽视了其他共同体的未来世代、没
有延伸至更遥远的未来世代和陌生人吗？ 德夏里特

在其著作《为什么后代重要》的最后曾强调了他有

一些尚未完成的工作，其中第三个问题是最紧迫的

政治任务，即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国

际合作，“从理论上讲，建立国际合作可能并不十分

困难，因为每个人都属于几个共同体（例如，国家、
政党、宗教派别、阶级和意识形态运动等），其中许

多都是国际性的。 然而，不幸的是，国际合作实际上

远不能令人满意，也许是因为占主导地位的共同体

是国家。 这引起了国际代际正义问题（一个共同体

的人对另一个共同体的未来之人的义务）”。 也

就是说，德夏里特已经意识到了对其他共同体的未

来世代的义务问题，只不过德夏里特没有详述，希克

斯和汤普森等人也确实指出了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

义理论进一步的发展趋向。

五、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的内在限度及趋向

上文简要回应了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所

面临的质疑，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上述质疑在不少方

面误解了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是非常完善的，
实际上它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

要与德夏里特如何解决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的义务

和当今世代对同时代人的义务（尤其是对穷人的义

务）之间的冲突以及如何取得平衡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知道，上述冲突非常常见，譬如，当今世代

需要廉价的能源，核能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清洁的、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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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能源，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大力建设核电站，这当

然有利于改善当代人的处境，穷人也会以低廉的价

格获得电能；然而，核能往往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倘
若核设施发生爆炸或核废料处置不当，未来世代会

深受其害。 当那些满足当今世代之利益的行为有可

能伤害到未来世代时，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考虑

未来世代及其利益呢？ 我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及了德

夏里特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 简言之，德夏里特依

照“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之间的区分以及当今

世代与未来世代之间关系的强度来解决该问题；同
时，德夏里特还有两个重要的区分，即“亲密的未来

世代”和“遥远的未来世代”之间的区分，以及“正义

的义务”和“人道的义务”之间的区分。 德夏里特认

为我们对亲密的未来世代负有积极义务、消极义务

和正义的义务，而对遥远的未来世代负有消极的义

务和人道的义务，正如德夏里特所言，“我们对遥远

的未来世代负有某些义务，尽管它们不是基于或者

源自共同体关系。 这是人道问题而不是正义问题。
两者的区别在于正义关注所有权原则或者对资源的

控制，人道关注人民的福祉。 它要求我们避免造成

痛苦，并在其发生的地方减轻它……正义的要求比

人道的要求更为基本”。 显而易见，人道的义务与

正义的义务是两种不同程度的义务，与那些源自人

道考虑的义务相较而言，那些源自正义考虑的义务

是一种更为基本的义务。 本文认可德夏里特的当今

世代对亲密的未来世代负有积极义务、消极义务和

正义的义务，而对遥远的未来世代负有消极的义务

这一观点，不认可当今世代对遥远的未来世代负有

人道的义务这一观点，实际上，当今世代对遥远的未

来世代也负有正义的义务。
就代际正义理论而言，人道的义务侧重于当今

世代避免采取一些能够伤害未来世代的行动，正义

的义务聚焦于当今世代所采取的行为本身是否是正

当的，如何在制度等方面真正实现代际正义。 随着

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以及代际关系逐渐引起人们的

关注，当今世代对遥远的未来世代负有人道的义务

这一观点，已经基本上获得了人们的认可。 然而，人
道不是一个充分的基础，未来世代的命运会建立在

一个相当脆弱的基础上，这对实现代际正义来说是

远远不够的。 为了真正实现代际正义，这就要求我

们不能仅仅止步于人道的义务，而且也应该关注正

义的义务。 正义的义务除了要求当今世代避免采取

一些能够伤害未来世代的行动以外，还要求当今世

代反思自身行为的正当与否，在那些有可能影响到

未来世代处境的政策方面采取一种更加审慎的态

度。 尤其在当今社会，当今世代的一些决策（如修

建核电站、进行核试验、倾倒核废料、砍伐大量的森

林或者修建大型水库）往往会影响到未来世代的处

境。 如果依德夏里特所言，当今世代对遥远的未来

世代仅仅负有人道的义务，那么倘若当今世代没有

关注未来人民的福祉，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显然，这
对于实现代际正义来说是较为不利的。

为了进一步完善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
正义的义务除了应当被纳入当今世代对遥远的未来

世代所负有的义务以外，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

论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工作要做。
一方面，各个共同体之间以及各种文化之间要

进行对话和合作，培育更多的道德相似性，从而更好

地实现代际正义。 在当今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共同

体，国家应该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之一，然而，目前一

些国家的行为并不真正有利于代际正义的实现。 例

如，不少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非常注意保

护本国的生态环境，这样会有利于本国公民的后代

的生存，然而，其中有些国家是以污染他国的环境或

者大肆消耗他国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的，这既表现在

有些国家将污染物或明或暗地转移到其他国家，又
表现在有些国家在其他国家生产可能会带来污染副

产品的物品，受害的国家往往是一些贫困的国家

（一些贫困国家通常不得不砍伐本国的森林以出口

原木，并在由此产生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这样的

话，贫困国家的公民及其后代的处境就是非常令人

担忧的。 同时，虽然有些国家注重保护环境，但是有

些国家可能并不在意该问题，那些采取环境保护政

策的国家可能也会受到那些不注重环境保护的国家

的行为带来的侵扰，因为有些污染物（如有毒气体）
不会固定在某个地方，而是可以跨越边界，它不但可

以跨越政治边界，而且还可以跨越地理边界。 上述

两种现象，都是实现代际正义的严重障碍，因此，各
个共同体之间和各种文化之间要进行对话和国际合

作，以期共同应对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难题，例如，环
境污染、气候变化和核安全体系的构建等问题。 我

们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实现代际正义，富裕的国家需

要帮助贫困的国家，应当在缓解和消除全球贫困和

全球不平等方面做出某些贡献。 一些贫困国家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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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往往过度开发他们所拥有的

资源并采取粗放型的发展策略，这种行为所造成的

污染有时也会跨越国界，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 倘

若富裕国家可以帮助贫困国家走向绿色发展的道

路，也会在某些方面有利于富裕国家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
另一方面，要力图摆脱共同体主义本身的局限

（即“排他性”的缺陷），扩大共同体的边界，实现德

夏里特偶尔提及的国际代际正义理念。 在此过程

中，我们要推动世界伦理的建设，同时，也可以尝试

从我们国家目前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汲取一些资源。 在回应“批判 ５”的过程中曾提及

德夏里特有关注其他共同体的未来世代的想法，然
而，德夏里特只是一笔带过，也就是说，希克斯和汤

普森确实指出了德夏里特的代际正义理论存在的一

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虽然与后果主义和契约主义对

代际正义的阐释相较而言，共同体主义在阐释代际

正义理论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优势，例如，它不是原

子论的，也可以更好地回应非同一性问题，然而，共
同体主义本身的一些缺陷也给共同体主义的代际正

义理论带来一些难题。 这主要涉及共同体的一个重

要缺陷，即它的“排他性”。 正如伊兹欧尼（Ａｍｉｔａｉ
Ｅｔｚｉｏｎｉ）所言，“在既定的社会生活现实中，所有的共

同体就其本性而言都有一个严重的规范性缺陷：它
们具有排他性。 所有的共同体都在成员与非成员之

间划出了界限，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对待非成

员不会像对待其成员那般好（存在一些例外情况，
诸如，一些宗教组织和世俗的志愿团体为了照料病

人和帮助穷人而牺牲其成员的利益）”。 本文上

一段所提及的两种现象，都与国家这一共同体的排

他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了应对这些现象，我们需

要克服共同体主义本身的缺陷，例如，有些国家保护

本国环境以及本国公民之后代的行动，不能以伤害

其他国家的环境以及他国公民的后代为代价；在某

种程度上超越目前共同体的边界，可以更好地应对

气候变化等问题，可以更有利于实现代际正义。 这

需要跨越原来的共同体边界，形成新的认同，当然，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应对该挑战的过程

中，“世界伦理”以及我们国家目前倡导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可能是一些较好的方案。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体生活如何可能？ 为

此，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世界伦理，用于规约各国以及

各国人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共处。
何谓世界伦理？ 《世界伦理宣言》是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４ 日思想界和宗教界发起制定的一份世界伦理的

奠基性文献，它曾给“世界伦理”下了一个著名的定

义：“我们所说的世界伦理，指的是对于现存的具有

约束性的价值观、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个人基本态度

的一种基本共识。 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

识，每个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
而个人或迟或早也会感到绝望。”当然，为了更加

明确世界伦理的内涵，我们还需要强调世界伦理的

基本要求。 《世界伦理宣言》强调，没有世界伦理，
就没有新的世界秩序，世界伦理秉承“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这一黄金法则，强调每个人必须被当作人

来对待，都应该获得人道的对待，也就是说，无论个

人的年龄、性别、种族、民族、生理能力、心理能力、语
言、宗教、政治观点或社会背景如何，都拥有不可让

渡的和神圣的尊严。 因此，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应

当保护这些尊严，人类应当成为权利的主体，而不能

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 世界伦理不是纯粹由西

方提出并强制世界上其他国家接受的理念，而是由

世界上各主要文化传统所共同认可的理念。 世界伦

理观强调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

赖关系，强调人们要将自己的命运同他人的命运、同
国家等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秉承“推己及人”
的理念。

我们当下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

许是一种有益的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

为了在全球化时代化解人类所面临的全球金融危

机、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局部战争、环境危机

和全球贫困等问题而提出的一种“中国方案”，贡献

的一种“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
“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
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瑞士联邦大厦穹

顶上刻着拉丁文铭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我们

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我们不

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

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人类共同体已

经成为一个命运休戚相关的共同体，有着共同的利

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共同体”应当是

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伦理等基础之上的联合体，它
强调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应当注意到人类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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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利益，要力图塑造一种共同身份。 总之，倘若我们

采纳世界伦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来拓展共同

体主义的代际正义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扩大共同体

的边界，有助于克服共同体本身所存在的“排他性”
缺陷，更有助于塑造国际代际正义理论。

注释

①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ｉｓｋｅ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 Ｇｒｅｅ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２２， ｐ．４９， ｐｐ．１４－１５， ｐ．１６， ｐ．６０， ｐ．６７．②
［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７１ 页。 ③［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
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３８ 页。 ④参见 Ａｌａｓｄａｉｒ ＭａｃＩｎｔｙ⁃
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Ｗｈｙ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Ｎｅｅｄ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ａ Ｓａｌｌｅ，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ｔ， １９９９， ｐ．１３１．⑤⑦Ａｖｎｅｒ
ｄｅ－Ｓｈａｌｉ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ｌｌｉｏ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Ｖｏｌ． ９， Ｎｏ． １， １９９２， ｐ．
１１３， ｐ．１０５， ｐ．１１０．⑥［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

书馆，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２９ 页。 ⑧⑨⑩Ａｖｎｅｒ ｄｅ－Ｓｈａｌｉｔ， Ｗｈｙ
Ｐｏｓｔｅｒｉｔｙ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５， ｐｐ．１５－１６，

ｐｐ． ３５ － ３９， ｐｐ． ４１ － ４９， ｐ． ５８， ｐ． １８， ｐ． ２２， ｐ． １３８， ｐ． ６３．Ｊｏｎｎ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ｘｅｌ
Ｇｏｓ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ｕｋａｓ Ｈ． Ｍｅｙｅｒ （ｅ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３１， ｐ．４６．Ｍ．Ｐ．Ｇｏｌｄｉｎｇ，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ｓｔ， Ｖｏｌ．５６， Ｎｏ．１， １９７２， ｐ．９８．Ｎｏｒ⁃
ｍａｎ Ｃａｒ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４， １９８２， ｐｐ．２０５－２０６．Ｒｏｂｅｒｔ Ｅｌｌｉ⁃
ｏｔ，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Ｎｉｃｋ Ｆｏ⁃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ｎ Ｃ． Ｈｅｌｌｅｒ （ 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１９９７， ｐ．１６７， ｐ．１６９．Ａｎｄｒｅｗ Ｄｏｂｓｏ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１０６， ｐ．１０７．Ｐｅｔｅｒ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ｖｎｅｒ ｄｅ－Ｓｈａｌｉｔ，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１， １９９３， ｐ．１０７， ｐ．１０８．Ａｎ⁃
ｎｅｔｔｅ Ｂａｉ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ｏｗ Ｗｅ Ｌｉｖ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４－１５．［美］阿米泰·伊兹欧尼：《创造好的共同

体与好社会》，史军译，李义天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５２ 页。 《世界伦理宣言》，［瑞士］孔汉

思：《世界伦理手册》，邓建华等译，三联书店，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３６ 页。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
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责任编辑：思　 齐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Ｇａｏ Ｊｉｎｇｚｈ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ｊｕ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ｕｉｌ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
ｔｉｃｅ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ｏ ｅｘｉ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ｉｔ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ｃａｎ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
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ｗｎ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ｄｅ⁃
ｆｅ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６０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中 州 学 刊 Ｓｅｐｔ．，２０２０
第 ９ 期（总第 ２８５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９

【哲学研究】

道家“无为”概念的近代转化∗

高 文 强　 　 　 李 艳 萍

摘　 要：“无为”是道家核心概念之一。 自老子将其哲学化建构后，经过历代道家的阐释和解读，已经形成相对固定

的价值体系。 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冲击下，“无为”概念所代表的价值体系开始发生动摇，甚至其本身都消隐于救国

图强的时代语境中。 循此线索，以鸦片战争、维新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三个重要的时代节点为坐标轴，通过梳理发

现，近代“无为”概念的发展经历了承接古典、中西互证、意义悖反三阶段，主要表现为与“经世”“自由”和“建设”三
个时代主题的交融互释。 在彼此交融中，“无为”一方面获得了全新的意义空间，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合理性也逐渐

退缩，最终从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观念衍化为具体时空下的特定行为方式。
关键词：无为；经世；自由；建设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７－０７

　 　 “无为”在现代汉语中通常与“慵懒”“碌碌”等
词连用，表示无所作为的意思。 事实上，“无为”曾

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文化概念。 春秋已降，“无
为”便广泛存在于各种思想系统和文化潮流中，并
不断被历代思想家所接受和解读。 尤其是老庄道家

的哲学化建构，更使得“无为”成为实现道家中心价

值的“原则性方法”。①相较于古典时期，近代以来，
“无为”概念一方面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下呈现

出多样的意义解读，另一方面，其意义空间又不断被

压缩，并最终成为束之高阁的历史遗物。 可以说，
“无为”内涵的这一矛盾发展，是近代中国内忧外患

困境中产生的特殊产物，值得关注。 因此，本文将通

过鸦片战争时期、维新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三个

时段来对“无为”概念的近代转化轨迹及其文化意

义等相关问题做若干讨论。

一、“天不变，道亦不变”：“无为”与
“经世”的相济互用

　 　 １８４０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国的坚船利

炮使得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破产，也打破了清

朝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状态。 古老的城门被迫开

放，清政府内部腐败的统治、落后的生产、严重的社

会危机愈加凸显。 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城下之

盟的屈辱，使国人深刻意识到原本存而不论的“四
夷”其各方面实力已经远远超过自诩为中心的“天
朝”。 国家内外危机重重。 面对如此困境，士大夫

们不得不痛定思痛，“重新标举清初实学的经世致

用精神，要以传统的重实用的思想，在封建国家的危

机面前寻求一条革新除弊的道路”②。 于是，在经世

致用的时代潮流下，“无为”概念的内涵和意义也随

之改变。
魏源是近代中国首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

子之一，他本着经世致用的社会改革原则，赋予《老
子》以“救世”的责任和价值。 在魏源这里，“无为”
是一剂救世治国的药方，能够帮助清政府“诊治调

息以复养其元”③。 面对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困局，他
认为其病症首先在于为官者唯利是图。 究其原因，
就是不能“以无欲为体，以无为为用” 。“无欲”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０８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
作者简介：高文强，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李艳萍，女，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７０１



“无为”是不可分离的体用关系，偏执其中任何一

方，都会导致对老子的误读。 “诸子不能无欲，而第

慕其无为，于是阴静坚忍，适以深其机而济其欲。 庄

周无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列子致柔矣，而不知

无之不离乎有也。 故庄、列离用以为体，而体非其

体，申、韩、鬼谷、范蠡离体以为用，而用非其用，则盍

返其本矣！”④庄子、列子舍无为而无欲，使无欲成为

虚无之学；申、韩、鬼谷、范蠡等人舍无欲而无为，又
使无为成为机巧之术。 这两种偏差都会导致社会的

混乱。 特别是后一种“舍无欲而无为”，更是清末社

会不治的主要原因。 《默瓠下·治篇十一》中“鄙
夫”的行为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时社会“舍无欲

而无为”的状况。 “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

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 所陈诸

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 以宴安鸩

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

明哲，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

觉。”⑤鄙夫以“富贵”“私党”为人生目标，于此目标

无益之事他们一律不作为。 他们的人生看似“无
为”，实则“有为”，其“为”是建立在私欲私利、富贵

权力基础上的“为”。 正是在此基础上，魏源反复强

调“无为之道，必自无欲始也”⑥。 那么，无欲无为

是否拱手默坐，拒绝所有欲望呢？ 魏源指出：“其

‘无为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
‘功惟不居故不去’，名惟不争故莫争；‘图难于易’，
故终无难；‘不贵难得之货’，而非弃有用于地也；
‘兵不得已用之’，未尝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
泰’，非并常事去之也；‘治大国若烹小鲜’，但不伤

之，即所保全之也；以退为进，以胜为不美，以无用为

用；孰谓‘无为’不足治天下乎？”⑦魏源并不排斥正

常生活所需的“用”，也并非理想化地不用兵、不治

国，他在结合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以“经世救国”为

原则赋予《老子》之“无为”以合理性。 如果说“无
为”在《老子》中还具有“理想性”，是一种似有实无

的原则性方法，那么在魏源这里，“无为”就是具体

可行的治国方法，是改革社会痼疾的一剂汤药。
同为经世学代表人物的曾国藩，又将“无为”置

回修养心性之域。 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将空谈

心性的理学与主张富国强兵的经世之学结合，以维

护封建纲常伦理为主要目的，兼容吸收各种实用理

论与方法，以解决现实问题。 诚如赵载光先生所说，
曾国藩的“经世致用始终围绕着修己治人的伦理政

治核心”，“他的经世之学把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与

修己治人的政治伦理紧密结合，他自己称之为礼

学”。⑧于是，“无为”概念在曾国藩思想中首先表现

为心性修养与实事实功的结合。 一方面，在经世思

想影响下，曾国藩指出“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

力劳苦为第一义”⑨，并屡屡强调“勤”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曾国藩亦注意到，“勤”还需要道家心性

修养功夫加以调节。 同治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

道：“是日见纪泽儿体气清瘦，系念殊深。 或称其读

书太勤，用心太过，因教以游心虚静，须有荣观宴处

超然之义。”⑩同年三月致沅弟信中再次指出：“而
治事之外，此中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 二者并进，
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这里的游心虚

静、豁达冲融都可以看作是道家“无为”思想的具体

表现。 尤其是“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正是其礼学思

想的典型观念，是实事实功与修己治人的有效结合。
同时，曾国藩在其日记中指出：“思圣人有所言，有
所不言。 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
其所不言者也。 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

者也；虚无、清净、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 吾人

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
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

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无为”作为圣人不言

的内容之一，当以之为体，存之于心。 可以说，曾国

藩以体用关系论说道家与其他诸子之学，其旨亦在

实现其礼学思想中心性与经世的整合。
总的说来，魏源、曾国藩等士大夫作为晚清经世

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

一批知识分子。 在洋枪洋炮的冲击下，他们被迫走

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从“师敌长技以制敌”“师夷

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器变道不

变”的改良主义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

想，他们对西方的学习主要停留在“技”的层面，对
中国传统之“道”则自觉当起卫道者的角色。 与此

相应，他们对“无为”概念的阐释和转换也无法脱离

传统思想的框架。 可以说，洋务运动时期，“无为”
概念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其意义内涵主要是承接

古典，经世价值并未超出传统道家的“无为”观念。

二、“欲明其理，请征泰西”：“无为”与
“自由”的相通互证

　 　 正如前文所述，鸦片战争的炮火虽然轰开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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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国的城门，但是并未打破封建士大夫重振王朝

的理想。 他们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技”和“器”来
挽救大清王朝，以回到以往“天朝上国”的盛世。 然

而，１８９５ 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大清“同光中兴”的短暂“治世”彻底结束。 清政府

内部财政拮据，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外部列强紧逼，
疯狂割地，中国的巨额赔款更是使千疮百孔的近代

中国雪上加霜。 可以说，相比洋务运动时期的“自
强求富”，此时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呼声。 面对满目疮痍的国

家，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体西用”并不足以

解决根本问题，在学习西方之“用”的基础上，更重

要的是学习西方之“体”，只有从政治制度、思想文

化、价值理念等各个方面进行革新，才能为衰败的古

老国家找到出路。 于是，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

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探索维新变法之

路。 他们托古改制，借传统文化宣传变法主张，使得

中西学的交融更为密切，也更为深入。
作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对“中体西用”及

“西体中用”的做法都不赞同。 他指出：“体用者，即
一物而言之也。 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

体，则有致远之用。 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

也。 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

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

中西学之间的相通。 相反，严复正是以此为突破点，
使中西学互证互存，既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
也为西学的传入打下基础。 正如曾克耑在《老子评

语·序》中所说：“严子尝言，必博通译鞮之学，而后

可读吾先儒之书，往往因西哲之启迪而吾说得以益

明。”同时，相较于儒家，严复显然对道家思想有更

浓厚的兴趣，在《老子评语》和《庄子评语》中，他将

道家思想与近代西学相比附，使道家思想呈现出不

同于以往注疏的新义，尤其是道家元典核心概念

“无为”更是成为严复中西互证的典型。
在评《庄子·在宥》 “故君子不得已而莅临天

下，莫若无为”时，严复指出：“法兰西革命之先，其
中有数家学说正复如是。 如 Ｌａｉｓｓｅｒ Ｆａｉｒｅ ｅｔ Ｌａｉｓｓｅｒ
Ｐａｓｓｅｒ，（译言放任放纵）。 乃其时自然党人 Ｑｕｅｓｎａｙ
契尼（号称孔子）。 及 Ｇｏｕｒｎａｙ 顾尔耐辈之惟一方针

可以见矣。 不独卢梭之摧残法制，还复本初，以遂其

自由平等之性者，与庄生之论为有合也。”通过这

句点评，严复展现了“无为”概念在他哲学思想中的

核心意义：一方面，“无为”与西方重农主义魁奈、古
尔奈等人“自由放任”的思想相通；另一方面，“无
为”又与卢梭的“自由平等”相合。

在评点《庄子·应帝王》时，严复指出：“郭注

云，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 此解与挽近

欧西言治者所主张合。 凡国无论其为君主，为民主，
其主治行政者，即帝王也。 为帝王者，其主治行政，
凡可以听民自为自由者，应一切听其自由自为，而后

国民得各尽其天职，各自奋于义务，而民生始有进化

之可期。”郭象是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儒道

结合的基础上，对《庄子》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将“无
为”与“有为”结合，指出“以性自动”就是“无为”。

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无为而治”就是君臣各按自己

的“性分”活动。 具体来说，君主之性是无为而用

下，臣子之性是率性而自用，只要能做到“以性自

动”，那么，君主和臣子都是“无为”的。 显然，严复

对郭象注“无为”的思路是赞同的。 因此他说：“上
必无为而用天下者，凡一切可以听民自为者，皆宜任

其自由也。 下必有为为天下用者，凡属国民宜各尽

其天职，各自奋于其应尽之务也。”当然必须注意

的是，严复并非全面赞同郭象，只是以之为起点再次

重构“无为”。 事实上，“率性而为”的关键在于如何

定义“性分”。 显然，郭象之“性分”是以维持封建统

治秩序为前提和基础的，而严复则不同。 他以近代

西方天演进化的理论释“性分”。 在严复看来，“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仅是自然的进化规律，亦是

人类社会的规则。 因此，人类欲生存就必须遵循进

化规律团结进取以自强保种。 正如他在《天演论》
中所指出的，“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 进者存而

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

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 于是，天演进化的学

说不仅是人类社会的规则，更是人类社会的 “性

分”。 可以说，通过进化论，严复将“无为”之“自由

放任”与“自由平等”的内涵统一起来。 对统治者来

说，“无为”是自由放任，是任民发展；而对人民来

说，“无为”是自由自修，是遵循进化论的法则奋斗

自强。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对“无为”的改造并

非孤立的，而是渗透于他《老》 《庄》评语全文中的。
如《老子·三十三章》，严复点评说：“惟强行者为有

志，亦惟有志者能强行。 孔曰‘知其不可而为之’。
孟曰‘强恕而行’，又曰：‘强为善而已矣’。 德哲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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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第曰‘所谓豪杰者，其心目中常有一他人所谓断

做不到者。’凡此，皆有志者也。 中国之将亡，坐无

强行者耳。” 在天演进化的前提下，“强行”亦是

“无为”。 因为“强行者”是顺应天演进化的规则而

奋发之人，他们的行动是在进化论基础上的 “强

行”，因而也是“无为”的。 这样，通过对“性分”的重

构，严复赋予道家“无为”概念以全新的意义空间，
使其在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下获得新的生机。

可以说，严复将中学之“无为”与西学之“自由”
相比附的观点对“无为”概念的近代转化意义重大，
为时人理解“无为”乃至理解道家思想提供了新思

路。 当然，严复对“无为”的改造与其对“自由”的理

解是直接相关的。 在严复这里，“自由”主要指行动

自由，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 因此，“无为”更多

表现在管理方式上，表现为主治者的不干预和人民

自由自为的行动。 既然“无为”的现代转化是基于

对“自由”的理解，那么，当不同主体对“自由”的理

解不同时，也必然会导致“无为”概念呈现出不同的

意义空间。 梁启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启超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于严复，正如有学

者所指出的：“严复将自由理解为权力，侧重民主启

蒙和制度启蒙；梁启超则将自由理解为道德，侧重思

想启蒙尤其是道德启蒙。”于是，梁启超对“无为”
的阐释与严复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梁启超曾界

定“自由”为“奴隶之对待也”。 他说：“人之奴隶

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

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 庄子曰：‘哀莫大于

心死，而身死次之。’吾亦曰：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

斯为末矣。 夫人强迫我以为奴隶者，吾不乐焉可以

一旦起而脱其绊也……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

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可见，在梁启超这里，“奴

隶”偏向于精神方面的压迫，是心奴隶，也即人的

“奴性”，这种“奴性”可能是贪图金钱物质的享乐，
也可能是甘愿被压迫役使的怯懦，甚或是情愿贫穷

落后的愚陋……而“自由”正是对心奴隶的超越。
只有除去心中的奴性，将自己看作自由人（梁启超

将其称为“新民”），国家才能真正实现“自由”。 在

此基础上，梁启超对“无为”的态度也就清晰起来：
当“无为”与“心奴隶”相通时，他极力斥责；而当“无
为”与“自由”相通时，他又倾力赞许。

从“无为”与“心奴隶”相通的方面来说，梁启超

认为“无为”之不为先、无动的特性，造成了国民怯

懦巧滑的性格特征。 如《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所说：
“老子有言曰‘无动为大’，此实千古之罪言也……
污吏压制之也而不动，虐政残害之也而不动，外人侵

慢之也而不动，万国富强之成效粲然陈于目前也而

不动，列强瓜分之奇辱咄然迫于眉睫也而不动。 谭

浏阳先生《仁学》云：‘自李耳出，遂使数千年来成乎

似忠信似廉洁一无刺无非之乡愿天下。 言学术则曰

宁静，言治术则曰安静……夫群四万万乡愿以为国，
教安得不亡，种类安得可保也？’” “无动”一词不

见于《老子》。 然而，根据梁启超的论述，大抵“无
动”相当于“无为”。 而这里所谓的“无为”与其说是

行动的不作为，毋宁说是心奴隶的表现。 正是在精

神方面束身寡过，安于境遇，安于世俗，因此，污吏压

制、虐政残害、外人侵慢，甚至万国富强的成效、列强

瓜分的耻辱都不能使国人为之动容。 梁启超指出，
正是这种不反抗不抗争、无冒险进取的个性，导致了

近代中国的衰败。 因此，改革的第一急务就是“新
民”，而“新民”就要首先破除不为先、无动之“无为”
的流弊。

另一方面，从“无为”与“自由”相通的方面来

说，梁启超又将“无为”视为“奴隶之对待”。 他借助

罗素“创作的冲动”和“占有的冲动”来阐释老子“无
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内涵。 “有的冲动（占有的冲

动）是要把某种事物据为己有，这些事物的性质是

有限的，是不能相容的……创造的冲动，正和他相

反。 是要某种事物创造出来，公之于人。 这些事物

的性质，是无限的，是能相容的……老子的‘生而不

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专提倡创造的冲动，所
以老子的哲学是最高尚而且最有益的哲学。”在这

里，“无为”实际上是对心奴隶的超越，将人从物质

财富、权力名誉等私欲中解放出来，“此种生活不以

生活为达到任何目的之手段，生活便是目的。 换言

之，则为生活而生活———为学问而学问，为劳作而劳

作，再换言之，则一切皆‘无所为而为’”。 因此可

以说，“无为”和“自由”亦是梁启超中西学互证的典

型，二者的相通互证丰富了彼此的内涵，既是面对中

国近代困境的对策，亦是对西方科学万能弊端的

回应。
严复、梁启超作为维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他

们对西学的接受较洋务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此时的“西学”不再专指武器制造等“技”的方面，而
是同时涉及体、用两个层次。 与之相应，“无为”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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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阐释也较前期不同，呈现出中西互证的趋势。

三、革命与建设是否需要“无为”：“无为”与
“建设”相交互斥

　 　 “相交”与“互斥”本来是一组意义相反的概念，
这里将其连用，是为了表明在此阶段“无为”与“建
设”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 “五四”以后，在“德先

生”和“赛先生”的深情呼唤下，改革旧传统和创建

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 当时知识分子有感于国家

的贫困和落后，大力主张“建设”，呼吁政府机关及

国民个人都要积极投身建设，以“迎头赶上世界各

先进国家”。 当代学者杜维明曾就“五四”以来知

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意识进行过论述：“救亡图存是

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必须献身的事业。 这是大

家的共同认识。 在这种氛围、意见气候里，很多其他

的价值都不能突出客观有效性，也不能表现独立

性……凡事一定要和政治救国联系起来，否则就是

奢侈、逍遥、堕落、不负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

围之下，“无为”概念的阐释与转换也必然与政治救

国的思潮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更是此时知识分子讨论的焦点。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他

早年极力反对“无为而治”，认为这是“弱者的哲学，
是无力的主张”。 １９１９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

纲》（上卷）中，胡适将老子哲学看作是革命的政治

学说，并指出“无为”是对当时政治的反动。 “凡是

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 因为

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有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

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胡适将

“无为而治”看作是政治反动，但是，这并不表示他

赞同这种政治主张。 在他看来，“无为”虽然是对君

主和政治不满的委婉表达，但是，这一主张的根本缺

陷在于没有制裁的能力，只是寄希望于“自然法”的
处置，“我们尽可逆来顺受，且看天道的自然因果

罢”。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胡适对“无为而治”
所表达的消极抵抗的不满和无奈。 同时，胡适将

“无为”与国民性结合，指出在消极无为的观念影响

下，国人形成了听天由命、懒惰怕事的人生观。 因

此，他极力主张国人要改变传统的惰性，树立积极工

作的观念，“工作！ 拼命工作！ 这是我们要向一切

中国人宣传的人生观。 救国做人，无他秘诀，无他捷

径，只有这一句老话”。 正是基于此，胡适将“无

为”与“建设”对立起来，并指出：“无为的观念最不

适宜于现代政治生活。 现代政治的根本观念是充分

利用政府机关作积极的事业。 十八九世纪的放任主

义已不适用，何况无为？”因此，他大力宣传“计划

经济”“计划政治”，主张政府要积极作为，“用铁路

与汽车路来做到统一，用教育与机械来提高生产，用
防弊制度来打倒贪污：这才是革命，这才是建设”。

胡适早年关于“无为”的主张虽然未必全部获

得时人的认同，但是，对“无为”的批判和对“建设”
的呼吁，大抵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 也正因为如

此，１９３３ 年，胡适在《独立评论》杂志发表《从农村救

济谈到无为的政治》一文，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激

烈辩论。关于“无为”和“有为”的问题也成为当时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讨论的重要主题。
如上文所述，胡适曾经是“有为”建设的大力提

倡者。 但是，当他看到盲目建设导致剥削太苛、搜括

太苦、负担太重时，他一改以往对“无为”的批评，主
张“无为的政治”，号召政府以消极救济的方法解除

人民苦痛，减轻人民负担。 他主张通过裁官、停止建

设、裁兵、减除捐税等消极无为的救济，恢复人民的

生活力，并指出：“无为的政治是大乱之后回复人民

生活力的最有效方法，是有为政治的最有效的预

备。”关于当时的社会现状，瘦吟曾转引朱怀冰出

巡电报叙述之：“匪患连年，民物凋敝至极；各种建

设繁兴，派捐征夫材料急如星火。”正是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下，胡适的“无为”主张得到了常燕生、区
少干、瘦吟、熊十力等学者的大力支持。 区少干指

出：“‘无为’与‘有为’只是一个先后的程序问题。
并不是两个对立的体系。”常燕生也指出：“我认

为中国今日谈建设，必须先经过两个预备时期。 第

一个是休养的时期……这个时期经过之后，人民的

能力逐渐恢复了，然后可以进入于第二个小规模培

植的时期……然后才能进入于第三个大规模建设的

时期。”由此可以看出，在主张无为政治的学者这

里，“无为”并不是老庄道家的原初本义，更像是对

当时政府不配“有为”的控诉。 也可以说，此时的

“无为”只是特殊时期发展建设的工具，目的是通过

无为之为以达到有为之为，正如胡适所说：“我不反

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

对害民的建设。 盲目害民的建设不如无为的休

息。”

胡适等人的论述引起了时人的注意，于是，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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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薛典曾、翟象谦、邓励豪等学者纷纷发文表示反

对。 他们极力主张“建设”，坚决反对“无为”。 在他

们看来，只有积极建设、奋起直追，国家才有望摆脱

极端贫困的现状，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步伐。 弘伯

在《我们还需要提倡无为的政治哲学吗？》一文中指

出，政治上的放任主义是欧洲 １８ 世纪的事，现在重

提无为而治可谓是传统旧思想的“借尸还魂”。 因

此，他强调“要得中国富强，必需现代化；要得现代

化，必需努力建设；要得努力建设，即政府必需有

为”。 薛典曾在《拥护建设》一文中亦指出，停止

建设和裁兵减税是目前时代局势所不允许的，“我
个人是赞成建设的，认为现在的建设或为物后，却非

物先”。 同时，传统“无为而治”的不良影响也是

不得不“有为”的主要原因。 永分在《话不是这样说

的》一文中指出，不仅无为的政治哲学是应该反对

的，就连“无为的政治”一词也是应该摒弃的，“用无

为政治的口号所生的结果，一方面是使中国的传统

的惰性政治更有生气地继续延长下去，他方面又可

以为目前不负责任的政府造玩忽民生的口实”。
针对政府官僚的腐败作风，弘伯认为贪污马虎的行

为，只能勉强算作妄为，而不是有为。 妄为或许是有

为的一种，但是有为绝不是妄为。 在此基础上，他指

出，“所以这问题的要点是不能不管政治，是要如何

设法改良政府，监督正度：教他们少扯谎，多做事；叫
他们少争个人的权利，多替国家社会的生存着

想”。 可以说，学者们对“无为”的批评主要集中

在政治方面，在他们看来，“无为”是与“建设”相互

对立的概念，是惰性政治，是过时的传统思想，只有

“建设”才是当务之急。
虽然这场辩论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但是，从中却

可以看出，“无为”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发展趋

势。 在“五四”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无为”概念

的形上意义被搁置，从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关键滑

落为具体时空中的特定行为方式，其本身丰富的意

义内涵也逐渐消解，最终成为平面性的具体问题。
即便在胡适等支持“无为”的知识分子这里，“无为”
也只是暂时的妥协，其与“建设”的相交不过是短暂

的“和平”，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而采取的预备措

施。 尤其是当“无为”成为具体的行为方式后，更是

直接与“听天由命、懒惰怕事”的国民性相联系，为
时人所诟病。 于是，作为经典的“无为”与现实生活

中的“无为”发生了意义偏离，这种偏离其实是一种

悖反：作为道家经典的“无为”是道家核心概念，是
具有形上意义的原则性方法；而现实生活中的“无
为”却是慵懒的代名词，是不作为的行为方式。 这

种偏离延续至今，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四、余论：“无为”概念近代转化的现实意义

如上文所述，近代以来，“无为”概念的阐释呈

现出经典意义与生活意义的悖反。 从表面上看，
“无为”似乎时空化、平面化，消解于时代语境中而

失去其作为文化概念的“资格”。 事实上，消解亦是

再生。 当“无为”涤除了特定时代中关于懈怠、慵懒

的陈迹后，它的再生亦成为必然。 特别是经济高速

发展的今天，盲目“建设”的弊端逐渐显现，人与人

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无为”概念

的当代价值亦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在社会管理的推动方面，“无为”思想可发挥一

定的积极作用。 “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事实

上，“无为”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能

站在更高更长远的视角去看待事物，正如当代学者

刘笑敢所说：“如果我们把无为作为实现社会自然、
和平、稳定发展的手段，那么无为便可以重新定义或

解释为‘实有似无的社会管理行为’。 具体来说，就
是通过最少的、必要的、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管理程序

把社会的干涉行为减少达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社

会的自然和谐与个人自由的协调发展。”我国改革

开放政策中，便有一些吸收借鉴了“无为”思想，并
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例如，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进的

“放管服”改革，就是通过政府部门的简政放权，以
改革传统管理体制，提升政府管理水平。 “放”，一
定程度上等于“无为”，政府部门通过简政放权，把
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交给市场或社会，使市场主

体能够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同时，“放”
不是甩手不干，而是要以“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

前提，管住管好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保证市场主体

的有效运作。
从精神世界的塑造方面来说，“无为”概念亦具

有重要意义。 美国学者森舸澜从心理学的角度对道

家“无为”思想进行分析，他指出：“无为和德不仅能

帮助我们超越身—心二元论的桎梏，这两个中国哲

学概念还能揭示自发性和人类合作的其他重要方

面，而这些方面却是现代科学此前没能关注的。 现

代科学牢牢地扎根在西方思想里，而西方思想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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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点又是极端的个人主义。 按照西方哲学，理想

的个人不仅身心分离，而且还无比孤独……人们需

要真诚的和自发的拥抱———以无为的方式来拥

抱———如此这般价值才能发挥作用。”德国学者马

丁·布伯也指出：“无为代表了中国的智慧，这种智

慧对于克服现代西方人一味追求权力与成功的偏

向，保持自我不致丧失于空虚的成功中，是大有裨益

的。”当代社会，科学和技术在解放人类双手的同

时，也带来了更多无形的桎梏。 如何把自己从忙碌

紧张的压力和钟鸣鼎食的欲望中解放出来，“无为”
概念或许是一个值得尝试和借鉴的原则性方法。

总之，“无为”概念并非老旧、僵化的“古董”，而
是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精华。 正如当代学者葛荣晋

所说：“‘无为’不是一个静态范畴，而是随着历史的

不断演变而随时加以修正、补充与发展，是一个不断

变化的动态范畴。”因此，当前全球化时代的语境

下，如何发掘“无为”概念的时代价值，展示其充沛

的应对力和传承力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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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易》象符号系统的生生哲学起源

陈 睿 超

摘　 要：《周易》独有的《易》象符号系统的创立，一定程度上源自古人对于生命现象的根源性领会与理解。 《易》象
系统蕴含的“象”之思维方式，及其与奇偶筮数关联的基础阴阳爻画，均可溯源于古代的生命世界观，或曰“生生哲

学”。 阴阳爻画三叠排布为“小成”之八卦、八卦两两相重为六位之六十四卦的传世《周易》《易》象符号形态，可谓

是基于“关联性思维”对于古代生生世界图景的最佳符号化表征方式，这也是汉代以后出现的种种拟《易》之作如

《太玄》《潜虚》等始终无法超越原始《易》象符号系统的原因。
关键词：《易》象符号系统；生生哲学；关联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１４－０６

　 　 《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是一

本预测吉凶、予人教诫的占筮之书，更在于其为中国

古代哲学塑造了以“生”为主流图像的世界观整体。
《周易》独有的《易》象符号系统的创立，一定程度上

源自古人对于生命现象的根源性领会与理解。 正如

《系辞》“生生之谓易”之语所昭示的，“生生”之思

实构成了“《易》象”的始源。

一、《易》象思维与生生哲学

广义上说，《易》象的本质即是对天地万物进行

广泛象征与分类的抽象符号图式，可谓是西方汉学

所言“关联性思维”这一为古代文明所共享的思维

方式的独特形态。①而《易》象所构建的象征与关联

性世界图景，与古人对生命的理解恰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采信《系辞》 “仰观俯察”与“观象制器”的说

法，则《易》象皆源自对人与万物的细致观察，且其

所象征的具体内容无非是以下三类：其一，对于天、
地及其间的种种自然现象作为生命之创始及其生长

场域、环境的象征（八卦所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其二，对于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生命之具体形态、特质

的象征（八卦所象动物、植物及人体各部位）；其三，

对于人之生命自身的生活方式、生存境遇的象征

（六十四卦所象人之活动、器物、处境）。 可见，《易》
象的象征意义无一不具有明确的生命指向。

进一步说，《易》象反映出的“象”之思维方式本

身，亦源于对生命现象的把握。 依《说文》，“象”字
本义就是指一类体形庞大的“南越大兽”。 至于其

何以引申出“象征” “想象”等抽象意涵，《韩非子·
解老》中提供了一种解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

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 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
皆谓之象也。”②老子本为史官而掌《易》，故其文多

用《易》之“象”字，韩非子因为之作解。 按韩非之

说，先秦时人罕见活象，只能借死象骨骼描摹出图像

并加以“意想”，推测活象之貌，故“象”字可表示“诸
人之所以意想者”，即有“想象” “象征”之意。 此说

显然透露出《易》象思维的关键特质———凭借人的

想象力，将如“死象之骨”般静态、简洁、抽象的图式

符号与“生象”一般灵动、复杂、难以直接把捉的实

际生命现象相关联，由此达成对于变化纷纭、具体丰

富的生生世界的“易简”领会。
由此，我们亦可追溯构成《易》象符号的基本单

元———阴阳爻画的生生哲学起源。 近年来学界通过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２２
作者简介：陈睿超，男，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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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土文献发掘出的“数字卦”的研究，已经基本确

认《周易》卦爻画应推源于筮数。③就《周易》的卜筮

功用而言，这一结论固然不错；但是如果从《易》象

蕴含的“关联性思维”方式来考察，则犹须追问：源
自筮数的爻画与卦象何以能关联出如此丰富的意义

与价值象征呢？ 显然，此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来自筮

数本身，因为纯粹的数字或数量是没有任何意义、价
值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古人既然将特定的奇

偶数字作为筮数描画成简洁符号，并以之为广象天

地万物之《易》象的结构基础，便意味着筮数自身已

经先行关联着某种自然天道意义。 丁四新据《系
辞》“天地之数”之说，指出先秦时期称非奇即偶的

筮数为“天数与地数”④，这便提示出，《易》之筮数

实际上来源于古代哲学中被理解为万物生命之创生

者的天、地。 可以设想，在古代先民眼中，万物生命

皆仰赖天空所降阳光、雨露而初始发生，复经由大地

之含容哺育而生长成形，由此逐渐形成了《系辞》所
谓“《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即天生万物、地成万

物的源始世界观念。 随着古代思想的发展，生命初

始阶段的稚嫩未定形、充满活力与变化之可能的状

态进一步与天象之不定多变的特征相关联，其成熟

阶段的稳定成形、活力衰竭的状态亦进一步与地上

事物的定形不变特征相关联，从而超越天、地之具体

实然指称，引申出生命初始方生之未定、多变性与最

终成形之已定、不变性这一更其普遍、抽象的意

义。⑤以古代“气”的世界观的话语来描述，未定、多
变意味着一种主动、积极的“气”动过程，其必定扩

散、伸展而相互连通为“一”，这正是肇始一切生命

的无定形的周天之气的样态；已定、不变则相应可看

作一种被动、顺从的“气”动结果，必定收敛、凝聚而

相互别异为“二”，这便是生命最终成就于其上的地

之形气的样态。 由此，天、地观念经由其所引申出的

生命之未定与已定性意涵的中介，便与最基本的奇、
偶数字———“一”与“二”联系起来了。 推广开去说，
《系辞》所述“天数”中三、五、七、九等奇数与其相邻

偶数之差只在于“一”，则蕴含主动变化与扩散连通

意味的“一”可谓构成了全部奇数的本质；而“地数”
中四、六、八、十等偶数皆可等分为“二”，故蕴含被

动不变与差异凝聚意味的“二”即构成全部偶数的

本质。 由此可见，奇偶之数之所以作为筮数而被符

号化为《易》象单元并与丰富的象征义相关联，其根

源仍在于与奇、偶数相应之天、地观念所禀具的生命

之始生与终成（“终始”）、未定与已定（“象形”）、主
动与随顺（“健顺”“刚柔”）、发散与凝聚（“聚散”）、
伸张与收敛（“屈伸”“动静”）等一系列生生哲学意

涵。 至战国时期，伴随《易传》对《周易》的创造性诠

释，这些与天地、奇偶相关的意涵逐渐被萃取、涵括

于我们熟知的“阴阳”观念中，其基本符号亦被革新

为“—”“－－”之阴阳爻画，方形成了传世《易》象系

统的面貌。 宋儒朱子喜用张咏“公事未判时属阳，
已判后属阴”⑥之语解阴、阳，恰恰把捉到了易学阴

阳观念本于生生哲学的源始实质。

二、《易》象系统作为生生哲学的最优符号化象征

以上我们看到，《易》象系统蕴含的思维方式及

其基础符号单元均可溯源于古代的生命世界观或生

生哲学。 实际上，如果提取生生世界观的几方面基

本特质，并考虑如何建构一套抽象符号系统使其能

够最完备地摹写、呈现此生命世界图景的话，我们将

会发现，阴阳爻画三叠排布为八卦、八卦两两相重为

六位之六十四卦的《周易》卦象形态，正是凭借“关
联性思维”以符号化形式表达或象征古代生生世界

图景的最优方式。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基于古代生生哲学的以下

六方面基本特征，来考察《易》象系统的建构思路。
第一，易简。 如前所述，源于生生哲学的“象”

的思维是一种将纷繁复杂的生命世界化繁为简加以

抽象把握的思维方式，因此基础的符号系统必定具

备如《系辞》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

易从”所述易而不难、简而不繁的形式特征。 这意

味着，《易》象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剔除烦琐因素，以
尽量寡少的基本单元，通过尽可能简单的排列组合

方法来建构具有广泛生命象征意味的符号系统。 下

文将要论及的《易》象符号的由繁至简的演变历程

正是“易简”原则发挥作用的结果。
第二，两分。 根据前文的论述，在古代生生哲学

的起源处，古人即是通过化生万物之天空与大地、万
物生命之始生与终成、未定与定形之类二分对待的

观念来理解生命现象的；结合易简原则，则相应的抽

象符号系统亦当由且仅由两个基元构成，以呈现此

至为简洁、均衡、对称的“两分”世界模式。 考古发

掘所见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周易》图像的历史

变迁，明显呈现出由繁杂数符向“两分”基本符号归

约的趋势。 张政烺先生于其中最早发现“数字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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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初青铜器铭文卦象由四、五、六、一（七）、八、九
六种数字符号组成，但其作为筮数实仅有奇、偶两

类，可看作“两分”原则的原始形态。 至战国时期的

秦简《归藏》及清华简《别卦》则化简为单纯由表征

一（七）、六的“—”“ʌ”两种符号表示。⑦另外，或源

自不同筮法系统的马王堆帛书、上博楚竹书《周易》
的卦象则由表征一（七）、八的“—”与“ ∕ ＼ ” （或写作

“┘└”）两种基本符号构成。⑧从符号形态上看，此
两类《易》象的爻画均采用平直与弯折的形象，其象

征义或主要指向天阳之“刚健”与地阴之“柔顺”。⑨

而今本《周易》则进一步将后者的一（七）、八筮数符

号抽象和简化为“—”与“－－”的阴阳爻画。 相比其

早期形态，今本《周易》的符号单元无疑是以“连续

的一长线”与“中断的两短线”这一至为简洁明了的

图形，呈现出作为奇偶筮数之本质、具有天地之生成

与生命之终始意涵的“一”与“二”的特征。 并且，阳
画之连续而充实与阴画之中断而空虚复与天之阳气

流行满布、地之阴气虚中含容的天地生物图景更相

符。⑩这些都表明，传世《周易》的阴阳基础爻画正

是生生哲学之“易简”与“两分”原则的绝佳体现。
第三，秩序。 生命世界“万物并育”的和谐景象

赖以成立的关键，在于其固有的自然秩序，即世界的

空间与时间方向性。 如作为化生万物之始源并构成

其活动场域的天、地之间，即呈现出天在上、地在下

的空间方向性秩序；作为生命生长繁衍之时序环节

的昼夜、四时的恒定推移过程，则体现出世界的时间

方向性秩序。 而生生哲学的这一秩序原则对于天道

与人事的沟通也具有关键的意义，正如《系辞》开篇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所表达

的，天地自然秩序正构成了人事价值秩序的客观基

础。 显然，一种符号系统如欲表征生命世界的秩序

性，就必须采用将基础符号以特定方式堆叠组成复

合符号的方式。 就此而言，两种基本爻画的纵向上

下排布以及横向左右排布都是可设想的《易》象形

态，但《周易》符号系统实际采纳的是纵向排布的形

式，因为爻画的上下位置不仅可以直观彰显出生命

世界中最为显见的天上地下的空间秩序，同时也可

表达地上生命自低下趋于高耸、自卑小趋于盛大的

生长变化历程中蕴含的时间方向。 《周易》爻画的

书写顺序皆为自下而上，以最下为初、以最上为终，
正是万物生长与人事发展遵循的时间秩序的体现。
单纯的爻画依据秩序原则上下排布而构成复合符号

即卦象，便产生了“位”的概念，爻位的上下关系即

是后世易学诠释爻象之“乘承”体例（上位乘下，下
位承上）的基础。 而这里还需进一步考虑的是每一

卦象中爻位的数量：爻位太少则卦象数亦寡，无法以

足够的多样性广象万物；爻位太多则使卦象符号过

于烦琐，有违易简原则。 后面我们会看到，《周易》
卦象的特定爻位数量可由下面将要讨论生生哲学的

其他特质充分、唯一地限定。
第四，中道。 古代生生哲学将人作为万物生命

中的一种独特的具有德性和价值生活的生命形态来

看待，故其对于天地自然的理解皆与人世价值相关

联，皆为找寻人世价值的天道根基，易学之“会天道

人道”亦本于此。 蕴寓于自然生命过程中的一种

重要价值特质，就是构成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品格的

“中道”。 对万物与人而言，“中”意味着生命成长、
人事进展所达至的一种最为恰切的尺度或分寸（生
命的生长成熟或人事的恰当完成），前此则为“不
及”（生命的稚嫩未成熟，或人所为不足），后此则为

“过”（生命成熟之后的衰杀消亡，或人所为过度）。
《易》象符号欲表征此生生哲学中的“中道”价值，诚
然可考虑在基础爻画符号中额外引入表征阴阳、刚
柔之“中”的第三种符号，如汉代扬雄《太玄》之所

为。但这种做法不仅有违《易》象之两分均衡原

则，而且也难以充分反映“中道”蕴含之恰如其分、
无过不及的意义。 显然，一种表征“中道”的更合理

的方式是：不通过爻画本身，而通过爻画的居位，以
上、下位之间居中的位置为“中”之象征。 这一象征

方式不仅能够体现“中”之为生命或人事自下位所

象之初始成长发展至上位所象之终结的变化过程中

达到的最为恰切的成就形态这一意涵，同时也可凸

显人处天地之间而与之并成“三才”这一人之生命

形态在天地自然中的崇高地位。 以中位象中道，必
然要求爻之位数为奇数，因为偶数爻位中是不存在

恰好居中的单独一位的，这便与中道原则作为事物

之“最为恰当的尺度分寸”的唯一性违逆了。 依据

易简原则，《易》象符号应在能够表征中道的所有奇

位数中选择最简洁者，即位数最少者，这个位数显然

就是“三”。 故《易》卦以阴阳爻画三叠成八卦为“经
卦”、为“小成”，八种复合符号已具备足够的多样

性而能广泛象征自然事物；其必取三位的根据，或正

在于古代生生哲学之“中道”特质。
第五，正位。 除“中”以外，生生哲学另一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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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价值特质是“正”。 万物生生的世界图景是有其

固有的自然秩序的，这便决定了每一种生命在天地

之间都有最适宜其本性的生存境遇，亦即其出于本

性而自然倾向于达至的位置，或曰“分位”。 《中庸》
引《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天” “渊”即为

“鸢”与“鱼”之适宜分位。 因此，天道层面上万物生

命与其本然分位的相符，以及引申于人事的人之自

身禀赋与其所处身份地位的相符，即构成了“正位”
的价值观念。 欲以符号系统象征此“正位”即事物

与位置的符合性原则，显然需要利用爻画与其所在

爻位的某种共有属性。 如前所论，爻画的根本属性

源自其所表征的筮数的奇偶，而爻位依其序数亦可

有奇偶之分，这样就自然可以采用爻画与爻位之奇

偶性的相合与否表征一爻所象之人、物是否为

“正”。 传世《易》象系统按爻位序数之奇偶分阴阳，
以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为“正位”或“当位”的体

例，即源于此。 不过，按照前述阴阳“两分”均衡的

原则，能够表征“正位”原则的卦象符号，其位数当

为偶数。 因为如果爻位是奇数，则奇数位（阳位）总
会比偶数位（阴位）多一个（即使考虑“初上无位”的
体例，情况亦如此），这样阴阳就不均衡了。 表面上

看，“中道”与“正位”的价值特质分别要求卦象位数

为奇数和偶数，似乎构成矛盾。 实际上，这一矛盾可

通过我们下面将要论及的“感应”原则完满地消解。
第六，感应。 “关联性思维”所构建的古代生生

哲学认为天地万物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世界整体，
一切生命皆需通过与他者的联系方能成就自身，故
万物皆处在普遍的有机关联之中，由此形成了“感
应”的观念。 生命之间感应关联的成立，首先，必须

以异质性为前提———唯在具有不同形体与性质（阴
阳、男女等）的相异事物之间才可能产生感应，同一

事物与其自身或者完全同质的事物之间并无所谓相

感。 其次，事物的相感还要求某种共通性———相异

的事物能够建立感通关联，意味着其必定共享着某

种共通的因素，毫无共同性的事物之间显然是不可

能相感相通的。 如按古代五行学说，人、物因其形气

中的五行要素而与周天四时之中循环运行的五行之

气相感，即是感应之共通性特征的体现。此外，事
物之间的感应尽管普遍但并非随意，而有其专一性

的特质，即特定情境下一事物只能与唯一的他者建

立正当的相感关系。 显然，在《易》象系统中，以奇

偶、阴阳的单纯符号为单位不足以充分表征“感应”

观念的诸多特质。 如果兼顾生生哲学的其他原则，
一个可行的方案便是：以能够表征中道原则的最简

复合符号———三位的八卦符号为单位，将两个八卦

符号按体现秩序原则的纵向排列方式上下相重为

“二体”，并规定二体所含爻画中只有阴阳相异者方

可相感，此即呈现“感应”观念的异质性特征；同时，
上下二体并非任意爻位的阴阳爻画都可感应，唯处

在二体所共有的相同位置者，即二体初、中、上位之

爻分别相应，以为“正应”，由此体现感应之共通性

特征。 而感应的专一性则进一步限定了“重卦”之

数至多为二，因为若有更多数目的三画卦相重，则可

与一卦某位之爻相感的他卦之爻将不止一个，“感
应”便不可能是“致一”的了。 这样，能够充分表征

“感应”原则的《易》象符号的形态，便只能是由三位

之八卦两两相重而成的六位卦，其总位数正为偶数，
符合“正位”的要求，也自然消解了“中” “正”原则

对《易》象符号位数之奇、偶限定的表面矛盾。
由此可见，在生生哲学的六种基本原则———易

简、两分、秩序、中道、正位、感应的限定之下，能够表

征生生世界图景的最优符号系统，必然采取以“—”
与“－－”的阴阳爻画上下排布而成三位之八卦，八卦

再两两相重为六位之六十四卦的传世《周易》卦象

形态。 也正因为《易》象之中蕴寓的诸种“生生”之
意，卦爻符号方能被赋予无限多样的象征可能性，卦
象可取象、取义而象天道运化与人生境遇，爻象可有

中位正位、乘承比应而象人世生活之变化纷纭、吉凶

悔吝，由此在符号图式之“象”与占卜吉凶之“辞”
（卦名与卦爻辞）之间建立起有机的、丰富的意义关

联，亦在二者之间拓展出无比广阔的诠释空间，成就

《周易》之与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之“天地”相“准”
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唯变所

适”的独有风貌。

三、后世拟《易》之作相对《周易》本有符号

系统的不足

　 　 如上所论，创始于先秦时期的《周易》卦爻图式

实际上提供了对于古代生生哲学的最优符号化象征

方式，这一点可以通过与汉代以降出现的模仿《周
易》符号系统的拟经之作的比较来进一步阐明。

易学史上比较重要的拟《易》体系，当首推西汉

扬雄之《太玄》。 扬雄盖欲将汉代《太初历》之记历

法与律吕之学“三分损益”之生律法统合为一，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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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老子》 “三生万物”及《易传》天地人并立为

“三才”之世界图景，故以“三”为基数独创一套符号

系统：以象一、二、三数字之—、－－、⁃⁃⁃作为基础符

号，准拟《易》之阴阳爻画；三基础符号纵向堆叠于

方、州、部、家四位，成八十一《首》之图像，准拟《易》
之六十四卦卦象；每《首》九《赞》，准拟《易》卦六

爻，每《赞》当半日，计七百二十九《赞》当三百六十

四日半，复增《踦》 《赢》二《赞》各当半日与四分之

一日，由此合于历法周年日数三百六十五有四分之

一。 我们说过，《易》之基本爻画虽源自奇偶筮数，
但其奇偶性质中已经蕴含与生生哲学相关之天地、
终始、未定已定之丰富意蕴，故最终引申出阴阳观念

之无限丰富的象征意义。 《太玄》符号同样取象于

数字，与《易》象的根本精神似无不符，但其符号系

统采用三个基础单元，已经打破了生生哲学的两分

均衡原则。 正因如此，其符号所象一、二、三之数无

法与两分之天地、奇偶、阴阳观念直接关联，亦无从

获得这些观念具有的丰富象征义，而只能单纯表征

万物生成与人事进展之始、中、终三个历时阶段的次

序，呈现生命世界的时间秩序性；其排列四重而成的

八十一《首》符号之本质亦“非卦也，数也”，除作

为计量历法所示周年气运阶段之序数外别无其他意

义，可谓有“象”无“义”，与广象万物万事之《易》象
绝不相似。 《玄》之一《首》九《赞》亦无从与《玄首》
之四位符号配合，若另拟符号又会使整个体系过为

烦琐，故《太玄》之《赞》实不与任何抽象符号相应，
实有“辞”而无“象”。 尽管九《赞》以其序数为“位”
而有“中”（二、五、八为中位）、“正”（“阳家”即奇数

《首》之奇数《赞》、“阴家”即偶数《首》之偶数《赞》
为“得位”）体例，可体现“中道”与“正位”原则，并
依《赞》 之位数与五行生成数的对应而以五行为

《赞》辞取象，赋予其“数”以“象”的意味；但相较

《周易》 系统一卦六爻构成一有机整体， “象” 与

“辞”之间可由符号的象征意义建立充分联结的融

贯形态，《太玄》体系终究如司马光所论，是“《首》与
《赞》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玄首》之数有符号

而无象征，《玄赞》之数有象征而无符号，其数字、符
号、象征义三方面因素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 《易》
卦二体之取象、取义，爻画之乘承比应这些富于变化

的符号关联，在《太玄》体系中皆无从谈及，故扬雄

所系《赞辞》之吉凶也只能按一《赞》所当半日之昼

夜机械地加以安排（当昼则吉，当夜则凶），距“不可

为典要，唯变所适”之《易》象差之远矣。
《太玄》之后的另一种重要的拟《易》系统，是北

宋司马光所创之《潜虚》。 司马温公自述其《潜虚》
实通过“拟《玄》”以“准《易》”，故其符号系统与

《太玄》一样是因数成象：《玄》取“三才”之“三”数，
《虚》则取“五行”之“五”数，以与“天数” “地数”相
应的五行生成数为基准，取法算筹之形创制十个基

础符号：原 ｜ （水一）、荧‖（火二）、本 　

≡

（木三）、卝
‖‖（金四）、基✕（土五）、委 （水六）、炎　

⊨

（火七）、
末 （木八）、刃 （金九）、冢┼（土十）。 显然，《潜
虚》符号系统的基本单元数量过多，有违生生哲学

之易简与两分原则。 十基础符号效《易》八卦上下

相重，而左右配成五十五种复合符号，合于“天地之

数五十有五”，以准 《易》 六十四卦、 《玄》 八十一

《首》。 十基础符号依五行与四时、四方对应关系排

列为《气图》，体现世界之时空秩序性；五十五复合

符号按不同排布方式构成《体》 《性》 《名》诸图，其
中《体图》《名图》分别蕴藏“正位”与“中道”之价值

原则。 由于《虚》之基本符号表征的是五行生成数，
可直接依五行性质取象，故《名图》所示五十五符号

组之“名”皆取自其右数的五行象征义，在一定程度

上克服了《太玄》系统数、象、义相互割裂的缺陷。
不过，《潜虚》诸图的排列规则并不一贯，不仅形式

复杂烦冗，而且人为安排痕迹过重、变例特例屡见不

鲜，缺乏《周易》符号系统之简洁、自然的优点。 此

外，《潜虚》亦效法《太玄》牵合历法：以五十五符号

组按《名图》之序铺排，一《名》即一《行》，一《行》有
七《变》，准《易》一卦六爻、《玄》一《首》九《赞》；
《变》主一日，共计三百六十四日，复以《齐行》不主

日，《元行》主一日、《余行》主四分之一日，亦合于周

年三百六十五有四分之一日之数。 《行》 《变》皆系

辞，并有《解辞》以释《变》辞，合为《行》《变》《解》三
图（实为三方文字合列为一表格）。 但《潜虚》五十

五《名》（即《行》）之象仅为两基础符号左右拼合，
亦无法与七 《变》 之辞对应，故与 《太玄》 之 《首》
《赞》“分道而行”一样，《潜虚》之《行》《变》也是“不
相因”的。 温公又为彰显《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
的儒家命运观，将《变》之卜辞与吉凶断语分离，以
当周年日数之三百六十四《变》为一整个连续序列，
与水、火、木、金、土之五行生序循环配应，复以一

《变》所在之 《行》 赖以得名的右数五行为主，依

《行》《变》五行数之间的“王相休囚死”关系确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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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之“吉臧平否凶”，单列为《命图》。《潜虚》诸
《变》的吉凶占断相较《太玄》的昼夜、吉凶交替的机

械模式，引入了更多变化，但仍是人为刻意安排的产

物，犹非《易》之“不可为典要”。 另外，诸《变》与五

行生序配合，本可如《太玄》之《赞》辞一样依五行取

象，但温公著《潜虚》已值暮年，或因精力所限，其
《变》辞仅依《命图》吉凶结果拟成，颇为随意，与五

行之象毫无瓜葛，此方面尚不及《玄赞》，遑论《易》
爻；温公未竟此书而卒，《行》《变》之辞本多阙文，后
有好事者按《命图》轻易将其补为全本，导致今本

《潜虚》文字真伪掺杂、难以分辨，殊为可叹。
综上所述，《太玄》 《潜虚》等仿拟《周易》构建

的符号系统，尽管也可看作是在易学范畴之内对于

古代生生哲学世界图景的独创性表征，也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体现生生哲学的秩序、中道、正位等基本原

则，但其构建方式或失于烦琐复杂，或陷于机械造

作，其符号图式往往缺乏有机整体性，数、象、义诸要

素无法充分统合，符号与文辞之间难以建立紧密的

意义联系。 相比《易》象符号之简洁自然、灵动多变

的“生生”特征，相差不啻倍矣。 北宋程颢论《太玄》
“于《易》 中得一数为之，于历法虽有合，只是无

益”，此批评对于所有拟《易》之作而言，皆可谓切

中肯綮。 今本《周易》定型之后，对其加以模仿、超
越的诸多尝试皆不甚成功，恰恰从反面证明，唯有

《周易》自身的象数符号系统方完具能够“弥纶天地

之道”的生生哲学之优秀品质。

注释

①对关联性思维的阐述，见［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

论辩》，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６８—３６９ 页。
②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六《解老第二十》，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４８ 页。 ③张政烺先生在考察周初青铜器铭文时最早提出“数字卦”
说，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 １９８０
年第 ４ 期。 后被其他考古发现及学者研究所佐证与推进，对相关研

究的综述及评论参见丁四新：《数字卦研究的阶段、贡献及其终结》，
《周易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④⑦⑧⑨丁四新：《周易溯源于早期易

学考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６、２９、２３—２６、１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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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论 宋 代 军 队 的 审 计 法 律∗

肖 建 新　 　 　 谭 书 龙

摘　 要：宋代军队的审计法律，主要规范廪禄、粮草、物资供给，以及军器制造、牧马购马等方面的行为。 这种法律

实质上是军事行政管理法律或行政法律，侧重于兵廪、兵械等的供给、生产及其绩效的审计，形成一定的体系，决定

了军政、财审、监审合一的审计体制。 宋代军队审计法律较为丰富，有利于保障庞大的军需，但在法律体系、位阶、
作用上又有时代局限，未能改变宋代军事上“积弱”的态势。
关键词：宋代；军队审计法律；兵廪；军需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２０－０９

　 　 军队是国家的机器，依赖财政的支持，而财源主

要来自赋税上供。 宋初太祖就诏曰：“申命诸州，度
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

留。”①这就是说，诸州除必要的财政开支外，不得占

留，上供朝廷，悉送京师，并且用于军队、军事支出，
即“以助军实”，似乎宋代的财政主要是为了满足军

需。 北宋天章阁侍读贾昌朝说：“计江、淮岁运粮六

百余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

军旅。”②南宋监察御史姚愈针对中都官支俸禄和兵

廪的会计也说：“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

二，兵廪居十之七。”③他们所言皆表明宋代军队支

出之巨，当然，也是由其规模决定的。 如仁宗时枢密

院奏称的兵籍数字，“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
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
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
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

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④可见，宋代军

队规模巨大，必然消耗大量财政，要保障军队的俸

禄、军备的支出，也就需要审计及其法律的支持。

从总体上看，宋代军队的审计法律，与赋税的审

计法律相比，⑤要简陋一些，不那么丰富系统，但是，
宋代是有军队审计方面的法律的，并且较为重要，主
要是审计廪禄、粮草、物资供给，以及军器制造、牧马

购马等方面的法律，法律形式上有律、令、式，也有大

量的诏令以及典章制度等。 学术界对军队审计方面

法律的专门研究很少，但与此密切相关的粮料请给、
粮草管理、后勤保障的研究，还算深入系统的，⑥其

中管理、追责、奖惩方面的研究，对兵廪、军需审计法

律的探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本文主要从

兵廪、军需及其账簿等方面入手，对宋代军队的审计

法律及法律制度进行初步勾勒和论述，敬请专家批

评指正。

一、兵廪审计的法律

宋代军队的要政之一为“廪给”，⑦就是支给官

兵俸禄。 宋代文武官吏的俸禄审计，主要由三司或

太府寺的诸司、诸军专勾司负责，兵廪则由诸军专勾

司负责， “勾当马步军专勾司官一人， 以京朝官充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的审计法律研究”（１４ＢＺＳ１０４）；南京审计大学重大课题“中国审计史料收集、整理

与研究”（ＮＳＺＤ２０１７３０）。
作者简介：肖建新，男，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南京审计大学泽园书院院长、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南

京　 ２１１８１５）。
谭书龙，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生（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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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以三班）。 掌诸军兵马逃亡收并之籍，诸司库务

给受之数，审校其欺诈，批历以送粮料院”⑧。 在以

上专勾司、粮料院、仓库三个机构的职责中，最关键

是专勾司的审校欺诈，方法是“掌审其给受之数，以
法式钩磨”，内容是“以券准给”的俸料数量，以及给

受的法律依据和券历。⑨在此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诸
军专勾（审计）司与诸司专勾（审计）司不同，分别承

担军、政的粮料和俸禄的审计，并且重视审计的法律

程序。 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六月，权发遣三司使李

承之等奏请：“文武官、诸司人请受，及外县诸军衣

赐赏给，先经专勾司直批勘于粮料院，今欲并令先赴

粮料院批勘，次送专勾司勾磨。”这个建议得到朝廷

的同意。⑩这种审计程序以及审计要求，为后来统治

者所继承。 南宋吴自牧所述审计院，重点也是这方

面的内容。
诸司诸军察计院，在保民坊内旧马军教场

基置院。 且如粮科院者，乃诸司诸军仰上之禄

均也，尤不可不严，设官置吏，欲其专心致意，支
拨无差矣。

审计院者，自宫禁朝廷百僚以下，至于内侍

御士，及于诸军兵卒，凡赋禄者以式法审其名

数。

可见，北宋专勾司、南宋审计司，名称有异，但职

能相同，且明确规定职官的职责和审计的程序。 至

于专勾司、审计院怎样审计兵廪，以及粮料院如何拘

管，如《给赐令》规定了诸军差出小券的拘管、驱磨

等，是兵廪审计的具体法律法规。

宋代的兵廪审计，在各个时期都有法律规定，也
有一些差异。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八月，“开
封府勘粮专勾司吏因诸军批请纳赂，罪当徒”。 而

皇上说： “此但纸笔之费， 累而为赃， 第决杖释

之。”这种减轻处罚开封府勘粮专勾司吏的做法，
有害无益，因为专勾司吏的“批请纳赂”势必影响诸

军请给审计的质量，反映北宋前期请给审计的薄弱，
以及审计法实施的不力。 不过，在仁宗时还有内侍

以及仓官也参与军粮请给的监督审计，并且是获得

皇帝的授权，也就具有合法审计的意义。 庆历七年

（１０４７）二月，“命内侍二员提举月给军粮。 时侍御

史吴鼎臣言，诸军、班所给粮多陈腐，又斗升不足，请
以内侍纠察之。 翌日，诸监仓官进呈军粮，上谕曰：
‘自今当足其数以给之’”。 尽管内侍的提举与纠

察在体制上有其不合理性，但是，又体现皇帝对给受

军粮审计的重视，尤其是对监仓官支给军粮具有监

督制约的作用，强调 “足数以给之”。 嘉祐八年

（１０６３），“殿前诸班请粮”出现了问题，“比进样异，
辄不受散去”，诏曰：“提点仓官自今往检视，有不如

样，同坐之。 军士不时请及有喧哗，悉从军法。”也

就是加强仓官对殿前诸班请粮的检视和审计。神

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又针对“仓使给军粮，例有亏

减，出军之家，侵牟益甚”的问题，明确要求三司加

强审计监督，诏曰：“自今给粮毋损其数，三司具为

令。”熙宁十年（１０７７）正月，专勾司似乎为了加强

审计，充实属吏，奏请抽差军曹司的吏员兼任本司的

抄写文字，“诏令专勾司踏逐抽差军曹司六人，给与

本营纸笔钱”。 当然，这种审计又有内在的体制性

缺陷，也与北宋中期以后审计法实施状况不佳有关。
北宋后期诸军专勾司的兵廪审计，似乎较诸司专勾

司的俸禄审计要差一些。 这也许是由宋代后期军

队、军事的衰败趋势决定的，或统治者为满足腐败的

生活，强化了赋税、俸禄的审计，而忽略兵廪审计，效
果不如人意。 钦宗要求二税优先满足军兵的支出，
靖康元年（１１２６），诏曰：“诸路州军二税课利，先行

桩办军兵合支每月粮料、春衣、冬赐数足，方许别行

支散官吏请给等。”这“先行桩办”，显然有利于兵

廪审计法律的实施，也许是亡羊补牢之举。
南宋兵廪审计的法律，有所变化，尤其加强了军

事机构的内部审计。 高宗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十月，诏
曰：“诸路州军见屯驻官兵，其所支钱米内有官员，
仰帅司照帐内姓名径下本军取索付身照验，如系正

授朝廷付身充本军差遣，及专降指挥许差之人，即行

下本州，随见今职名依旧放行。 若系官司一面补授，
或本处自行差委，即是不得批勘。”

此诏强调的是诸路帅司及州军对驻屯官兵钱米

的审核，尤其是要“取索付身”，验明正身，也就是

“批勘”后才能支付。 这类军事机构内部管理和审

计兵廪“批勘”的诏令还有一些，如：“（绍兴三年）十
二月二十五，诏三衙管军官月廪并依统兵战守官批

勘，如见依侍从官则例，所请数多，即依旧支给。”

这就是规定：三衙管军官的月廪，依照侍从官则

例，由统兵战守官批勘。 至于诸军的拣罢使臣，添差

到地方为州军差遣，类似退伍安排。 他们的身份由

军队长官转变为地方官吏，则其请给由地方的州军

按照则例，负责勘支，转运司措置给散，具有内部审

计的性质。 （绍兴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诏：“诸军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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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使臣等，昨岁添差诸州军差遣，其所支请给已立定

则例，及约束州军按月勘支。 所有供给，令逐路转运

司别作一项措置，依时给散。 如米面数少，即许于系

省钱物内支破，具数申尚书省。”当然，由军事机构

和长官进行内部审计，与行政长官从事内部审计一

样，存在审计体制的局限。 不过，南宋对兵廪、军队

的支出也是比较重视的。 孝宗淳熙十一年（１１８４）
十一月，户部就强调对大军支出的勘当审计：“湖广

总领所乞将江西路淳熙十二年本所岁计茶引二十八

万贯，尽行印给末茶长引，付逐处发卖价钱，应副大

军支遣。 本部勘当。”“本部勘当”，也就是建议淳

熙十二年（１１８５）的江西路茶引 ２８ 万贯，用于应副

大军的支出，包括兵廪“请给”，由户部负责审计。
这是宋代财审合一体制的反映。

南宋孝宗以后，兵廪支给的审计规定有所变化，
强调禄格标准。 孝宗隆兴二年（１１６４）五月，权直学

士院洪适等讨论“应堪任将帅及久勤军事、暂归休

佚之人”兼领环卫官之事后，户部指出按照《绍兴禄

格》支付环卫官职钱，“今欲乞依绍兴禄格，将兼领

左右金吾卫上将军支职钱六十贯文，左右金吾卫大

将军支职钱二十五贯文，诸卫大将军支职钱二十五

贯文，诸卫将军支职钱三十贯文”。 这是俸禄中职

钱支付标准，也应是审计环卫官职钱的法律依据。
又如，乾道三年（１１６７）闰七月，“三省枢密院［言］：
勘会已降指挥，复置在外诸军副都统制，裨赞主帅。
今措置，每月支供给钱一百八十贯文”。 也即按照

“指挥”，明确在外诸军副都统制的月给标准。 这种

支给标准的强调，也就明确了审计的标准。 这与南

宋经济和财政的形势严峻密切相关。
南宋初年以后，战争频仍，加上外交支出巨大，

财政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直接影响了俸禄请给，是否

减少支付，或给全俸、真俸，也就成兵廪请给和审计

的新问题，往往由枢密院、户部或太府寺契勘之后，
奏请朝廷定夺。 孝宗乾道六年（１１７０）十月，户部勘

当两淮、江浙统兵战守官“诸般全分请给”的事项，
此后，“诏依已降指挥支全俸”。隆兴九年（１１７１）
六月，枢密院奏称“勘会诸军申，官兵诡名承代人，
乞敦减作白身，止收使亲身立功官资”之后，“诏使

臣元请七人例以上并将校、都虞候请给之人，各减四

分之一”。可见，无论是支全俸，还是减少请给人

数，都是诏定俸禄标准或主体资格，也就是兵廪的审

计标准，具体由财政、军事机构负责商议，最后诏定

抉择，充分反映了宋代审计及其法律强化专制集权

的特性。
当然，兵廪尤其是基础的官兵俸禄，能够及时满

足请给的需要，仅靠审计法律，未必完全有效。 光宗

绍熙元年（１１９０），知常德府王铢就指出边地兵廪的

问题，“沿边城砦之官，以备疆埸不虞，廪禄既薄，给
不以时，孤寒小吏，何以养廉？”为此，“乞严敕州军

按月廪给，如其未支，守倅即不得先请己奉”。也就

是通过将沿边城砦军官的廪禄支给，与当地知州、通
判等的俸给结合起来，只有守卒按月廪给之后，自己

才能请俸，也就是采用连带行政责任的方式，而非审

计的方法解决问题，反映审计及其法律作用的有限

性。 不过，宋代审计法律，无论是发挥诸军专勾司、
审计院的外部审计职能，还是军事及行政机构的内

部审计功能，都使北宋至南宋的兵廪审计有章可循，
依法展开，尽管不少是以执行诏令形式出现，未必稳

定，但是，在专制体制下很有权威，效率也比较高。

二、军需审计的法律

宋代军队审计对象，除了上述兵廪，还包括粮

草、物资等，主要保障后勤和战备，在此姑且称之为

军需审计的法律。 其实，在历史文献中，官兵俸禄与

军队所需粮草、物资的记载，往往交织在一起，要把

它们彻底分离清楚，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这无疑增加

了专门考察军需审计法律的难度。 尽管在兵廪、军
需支出中，宋代没有明确的预算和配置的规定，粮
草、物资等军需支出，面广量大，且有特殊性、秘密

性，但是，粮草、兵械等军需审计十分必要，相关的审

计法律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１．“军费”供给的审计法律

宋人的“军费”似为有限定使用，主要指军需的

财源。 “军费”供给的审计，主要是保障军队供给的

物质基础，审计军费的征收或来源，特别是榷酤、桩
积、赡军等，这与具体的支给兵廪是有区别的。 如宋

代酒税大多用于军队的支出，仁宗庆历初，三司就强

调对榷酤之利的比较和奖赏，“陕西用兵，军费不

给，尤资榷酤之利。 请较监临官岁课，增者第赏

之”。 陕西是宋代重要的军事战区，宋朝通过比较

考核榷酤效益的办法来保障军队的供给。 又如审计

盐课以满足军需，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二月，经制

熙河边防财用司奏言十事之三曰：“岷州盐官镇、通
远军盐川寨两盐场，近拨属本司，岁入增羡，乞自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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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别立界，岁终较其登耗，以施赏罚。”这个奏请得

到朝廷的同意。 据此也发现盐课考核与军需审计之

间的关系，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建议将岷州和通远

军的两个盐场税收拨充为边防的财用，也即将一般

盐税或榷税转化为军需税源，并且进行年度考核，审
计登耗，以行赏罚。 当然，无论榷酤还是盐课的审

计，都是以年度考课形式表现的，反映这种审计法律

又是以官吏考课法律为基础的。
当然，神宗时也有审计备边军需的直接规定。

熙宁六年五月，潼川府路运判孟浩奏言：“本司绍兴

五年运判张澈申奏朝廷，以趱积到钱一十万缗桩充

备边。 蒙降指挥下制置司，令常切点检，不得妄有支

破。”于是，“诏令四川制置司常切点检，不得妄有支

破，余依已降指挥”。也就是要求四川制置司点检

审计备边的桩积钱，其性质应是军政机构的内部审

计。 此外，神宗还有奖励供应军需的诏令，元丰元年

（１０７８）二月，“诏比部员外郎毕仲熊减磨勘二年；右
赞善大夫李熙等各减一年，仍与先次差遣；前桂州观

察支使黄祹等各循两资；进士张祖礼入额差摄。 仲

熊等以应副安南军须，祹等以随军有劳也”。 这种

奖励应该是建立在军需课绩审核基础上的。 至北宋

后期，军需审计及其法律实施的问题逐渐增多，就有

臣僚指出：“自童贯用事陕西已来，财用费出不复驱

磨，因得侵盗蠹耗。”这与徽宗、钦宗时的政治腐败

密切相关。
南宋初年，战事频仍，军费剧增，更加需要审计，

保障军需，如胡寅所说：“赡军之费岁岁增益，日桩

月桩，急于星火，要王官，置审计，以示核实无隐之

状。”为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南宋初期以后，迫于

财政压力和军事形势，加强军费审计法律的实施，并
奖励及时应办军需钱粮的官吏。 高宗绍兴二年六

月，“遣殿中侍御史江济、尚书度支员外郎胡蒙点检

刘光世军中将士告帖，具每月合请钱粮实数以

闻”。 尽管此旨是因“军中告乏”还是“军中诡名

冒请”而下，存有争议，但是，监督和财政官员点检

审计刘光世的“将士告帖”和“每月合请钱粮”，则是

客观的事实，并且御史、度支也是据旨依法审计。 八

月，户部尚书黄叔敖又强调点检按察省仓草料场的

支遣卸纳，保障军需供给，“省仓草料场每日支遣、
卸纳粮斛、草料浩瀚。 昨在京日，司农寺日轮卿少、
丞一员点检按察”。 “伏望详酌比附在京日，从本部

轮差郎官一员，将带人吏，各不妨本职，前去点检巡

按，本处公人并纲运，杖以下罪并勘断，其余牒送所

属施行，以此人稍知畏。”也就是省仓草料场支遣

卸纳粮斛草料，必须坚持点检按察制度，显然对军需

审计法律的实施是有积极意义的。 绍兴五年年二

月，诏：“金部员外郎张成宪与转一官，监榷货务候

恪减三年磨勘，监户部粮料院刘锡老减二年磨勘。”
就是因为淮南东路安抚使韩世忠的奏言：“本司大

军屯驻江上相近二年，成宪等首尾应办钱粮，并无阙

悮故也。”绍兴十四年四月，户部又提出奖励押纲

米斛、马料的要求，以及勘会审计的程序，“两浙转

运司申：‘乞今后押纲使臣、校尉副管押米斛、马料

赴行在及军前交卸，不以地里远近，除破耗外，别无

抛失，及少欠不碍所立分釐，次运折会补足，别无违

程，一岁内每纲累界押及三万硕，减磨勘一年。 每增

一万硕，减磨勘一年。 内马料陆折推赏。 从所属勘

会次第，保明申户部指挥赏。’ 欲依本司所申施

行”。 这显然是将推赏与勘会，即推赏与审计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 绍兴三十年正月，中书门下指出赡

军诸酒库的问题：“趁办不敷，拖欠额钱”，而“缘户

部事务繁冗，独员点检不前”，于是，“诏今后从三省

拟差官一员或两员，专一点检措置”。这无疑加强

了赡军诸酒库的审计，保障军需的财源。 而绍兴三

十一年十一月，太府少卿、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针对

四川地区应付大军支遣的人户典卖田宅契税钱，提
出：“今欲将四川州县田契税钱，从本所措置拘收，
将收到钱，取新立经总岁额及系省数目拨还逐处外，
余数乞不立为额，仍免分隶诸司，尽拨赴本司，应副

大军支遣，无损于民，有利于官，所补不细。”王之

望的奏请，从内容上讲，主要是将田契税钱用于大军

支遣，加强军需的保障，而南宋初年四个总领，包括

四川总领所都设立审计司或审计院，具有审计、磨勘

粮料的职能，此类田契税钱也应在审计的范围。 倘

若此案例间接说明大军支遣的筹措以及审计的可

能，而次年二月，干办诸军审计司严致明的奏言，则
反映审计机构和官吏努力实施军需审计的法律，
“常岁除川陕外，诸军支春衣二十四万余疋，今春止

二十一万余疋，盖自去冬用师开落三万，而隐冒不与

焉”。 显然，这实际上是干办诸军审计司对川陕军

需物资的审计，并指出“隐冒”的问题。 孝宗时，尚
书度支郎中唐珣说：“湖广总领所江州、荆南、襄阳

府各有大军仓库，其逐处监官，州府不敢何问，不能

不生奸弊。”于是，乾道三年（１１６７）八月，诏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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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荆南、襄阳府大军仓库，并听逐处守臣检察。 如

有违戾事件，并申总领所劾治。”也就是继续要求

逐处守臣检察的同时，加强了总领所的劾治，充实审

计监督的力量，增加处罚的权力。
２．兵械生产的审计法律

宋代的军需审计监督涉及面甚广，包括兵械、军
马等。 兵械尤其兵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人就

认为：“兵不完利，与空手无异。 甲不坚密，袒裼相

似。 弩不可远，有弩何用。 射不能中，与亡矢同。 中

不能入，有镞犹亡。 故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敌。”为

此，宋代非常重视兵械生产的校验、监督，以及审计。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诏：“内弓箭库日逐祗应

弓弩，须监官躬亲较验石 、力胜，下弦封记。”也

就是对弓弩质量的审核。 仁宗庆历五年，“诏诸路

所储兵械悉报三司，三司岁具须知以闻，仍约为程式

预颁之”。 这明确三司奏闻监督诸路所储兵械的

职责，规定了奏闻的时间和程序。 在此，三司而非兵

部、枢密院奏闻，似乎有些奇怪，其实，兵械制造的经

费保障还得依靠财政的支持，三司也就自然有了审

计监督的权力。 神宗时，军器生产的原料和经费都

在审计的范围，熙宁九年八月，三司就认为，管勾军

器监超支购买木料，虽理当推问，即进行司法审理，
但是，“欲乞降朝旨驱磨。 仍自今应支三司钱物，虽
系别司，亦许点检”。 这也就是说，此案更适用驱

磨点检，而非推问司法，或者审计居于优先的地位。
这个奏请得到朝廷的认可，加强了兵械军需的审计，
也就是说，军械审计是有法律规定的。 元丰时，明确

规定：“河北、河东路军器，每季终委逐路职司更互

考察。”并且，要求监司相互考察，也即相互制约，强
化军器的审计监督。 这规定在哲宗元祐年间一度废

除，但很快又在工部奏请下，恢复实施。哲宗时，在
臣僚上言提点刑狱提举诸路将的兵器并每季派遣本

州相关官吏点检之后，元祐七年（１０９２）三月，兵部

奏曰：“本部检准敕兵部状，契勘河北大名府、澶、定
三州并河东太原府，各有编排桩管二十将军器什物，
乞从本部每半年一次，下邻路选差文武朝臣以上官，
每处各一员，诣逐路点检，奉圣旨依。 本部勘当除河

北三州并河东太原府二十将封桩军器什物已有上项

朝旨外，其诸路诸将下兵器，欲乞依今来申请事理施

行。”可见，兵部依据敕文奏请，也就是说，“契勘”
军器什物是有法律依据的。 在契勘河北、河东各二

十将的军器什物之后，进一步提出调整点检的周期

和主体，即每半年差一名邻路文武朝臣作为点检官，
也就是监督审计官。 这也反映北宋点检兵器军械的

法律是有一定连续性的。 当然，诸路提刑司与转运

司审计监督军需的职责有所不同，提刑司“计会”
“出战及守城器具”，而转运司则“擘画” “粮草之

类”，更多的是对州军具体措置军需物资的监督，
但它们都使用了审计监督的方式。

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１２２１）二月，赵与 提督

防城库，“躬下库点检，共差兵士五十人，入库内点

检，得弓箭有七十万，弩箭有三十五万有奇。 是日，
差弓匠打硾弓力。 又点检有划车弩八十五座，箭约

五万只，当申州添差”。 这是军事长官点检审计军

械，也具有军需内部审计的性质。 此类军械的审计

监督，《吏部条法》的《尚书左选考功通用申明》就有

比较具体的规定：“淳祐三年九月空日，枢密院劄

子：两浙、福建州军，日造铁甲，每季赴内军器库交

纳。 今立规模行下，大郡每季解甲五十副，小郡每季

解甲二十五副，责在守倅。 每遇满替，批书并合批上

印纸考任内有无拖欠。 仍令各路安抚常切遵守催

举。 江东、西、湖南、北亦合一体行下。 闰八月二十

六日，奉圣旨：令诸路安抚司行下诸郡，常切遵守，不
许违戾。”这是理宗淳祐三年（１２４３）的枢密院劄

子，作为考功的申明，也即考功或考课的行政法规，
明确规定两浙、福建州军制造铁甲的数量，以及每季

交纳军器库的规定要求，事务具体由守卒即知州、通
判负责，并在任满交接时接受考核。 若有拖欠，由安

抚司监督催促。 还要求江东、江西路，湖南、湖北路

照此执行，也由此可见，审计监督铁甲生产的地域范

围是比较广的。
这类点检和审计军器、军械以及军需方面的规

定，《庆元条法事类》的条目较多，如“淳熙元年五月

二十三日枢密院劄子：奉圣旨，令成都府路帅司，将
本路将兵并职事遵依旧法，并归兵马司，同一路兵官

钤辖、都监、将官等统辖训练，葺治器械，务要武艺精

强，以备不测，差官前去点检”。 “《捕亡令》：诸将

下军须什物，转运、提点刑狱司岁一点检。” “《军器

令》：诸将军器，每岁委总管、安抚、钤辖司于本路互

差官诣库检察，内有损坏不堪者，即具名件申逐司置

籍注之，送所在作院，责限修整毕申逐司勾销。 岁具

有无未修整名件申枢密院。 仍令提点刑狱司因岁巡

处点检。”

无论枢密院的劄子，还是捕亡、军器的令，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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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了点检的主体、对象、程序、时间等内容，应是

一种比较具体的兵械军需审计的法条。 而点检的主

体是军事行政机构或监督机构，更多地表现为军队

和政府内部审计的特征，这可能是宋代以及古代军

事审计法律的一个特点。 这种对军械，以及赏给等

点检审计，在宋人的文集中也有反映，欧阳修的《乞
条制都作院》、苏轼的《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

状》，他们所奏的“点检”“检计”，是与宋代审计法

律的要求相一致的。
３．马政考课的审计法律

在军需审计中，马政的考课和审计又是军需审

计法律的重要内容，或者可以姑称之为马政的考课

审计。 宋代马政主要是一种军事行政。 至于马的饲

养状况和绩效，则是为马政考课和赏罚的内容和标

准，也是审计的对象和依据。 这方面的资料，尤其考

课赏罚的法律史料要相对丰富一些。 《吏部条法》
的《尚书考功令》就规定：“诸内外诸军，岁终比较所

养战马倒毙，该展磨勘人虽遇大礼赦，不在免展之限

（取押纲马使臣干办纲马驿程官倒毙该展磨勘人准

此）。”这明确规定战马饲养的年度“比较”及其处

罚原则。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牧监赏罚令则规定监

马的年度考课，还有比较具体的赏罚标准：“外监息

马，一岁终以十分为率，死一分以上勾当官罚一月

奉，余等第决杖。 牧倍多而死少者，给赏缗有差。 凡

生驹一匹，兵校而下赏绢一匹。”这主要是考核牧

监（往往知州、通判兼领）的牧马绩效，根据生死、增
减的比例进行年度考核和赏罚。 后来，在群牧司奏

请下，牧监考课作了一些调整。 仁宗天圣七年，群牧

司曰：“旧制，知州军、通判领同群牧事，岁终较马死

数及分已上，并生驹不及四分，并罚奉。 死数少，生
驹多，即奏第赏。 三岁都比，以该赏者闻。 今请申明

旧制，通判始到官，书所辖马数，岁一考之，官满，较
总数为赏罚。”其中，调整的考课内容，既有年度生

死的比例和赏罚，也有任期考核的赏罚，较前述牧监

考课的赏罚令要充实和丰富一些。 神宗熙宁元年，
针对“马政不修”，也有类似的诏令，“自坊、监而上

至于群牧都监，皆课其功而第进之，以为任事者劝

焉”。 也就是强调对坊、监、群牧都监的考课，发挥

激励作用。 徽宗时的考课标准有所调整，按照各级

牧马达到的总量进行奖赏，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又诏

立赏格，应牧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县及一千，县
及三百，其提点刑狱、守令各迁一官，倍者更减磨勘

年。 于是诸路应募牧马者为户八万七千六百有奇，
为马二万三千五百”。 这分别根据路、州、县达到

不同的牧马数量进行赏罚，也是对兼有马政职能地

方长官的考课。
南宋初年，对监牧的考核审计更为具体，绍兴十

九年四月，诏曰：“孳生牧马以五百匹为一监，差置

监官二员。 每牝马一百匹、牡马二十三匹为一群，零
匹付群。 每群差军兵、医兽七十人，将病〔马〕别置

监，差官一员，军兵、医兽据马数差破，医治养喂。 如

倒（弊）［毙］一厘以下、生驹五分，监官转一官；倒毙

三厘以下、生驹四分，减三年磨勘；倒毙六厘以下、生
驹三分，减二年磨勘。”“军兵、槽头、节级、医兽倒毙

及二分、生驹三分，杖六十；倒毙及三分、生驹二分，
杖七十；倒毙及四分、生驹一分，杖八十；倒毙及五

分、生驹不及一分，杖一百。”此诏规定以 ５００ 匹马

为一监，每监置监官二名，以及军兵、兽医等，每年都

审核孳生、倒毙的数量和比例，实质上以净增减数为

核心，并以此为据赏罚，转官转资，减磨勘，或展磨

勘，直至处以杖刑。 而诸军所养战马，考课或绩效审

计的规定也与此相似，孝宗乾道八年（１１７２）正月，
诏：“已降指挥，内外诸军所养战马，令主帅每岁比

较等第赏罚。 可自今后倒毙及二分已上，统制将官

展二年磨勘；三分已上，重作施行。”

此外，诸路及开封府界的牧地租课，由提点刑狱

司或提点司催纳，向群牧司申报纳欠的数字和情况，
并接受年度审计，或任期考核。 神宗元丰元年的诏

令就是这样规定的，“牧地租课，诸路委提点刑狱、
开封府界委提点司催纳。 每年秋科限满，次季具纳、
欠数，上群牧司。 任满无欠或欠不及二分，令本司保

明取旨；即及三分以上，并奏劾”。 至于买马，也有

考核和奖励的规定，熙宁三年十二月，诏：“原渭州、
德顺军自今三年买马三万匹，买马官以十分为率，买
及六分七厘转一官，余三分三厘均为三等，每增一等

更减磨勘一年。 岁给三司及成都府、梓利州三路纳

绢共十万，与陕西卖盐钱相兼偿马价。”这实质上

就是考核买马的效益和课绩，也是审计买马绩效的

标准。 如果这是正面奖励的规定，还不足以反映审

计监督的特性，那么，检验纲马质量的要求，则有监

督审计的意义。 高宗绍兴三年三月，诏曰：“广西起

发纲马到日，委枢密院检详、计议官各一员亲赴省马

院，当官以元解发纲马状并图画到毛色、齿岁、尺寸

逐一点对，并验认火印封记、鬃尾讫，具有无异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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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申枢密院呈验。 仍令省马院候纲马到院，即时依

数交收，如法餧养。”可见，此诏明确规定了纲马审

计，具有明显的军需审计法律特征。 这种审计规定

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甚至包括运输途中的情形。
绍兴十八年十一月，兵部指出：“参酌立定广南西路

经略安抚司提点纲马驿程官任满，能点检沿路驿舍、
槽具、动使，供应草料无阙误，及纲马死失、病患、寄
留、减臕通不及下项厘数：三千匹以上，不满半厘，减
一年磨勘；不满一厘，更不赏罢；如任内弛慢，倒毙、
寄留满一厘，展一年磨勘；通满二厘，展二年磨勘；通
满三厘，展三年磨勘；以上展四年磨勘。”这是对广

南西路经略安抚司提点纲马驿程官任满考核的要

求，点检沿路驿舍槽具、草料，以及纲马死失、病患、
寄留减臕等，根据阙误或死失的程度进行赏罚，也具

有考课审计的法律意义。 绍兴二十七年五月，枢密

都承旨陈正同进一步强调考核纲马的运输效果，尤
其运到的数量，“乞自今后管押马五十五匹，五十四

匹到，转一官，减二年磨勘；五十三匹到，转一官，减
一年半磨勘，五十二匹到，转一官，减一年磨勘；五十

一匹到，转一官，减半年磨勘。 以上使臣，不支犒设，
余照见行赏格则例施行”。 孝宗时也强调买马的

比较和考核，乾道元年正月，诏曰：“茶马司买发隆

兴元年、隆兴二年分（马）西马，比之递年亏损数多，
显属不职，令具析因依闻奏。”也就是比较茶马司

的隆兴元年、二年的买马数量之后，发现亏损很多，
显然，茶马司的官吏没有完成本职工作，为此要求相

关官吏分析原因，并上奏朝廷。 这些军需的考课和

审计，无疑保障了军队后勤和军事需要，也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稳定军队和社会的作用，这是为宋代募兵

和养兵的制度和体制服务的。 但是，这种举措对数

量和规模巨大的宋代军队来说，也许是杯水车薪，未
必能够保证宋代对外战事的主动和胜利。

三、军需账籍及其审计法律

查账是审计的基本手段和形式。 军需账籍为军

队审计基础，涉及面广，故在此专门论述。 宋代很重

视军需账籍，这与赋税审计法律重视账簿的特点颇

为相似，成为军需审计法律的重要内容。 宋代军需

账籍的类型很多，如服务于官兵日常管理的，包括人

员、物资、 设施方面的信息。 宋真宗天禧二年

（１０１８）七月，诏曰：“诸州帐籍，自今简停。 军士每

岁一造，营房半岁一造，职员、马递铺马数每季一

造。”这个诏令规定的是驻军的账籍，涉及军士人

数、营房修造、递马数量等，都是稽核监督的内容，为
审计官兵俸禄、军需后勤的基本内容。 仁宗时，陕西

都转运司奏请淮南、江、浙州军造纸甲后，康定元年

（１０４０）四月，“诏委逐路州军以远年帐籍制造”。
这种帐籍既是制造纸甲的依据，也必将成为纸甲审

计的标准。 为此，军队的账籍及其法律规定是存在

的，不过，具体账籍又有所区别，有的还比较专门，英
宗治平四年（１０６７）八月，殿前、侍卫马步军司就奏

请诸军每年一次造“年额簿”或“年甲簿”。
准诏相度知辰州张宗义上言：“诸军每年

一次造年额簿，上謄录旧簿乡贯，唯加起一岁。
欲乞应系诸军年额簿，今后开坐军人投军时乡

贯、岁数、庚甲，括定年几，更不别造新簿。”当

司检会，准《嘉祐编敕》，内外诸军逐指挥置年

甲簿二道，抄写军员、兵级乡贯、姓名、的实年几

并投事到营年月日，委总管、钤辖、主兵、当职官

员点检印押，一于住营处兵官厅收掌，一付本营

指挥使厅封录照使。 其新收人数，并依此抄上。
若迁补移配入别指挥，即仰互相关报。 内军员、
节级仍于补充文字开坐。 今勘会在京诸班直、
诸军指挥，久来已有年甲版簿卷历据，每岁首即

不曾翻换。 窃虑外州军有承例每年翻换处，自

今并令止绝，敢有违犯，准敕科罪。

可见，诸军的年额簿或年甲簿的内容丰富，包括

“军员、兵级乡贯、姓名、的实年几并投事到营年月

日”，分别由住营兵官厅和本营指挥使厅管理。 每

年的造簿应该主要是增加新兵人数，但保留原始记

载，也防止信息错误的产生。 这种军簿和造簿无疑

为军需、军费提供依据，并且是根据仁宗《嘉祐编

敕》提出的，也就具有审计法的意义。 此外，为了保

障牧监草场的草料供给，要求造账，由群牧司收管，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群牧制置司言：“内外监牧

所管草地，虽已各起立封识，委随处检校，自今欲令

每季具帐付群牧司管系。”

仁宗时，《天圣令·厩牧令》的造账或审账规定

就很丰富，涉及账簿的校勘或勘校审计，应该是较为

专门的军需账簿审计法律。 如“诸在牧驹、犊及羔，
每年遣使共牧监官司封（对）印。 驹、犊八月印，羔
春秋二时印及割耳，仍言牝牡入帐。 其马，具录毛

色、齿岁、印记，为簿两道，一道在监案记，一道长、尉
自收，以拟校勘”。 “诸府官马及传送马、驴，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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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驴差从军行者。”“军还之日，（还）令同受官吏及

专典等，部领送输，亦注庸（膚）、弟（第）；并赍死失、
病留及随便付（附），具造帐一道，军将以下连署，赴
省句勘讫，然后听还。”“诸官畜及私马帐，每年附朝

集使送省。 其诸王府官马，亦准此。” “太仆寺官畜

帐，十一月上旬送省。 其马帐勘校，讫至来年三

月。”这三条厩牧的法令分别规定监马、官畜及私

马，都要造帐，接受校勘，赴省或送省句勘、勘校，也
就是由尚书省专门机构审计监牧官畜的绩效。 而官

畜审计的范围，甚至涉及饲养的草料、药材等。 “诸
系饲，官畜应请草、豆者，每年所司豫科（料）一年须

数，申三司勘校，度支处分，并于厩所贮积，用供周年

以上。”“诸官畜应请脂、糖蜜等物疗病者，第年所司

豫料一年须数，申三司勘，度支处分，监官封掌，以时

给散。”这两条法律是关于官畜草料、药材支出的

勘校规定，要求向三司申报每年应请所需草、豆、脂
药、糖蜜等的“豫料须数”，以便接受勘校审计。 当

然，这是一种军需账簿的审计法律。
而《庆元条法事类》的《厩牧令》，也对官马、军

马账簿进行了规定，比较简明扼要，涉及申报的时

间、程序等内容。 “诸官马每季具帐，限次月十五日

以前发赴所属，本属类聚，限五日实封申尚书兵部

（无所属者，直申）。”“诸军下官马数每岁州具帐，限
次年正月十五日以前申总管司。 无总管路及厢军马

铺，并申转运司，逐司类聚，限三月以前实封申尚书

兵部（转运司官出巡，主管文字官申发）。”这两条

法律，分别规定：官马的季账，于季后次月十五日前

申所属，本属类聚后实封报尚书兵部；军马的岁账，
于次年正月十五日前申总管司、厢军马铺，并报转运

司，转运司类聚后于次年三月前实封，也报尚书兵

部。 可见，官、军马账，由所属机构，或总管司、厢军

军马铺、转运司，分别以季、岁为周期写造和申报，最
后汇总于兵部。 当然，这确定的是内部管理和监督

的体制，并为审计提供条件。
此外，诸军账还包括甲仗、防城、备城库文书等

内容，也是点检的对象。 《军防令》曰：“诸军帐若甲

仗、防城、备城库文书于监官厅写造封锁。 即差发军

马所支器甲，以支出见在逐色数申尚书兵部。 所申

状，监官谐长吏厅监写，签书官聚厅点检书印。”这

种军账的器甲支出文书，需要申报尚书兵部备案，而
备案的申状由监官等起草，签书官点检后才能上报，
当然，最后接受兵部的监督或审计。 为此，宋代军需

以及某些军政交叉的账簿、文书的写造、点检，有较

为具体的法律规定。 而这些账簿、文书，又往往成为

军需审计的基础性资料，至于账簿、文书的点检又具

有监督审计的性质，是军需审计法律的重要内容。
总之，宋代的军需账簿，与赋税账簿一样，都是

审计的对象，并服务于审计，相关法律也成为审计法

律的组成部分。 当然，之所以在此专门论之，主要是

通过勾画概貌，便于宏观考察，进一步深入系统地

研究。
宋代是我国古代审计法律的重要发展阶段和变

化时期，军队审计法律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不过，
也许宋代的军队支出很大，如“兵廪居十之七”，

财政不堪重负，捉襟见肘，兵廪、军需支付的问题很

多，对军队、社会的影响广，这方面的审计法律也就

较一般官吏俸禄审计法律要丰富一些，数量多一点，
规定得更为具体全面。 从法律形式来看，官吏俸禄

审计法律多是根据不同时期的现实问题颁布的，以
诏令的形式出现，稳定性也就差一些，而兵廪、军需

的审计法律，除了诏令的形式外，还有许多正式的

“令”，显然，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更强些。 从这些

审计法律确定的审计主体看，除了三司、户部、太府

寺等财政机构，御史、监司等监督机构，以及三司或

太府寺下的专勾司、审计司（院）等专门机构，还有

大量的行政、军事机构及其长官，都表明宋代确立的

是财政与审计合一、监察与审计合一、行政军政与审

计合一的审计体制，因而，审计多以勾检、句勘、点
检、检校、勘校等形式出现，具有管理、监督、审计的

多重性，当然，有时审计的属性又是比较强的。 不

过，从宋代的律（敕）、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上讲，俸
禄、兵廪及军需审计的法律位阶不是很高，一定程度

也影响审计作用的发挥，反映出这方面审计法律的

不成熟性，至于具体的实施效果则需作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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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民国初年留学生甄拔考试及影响探析∗

朱 晓 东

摘　 要：留学生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有着重要地位。 处于政治需要和对留学生群体的重视，北洋政府仿照清季游

学取材的办法，举行了留学生甄拔考试。 但举行之仓促，录取之优渥，分发任用之曲折，非常耐人寻味。 北洋政府

举行留学生考试仅有一次，它不仅是对清季游学取材的扬弃，亦是向随后举行的文官考试的过渡，客观上为近代文

官考试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北洋政府；留学生；甄拔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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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学取材始自清末，作为一种新的选拔人才方

式，反映了清廷选材观念的转变，同时为清季新政的

开展提供了大量专门人才。①民国成立后，游学取官

一度被取消。 在 １９１５ 年前后，北洋政府仿照清末游

学取官办法，举行了一次留学毕业生甄拔考试。 与

清季游学取官相比，其立意之宗旨、实行之过程有着

极大区别，且举行之仓促，过程之曲折，内容之复杂，
非常耐人寻味。 关于民国北京政府留学生甄拔考

试，学界给与了一定的关注。 学者往往将之与清季

的游学取材相提并论，并将重心放在对后者的研究

上，对北洋政府的留学生甄拔考试过程大多语焉不

详，考察失之简略，认识也难免偏颇。②本文试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北洋政府的留学生甄拔考试历

程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力图还原民国初年留学生

考试的真相，总结其中的规律，提供历史借鉴。

一、留学生甄拔考试的背景与动因

民国伊始，各国留学生回国者日益增多。 虽然

北洋政府于 １９１３ 年初步建立了文官考试法规和制

度体系，但由于官制频更、法规建设不全等种种原

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举行文官、外交官等考

试。 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

人才群体，具有工、理、文、农、商、矿等诸多新兴学科

的专门知识，如何通过考试程序选拔一批留学生人

才，改变以往有关系者得优缺，无关系者常常难以得

官的境况，成为北洋政府面对的现实局面和亟须解

决的问题。
第一，在“人才”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开启留

学生甄拔考试的思想变革。 民国肇始，百废待兴，各
方面都需要推陈出新，各部门都急需用人，把大批专

门人才凝聚到政府的事业中，既体现选材观念的变

化，也是政府建设的应有之意，具有专门知识的留学

生成为重要人选，进入官场时常常为上司青眼有加。
如法制局局长章宗祥认为“法制关系重要，极思认

真办理，一洗从前腐败之习”，所调用人员均系东西

洋留学生，一次调用 １２ 人。③政府对各部门官员的

任用往往也强调专才，如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法部电咨各

省提法使署，“谓各级法官非由专门学校毕业者不

能充任”，特别指出，“充高等推检各官者须留学东

西洋法科毕业， 并历有经验者”。④对于其他各级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高校干部成长生态研究”（２０２０ＢＺＺ０１２）；郑州轻工业大学博士基金资助：“民国

北京政府文官制度流变”（２０１６ＢＳＪＪ０５８）。
作者简介：朱晓东，男，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

部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历史学博士（北京　 ３３２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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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也有详细的资格限定，这在法官考试尚未举行之

时，对提高法官用人标准、改善法官队伍结构有积极

意义。 但此项规定囿于现实条件，并未真正得到实

行。 各地对此反应强烈，奉吉直司法界“对此极力

反对，迭起风潮”⑤。 但种种迹象表明，新政府的用

人导向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为适应政府建设需求，推
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选用具有留学背景的专门人

才已成大势所趋。
第二，在“任用”和“防范”的纠结心态中推动留

学生甄拔考试向前发展。 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他
们既有参与政府建设的诉求，也需要有效力的途径

和平台。 民国初建，尽管考虑到了留学生人才的入

仕需求，因传言留东洋学生与乱党颇有关系，政府极

为注意，严密防范。⑥政府对留学生的态度始终狐疑

不定，留学生入仕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１９１４ 年开始的县知事试验虽然允许留学生与

考，但留学生由知事试验而得官者极少。 第一次县

知事考试录取者多为清朝旧官僚，国内学生录取者

不多，“日本留学生几全落第”⑦。 第二届知事试验

录取情况“仍无异于第一次”，旧日官员约占五分之

四，卒业学生最少，留学生取录者更属寥寥。⑧作为

临民的知事强调行政经验，倒也在情理之中。 但考

试期间对于青年学生特别是留学生的歧视，也是昭

然若揭。 如在第一次知事试验口试一场，凡有老州

县班之资格者不论其口试优劣，即占六十分数资格，
本国学生次之，至留学日本之学生则又须减少数分，
“虽文艺高超，亦必列于丙等地位，故此次因口试落

地或列丙等者十居八九为学生中人”⑨。 这些规定

暴露出北洋政府对待留学生的“纠结心态”，客观上

限制了留学生群体的入仕途径，不利于留学生群体

作用的发挥。
防范自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不如加以笼络，为政

府所用。 为抚慰求官未得的留学生，传闻政府将设

立奖励留学基金，其法以 ６００ 万为基金，年息 ３０ 万，
凡毕业学生回国无职者年给 ３００ 元，限千人，“免失

职者之冤望”⑩。 此举即便实行，归国留学生可得者

也不多，不过是扬汤止沸，无益于实际。
民国初年对留学生采取的招用办法，均不能满

足其需求，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袁世凯发布申令，发
出求贤之意，称：“本大总统就任以来，本求贤若渴

之素怀，延揽英才，唯恐不及。 特是登进者固多佳

士，沉沦者岂乏真才？ 况近年风气渐开，游学日盛，

大抵皆重瀛负笈，学擅专长。 倘弃而不用，或用违其

才，致使抱璞怀奇，无由表见，将何以扶持士气，激励

人心。 嗣后凡留学外洋，曾在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
领有博士学位文凭者，均应于归国后，迳赴政事堂公

所报名，详加考验，以规学识而备任使。 加之历练，
蔚为通才。” 从申令中可以看出，政府此举在于

“扶持”留学生的士气，“激励”留学生的人心。 联系

之前留学生在知事试验中的冷遇，此意不难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在申令中表达了对于专才与

通才的理解，专才不能用违其才，但要加历练，以成

通才。 这看似矛盾的说辞，反映出袁世凯亦新亦旧

的用人观念。 但申令中并无言及考试及任用办法。
由此可见，这只是政府的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制定

相关政策的意图。
第三，在“积极”和“被动”的矛盾冲突中促进留

学生甄拔考试办法缓慢出台。 １９１４ 年袁世凯发出

的申令，留学生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热情，纷纷前往政

事堂报名，“现往报名者已属不少，屡向处员询问任

用章程”。 在报名留学生的一再催促之下，国务卿

徐世昌交政治讨论会会商酌任用办法，并在政事堂

公所设立留学回国试验报名处，派定 ８ 人专管其

事。９ 月底，国务卿发布堂谕，凡有遵照大总统 ９
月 １７ 日申令所指之合格人员，愿来报名者自 ９ 月

２７ 日起，于每日午后 ２ 点至 ４ 点携带文凭等件，开
具详细履历，通告之前报名各员仍须亲至本处接

洽。“现仍源源而来，吾国人材之多与留学生之热

心功名洵令人称盛。”

留学生报名之热情大大超乎政府的预料，留学

试验报名处处员某君谈到：“政府初意但嘱处员接

洽，询事考言，拟于其中擢用数人，以系众望。”但后

以报名者日益增多，即从前经过部试及现有职务之

荐任官均可报考，由处员请示，是否照从前学部考试

之办法，纯为一种学位授与试，抑或即为高等文官考

试。 由国务卿呈候总统，尚未批行。 然外间所传，则
有考科学一场，口试一场，及第者发交各部学习一

年，然后授职之说云。这一言论说明，之前袁世凯

申令任用留学生不过是故作姿态、收揽人心而已。
北洋政府事先对于如何考取留学生并未有详细的筹

划，也未曾考虑到会有如此多的留学生报名与试。
在留学生纷纷前来，甚至清朝经过部试及现有职务

的留学生都来报名的情况下，举行留学生考试已成

骑虎难下之势，出台符合实际的考试办法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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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学生甄拔考试的设计与实施

北洋政府在形势推动下，不得不进一步出台考

试措施。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北洋政府公布《留学生甄拔

考验规则》，按照考验规则，北洋政府进行了留学生

甄拔考试的实践，从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举行留学生

考试第一试，至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考试结果颁布，前
后经历近一个月。 为保证留学生甄拔考试顺利进

行，北洋政府对考试各环节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安排，
以下从考试规则、考试内容和考试结果三个方面对

留学生甄拔考试的实施状况进行分析。
第一，从考试规则看，承继了清季留学生考试内

核，设计了一套完整严格的考试程序。 对于留学生

考试，形势不容许无限制拖延下去，无奈之下，清朝

留学生考试成案自然成为北洋政府的借鉴。 教育部

汇齐前学部所存历科游学生廷试全案暨该部成立后

核准留学外国毕业生各案，请发交政事堂备案查核，
以昭慎重而杜冒滥。 １１ 月 １１ 日奉总统批，交政事

堂机要局查照备案。按照《留学生甄拔考验规则》
的规定，成立了留学毕业生甄拔考验委员会，负责留

学生考试事宜。 考试共分三场，首场考中外文各一

篇，第二场考试专门科学，答题用何国文字可以自行

选择，第三场口试考询学问事业，最主要的就是明确

了各试之间效力上的差别，第一试及格后方准应第

二及第三试。 第二、第三试及学业分数的平均分数

为最终成绩，９０ 分为超等，８０ 分为甲等，７０ 分为乙

等，６０ 分为丙等。 考取及格人员由委员会呈报大总

统酌量录用。经委员会议定，考试还明确了学业分

数。 凡西洋头等大学学识及工程师、日本官立大学

毕业者皆 ８０ 分，官立高等专校、大学选科、私立大学

本科 ７０ 分，官、私专门学校或专门部 ６０ 分。学业

分数的设立是仿照清朝学部章程，按照学科分别甲

乙丙三等，给予底分。 在考试规则的设计上，大多是

仿照清朝的考试成案，并未有新的创新与突破。
第二，从考试内容看，更加贴近现实需要，彰显

了北洋政府对实用人才的需求。 选拔人才的目的是

为政府所用，这次留学生甄拔考试的“三试”内容充

分反映了注重经世致用、服务现实需要的选才用人

导向。 留学生考试第一试暨甄录试于 ２ 月 ２２ 日举

行，题目分文、实两科。 文科题目为：泰西学者谓哲

学为各种科学之根本，与我国古籍形下形上之说若

合符节，试引申其义而详论之。 实科题目为：行成而

上，（艺）成而下，学成而先，事成而后义。 外国文题

则英法德俄日各有不同，日本文题为：理想与实际往

往有不合处，何也？此次留学生考试所拟学业分数

依然偏重实业，且西洋实业学生所定分数较留日实

业学生为优，后经审查会提议，增加法政生，以“稍
予优待云”。

３ 月 ３ 日举行第二试，考试分为法科、文科、理
科、医科、农科、工科、商科、矿科等，各科均以做完 ５
题为完卷。 题目存信封内，分给各人，各科题目不

同。 以商科为例，商科题目共六题。 １．何谓资本？
资本之起原如何？ 劳动者之食料是否为资本之一

端，能胪举而详言之与？ ２．商业竞争之结果，其利弊

如何？ ３．一般商业登记与会社设立时之登记，其效

力之差异若何？ ４．合资株式会社遇有何种之场合，
得变更为株式会社，试详举以对；５．中央银行之特权

若何？ 会社组织者有几国？ 国家出资设立者有几

国？ 其利弊若何？ ６．柏林令与米兰令与英国商业之

影响。在随后举行留学生口试中，每人问 １０ 余分

钟，除了履历、毕业学校等基本情况外，还问及了科

学知识、社会经验等问题。 从考试科目和内容可以

看出，留学生考试科目更加专业和细化，基本具备了

以事分类的特点，题目内容直指当时商业领域中的

弱项和前沿问题，口试内容也反映了留学生群体对

现实问题的关切和理解，由此可见，关注社会现实、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仍然是考试的基本价值

目标。
第三，从考试结果上看，体现了宽松的竞争环

境，检视了留学生的能力和水平。 甄录试结束后，留
学生“且皆多年留学，文笔生疏，故得意之作甚少”。
东西洋留学生考试表现略有不同，“西洋学生多半

不娴汉文，而洋文较好，东洋学生则汉文较佳，而洋

文又逊”。 竟有传闻有一西洋学生倒写“鼻”字。 后

经查实，“实无其事，系传闻之讹云”。但留学生笔

下的汉字错误确有不少，有将董仲舒写作董仲世，王
文成写作王文中。留学生甄录试结果于 ２ 月 ２５ 日

公布，取 １９３ 名，落第 ４７ 名。 其中，东洋以商科学生

落第最多，西洋学生仅去 １ 人。 “闻其人中西文均

荒谬，中文试卷无论如何圈点，不能成句读，西文亦

然，且均寥寥百余字。”答卷水平如此低劣，自然理

应淘汰，反映出部分留学生国文功底实在令人堪忧。
留学生考试全榜于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颁布，共

计录取 １５１ 人，落第 ４１ 名。 分科分等录取，各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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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８ 名，法科、文科无超等者，理科无甲等、丙等。 法

科：甲等 ６ 名，乙等 ９ 名，丙等 ２８ 名；文科：甲等 ５
名，乙等 ３ 名，丙等 ２ 名；理科：超等 ２ 名，乙等 ２ 名；
医科，甲等 ２ 名，乙等 １ 名，丙等 １ 名；农科：超等 ２
名，甲等 ７ 名，乙等 ６ 名，丙等 ２ 名；工科：甲等 １１
名，乙等 １０ 名，丙等 ２ 名；商科：超等 ３ 名，甲等 ９
名，乙等 １７ 名，丙等 ９ 名；矿科：超等 １ 名，甲等 ４
名，乙等 ４ 名，丙等 ３ 名。与参加考试者共有 ２４０
人左右相比，录取比例高达 ６２．９％，由此亦可反观出

留学生考试取录标准较为宽松，无论考试程序还是

内容，都有仿照清季留学毕业生考试的痕迹，考试没

有形成人才竞相迸发的局面，难以达到选人用人之

目的。

三、留学生的任用与分发

选人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用人。 随着留学生甄拔

考试的结束，如何安置被录取的留学生，理应提前有

所安排。 由于北洋政府准备不充分，整个任用的过

程显得仓促而被动。 在考试之前，关于如何安置录

用后的留学生，国务卿徐世昌打算“系各就其所学

科目分别授以职任，俾期克尽所长”。 而在《留学

生甄拔考验规则》里仅言取列最优等者呈候总统酌

量任用，如何任用并未有具体规定。
第一，被录取留学生的任用与分发存在客观困

难。 在考试期间，留学生及第后之任用问题一再为

政府提及。 传闻有将及第留学生派往各部院作为学

习员之说，但此次考生中有已在清朝得过出身且现

有差事者，如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卒业生刘辅宣，
在清朝学部试验取最优等，已得商科进士出身，回国

后历办银行各事，此次仍行与考。 还有日本长崎高

等商业学校毕业的朱光武，曾获清朝商科举人，办理

湖南储蓄银行，著有成绩。 此次考试本非学位试验，
含有任用学生之意思。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初，留学生考试已举行第二试。 关

于任用，传闻“各按其才学分配各部署任用，或参佥

或主事，其愿分赴外省者即发交各省巡按使，酌量任

使。 至此次取录目的实业人材为重，法政人材次

之”。 由于时值中央各机关裁减经费之际，留学生

分部后之位置亦颇费踌躇。 “徐相国现因有此为难

之处，交左右两丞评议之。”３ 月底，袁世凯交谕政

事堂，饬将关于留学生任用一切办法切实规定，“庶
几用当其才，政治前途可资臂助”。

第二，社会舆论加快被录取留学生的任用和分

发。 由于考试留学生在北洋政府亦属首次，考试结

果公布了，而关于如何任用却还未见政府明文，从而

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关于任用留学生的报

道屡见报端。 如有人将之与清朝留学考试相比，
有报道凡考取者觐见后概交政事堂记名，考列超等

者即简任实职，考列甲等者即分别交部以荐任等职

任用，乙等者亦分别交部授以委任等职，丙等者亦分

别交部为学习员。又有传闻拟先行叙官，超等者叙

上士，甲等者中士，乙等者下士，丙等者未议及。 叙

官之后一律交政事堂存记，如未得差者则给以月俸，
分别等第 ８０、６０、４０ 金，至存记后按照所学各处得随

时调用。 并闻超等、甲等中近来各机关拟行调用者

已有数人。

在舆论的压力和“考生均望眼欲穿，四处打听，
不得消息”的情况下，国务卿呈请总统交铨叙局会

议以下几点：一是超等 ８ 名发交政事堂 ５ 局，派令办

事，或以佥事采用；二是甲等者发交各部，以主事采

用。 乙等、丙等尚未议定。 惟此次取列乙等各生实

与清朝之取列优等相当成绩，已不可谓不良，即取列

丙等者亦不能置之不用，因丙等知事尚使之入行政

讲习所肄业，以开其出身之途，“故此次丙等生亦将

发往各部院，以办事员采用”。之后各种舆论报道

纷纷扰扰，莫衷一是，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北

洋政府不得不加快及第留学生任用办法的出台。
第三，体现了“分门任用”的选人用人导向。 ４

月 ５ 日，袁世凯发布申令：“顾从前奖励毕业诸生，
往往用非所学，或虚崇以清班之号，或骤任以民牧之

官，以致专门名家，违其素志，未资历练，故业转荒，
甚非成就人才之道。 此次甄拔考验留学生，及第者

１５１ 人，所习有政法、文理、医药、农工商矿等科，凡
诸科学，几无不备。 除按照官秩令特别授官暨择优

颁给褒状外，要在分门任用，俾尽其才，实地练习，各
当其职，务规远大，更致精能。 著各该部量其所学各

科，分配于京外各项公署、学校、铁路、银行、矿局、医
院、电政、市政、农工商各场厂。 并将各生名册由政

事堂饬铨叙局备案，以为将来核定授职标准，总期人

人有任事之心，事事有得人之效。 各该生等志在行

其所学，而不至耗精神于奔走期会之途。 庶几精益

求精，与各国科学大家齐驱并驾，有厚望焉。 此

令。”申令中指出清季游学取材的弊端是“往往用

非所学”，故而北洋政府任用留学生要“分门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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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铨叙局拟定《考验及第留学生分部分省

暂行办法》。 其中规定，超等及第各生分部以荐任

文职或技术职尽先使用；甲等及第各生分部学习，一
年期满后有成绩者，以荐任文职或技术职任用；乙等

及第各生分部学习，二年期满后有成绩者，以荐任文

职或技术职任用；丙等及第各生分省学习，以荐、委
任相当各职酌量任用。 同时规定，及第各生有已在

各官署任职，不愿另行分部、分省者听；其办事著有

成绩者，并得由各该长官尽先任用。

留学生任用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关于其中曲

直，据报道，政府在留学生任用办法讨论时，曾有分

部从政之议，嗣以留学诸君负笈海外积学长才，若予

以数十元之津贴，未免涉于菲薄。 若概授以高官厚

薪，则当此减政之际，忽然添出 １５０ 余员，亦势难办

到。 后由某巨公提议，谓清朝考试留学生，予以翰林

进士举人及无职之官，初不必人人授职，一一给俸，
而考试者亦极满意。 今科举名目虽不复存在，值序

官之际，即以此为调剂，既不致添员耗费，留学诸君

亦不致觖望，众皆赞成。 乃定议加一令，分配各银

行、路矿场厂，以期致用，以示与清朝但予虚衔之区

别。

４ 月 １３ 日，袁世凯特地召见 ５２ 名取列超等甲

等留学生，并演训词十分钟，略谓时艰需才，尤需新

智识，望诸君各努勉，又亲笔书本大总统捐给超等津

贴月 ８０ 元，甲等月 ６０ 元，由公府司务所给发。其

余留学生并经国务卿召见。 留学生觐见后，又拖延

了半个月才获分发。 探其原因，因留学生以习农科、
工科、商科、矿科者占大多数，合计有四五十人，照例

应分农商部，或分发各省。 而农商部将部内技正、技
师及各矿务监督署裁撤之人员共派出 ３８ 人，故额数

已将满， “在乙等者人数虽少，亦有暂时向隅之

感”。同时农商部以甫经裁并，所属机关素有资格

各员尚无从安置，留学生亦难以位置。

后经多方协调，延至 ４ 月底，除有 ６ 人“或因尚

未觐见，或因任有职务，暂缓分发”外，其余及第留

学生终获分发。 其中，自请外用者 ４１ 员，即咨送各

省量才录用；内用者 １０４ 员，分发外交部等 ８ 部及审

计院，“惟海军部现在实无位置，且留学生中亦无熟

悉海军者，故未分入该部”。在分发公文中称，其超

等及第各生分发各部院尽先任用者，拟请饬下该部

长官，嗣后遇有荐任职缺出，先尽此项人员序补，用
示优异。至此，第一次留学生甄拔考试落下帷幕。

纵观整个任用过程，及第留学生的任用如同甄拔考

试办法的出台一样，各环节显得仓促而被动，反映出

政府初建时在选人用人上的纠结心态和应对时局的

苍白无力。 但选用过程突出“分门任用”的导向，树
立了“专业人才干专业事情”的理念，一批具有专门

知识的及第留学生补充到相关部委和部分省份，增
添了新生力量，改善了专业结构，推动了政府工作的

开展。
北洋政府原本计划此后继续举行留学生考试。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政府以此次考试留学生为期甚迫，以
致留学西洋者未能赶期回国报考，拟决定本年秋季

举行考试。但计划没有实行，留学生回国报名处于

５ 月裁撤，原有机关附属于政事堂，由司员兼任，应
办事务统归铨叙局办理。究其原因，随后实行的文

官考试制度，部分地取代了留学毕业录用考试的

功能。
虽然留学生考试未再举行，但北洋政府对于留

学生的取用一直非常注重。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内务部通

咨各省，留学生凡在外国学校毕业得有文凭回国，均
须饬令赴京到部报名听候试验，分别委用，并拟定考

验办法，以资派往各机关实地练习。留学生在北洋

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在 １９１７ 年，留学生在

京者共 ９５０ 人，投身政界者有 ８０６ 人。 各部中主事、
签事、司长、参事、技士、技正等留学生占 ２３％，其在

农商部者几及 ５０％。只是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

限，专门针对留学生的选任制度难以持续下去。 人

才聚则国家兴，把各类优秀人才选出来、用起来是历

史永恒的主题。

四、结语

民国北京政府的留学生甄拔考试在很大程度上

承继了清季以来官员选任制度的内核，在考试、计
分、授职、任用等方面，都有仿照清季留学毕业生考

试的痕迹。 民国初年，由于政局混乱，留学生甄拔考

试制度尚不够系统、不够规范，表现出统筹欠缺、急
功近利、被动应付等诸多弊端，使留学生选拔任用的

效果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留学生甄拔考试依然有

进步意义。 北洋政府制定和颁布的关于留学生甄

拔、任用的规定，对于留学生选用制度的构建做了积

极尝试，使留学生的选拔有了规则可言，公平竞争、
择优录取的原则得到体现，与过去“凭关系”任用的

方式相比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留学生考试初步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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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事分类的特点，与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划分相类，
成为中国近代文官制度的雏形；留学生考试的内容

和方式有了很大进步，考试科目分类更加专业化，专
业技术考试的分科及内容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家建设需要，既考查应试者的知识结构，又考核其业

务管理水平，既检验理论水准，又注重实践能力，代
表了官员选用考核制度的发展方向。 这次留学生甄

拔考试，尽管具有不少缺陷，但它终究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中国近代官员选任制度变革的趋势，有力推

动了官员选任方式向文官考试制度过渡，客观上为

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显示出其特

有的时代特点和价值。

注释

①张季：《清季游学取才的兴起》，《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②除一些通史性著作提及民初留学生考试外，谢青在《略论清末民

初留学毕业生考试》（《安徽师大学报》 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认为民初留

学毕业生甄拔考试是清末留学毕业生考试的继续，对改变民初官吏

结构和扩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有积极作用。 姜新《评清末民

初的留学生归国考试》（《史学月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将清末民初的

留学生考试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认为留学生归国考试是介于科

举和文官考试之间的独特的选拔人才的形式。 ③《新政府组织种

种》，《申报》１９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第 １４０７７ 号。 ④《法部咨文》，《盛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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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第 ４４７０ 号。 《留学生及第后之任用》，
《大公报》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第 ４４９９ 号。 《盛京时报》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第 ２４９９ 号。 《总统谕示》，《大公报》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第
４５２０ 号。 《盛京时报》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第 ２５１０ 号。 《盛京时

报》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第 ２５１２ 号。 《盛京时报》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第 ２５１６ 号。 《申报》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第 １５１３１ 号。 《大总

统申令》，《政府公报》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６ 日，第 １０４５ 号。 《政事堂铨叙

局详国务卿拟订考验及第留学生分部分省暂行办法缮单请转呈鉴核

文》，《政府公报》１９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第 １０７７ 号。 《留学生及第后之

轶闻韵事》，《申报》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第 １５１４４ 号。 《专电》，《申
报》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第 １５１４６ 号。 《留学生与大学生之致用

谈》，《申报》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第 １５１６０ 号。 《及第留学生尚未分

发之原因》，《盛京时报》１９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第 ２５４３ 号。 《及第留

学生之分发》，《大公报》１９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第 ４５５７ 号。 《国务卿呈

据铨叙局详称考验及第留学生分配各部院缮单呈鉴文并批令》，《政
府公报》１９１５ 年 ５ 月 ２ 日，第 １０７１ 号。 《留学生考试续闻》，《盛京

时报》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第 ２５２９ 号。 《留学生回国报名处之裁

撤》，《盛京时报》１９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第 ２５５２ 号。 《内务部咨文》
《益世报》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第 ２２６ 号。 《政海中之留学人数》，
《申报》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第 １６１０４ 号。

责任编辑：王　 轲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ｅ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Ｂｅｉｙａ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ｌｄ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ｈａｓｔ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ｘ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 ｔｏｒｔｕ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ｖｅｒ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ｉｙａ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ｅｌｄ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 ｏｎｌｙ ｏｎｃｅ．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ｅｌｄ ｌａｔｅ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ｔ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ｅｉｙａ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４３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中 州 学 刊 Ｓｅｐｔ．，２０２０
第 ９ 期（总第 ２８５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９

【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接受与认同：元代移居河南的哈剌鲁人

李 　 乔

摘　 要：在元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哈剌鲁人因征战、驻守、屯田等原因定居于河南。 进入内地后的哈剌鲁人通过

接受汉人习俗、取用汉族姓名、学习汉族文化、结交汉族亲朋等途径，加强与汉族联系，促进彼此间的融合，最终在

伦理纲常、文化知识机构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在文学、史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不俗成就。
关键词：哈剌鲁；移民；民族融合；文化成就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３５－０６

　 　 哈剌鲁发源于西域，为唐代突厥部族之一，时称

葛逻禄，蒙元时期因音译不同，有哈剌鲁、合儿鲁、哈
儿鲁、匣剌鲁、阿儿鲁、哈剌奴、柯耳鲁、哈鲁、罕禄鲁

等多种称呼。 关于蒙元时期哈剌鲁人的研究，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

史研究》、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
张沛之《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对哈

剌鲁人均有涉猎，但均非哈剌鲁人的专题研究。①在

哈剌鲁人专题研究方面，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
对哈剌鲁人的起源、发展、职业身份、地理分布、宗教

信仰以及哈剌鲁军对元代军事政治的重要作用，做
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是关于哈剌鲁人宏观研究为数

不多的研究成果，②其他关于哈剌鲁人的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于廼贤、伯颜宗道、老的沙等哈剌鲁人个体

研究方面。③

今天的河南省辖区在元朝统治者的治理体系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蒙元统

治者除将蒙古族人安排在这里外，还将与其关系紧

密的哈剌鲁、阿儿浑、康里等色目人安置于此，河南

地区成为元代哈剌鲁人最为重要的聚居区。 元代移

居河南的哈剌鲁人是元代移居内地哈剌鲁人的缩

影，其生存状况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就是元代哈剌鲁

人进入内地后的生存状况的反映。 因此，对元代移

居河南哈剌鲁人的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元代哈剌鲁

人的整体情况。 然而，学界关于河南哈剌鲁人的研

究还非常薄弱，针对性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鉴于此，
笔者愿不揣简陋，就此问题做一探讨，不当之处，敬
请方家指正。

一、元代哈剌鲁人入居河南

哈剌鲁初居于“北庭西北，金山之西”④，元代

分布于阿力麻里及其西北海押立，即巴尔喀什湖东

南一带。 成吉思汗西征时，海押立地区哈剌鲁首领

阿儿思兰汗归附。 哈剌鲁人归附蒙古后，随从蒙古

军队转战征伐，待全国统一后，哈剌鲁军作为元朝军

队的重要组成部分，驻守内地，参与当地屯田，其间

有不少哈剌鲁人定居河南。 概括起来，哈剌鲁人移

居河南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１．因征战留居河南

哈剌鲁部族首领阿儿思兰汗归附蒙古时，随从

其前来觐见的哈剌鲁首领塔不台等以及部分哈剌鲁

军士被留下参加对金战争，塔不台“统本族军，从卓

赤、察合 两太子掠汉地，下桓昌诸州及丰胜、云内、
大同等城”，又“从太祖亲征，大败金兵于野狐岭，取
宣德等城。 追掩金兵，直抵居庸关，功最诸将”，再
“以本族军由河西、 陇右入关陕， 所过布宣威德， 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李乔，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５３１



止杀掠，众皆悦服。 还师河南，复被旨，西征至延

安”。⑤在征战过程中，有些人留居河南，如有位名叫

八合，又名八黑马的哈剌鲁人即是如此，他从“我师

伐金，大战三峰山，射中金恒山公武仙，睿宗时督战，
见而奇之，改赐名奥栾拔都”。 金朝灭亡后，因为有

功，被留在河南地区镇守，并在汝州（今属河南）安

了家，“其后因家汝州，赠怀远大将军、沿海翼管军

万户、轻车都尉、汝南郡侯”。⑥今河南省郏县薛店镇

张武楼村保存的《飞骑校尉哈剌鲁公墓碑》亦称：
“哈喇鲁公世居朔漠，父八黑马饶智略，精骑射，勇
冠三军。 太祖圣武皇帝时，侍臣有荐公者，从四太子

南伐金，用兵如神，所至咸服。 金室殄灭，公之功为

多。 中原平定，以功留镇汝州，因家焉。”⑦八黑马之

子哈剌 ，亦跟随元军长期在外征战、戍守，从蒙古

军攻襄樊，从丞相伯颜渡江，参与平宋之役，元朝统

一后戍守庆元（今浙江宁波），先后任沿海招讨副

使、沿海经略使、庆元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沿海上万

户府达鲁花赤、浙东宣慰使、中书左丞、云南诸路行

中害省右丞等，但晚年依然“乞归汝州”，死后“葬汝

州郏城县薛店保之原”。⑧从赵孟頫《荣禄大夫平章

政事巩国武惠公祭田记》所说“（哈剌 ）附葬于汝

州郏县薛店北祖茔之原”推测，至少哈剌 的祖、父
辈已葬在这里。 哈剌 之子哈剌不花（又作哈讨不

花、令谋不华），至大年间（１３０８—１３１１）加浙东宣慰

司同知，承袭沿海万户府达鲁花赤，清全祖望《元哈

讨不花祭祀庄田碑跋》称其为“汝州郏县人”⑨。 以

“南阳”人自称，又号“紫云山人”的哈剌鲁人廼贤，
其兄塔海“贯南阳路汝州郏县”⑩。 与廼贤“世寓南

阳，且支裔联属”的张闾，祖父曾官闽海宪使，“归休

嵩山之下”，都说明廼贤和张闾居住南阳已有较长

时间，其先祖或随蒙古军征战时期定居河南。
再有哈剌鲁人铁迈赤，“善骑射，初事忽兰皇后

帐前，尝命为挏马官。 从太祖定西夏。 又从皇子阔

出、忽都秃、行省铁木答儿定河南，累有战功”，官
至蒙古诸万户府奥鲁总管。 其子虎都铁木禄，曾从

丞相伯颜渡江平宋，从皇子镇南王征交趾 （今越

南），历任昭信校尉、荆湘占城等行中书省理问官、
给事中、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虎都铁木禄曾因

对官吏不满，辞职归隐南阳家中，后湖广行省行中书

省平章政事答拉罕又派人将其接到武昌，听取他的

建议，“遣使即南阳家居驿致武昌，奏事京师”。
由此可知，铁迈赤征金时或已定居南阳。 还有一位

名叫沙的的哈剌鲁人在跟随元太祖讨伐金朝时定居

河南柳泉（今河南镇平，又说河南宜阳），“沙的，世
居沙漠，从太祖平金，戍河南柳泉，家焉”。

２．因镇守落籍河南

平宋以后，蒙古统治者派大批蒙古、探马赤军镇

戍中原地区，“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
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 “南北混一之后，以蒙

古、探马赤军屯于中原之地。”探马赤军户中，除蒙

古人外，还有大量包括哈剌鲁在内的色目人。 战事

平息后，探马赤军人的家属陆续从草原牧区迁到内

地后，逐渐与蒙古千户脱离关系，并在镇戍地区附

籍。 如，在河南驻防的哈剌鲁人伯颜宗道的先祖就

是因为长期在濮阳县（今属河南）居住而入籍，“伯
颜，一名师圣，字宗道，哈剌鲁氏，隶军籍蒙古万户

府，世居开州濮阳县”，“宪宗之世，其（伯颜）祖已

来，从大兵征宋，衽金革者十余年。 宋平，天下始偃

兵，弗服，乃土著隶山东河北蒙古军籍，分赐刍牧地

为编民，遂家濮阳县南之月城村”。 另从元统元年

（１３３３）进土托本“贯大名路濮阳县军籍，哈利鲁人

氏”，曾祖忽都鲁、祖唆郎呵歹皆为管军百户判断，
托本先祖亦为落籍濮阳的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

的探马赤军户。 而从同年进士丑闾“贯河南淮北

（蒙）古军户，哈剌鲁氏”，曾祖霍哲“赠南阳郡伯”判
断，当时南阳亦有探马赤军驻防，并落籍于此。

３．因屯田留居河南

元朝建立后，为解决因多年战争造成的人口大

量减少，生产力严重破坏的问题，元政府把屯田作为

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南阳作为哈剌鲁万户府

屯驻地，是哈剌鲁人最为重要的屯垦地区。 至元二

十四年（１２８７），“招集哈剌鲁军人，立万户府”，“移
屯襄阳”。 大德二年（１２９８）再次“置司南阳”。被

安置到南阳的哈剌鲁军，每户都分给土地，以及种

子、耕牛、农具等，让他们进行耕种。 《元史·成宗

本纪》说哈剌鲁万户府移驻南阳在大德元年十二

月，“丙申，徙襄阳屯田合剌鲁军于南阳，户受田百

五十亩，给种、牛、田具”，这可能是由襄阳徙南阳

的诏令是大德元年十二月份做出的，开始实施在大

德二年。 光绪《南阳县志》较为详细记载了元代南

阳的屯田情况：“元至元六年，始于申州立屯。 八

年，散还原屯户，别签南阳诸色人户，设营田使司领

之。 寻废，改立南阳屯田总管府，后复罢止，隶有司。
其屯有六：曰来威屯，曰壬子屯，余阙。 屯皆置官，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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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储粮，岁输其赋于襄阳。 大德二年，又移襄阳哈

剌鲁万户府屯于南阳，户受田百五十亩。”

二、哈剌鲁人融入河南社会

进入河南的哈剌鲁人与当地汉人错居杂住，在
维护元朝政权稳定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由于汉族人口数量较大，且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加之

脱离原来游牧生活的环境，在与汉人交往过程中，哈
剌鲁人在生活习俗、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方面逐渐

发生着变化，到元末明初时，哈剌鲁人与汉人已经达

到了“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的程度。 哈

剌鲁人融入河南社会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１．遵从汉人习俗

一是生活习俗方面，进入河南之前，哈剌鲁人过

着游牧生活，以打猎为生，“时北方人初至，犹以射

猎为俗”， “诸子皆华衣锦帽， 纵鹰犬驰逐以为

乐”。“葛逻禄氏，在西北金山之西，与回纥壤相

接，俗相类，其人便捷善射。”“葛逻禄氏与回纥错

壤，去中国甚远，其俗好射。”随着时间的推移，进
入河南的哈剌鲁人的生活习俗逐渐发生改变，由
“射猎为俗”变为“耕垦播殖如华人”，逐渐习惯了

农耕生活。
二是丧葬习俗方面，成宗大德二年（１２９８），元

朝廷曾出台专门规定，汉人、南人做官者必须服丧丁

忧，而蒙古、色目人则遵从自己的风俗习惯，不必丁

忧，“凡值丧，除蒙古、色目人员各从本俗外，管军官

并朝廷职不可旷者，不拘此例”。 到了大德八年，
政策发生了变化，蒙古、色目人愿意丁忧者，也可以

遵三年丁忧之制，“三年之丧，古今通制。 今后除应

当怯薛人员、征戍军官外，其余官吏父母丧亡丁忧，
终制方许叙仕，夺情起复，不拘此例。 蒙古、色目人

员各从本俗，愿依上例者听”。 虽然没有强制要求

丁忧，但由于受汉民族伦理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的

熏染，不少蒙古、色目人开始效仿汉俗，自愿为父母

丁忧。 由于文献限制，河南哈剌鲁人的丧葬习俗改

变的具体细节已不得而知，但从官至河南江北等处

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的哈剌鲁人买奴，以及伯颜宗道

在处理父母丧事时的做法来看，河南哈剌鲁人是接

受了汉人的丧葬习俗的。 买奴在父亲去世后，坚决

要求为其丁忧，“定国（注：买奴父亲答失蛮追封定

国公）寝疾，革。 仁宗皇帝遣中使传旨，俾归侍疾。
比至家，则定国已没。 诏起复还旧任。 固弃，从之。

服除，入中书为右司郎中”。 伯颜宗道“父母丧

事，悉如礼制，浮屠葬师皆不用”。 哈剌鲁人还效

仿汉族人的做法，修坟茔，置祭田，建祠堂，延请名士

为已故家人撰写神道碑、墓志铭等，如，买奴“赐钞

万五千缗，悉用增葺其先茔”；哈剌不花“奉其母

命，为置其父之祀田”；伯颜宗道“择隙地为祠堂

以祀其先”；元代大儒黄溍曾先后为答失蛮、买奴

父子撰写《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神道碑》《宣徽使

太保定国忠亮公神道第二碑》，元代诗人邓文原、芍
陂屯田无为翼千户所达鲁花赤孙纳怀分别为哈剌

撰写《故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巩国武惠公神道碑铭》
《飞骑校尉哈喇鲁公墓碑》等。 由此可见，入居河南

的哈剌鲁人的葬仪随汉俗的现象已较普遍。
２．取用汉族姓名

跟其他西域民族一样，哈剌鲁氏本无姓氏，“西
域诸国，初无氏系，唯随其部族以为号。 盖其族淳

庞，其事简略，所以易行”。 刚进入河南的时候，哈
剌鲁人的习俗依然是 “勋宗德阀类， 皆不以氏

称”。 居住内地既久，哈剌鲁人便效仿汉人，开始

使用汉族姓氏，并逐渐成为时尚，“西域人于名字上

效汉人加姓，亦当时风尚”。 但在得姓方式上各不

相同，虎都铁木禄从母家之姓为刘姓，“其母姓刘

氏，故人又称之曰刘汉卿”；沙全因父名沙的，遂以

沙为姓，“沙全，哈剌鲁氏。 父沙的，世居沙漠”，“全
初名抄儿赤”，“宋人以其父名沙的，使以沙为姓，而
名曰全”；廼贤则因部族名称汉译为马姓，“葛逻

禄氏，译言马氏”；伯颜宗道则因其“颖悟过人，非
诸生可比”，被恩师黄坦“命以颜为氏”。

汉人不仅有名，还有字。 《礼记·檀弓上》：“幼
名，冠字。”元时的色目人仰慕中华文化，请字请名

的现象亦很普遍，哈剌鲁人请字者亦不在少数，如，
沙的取字行之，吴澄《沙的行之字说》解释说：“建康

贰侯沙的公，西北贵族，于今日为能吏。 其治所至有

声，同列嘉之，字之曰行之，以从中夏之俗。”虎都

铁木禄“字之曰汉卿”；买奴，字德卿；廼贤，字易

之，其兄塔海，字仲良；张闾，字伯高；莫伦赤，字德

明；丑闾，字益谦；托本，字公翼；伯颜，字宗道，等等。
不少哈剌鲁人还开始给自己取号。 古代文人喜

欢根据居住地和志趣为自己取一个别“号”，用于文

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陶渊明号五柳先生、杜甫号

少陵野老等。 在哈剌鲁人中也有用号者，如廼贤因

来自北方，取号河朔外史，又因故乡郏县有紫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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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号紫云山人，伯颜宗道谦称愚庵等。
哈剌鲁人还为自己取室名、堂号，表达自己的志

向。 伯颜宗道曾先后名其居处为友古斋、四勿斋，其
“所居有小斋曰‘友古’”，“其后来者日众”，“且广

其斋曰‘四勿’”。张闾祖父名其堂曰爱莲，后张闾

扩修之后，改其堂号为益清，“闽海宪使合鲁桓穆公

归休嵩山之下，凿池引流，列植卉木，扁其燕处之堂

曰‘爱莲’。 公没，堂池逮废，其孙国子生张闾伯

高”，“乃复增缉而新之。 国子先生陈伯敷易其名曰

‘益清’”。均为仰慕汉族文化之所为。
３．学习汉族文化

哈剌鲁人在进入河南之前，不重视读书学习，
“国家兴自龙朔，人淳俗质，初不知读书为事也”。
入居河南后，哈剌鲁人或是被汉族文化吸引，或是由

于朝廷倡导，或是由于个人利益等原因，开始接受汉

族文化。 从行伍出身的哈剌 能给元世祖讲解《贞
观政要》便可看出，进入河南初期的哈剌鲁人就已

经开始接受汉文化，危素在《哈剌鲁 传》中感叹

说：“然观公尝解《贞观政要》以进，则知公所以事其

君，岂止匹夫之勇而已哉？”

元朝采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推行科举制度等

办法，推动程朱理学在蒙古、色目人中的传播，为维

护其统治服务。 元世祖称帝之后，推行汉化政策，
“世祖大阐文治，乃命硕儒许文正公，以经学训北来

子弟”。 元代推行汉化政策，最重要体现就是尊孔

崇儒，为此诏令各地修复或新建孔庙，令地方长官通

过祭孔来推行儒家思想，加快学校的恢复和建设，
“洪惟圣朝，崇儒重道，风化大行，天下州县棋布星

列，井井有条，莫不建学立师以育材焉”。 在元朝

政府推动实施尊孔崇儒过程中，哈剌鲁人是积极推

动者。 元仁宗皇庆初年，买奴出任监察御史，分巡岭

北，他“撤酒肆，以变淫风，兴儒学，以崇德教”，其后

出任山南江北道、江北淮东道、河北河南道肃政廉访

使时，“所至必缮治公宇及三皇、孔子庙”。

元朝中期恢复科举制度，推行“取国人（蒙古、
色目人）如汉人之半”的政策，极大地激励了色目

人学习汉族文化的积极性，哈剌鲁人读书业儒渐成

风气，由于元代进士资料的限制，哈剌鲁人中进士第

的数量已无从得知，但从仅存的文献资料来看，河南

哈剌鲁人进士还是比较多的，至正《四明续志》所收

延祐五年（１３１８）忽都达儿榜进士塔海，其后自注

曰：“合鲁氏，本贯南阳路汝州郏县。” 《元统元年

进士录》收录的进士中，蒙古色目人第三甲的丑闾，
“贯河南淮北蒙古军户”“乡试河南第五名”，托本

“贯大名路濮阳县军籍”。 而且还出现了哈剌鲁

人科举世家，据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沙全之孙完

泽溥化，汉名沙德润，为“泰定元年甲子捌剌榜”进

士第三十六名。 除完泽溥化外，该家族还出现了几

个举人，完泽溥化之子帖古蹀尔，汉名沙学海，至正

七年中乡举；完泽溥化之侄拜普化，汉名沙彦博，至
正元年、四年两次中乡举；完泽溥化族弟伯颜普化，
汉名沙景远，至正七年中乡举；完泽溥化族子博颜帖

木儿，汉名沙彦约，至正十三年中乡举，足见这个家

族汉文化浸润程度之深。

４．与汉族结亲交友

进入河南地区的哈剌鲁人还通过联姻、求学、交
友等手段，加强与汉族人的联系，加快融入地方社

会。 受资料限制，哈剌鲁人与汉族联姻的例子并不

是很多，但从虎都铁木禄“母姓刘氏”、也速答儿赤

“妇翁增城左君”、托本“娶王氏”来看，哈剌鲁人与

汉族联姻是存在的。 虎都铁木禄随母姓为刘氏，
“好读书，与学士大夫游”说明，与汉族人联姻，不仅

对哈剌鲁人的生活习惯产生影响，而且成为接触汉

文化的直接途径，对提高儒学水平也有积极作用。
师从汉人是河南哈剌鲁人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

方式。 如，廼贤曾跟随汉人郑以道、高岳学习汉文

化，“闻吾乡郑以道先生师法甚严，乃齑粮游门下，
得传其学”。 郑以道，即郑觉民，字以道，广闻博

识，“自经史、传记、诸子，以及天文、地理、历算、兵
刑、医卜、释老之书，罔不悉究”，官处州教授。 伯

颜宗道“稍长，受业宋进士建安黄坦”。 黄坦，字
履道，原籍建安（今福建建瓯），为宋朝进士。

河南哈剌鲁人还与汉族士人交游，通过诗文唱

酬、游览聚会、书画题跋、编书赠序等文化活动，交流

学习，增进友谊。 虎都铁木禄“好读书，与学士大夫

游”。 哈剌鲁人中交游最为广泛者当廼贤莫属，
“易之少小茂学强记，忆与其伯氏从乡儒先游，伯氏

既登进士第，为时名贤。 易之泊然于进取，退遁句章

山水间。 壮则游京师，历燕蓟，上云代，所至择天下

善士为之交际，求天下硕儒为之师友”。 《四库全

书总目》称其“天才宏秀，去元好问为近。 虽晚年内

登翰林，外参戎幕，而仕进非所汲汲，惟以游览唱酬

为事”，在其诗集《金台集》所收二百余首的诗歌

作品中，近一半以上涉及交游的人物对象，其赠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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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的对象有亲友、师长、官吏、僧道，不一而足。 汉族

名士硕儒危素、刘仁本、成廷珪、沈梦麟、张翥、张仲

深、乌斯道等均有赠答廼贤的诗文作品。

三、河南哈剌鲁人的文化成就

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浸润，入居河南的哈

剌鲁人或宣扬维护孔孟之道，或以儒家伦理为规范，
或著书立说、开馆授徒、创建书院，为中原文化的传

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多对修建学校表现出极高

的热情，如，完泽溥化出任归安县丞时，“首出己俸，
买地县治之东南陬”，“因谋诸长贰与职教者，群言

允叶，且召邑中慕义之士而语之故，咸乐输助，以相

庸作。 于是翦夷榛翳，经度干址，为殿周阿，以主以

侑，塑绘之事，咸中仪式，讲肄有堂，居处有舍，重门

修庑，中外具备。 肇始于三年四月，越一年闰月，舍
菜以落之。 又置腴田，造祭器，以图惟永久”。

他们通过开馆授徒、创建书院的方式，弘扬传承

汉族文化，如，伯颜宗道讲学于家，“讲授之际，令弟

子执书册，侯（指伯颜）端坐剖析，朗然其傍，引子、
史与其注文，皆嘿识无遗，由是人大服之”。 “四
方之 来 学 者， 至 千 余 人 ”。 “ 至 正 二 十 二 年

（１３６２），乡论谓南阳马君易之，举翰林国史编修官，
待次于家，宜属书院事。” “时刘公羽庭居行省左

司，知易之贤而贫也，礼致之，主东湖书院，冀得升禄

以为养”。
在传播汉族文化的同时，哈剌鲁人在儒学、史

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清初文学

家王士祯说，葛逻禄人廼贤、哈喇鲁氏颜宗道等元名

臣文士，“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

衣冠士胄，何以过之？”伯颜宗道：“自弱冠，即以

斯文为己任，其于大经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
每出于言意之表。” “平生修辑 《六经》，多所著

述。”惜其著作大都亡佚，《全元文》收其《濮阳县

尹刘公德政碑》《龙祠乡社义约赞》《节妇序》三篇文

章，《元史》将其归入儒学传中。
哈剌鲁人的文化成就，以廼贤为例可以说明，他

在诗词、历史、书法艺术方面均有较高成就。 其诗名

远播，危素称其为哈喇鲁氏第一诗人，“葛逻禄氏之

能诗者，自易之始”，“其所为诗，清丽而粹密，学士

大夫多传诵之”。其诗集《金台集》取名金台，意在

表达自己愿为国家效力之意，所收二百余首诗，多为

其游历南北，目睹社会不公，百姓贫困，抚事感怀之

作，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 揭斯溪赞《金台集》 “森
然若开群玉之府，圭璋琮璜，各有列位，辞语至到，而
神与情诣，动荡激越，可歌可舞，信乎其能谕诸人

者”。 欧阳玄称：“其诗清新俊逸，而有温润缜栗

之容。” 李好文说：“易之之作，粹然独有中和之

气，上可以追媲昔贤，下可以鸣太平之治，温柔敦厚，
清新俊迈，使人读者隽永而不厌。”明代徐 《元人

十种诗序》特别赞扬廼贤说：“易之崛生穷发不毛之

域，乃能变侏 之音，流商刻羽，含英咀华，骎骎闯作

者之室，岂非奇渥温氏帝天下，而风会极一时之盛

欤？”清代顾嗣立编《元诗选》，收录廼贤诗作 １５８
首之多，盛赞他是“竞传才子，异代所无也”。

廼贤的史学成就体现在他的《河朔访古记》中。
该书是廼贤实际调查所得，既是一部游记，又是一部

区域文物古迹的记录，“至正五年，挈行李出浙渡

淮，溯大河而济，历齐、鲁、陈、蔡、晋、魏、燕、赵之墟，
吊古山川、城郭、丘陵、宫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献、陈
迹故事，暨近代金宋战争，疆埸更变者，或得于图经

地志，或闻诸故老旧家，流风遗俗一皆考订。 夜还旅

邸，笔之于书。 又以其感触兴怀、慷慨激烈成诗歌者

继之，总而名曰《河朔访古记》，凡一十六卷”。 惜该

书久佚，“今所存诸条，其山川古迹，多向来地志所

未详，而金石、遗文，言之尤悉，皆可以为考证之

助”，“虽残缺之余，十存一二，而崖略宛在，条例可

寻，讲舆地之学者，犹可多所取资焉”。 该书具有

较高的史料价值。
廼贤的书法成就也很高，其书体受赵孟頫影响，

又带有钟、王、欧、褚遗意，笔力刚健，字形清秀。 故

宫博物院藏有其《南城咏古诗帖》，清乾隆刻《三希

堂法帖》亦收录。 该诗帖为小楷书体，用笔圆润，笔
画挺劲，结字疏朗，书风受赵孟頫、张雨、倪瓒诸家影

响，工整中饶有逸致。《南城咏古诗帖》“墨迹刻入

三希堂帖，书风在赵松雪、张伯雨、倪云林之间”。
另，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赵雍《挟弹游骑图》上，有
廼贤题诗一首。 诗为小楷书，八行九十八字，后署

“紫云山人廼贤题”。 《岳雪楼书画录》所录《唐法藏

国师真迹》后有署为“至正二十四年龙集甲辰八月

二十七日夜南阳廼贤谨书”的七律诗一首。可见廼

贤在书法上有较深的造诣。
元时因征战、驻守、屯田等原因定居河南的哈剌

鲁人，通过主动接受汉人习俗、取用汉族姓名、学习

汉族文化、结交汉族亲朋等途径，加强与汉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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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彼此间融合，最终在伦理纲常、文化知识机构等

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在文学、史学、艺术等领

域取得了一定成就。

注释

①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萧启庆：《内
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年；马建春：《元代东迁

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张沛之：《元代色目人

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 ②陈高华：《元
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１９８８ 年第 １ 期。 ③对廼贤研究成

果较多，查洪德、刘嘉伟《元代葛逻禄诗人廼贤研究百年回顾》曾对

２００８ 年前百年的廼贤研究做过梳理，２００８ 年后又有刘嘉伟《元代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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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词心”建构：秦观身世与词风的互文关系及其词史意义∗

王　 伟

摘　 要：“词心”是冯煦在总结前人词学思想并借鉴司马相如“赋心”理论的基础上，针对秦观词提出的重要词学范

畴。 冯氏“词心”说以秦观敏感心性与外在遭际变化为阐释核心，统摄少游令、慢诸体创作，为其词风迁变增添新的

解读语境和接受话语。 冯煦之后，沈曾植、况周颐、王国维等学者又各从不同维度对“词心”说予以增益，进而使其

在学术内涵上呈现出流动性。 在“将身世打并入词”的创作语境下，秦观之身世沉浮与其词风迁变确具共时同振关

系。 秦观个人遭际的阶段性特征，通过词心而推动词风变化，使其词由俗艳，经哀怨，迁为愁苦，终滑入凄婉、凄厉

之调。 词心助秦观词品提升，并最终造就了他雄霸元祐至崇宁三代词坛的词史地位。
关键词：秦观；词心流转；身世多变；词风迁转；词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４１－０７

　 　 秦观于北宋中后期在诗、词、文、赋等各体文学

领域均有建树，颇收时誉。 苏轼于徐州见其《黄楼

赋》，“以为有屈、宋之才”①，后又绍介其诗于荆公，
亦获称美，“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始见，亦以

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②，而少游亦颇以己之诗

文成就自得③。 然在历来的接受语境中，秦观诗文

之名却多为其词名所掩。 秦观词虽不足百阙，却因

能抽秘骋妍于寻常濡染之外而卓然名家，故明人胡

应麟云“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作

渠帅，世遂寡称”④。 而清人纪昀甚至认为，“观（少
游）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

上”⑤，意谓秦观诗格虽不能比肩苏黄，然其词韵超

迈二人之上，其词之韵贵在“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

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⑥。 客观而言，若认为

秦观词超迈苏黄或两宋罕有其匹，未必人尽肯与；然
若言其词名高迈诗文，应不致有太多分歧。

秦观词自宋就颇引人关注，多位评论家从词之

体性角度出发对其予以评点。 如叶梦得认为其“语
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⑦，本色当行；而吴曾

《能改斋漫录》更引晁补之语曰：“近世以来作者，皆
不及秦少游。”⑧诸如此类的评价很多，不一而足。
在雅俗、叶律等宋词评价语境中，秦观获致各方礼

赞，甚至连一向挑剔的李清照也赞其 “专主情

致”⑨。 至清，词评家逐渐将评论视角深入到其词所

内蕴的情感意涵和人生况味，其中尤以冯煦“词心”
说最著，其说一出，遂引起沈曾植、况周颐、王国维等

学者追附，在 ２０ 世纪词坛产生重要影响⑩。 以往学

者的研究多从“词心”所具的内在心性条件入手，而
较少从社会文化层面予以深究。 本文希冀通过对冯

氏“词心说”的源起和内涵的梳理，揭橥少游词心呈

现的阶段性特征，进而重构其在元祐至崇宁间的词

坛地位。

一、“词心”溯源与内涵

以“词心”论词，可追溯至清人冯熙，其于《蒿庵

词话》曰：
　 　 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

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 他人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唐代到北宋丝绸之路（陆路）上的驿站、寺庙、重要古迹与文人活动、文学创作及文

化传播”（１８ＺＤＡ２４１）。
作者简介：王伟，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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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 得之于内，不可以

传。 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

后者，况其下邪。

冯煦在此借鉴“赋心”的概念，将少游词的关键

特征提炼为“词心”，并认为正是这在“词心”，造就

了秦观在词坛的霸主地位。 但何为“词心”？ 冯煦

在后段话中并未详细语及，只将其特征抽象概括为

“得之于内，不可以传”。 笔者以为，要究明“词心”
内涵，需溯源至赋心。 “赋心” 最早见于 《西京杂

记》，其中云：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
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

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友人盛览，字长

通，牱名士，尝问以作赋。 相如曰：“合纂组以

成文，列绵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

之迹也。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

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

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相如此言一出，赋坛欣然。 王世贞赞曰：“作赋

之法，已尽长卿数语。”明人经考，认为盛览还著有

《赋心》四卷。 嗣后，明末张溥更将赋笔厘为赋

心、赋才、赋迹。 “赋才”即制赋创篇之才；“赋迹”则
呈现为辞藻“纂组” “绵绣”；赋心则涵括作家胸襟、
气度，属作家品性、气质范畴。 以此来看，引文大

意是说他人作赋多以才气为主，表现为字句之富丽

浏亮和体物对象之复杂丰巨，相如则以心为赋，心物

同一，摇荡情性，情韵美盛，正所谓“得之于内，不可

得而传”。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的“睹物兴情”
“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即是之谓也。

词、赋虽文体迥异，然皆与诗存在渊源。 世人常

谓词乃“诗之余”，而赋为“古诗之流也”，可见二

者在用“情”层面上有共通之处。 秦观尝谓“作赋亦

如填歌曲”，在创作上，他的词与赋声气暗通。 明

人董其昌云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亦闲情赋之

流也”，清人谭献《谭评词辨》则认为秦观《望海潮·
洛阳怀古》是“陈隋小赋缩本”。 秦观作品所体现出

的文体互融性无疑为冯煦以赋度词、以赋心论词心

提供了可能。
冯煦以“词心”来界定秦观词的独特性，旨在揭

示其既得“小雅之遗”而又“怨悱不乱”的词人心性。
值得注意的是，冯煦对词人主体性的关注并非首创，
它来自于对苏轼“性情论”、李清照“情致说”、王灼

“真情论”、元好问“情性天然说”、杨慎“心性说”等
一系列词学观点的批判性总结与凝练。 他将宋元词

坛所尊崇的直率、自然的抒情方式与明人所重的婉

娈悱恻的情感表达予以整合，立秦观为典型，将“词
心”与秦观词对接，使其词成为“词心”的经典呈现，
而“词心”亦成为秦观词特质的精准概括。

在冯煦之后，“词心说”赢得词学界诸多追附与

肯与，并在内涵与外延上呈现出巨大张力。 沈曾植

在《菌阁琐谈》提出“宋人词心”，并用以评论王士

祯、刘熙载的词学观点。 与冯氏相较，沈曾植所言词

心并非为某一词人所独专，且随对象增扩，词心延伸

为称指词人本色和际遇的范畴。 况周颐《蕙风词

话》中又从“吾”之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对词心予以

再度解读，并赋予词心普遍化及独立化的含义，终使

之成为一种能与诗心、文心及赋心对举的词论话语

范畴。
就整体而言，词心外在的学术呈现具有明显的

流动性。 这一概念由冯煦首倡，经沈曾植，至况周

颐，遂成为 ２０ 世纪学界论词的重要术语。 诸家虽在

所指与能指等方面对词心范畴进行损益，但他们在

阐释路径上皆呈现出从词体本位观照词人从事词学

创作时所持有的审美状态这一共同的逻辑理路，并
一致探求贯穿词人、词作及读者之间的一种内在精

神脉络，且认为在整个过程中充溢着典型的心性化

特色。 若对各家所论共同呈示之词心精义予以具

论，以下两个方面值得特别留意。
一方面，诸家都将词家善感幽微的心性作为词

心构筑的基础。 冯煦认为词心涵育于词人本色心

性，他将词心独许秦观，且将词心定义为一种善感幽

微、有待抉发的审美心态，并认为秦观内心之细美敏

柔决定了其词幽约深婉的特质，使其词成为词人之

词的典范。 况周颐则认为，“填词要天资，要学力。
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亦与有关系”。 但无论

是天资学力，还是平日阅历，抑或是目前境界，最终

仍将落实到词人之“善感善觉”上，唯有此种心性知

感，才有孕育词心的可能。 秦观个性心理特征和特

殊生活经历互相交织而成的特殊心理意绪，正是其

词心生成的基础。 因此，词心当是词家性格、内心、
襟抱、经历的综合反映。 此外，“词心”亦须切合词

体特征，词对于柔婉幽约之情的抒发，也确需借助内

心细微敏锐的感受。 秦观的个性本色及心态与词之

体性相契合，故能缘体述情，相得益彰。 “个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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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道路总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完

整的世界，每一个人身上这个世界都是自己的特殊

的。”在各自不同的生命历程中所完成的生命感悟

无疑充满个体差异，词人以个性口吻向读者讲述人

生收获，词心差别实际上就是性情个性的差异。 正

因为如此，词作无疑为我们走进词人内心世界、品味

其人生体验提供有益孔道。 从上述角度看，一部

《淮海词》无疑可视作是有关秦观个体生命感悟的

精神档案。
另一方面，词心又受后天生活遭际的影响，呈现

出动态的渐变性。 词心虽源于词人的先天心性，但
也受后天遭际的影响。 况氏将此后天因素厘为“平
日阅历”和“目前境界”二端。 “江山”也好，“风雨”
也罢，都属当下的审美观照。 与况周颐重视“目前

之境界”不同的是，冯煦更侧重强调“平日之阅历”
对词心孕育的作用。 生活遭际不仅是创作的原材

料，也是情感蕴积的主要来源。 冯煦指出：
　 　 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

一谪南荒，遽丧灵宝。 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

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
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

秦观以“不可一世”之才而终被贬南荒，使其敏

锐易感的心性倍感哀婉，其词心自然呈现出身世之

悲怆。 谢章铤云：“情之悲乐，由于境之顺逆。”缺

失性的遭遇与经历本身是痛苦和不幸的，在人生的

痛苦与挫折中，少游不断深化对生命的体悟，并进一

步将其表现于词境，最终形成“寄慨身世”的词心特

质，从而使其作品表现出生命意识的律动、词韵的流

动及内在精神的涌动。
词心虽内生于敏锐易感的心性，但却表现为对

身世、命运的具体感发上。 由于时势变幻，秦观命运

跌宕起伏，内在情感亦随之变动，终致词心呈现出阶

段性与流动性的特质。 关于秦观词心，多有学者从

其柔婉幽约的内心予以究论，而于身世的影响，多着

眼于“一贬南荒”的晚年经历。 吕本中在《吕氏童蒙

诗训》中云：“少游过岭南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

家，与旧作不同。”此说虽言诗，却多为后世借以评

其词。 对此，龙榆生则云：“少游词初期多应歌之

作，不期然而受《乐章》影响。 中经游宦，追念旧欢，
虽自出清新，而终归婉约。 晚遭忧患，感喟人生，以
环境之压迫，发为凄调。 论《淮海词》者，正应分别

玩味，不当以偏概全也。”秦观身世并不完全等同

于羁旅贬谪，南谪确为秦观词风变化之契机，但他在

熙宁、元丰、元祐间的蹭蹬、蹉跎、失意及受谗，又何

尝不是其身世的客观存在？ 如若抽择出人生上半场

的怨愤沉郁，那么下半场的哀感凄婉也就因丧失背

景衬托而失血无色，进而使秦观的形象建构和作品

解读留下缺憾。 “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
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是

人的感情和思想。”经历有先后，人生无早晚，感受

亦不分南北。 秦观人生的完整性和经历的多变性无

疑为我们研究其词心内涵和外部呈现留下可供开掘

的空间。

二、身世与词心的互文

词作为秦观抒写心性、歌哭命运的载体，风格与

词心随其人生经历之递嬗而迁变。 熙宁时期，秦观

在《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中自述家世云“我宗本江

南，为将门列戟。 中叶徙淮海，不仕但潜德”，后虽

门第衰落，却较早就立下重振家声、光耀门楣的志

向。 他常以先贤自励，郭子仪“锋无莫邪之锐，势有

泰山之压”之勋业、韩愈“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
的成就、司马迁“怀愤懑不平之气”而“多爱不忍”的
不屈性格，均激励着他高自标置的理想。 “挟经屡

造芝兰室，挥尘常聆金玉音”（《奉和莘老》），与淮扬

地方贤达李公择、参廖子、程僻公等从游唱和，并与

苏轼定交，“我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见苏徐州”
（《别子瞻》）。 受贤彦精神之感召，秦观早年内心颇

为豪壮，“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

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

事。 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
幽夏之故墟，吊汉唐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
不伟哉”，展现出强烈的自信。

但理想在现实面前，总会呈现出落差。 熙宁

以来，王安石改革，党争锋起，秦观与旧党成员苏轼、
鲜于侁、吕公著等频频往来，加之王安石调整科举选

录方向，重经策而轻文赋的选拔标准亦极不利于以

诗文擅场的秦观。 因此，秦观元丰间两次科考均以

失败告终。 落第罢归后，秦观“退居高邮，闭门却

扫”（《掩关铭》），“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

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并改字

明志，“以识吾过”。 前字“太虚”颇寓凌云之志，
而改字成为其思想转入沉郁的标志。 然一字之易并

未给他带来愉悦，反因周围人事变化而倍增其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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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去年除日，还自会稽。 乡里交朋，皆出仕宦。 所

与游者无一二人。 杜门独居日益寡陋，夫复何言”
（《与李德叟简》），“仆自去年还家，人事扰扰……但

杜门块处而已，甚无佳兴” （《参廖大师简》）。 当强

志盛气转入失意摧伤，并附之于敏感内心，从而使其

早期词心呈现出落寞哀伤的意绪。 如《画堂春》：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 杏园憔

悴杜鹃啼。 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 凭栏手

捻花枝。 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落红铺径、丝雨霏霏皆状暮春之景，以景语传内

心伤绪。 至杏园花残，则绾合现实，将伤感之情坐实

至科举失利，暗寓身世。 下片由画楼独上、斜倚栏

杆、手捻花枝、放花无语等场景铺叙将内心伤绪进行

外化，颇得幽约怨悱之致。 “放花无语对斜晖”，将
伤绪外现，悠然不尽，而“憔悴”“无奈”“无语”“恨”
等为词心之自然流露。 又如《虞美人》：

　 　 高城望断尘如雾，不见联骖处。 夕阳村外

小湾头，只有柳花无数送归舟。 琼枝玉树频相

见，只恨离人远。 欲将幽事寄青楼，争奈无情江

水不西流。

“高城”与“联骖处”均为昔日与朋辈交好之指

代，如今却因“离远”而“如雾”难求，落寞使其往青

楼买醉，但无情的江水却将其送往远方。 末句虽含

嗔怨，却状词心宛在目前。
《满庭芳·山抹微云》是其于元丰二年（１０７２）

创制的名篇，开篇以“微云”“衰草”和画角声突显内

心之苦闷，继之以“斜阳” “寒鸦” “流水” “孤村”写
征途，衰败萧瑟中不无天涯沦落的身世之感。 此词

自来就以摹情绘物之真切而受激赏，然其于词心呈

现亦多微妙。 这一时期类似的作品还有《长相思·
铁瓮城高》《望海潮·秦峰苍翠》等，皆以身世入词

并展现出豪情内敛和心绪低落的特征，从而使其元

丰时期的词心因无奈、惆怅而充满哀怨之情。
元丰八年（１０７８）秦观终得及第，对仕宦再次充

满乐观。 其先除定海主簿，复调蔡州教授，以为“朝
夕便当入馆”，遂欣然作《东风解冻诗》云：“更无舟

楫碍，从此百川通。”后久不见召用，遂作《送张和

叔》云：“大梁豪英海，故人满青云。 为谢黄叔度，鬓
毛今白纷。”后入馆阁，“晚出左掖门，有诗云：‘金
雀觚稜转夕晖，飘飘宫叶堕秋衣。 出门尘涨如黄雾，
始觉身从天上归。’识者以为少游作一黄本校勘，而
炫耀如此，必不远到”。

细究之，秦观此期心性向盛，实拜政治气候转变

所赐。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高太后临朝听政，全
面绍复祖宗家法。 苏轼等旧党纷然返朝，尽逐新党，
其确实有理由相信自己必将通显。 但现实却是“久
不召用”，终致意气转衰，其中的原因仍在于政坛斗

争。 元祐的人事进退中，旧党裂分为三。 “元祐之

所谓党者何人哉？ 程颐曰洛党，苏轼曰蜀党，而刘挚

曰朔党。 彼君子也，而相互排斥，此小人得以有辞于

君子也。”苏轼因策题之事而屡遭洛党弹劾，苏门

文人亦多卷入党争旋涡。 元祐三年（１０８８），秦观自

蔡州教授任被召至京师以应制科，因洛蜀两党攻讦

而失败。 元祐五年、六年、八年，秦观每有升迁可能，
均遭台谏有司朱光庭、贾易、赵君锡、黄庆基等劾奏

作罢。 仕途多舛的遭际使其内心产生如履薄冰之

感，身遭缧绁使其参政意识渐次弱化。 出于对被劾

落职的惧怕和对前途的担忧，少游词心遂渐呈现为

愁苦凄伤之调。 如《水龙吟》：
　 　 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 朱帘半

卷，单衣初试，清明时节。 破暖轻风，弄晴微雨，
欲无还有。 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

鸳甃。 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难又。 名缰利锁，
天还知道，和天也瘦。 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

堪回首。 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

此词概系元祐五年（１０９０）秦观由蔡州教授奉

调入京供职秘书省时作。 词人囿于“名缰利锁”的

束缚而表现出欲罢不能的惆怅伤感，对佳期错失怅

然有恨，半缘无奈，半缘期待。 俞陛云认为“此词上

阙‘破暖轻风’七句，虽纯以轻婉之笔写春景，而观

其下阙，则花香帘影中，有伤春人在也”，若以心通

心，自不难体会其“古之伤心人”的情怀。
又如《望海潮》：“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

换年华。 ……西园夜饮鸣笳。 有华灯碍月，飞盖妨

花。 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 烟暝酒旗

斜。 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 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

天涯。”元祐八年（１０９３），高太后崩而哲宗亲政，
故词以“换”字点明时令变化并暗寓政局将变。 词

人旧地重游，忆昔游盛事，感政局将变，自己将“暗
随流水到天涯”，这种凄楚情绪恰是词人忧己心理

的曲显。 元祐时期秦观身处党争旋涡，欲求进取又

畏祸及身的矛盾心态使其纤细敏锐的内心行走在痛

苦与哀伤的边缘，衍生出对前程的担忧，进而使词心

展衍为愁苦沉郁之调。 其在《满庭芳·红蓼花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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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醉心于渔人“横短笛，清风皓月，相与忘形。 任人

笑生涯，泛梗飘萍。 饮罢不妨醉卧，尘劳事、有耳谁

听！ 江风静，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的闲淡心境。
清风拂面，横笛奏唱渔家之曲激荡起忘情于世的心

境，颇契合秦观此期欲求超脱的内心。
绍圣 初， 哲 宗 重 新 起 用 新 党。 崇 宁 元 年

（１１０２），蔡京刻《元祐党人碑》并立于端礼门，秦观

因列余官第一而被外放杭州通判，后因刘拯所诬再

贬处州酒税。 《风流子·东风吹碧草》云“寸心乱，
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即是离京欲行之时纷乱

心绪的写照，又道“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 算天

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 拟待倩人

说与，生怕人愁”，因被贬南行而内心情思悲凉。
黄苏认为此词为“念京中旧友”而作，情致浓深，“真
能奕奕动人者矣”。 兴衰荣辱的感发和贬中忧穷

的慨叹成为被贬时期的词心主调。 《千秋岁·水边

沙外》由今日之“飘零疏酒盏”与往昔之“鵷鹭同飞

盖”作比，盛衰感叹之余，生发“万点飞红愁如海”的
悲情。 “方少游作此词时，传至余家丞相（曾布），丞
相曰： ‘ 秦 七 必 不 久 于 世， 岂 有 愁 如 海 而 可 存

乎！’”叶嘉莹亦云：“然而以秦观之柔婉善感之心

性，乃于贬谪之后竟完全被挫伤所击倒……‘愁如

海’则是对自己今日之贬谪异地，理想断灭，年华不

返，希望无存的一个整体的悲慨，因此以‘海’为喻，
固见其深重之无可度量也。”《江城子·西城杨柳

弄春柔》作于出贬杭州时，词中亦多愁苦怅恨之音，
泪尽于归期无望。 然而，现实的残酷在于，它总不给

人在巨大打击下留存喘息的空间。 绍圣三年

（１０９６），新党又以“败坏场务”为由将其削秩并移徙

郴州。 次年二月，又移编管横州。 是年九月，又被追

官勒停，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秦观彻底

失去宦籍与自由。 当人生最后一丝希望被命运无情

掐灭之时，秦观内心被生命的荒废感、抛弃感、拘囚

感包裹得无边无沿。 遭逢同样挫折，苏轼以旷达的

心态疏解之，黄庭坚以随遇而安的心态处理之，苏辙

则以佛教颓废的心态安顿之，唯独秦观在宗教、山水

与女性之间反复徘徊，在经世报国与心灵解脱的矛

盾中自我突围，但都未能实现超脱，反而加重了生命

痛苦，直至彻底绝望。 绍圣三年他自处州贬徙郴州

时作《阮郎归》云：
　 　 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棹孤。 红妆饮罢

少踟躇，有人偷向隅。 挥玉箸，洒真珠，梨花春

雨余。 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

这里写女子悲伤，却又绾合自己，断肠而又无肠

可断，将迁谪之人身不由己的痛苦感受刻画得深刻

生动，诚如杨慎所言：“此等情绪，煞甚伤心。 秦七

太深刻矣！”

又如《如梦令》 “遥夜沉沉如水。 风紧驿亭深

闭。 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 无寐，无寐。 门外

马嘶人起”，通过对贬所凄寒之景的描述表达对前

途命运的失望和在流放路上的绝望。 以“夜” “风”
起笔，透出内心荒凉。 梦后饥鼠窥灯，稍感晓霜微

降，凄冷如在目前，悲情破纸而出。 将这种由失望滑

向绝望的心灵轨迹刻画得更令人心悸者，还有《踏
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

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
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
谁流下潇湘去。

楼台（汴京）消失在重重雾障中，津渡（前途）则
在月光下恍惚迷离。 归朝无望，唯见孤馆春寒、斜阳

杜鹃，幽怨倾注笔端，故“砌成此恨无重数”。 结拍

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化无理之问

为沉痛异常。 “苏轼绝爱其尾二句，自书于扇，曰：
‘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王国维亦曰：“少游词

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

暮’，则变而为凄厉矣。”诚如静安所言，秦观晚年

被逐，心内身外均充满对荒寒孤寂、年命不保的恐

惧，词风随词心亦转入凄厉一路。
“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词”使秦观在党争语境下

的身世沉浮与词体创作产生共时互融的关系。 从早

年乡居时期的散淡俗艳词心始，至元丰时两举不中

而使词心转为哀怨之音，后于元祐朝遭贬被逐后词

心变为愁苦郁闷之调。 自绍圣始，从贬谪、削秩到编

管，秦观词心亦渐由凄婉转向凄厉。 个人遭际的阶

段性变化，通过其敏感心性而使其词心的文本呈现

出复杂面相。

三、“词心”流动的词史价值

少游虽随遭际变迁而在词心呈现上凸显出阶段

性，但无论处于何种阶段，其敏锐易感的内心都始终

是其词心的内核。 叶嘉莹指出，秦观的词心是心灵

中一种最为柔婉精微的感受，这种感受能给人一种

别样的力量，是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一种敏锐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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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感的词人本质。 在词史上，柳永与秦观并称，
其实秦观词在写恋情与女性时，已雅洁不少，并无色

情气息和“词语尘下”的特点，而是遗貌取神，重在

精神风貌和内在心性的点染，并融入一己之遭遇身

世，从而使其词呈现出声情婉约、寄情深远的特点，
雅淡不薄，韵脉悠长。 这种创作路数是建立在他对

词体体性清醒认识基础之上的。 “少游自会稽入都

见东坡。 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

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消魂当此际’，
非柳七语乎？”苏轼以柳词相诫，秦观理直气壮地

以“亦不如是”相对。 可见他对柳词家法是有意避

让而自辟新路的。 在抒写情志、营构词心的基础上，
秦观词在北宋中后期不唯盛行淮楚，亦流行都下，使
他在词坛强手环列的情况下能披坚执锐，自成一军。

为配合词心抒发，秦观也对词情抒发方式进行

了调整，使词的抒情手法由此前的“比”走向以“兴”
为主导的局面。 如《八六子·倚危亭》《好事近·春

路雨添花》，龙榆生认为后一首词“出笔之险俏，声
情之悽厉，较之集中其他诸作，判若两人。 此环境之

转移，有关于词格之变化者也”。 随着阅历增长和

环境迁移，其内在情感愈发深沉，而其表现亦越来越

隐蔽，表明秦观深谙以景语烘染身世之道。 张宗橚

《词林纪事》引楼敬思之语云：“淮海词风骨自高，如
红梅作花，能以韵胜。”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中亦称秦观“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 应该

说，由兴而起的“韵”才是少游词心的最大意义所

在。 晁补之《评本朝乐章》云：“子野韵高，是耆卿所

乏处。 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
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

语。”后张炎言“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
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渣，久而知味”，亦皆以秦

词韵胜。 秦观词能以韵见长，实由“兴”之所起，而
“兴”之大量使用，实为词心抒发的必然要求。 可

见，词心不仅推动词作技艺的拓展，也带动了秦观词

艺术水准的提高。
在北宋，秦观钟情世味，始终没有达到苏轼的超

脱与旷达，而多自湎于现实的苦痛与磨难。 在词的

创制上，秦观吸取小令作法，最终以词心的变奏为慢

词的韵美找到了实现的途径。 秦观词在元祐、绍圣、
崇宁年间快速成熟，成为上承耆卿、赓续东坡、后启

清真的关键性人物。 吴熊和曾言：“苏轼词多作于

熙宁、元丰年间，元祐以后所作渐少。 此期以词名世

的，实为秦观。”东坡词的高潮在熙宁、元丰期间，
而周邦彦风格成熟尚需时日，“苏门四学士”中的其

他三位则又多以诗赋见长。 当日词坛“以缜密之

思，得遒炼之致者，惟少游与方回耳”，但“小山矜

贵有余，便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于淮海

也”。 秦观自乡居、科考以来，其强志盛气的个性

与社会现实形成巨大张力，生命活力常处于无法舒

展的痛苦之中。 他以词抒胸臆、寓身世，用婉丽的意

象奏唱士大夫生命的悲歌。 词在其手，最终疏离了

花间之妖冶妍丽，而成为“怨诽不乱，悄乎得小雅之

遗”的雅歌。
从根本上看，秦观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词的做法，

使词在保留“言情”功能的同时，渗透进了诗歌之

“志”，进而为诗词互融提供孔道。 循此，秦观在苏

轼之外为词辟出新径，“情”“志”兼顾和融合成就了

他在北宋词坛一流作家的地位，也造就了他雄霸元

祐、绍圣、崇宁三代词坛的词史地位。

注释

①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四《秦观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３１１２ 页。 ②王安石：《回苏子瞻简》，《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中
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７７６—７７７ 页。 ③秦观虽以小词名世，但其自身

更看重诗文，这在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其在作品编集过程中的取舍就可

看出。 据秦观二十八世孙秦瀛于清嘉庆间编撰的《重编淮海先生年

谱节要》记载，“元丰七年甲子，三十六岁，苏公轼书荐先生于王荆公

安石，荆公复苏公书，先生以小象索得苏公赞，自次诗文为十卷，号
《淮海闲居集》”。 该集是现今所知最早的秦观作品集，反映中举前

秦观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其虽亡佚，我们却可据《淮海集》所存《淮
海闲居集》自序洞悉其中大致面貌。 该《序》云：“元丰七年冬，余将

赴京师，索文稿于囊中，得数百篇，辞鄙而悖于理者，辄刪去之。 其可

存者，古律体诗百十有二，杂文四十有九，从游之诗附见者四十有六，
分成二百一十有七篇，次为十卷，号《淮海闲居集》云。”结集于元丰

七年的《淮海集》只有诗文十卷，并无长短句。 这种通过作品编订与

删改而重塑自我文学形象的努力，是秦观自觉迎合主考官和主流文

学群体阅读期待的表现。 ④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中华书局，
１９５８ 年，第 ３００ 页。 ⑤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４１１７ 页。 ⑥冯煦：《蒿庵词话》，顾学劼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第 ６１ 页。 ⑦叶梦得：《避暑录话》 （卷

下），清道光二十五年钟安山覆校重刊本，第 ２ 页。 ⑧吴曾：《能改斋

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第 ４６９ 页。 ⑨李清照著，徐培均笺

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８９ 页。 ⑩详参

杨柏岭《晚清词家词心观念评说》 （《文艺理论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欧明俊《秦观词研究之反思》 （《中国韵文学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郑玲《秦观“词心”研究述评》 （《池州学院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葛洪：《西京杂记》卷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２ 页。 王

世贞：《新刻增补艺苑卮言》卷一，明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武林樵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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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刻本。 谢肇淛：《滇略》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赋
心”出自司马相如之口，还是葛洪假托古人之撰辞，学界颇有争议，
如周勋初先生认为“赋心”乃魏晋时期的文学观念，详见《司马相如

赋论质疑》（《文史哲》１９９０ 年第 ５ 期）。 但学界对此论的异议，丝毫

不影响其在赋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清人储大文云“此榷艺至言，功
侔神化，未可以《西京杂记》为赝书而遂轻之也” （见储氏撰《存研楼

文集》卷十六《杂文·作赋》）。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

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８１ 页。 班固：《两都赋序》，见萧

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２１ 页。 秦观撰，徐培

均笺注：《淮海集笺注》附录七，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８３２
页。 徐培均：《试论秦观的赋作赋论及其与词的关系》，《中国韵文

学刊》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 沈曾植：《菌阁琐谈》，“词话丛编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３６０６ 页。 杨柏岭：《晚清词家词心观念评说》，
《文艺理论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第 ８９ 页。 况周颐著，王幼安校

订：《蕙风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０ 年，第 ４ 页。 王兆鹏：《唐
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６１ 页。 谢章铤：《赌棋

山庄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３５４１ 页。 吕本

中：《吕氏童蒙诗训》，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第
５９２ 页。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２９４ 页。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张道真等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第 ２ 页。 秦观著，徐培均笺注：《淮
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４３ 页。 陈师道：《后山

居士文集》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第 ７６３ 页。 这种落

差也与秦观自身颇有关系。 将秦观的理想与元祐二年应“贤良方正

能直言极谏科”制科时进呈朝廷的《进策》三十篇、《进论》二十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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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心”建构：秦观身世与词风的互文关系及其词史意义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中 州 学 刊 Ｓｅｐｔ．，２０２０
第 ９ 期（总第 ２８５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９

【文学与艺术研究】

晚期常州词派的词学转向∗

谢 　 丽

摘　 要：晚期常州词派词人们对周济所示四家之学词路径多有沿袭，在以清真词为绝诣的基础上，将自身词学理论

的宣扬与梦窗词的阐释很好地结合起来，着力打造一个审美典范，指示学词路径。 同时，他们又兼学东坡，取之清

雄，变革周济的“退苏进辛”为“退辛进苏”，实现以疏济密。 在路径的建构过程中，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们经历了

树立梦窗为典范、全面体认东坡以及博采众长的发展过程，体现出词兼重大、疏密相间的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反
映了晚近词坛“疏密并收”“清婉兼具”相融互济的状貌。
关键词：常州词派；梦窗词；东坡词；词学转向；审美选择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４８－０７

　 　 “晚近词坛，悉为常州所笼罩可也。”①常州词

派发轫于清代嘉庆初年，发扬于道光时期，主盟晚清

至民国初年词坛百年，词人们在“尊体”的词学旗帜

下，继承风骚的诗学传统，提倡“意内言外”“比兴寄

托”的词学理论，标举深美闳约的词风。 晚期常州

词派主要指活动在光宣、民初年间承袭常州词派宗

风，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为代表的词

人及其弟子们。 晚期常州词派力追“周济所称之

‘浑化’；衍常州之绪，以别开一宗；晚近词坛，盖悉

奉此为圭臬”②，同时又以转益多师、取精用宏的开

阔视野合理修正词派前中期理论，并以实际创作践

行之，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词学风气。 本文主要探讨

晚期常州词派在以清真为绝诣的基础上，推举梦窗、
体认东坡的词学主张以及后期兼采众长的词学努

力，从而进一步了解晚近时期词人的审美选择和趋

向，以及晚近词坛风尚的转变。

一、推举梦窗，树立审美典范

作为常州词派理论的建构者和完善者，周济对

浙西词派晚期讲究“磨盘雕琢”的浅薄词风非常不

满。 为了纠正词坛弊端、树立本派旗帜，他认为姜夔

词“不过手意近辣耳”③，更是讥讽“玉田才本不高，
专恃磨盘雕琢，装头作脚”④，在否定浙派推崇南宋、
师法姜（夔）张（炎）、倡导醇雅清空的核心词学理论

的基础上，指示了本派“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
还清真之浑化”的四家之学词路径。 晚期常州词派

的词人们沿着周济的路径共同推举梦窗词，着力发

掘和阐发梦窗词的价值。 一方面，王鹏运、朱祖谋、
郑文焯等人对《梦窗词》进行细致整理和再三校勘，
促进了梦窗词的传播，“由是梦窗一集，几为词家之

玉律金科”⑤；另一方面，词人们超越文献追求的层

面，对梦窗词的艺术匠心和独特手法多有发现并做

合理阐发。 其推举梦窗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从梦窗追步清真

梦窗紧接清真的步武，择要有三点：一是下字运

意，皆有法度；二是融化唐贤字面，字句藻绘富艳；三
是知音识曲，持律创调。 晚期常州词派词人以清真

为前导，对梦窗的语言风格、表现技法予以高度的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传媒视野中近代词的演变研究”（２０１８ＢＷＸ００４）；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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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谓商隐学老杜，亦如文英之学清真也”⑥，以杜

甫与李商隐的传承关系，拟之于周邦彦与吴文英，进
一步肯定了梦窗为清真绍继者。 陈洵曰：“吾意则

以周吴为师，余子为友，使周吴有定尊，而后余子可

取益。”⑦其推举周吴，由吴追周，与其师朱祖谋如出

一辙，代表了第二代词人的路径追随。 王鹏运的

《半塘定稿》追步清真词和梦窗词的词作居多。 花

间的轻柔、清真的绵丽、梦窗的典实在他的词作中都

能找到痕迹，如“风流，弹指处，画中人远，梦里春

柔”（《满庭芳》），花间气韵溢于纸上；“漫遣钿筝移

玉柱，铸相思、枉费黄金泪”（《金缕曲》）则是工笔钩

勒，语言典丽，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深婉郁悒之风。
晚期常州词派词人推重梦窗词，将自身词学理

论的宣扬与对梦窗词的阐释很好地结合起来。 谭献

论词主柔厚，他从梦窗《风入松》中读出了“是痴语，
是深语； ‘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句，温

厚”⑧。 陈廷焯尚雅调，重沉郁，其评梦窗 《金缕

曲·乔木生云气》词“激烈语，偏写得温婉”⑨。 况

周颐论词倡导“重、拙、大”，认为梦窗词“莫不有沈

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⑩。 词人们结合自

身的词学观，从不同的接受视角解读梦窗词，合力打

造一个词学典范。 词人们无论强调的是温厚、温婉

还是沉郁、沈挚，看重的都是梦窗词言外寄慨、出之

温婉、题旨隐蔽的特点，因为这符合常州词派以比兴

寄托之法抒悲怨之情的倡导。
２．以幽涩疗治浅滑

梦窗作词使事用典、即事寄兴、芬菲铿丽、格律

精工，当属典型的密实派，其遣词大雅与沉博绝丽的

特征非常符合清季学者词人的倡雅、缘情、守律、重
典的学养追求和审美取向。 “词能幽涩，则无浅滑

之病。”借助梦窗词寄兴用典的幽涩之质，可以纠

正词坛浙派末流的浮滑之风，词人们纷纷提倡“涩
笔”“涩意”。 或以涩品评词作，以示典范，如谭献评

价程澍词“妙在涩。 二调直到汴宋”；王鹏运评论

袁去华词“宣卿词，气清而笔近涩”。 或以涩指示

初学者入门，冯煦认为读词“自俗处能雅，滑处能涩

始”；而其作词“得涩意，惟由涩笔”，《霓裳中序

第一》中的“孤蟾”“楚魄”等，均是涩之笔。
作为革除“浮滑”的有力武器，“涩”在晚期常州

词派的阐释中呈现出别样的审美状貌。 况周颐曰：
“涩之中有味、有韵、有境界，虽至涩之调，有真气贯

注其间。”他抓住了深沉执着的思想感情和灵活跃

动的运意手法，从“涩”中翻出了“味”“韵”“气”“境
界”等审美范畴，开掘了广阔的审美空间。 从梦窗

词中翻出别趣的还有陈廷焯，其论词主沉郁说，直呼

“梦窗，逸品也”，认为“梦窗长处，正在超逸之中，见
沉郁之意”。 陈廷焯以超逸反驳晦涩之说，为梦窗

词正名；又以沉郁限定超逸，则易于人们从细节上去

把握沉郁的深广内涵，肯定梦窗超逸中所蕴含的沉

怨郁塞的深厚之情，扩大了梦窗词的意蕴。
３．引领词坛风气

晚期常州词派词人对梦窗词的共同推举，有力

引领了词坛之风，成为“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

现象，也是词学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思潮演

变”。 严几道先生曾与彊村书信探讨学词心得：
“得正月廿三日损书，及新刻重斠梦窗四稿，知先生

指导之意无穷也。 不胜感，不胜感。 来教以浣花玉

溪于诗，犹清真梦窗于词，斯诚笃论……窃谓梦窗词

旨，实用玉溪诗法。 咽抑凝回，辞不尽意。”一为学

界名流，一为词坛主盟，二者的虚怀进学之心与奖掖

后进之意相得彰显。 这封书信作于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可见当时以梦窗为典范的学词现状，以及

学梦窗的困难程度。 朱祖谋及其弟子们正是在这样

的研习和讨论中，不断加深对梦窗词的认识，进而通

过理论完善和创作实践来影响词坛。
朱祖谋于梦窗词研治最工、推举最力，词作最得

梦窗之精，如《八声甘州·倚苍岩》中的“愁香粘径，
荒翠通城”“断网越丝腥”极似梦窗词句。 他不仅善

于焠炼华辞，藻采芬溢，还往往词后有事，“学梦窗

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王国维语），如《声声慢·鸣螀

颓墄》一词“为德宗还宫后恤珍妃作”，全词以落叶

拟珍妃，以湘君、湘夫人为典，比喻光绪、珍妃的爱情

悲剧，委婉传达了自身的同情与悲愤。 该词集中体

现出彊村词意旨隐晦迷离、情感幽忧怨悱、风格沉抑

绵邈的特征。
晚期常州词派第二代词人在路径取向上亦步亦

趋，“近日词人如吴瞿安、王饮鹤、陈巢南诸子，大抵

宗法梦窗，上希片玉，犹是同光前辈典型”。 如陈

洵《浣溪沙·如梦风花赴镜流》，借拟闺愁，表达对

王朝衰亡命运的忧虑，其词藻绘俊丽，渲染勾勒，曲
妙使典，“神骨俱静，此真能火传梦窗者”。

４．力挽梦窗之“隔”
梦窗词具有过分雕琢和寄兴用典之特点，客观

地说其堆垛之病、晦涩之弊也是存在的。 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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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了读者与作品审美距离，被王国维斥为“隔”。
王国维认为彊村词 “古人自然神妙处， 尚未见

及”，就是针对其造语艰涩、使事隐晦、用典繁复而

言的。 过多地在词作中引入经史子集等典故，若不

能去陈出新，则易流入晦涩、繁多、板滞之弊。 对此，
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是有深入思考的。

其一，正视学词弊端。 郑文焯也曾指出近世学

梦窗者因自身学力、经历所限，不能领悟梦窗词之佳

境，所作或举典庞杂，或雕润新奇，或专拈僻调，虽强

托周吴，然离周吴远矣。 况周颐一方面推崇梦窗词

至高至精；另一方面认为“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
“勿轻言学梦窗也”。 这是对前辈学词路径的调整

与深化，也是对当时词坛生涩之风的纠偏。
其二，研讨“潜气内转”技法。 梦窗词在构思运

意上“潜气内转”，善于使用暗转、突转、逆笔、翻腾

等句法、章法，实现灵气运转。 朱祖谋所言“胎息梦

窗，潜气内转，专于顺逆伸缩处求索消息”，即是对

技法的研讨。 梦窗词在质实景语后，会有一些情语，
以灵气神韵缓解晦涩滞重。 郑文焯提倡神韵，认为

学梦窗词要兼有其宏丽和空灵之作，从表象探其行

气之妙。
其三，转益多师，疏密相间。 为更好地改变质实

晦涩的问题，况周颐提出“疏密相间之法”，强调清

疏与质实的融合。 夏敬观提倡以稼轩之疏宕来避晦

涩，“余谓学梦窗太过当令学稼轩，即此意也。 貌涩

者不知此诀”，亦是以疏济密的学词之法。 而朱祖

谋推举梦窗、学习梦窗，但后期并不以梦窗为限，而
能集众之长，能入能出，尤其是晚年“颇取东坡以疏

其气”，则达到较高的境界。

二、体认东坡，力求多样词风

苏轼“以诗为词”拓展了词的题材范围，提升了

词的意格，实现了从“缘情”到“言志”的转变；在表

现士大夫情怀上，指示出“向上一路”。 而周济在指

示学词路径时，“退苏进辛，而目东坡为韶秀，亦非

真知东坡者”。 晚期常州词派词人们“而于豪壮

一派，抑辛而扬苏，乃恰与周氏相反”，体现出变革

的词学努力。 王鹏运晚年兼学东坡，对其他词人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朱祖谋僦居吴下听枫园时，“以半

塘翁有取东坡之清雄，对止庵退苏进辛之说，稍致不

满……乃益致力于东坡”。 冯煦《东坡乐府序》以
作词“四难”为线索，对苏词“忠爱之诚，幽忧之隐”

的题材内容、“空灵动荡”的风格状貌、“刚亦不吐，
柔亦不菇”的词体特性、“皆属寓言，无惭大雅”的

抒情特质等予以高度的评价。 晚期常州词派词人主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举苏词：
１．从社会层面肯定苏词的以词言志、措语忠厚

苏轼“以诗为词”，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理想

主义，以及本应是诗文所表达的“志”融入小道词体

的写作中。 晚期常州词派推尊词体，主张词作要包

含广阔的社会内容，对苏轼“以诗为词”有着强烈共

鸣。 “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

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陈廷焯既总结了苏词

的超越之处，也比较了苏辛之别，认为两家“同而不

同”，东坡气体高，胜在胸襟；稼轩魄力大，胜在气

概。 “（稼轩）逊其清超，逊其忠厚。”其以忠厚为准

的，纠正了周济进辛退苏的词学路径。
东坡宦海沉浮、几遭贬谪，却少有怨天尤人之言

和愤激之论，其深沉阔大之情常以含蓄旷达之语出

之。 “东坡不可及处，全是去国流离之思，却又哀而

不伤，怨而不怒，所以为高。”苏词情感的抒发方式

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之说，也与士大夫追求的风雅

之旨相契合，而这都是辛词所不能及的地方。 对于

东坡词的忠厚之心和寓言寄慨，冯煦也十分倾心，
“而东坡涉乐必笑，言哀已欢。 暗香水殿，时轸旧国

之思；缺月疏桐，空吊幽人之影。 皆属寓言，无惭大

雅”。 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普遍认为词的本质乃

在风骚之义，强调一种关注现实的精神向度，他们推

举东坡以词言志、出之忠厚的儒家精神，顺应了改变

词风与拓宽词境的时代要求，迎合了词派内部上附

诗骚、推尊词体的理论需求。 文廷式《鹧鸪天·劫

火何曾燎一尘》作于甲午年（１８９４）除夕，作为主战

派的文廷式以“闲拈” “醉折”来描写自己上谏受阻

的心境，看似旷达闲适，但旷达的背后是词人内心无

尽的悲愤，“万念如捣”的心境以旷达之语出之，更
显其悲情之浓郁。

２．从主体层面推崇苏词的寓意高远、运笔空灵

苏轼的词作不仅积极实践儒家的精神本质，还
融以佛禅、老庄超旷空灵的文化内涵和陶渊明、王维

空灵静寂的个性气韵。 正如其言“物我相忘，身心

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

丽”。 陈廷焯曾肯定苏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
冯煦也赞美其“空灵动荡，导姜张之大辂”。 苏词

淡泊通达的精神境界对于词人的浸润是相当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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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郑文焯晚年受王鹏运、朱祖谋影响，倾心苏词，其
在手批 《水龙吟》 词感叹道： “突兀而起，仙乎仙

乎……上阕全写梦境，空灵中杂以凄丽，过片始言

情，有沧波浩渺之致，真高格也。”手批《江城子》词：
“于气韵格律，并有悟到空灵妙境。”这些评价都

肯定了苏词的“运笔空灵”，体悟苏词的 “空灵妙

境”，体现出创作主体对高风绝尘的雅化追求。
常州词派主张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之法，与苏轼

之论有一致之处。 陈廷焯认为苏词“寓意高妙”，冯
煦也认为其“文不苟作，寄托寓焉”，郑文焯赞其

“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从手法来

看，苏词的空灵蕴藉来自于词中有寄言，词意不坐

实，其善于从虚处入手，无尘俗之气，给读者带来无

限的想象空间。 苏轼将超逸淡泊之情以感兴的方式

寄寓在意象之中，化深厚于轻逸，寄劲直于曲婉，这
种“落笔皆超逸绝尘”的语言张力也足够把他那超

脱旷达的澄澈心境化为文学的恬淡空灵之美，引发

读者“睪然思，逌然会”的审美体验。 如冯煦就从读

者的角度谈到自己阅读苏词时“若有意，若无意；若
可知，若不可知”的审美感受。

３．从审美层面肯定苏词的多样化风格特征

苏轼“以诗为词”，将“豪” “刚” “雄”等特质注

入词体中，极大地改变了词的文体特点，“雄词高

唱，别为一宗”。 苏词被视为变声、别宗、“要非本

色”（陈师道语）。 晚近词论家对于苏轼词风的认

识，并没有局限在豪、雄之上，而是表现出了多维度

的评价视角，从中领悟到了多重的审美风韵。 “世
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苏、辛者也。”在多舛的人生路

途中，苏轼用洒脱飘逸的用语将笔下雄浑阔大的景

物转为“江山如画”，用浓厚的哲理情思将豪气冲天

的英雄人物淡化为性情人士。 作词以“清”破“艳”、
刚柔交融，带来了词的主体风格变化。 冯煦所言

“大江东去月明多，更有孤鸿缥缈过。 后起铜琶兼

铁拨，莫教初祖谤东坡”，即强调了苏词意蕴的丰

富性。
陈廷焯以“品”论词人：“白石仙品也。 东坡神

品也，亦仙品也。 梦窗逸品也。 玉田隽品也。 稼轩

豪品也。 然皆不离于正。”就苏、辛二人而言，以“神
品”目东坡，以“豪品”论稼轩，二者之轩轾，截然分

明。 视东坡与白石皆为“仙品”，着眼的正是苏词清

幽空灵的格调情趣和超旷之气，东坡的“一洗绮罗

香泽之态”与白石的一洗铅华非常相近。 而以“神

品”推东坡，又胜白石一筹，正在于其清空中有哲理

意趣，超旷中有忠厚之意。
夏敬观以上乘和第二乘两个层次来区分苏词之

风，将“不着迹象”“幽咽怨断”的浑化之音视为最上

乘，将“激昂排宕”的豪放之风视为第二乘，体现

出对于苏词多样化风格的深刻认知，以及对豪放中

独具沉郁顿挫之致的审美追求。 蔡嵩云认为，东坡

词“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

切气象”。 这种评价穿越风格的表面，去把握作品

内部深层的特质，发掘出相异的风格体貌，有阔大之

气象，有清丽之雅致，表现出对于多种风格兼容并蓄

的宏通识见。
晚期常州词派推扬苏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的原因：
其一，与时代环境和身世遭遇相关。 冯煦曾感

叹：“今乐府一刻，殆亦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乎？”晚

期常州词派词人与苏门词人一样处于类似的政治境

遇中，宦海沉浮、世情冷暖加深了他们对苏词的认

同；政治险恶、生活困顿又使得他们多了一份对于苏

词自我遣怀的向往。 对于这种身处忧患而又不为所

困的处世态度、这种急欲展抒的深沉感慨与超越现

实苦难的文人雅趣，使他们在苏词中找到了可放可

收、可刚可柔的阅读快意和人生共鸣。
其二，推举苏轼，是革新词坛的一条路径。 从当

时的词坛背景来看，词人们以词干时，以求有补于

世。 东坡将小道之词上承于“诗道”，树立起了士大

夫的精神和人格，振兴了词格。 易代之际，词人面对

时代巨变的深沉感慨，是密丽之词所难以传达的，也
是局限于一己悲欢的梦窗词所难以承载的。 主体的

道德自觉、提倡士节的士风建设，以及时代精神和现

实命运，都促使词人们将济世之心化而为词，发悲歌

侘傺之响、奏沉郁顿挫之音。
其三，体现出该词派对多样化风格的追求。 由

晚期常州词派导入词坛的东坡之风，对于近代词人

词学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影响，主张性情、张扬苏轼

之风的词学思潮逐渐在词坛中取得一定的地位。 在

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词派抒发群体情感的传统束缚，
为近代词坛风格的多元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综上可见，晚期常州词派对东坡词的认识已经

进入自觉的理论层面，他们借评价苏词传达了自身

在时代变化与词学发展双重背景下对于词体特质的

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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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扩大路径，熔铸众家之长

从体性的角度来看，标举梦窗重在辨体，重词的

倚声特质，是对丧失词之本性的一种制衡；推举东坡

则重在破体，重在词的多样化风格，是对晦涩词风的

一种纠偏。 面对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和词坛矫枉过

正的现实状况，晚期常州词派词人们要想有所突破

和发展，就需要辩证看待正变、疏密等问题，进而实

现“老去苏吴合一手，词兼重大妙于言”。
朱祖谋认为：“两宋词人，约可分为疏、密两派，

清真介于疏、密之间，与东坡、梦窗，分鼎三足。”以

疏密分派，梦窗为密派，东坡为疏派，清真本身兼具

苏轼、秦观、贺铸、柳永四家之长，介于疏、密之间。
其言当为确论，表现出由梦窗、东坡而上追清真之浑

化的词学理想。 朱祖谋选编有《宋词三百首》，该选

本刊于 １９２４ 年，其中选录宋词 ８７ 家，选凡三订。 词

集的选定来自于他和况周颐的相与探析，其在选择

词人、平衡选目上去取精严、匠心独运。 该本以周邦

彦和吴文英为最，足以说明“浑成”“浑化”审美理想

的绝对立场；对于苏轼地位的提升矫正了周济选本

的弊端，其“疏密兼收，情辞并重”的选词准则为后

人指示了学词方向：“不偏不颇，信能舍浙、常二派

之所短，而取其所长，更从而恢张之，为学词者之正

鹄矣。”

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们在后期还有选择地吸收

了浙派学说的部分特质，在审美追求上既崇尚沉着

深厚、阔大高健的气象，又表现出对气韵、空灵、自
然、古淡、清远等美学风格的喜好。 夏承焘先生在学

词日记（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中记载：“顷阅朱彊村所

选宋词三百首，亦颇取体格神致一路。 近日朱、况二

先生皆主此说。” “蕙风论词，先求体格，次及神

致，体格务求浑成。”体格与神致是构成佳词的两

个基本层面，体格主要指体裁、句法、韵律等，侧重典

范与法则；神致即神韵、神情、风华与风致，是言外之

意致，是内在的气度、意蕴。 二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

关系，体格是神致的基础，是实现神致的阶梯；神致

是体格的升华，是体格追求的完美状态。 二者的无

形欣合与彼此支撑，才是达到“浑成”的最佳路径。
晚期常州词派在基本精神层面上以体格为重，其早

期的“重拙大”说正是其讲究体格、追求词格的表

现。 如果说早期“重拙大”说是外在“社会本体”的
集体建构，那么后期的“性灵说” “神韵说” “词心

说”则是内在“心理本体”的个性建构。
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们不限于常派之说，取浙

补常，以疏济密，颇取体格神致一路，力求扩大路径

与门墙，示人津筏，以端趋向。 “自半塘翁以至彊村

先生，盖已尽窥窔奥，极常州词派之变，而开径独行

矣。”从晚期常州词派推梦窗、举东坡的努力中，可
以看出词发展至晚近时期，已经呈现出清婉兼具、疏
密并收的融合之势。

取法多家的学古特色是晚期常州词派的共同特

点，几位重要词人各有独特造诣。 王鹏运的词取径

非一法，得益非一处；既有取法南宋白石、碧山的作

品，又有沾溉梦窗之佳作，也有步武苏轼、稼轩者。
其词将花间之绵丽、清真之浑厚、稼轩之气象、白石

之清空融为一炉，浑化成别具一格的词风。 龙榆生

将之概括为“治众制于一炉，运悲壮于沉郁”。 如

王鹏运的《满江红·朱仙镇谒岳鄂王祠敬赋》：“风
帽尘衫，重拜倒、朱仙祠下。 尚仿佛、英灵接处，神游

如乍。 往事低徊风雨疾，新愁黯淡江河下。 更何堪、
雪涕读题诗，残碑打。 黄龙指，金牌亚，旌旆影，沧桑

话。 对苍烟落日，似闻悲咤。 气詟蛟鼍澜欲挽，悲生

笳鼓民犹社，抚长松郁律认南枝，寒涛泻。”词下注

“河决开封，举镇惟岳祠无恙”。 该词实现了雄阔与

绵密的有力结合，词人瞻拜历史英雄，怀古伤今，倾
吐“郁伊不聊之慨”。 词作充满了叙事的张力，奔涌

着激切浓郁的情感，风云之气中又有哽咽啜泣。
彊村不仅在半塘基础上“扩而大之”，而且又有

自身的词学特色和创作努力，在近代词坛具有“开
来启后” 之功。 “之所以为大，在其能并蓄兼容

也。”彊村有文人复古的思维共性与学者真诚的治

学品格，“词境日趋于浑，气息亦益静，而格调之高

简，风度之矜庄，不惟他人不能及”。 如 《鹧鸪

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野水斜桥又一

时，愁心空诉故鸥知。 凄迷南郭垂鞭过，清苦西峰侧

帽窥。 新雪涕，旧弦诗，愔愔门馆蝶来稀。 红萸白菊

浑无恙，只是风前有所思。”裴村即戊戌变法中遇难

的刘光第。 这首词缘情布景，全词虽是哀悼遇难革

命志士，但是情感内敛，呈现出沉抑绵邈的状貌，尤
其是结句“只是风前有所思”给人一种惝恍迷离之

感。 彊村这种绵邈之貌，在很多词的结句中均有明

显体现。 如《乌夜啼》结句“又是夕阳无语下苍山”，
《减字木兰花》结句“山色无人问是非”，《庆宫春》
结句“身世浮沤，休问残僧”，这些皆属于意不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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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有意之句，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情深意真，沉静

中有回味。
词论家况周颐，作为“重拙大”说的集大成者，

他积极引入“神韵说”“性灵说”的诗学理论，使个体

的创造机能与温柔敦厚诗教的规范限制相融互济，
并对此做出了积极探索。 “填词先求凝重。 凝重中

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 所谓神韵，即事外远致

也。”其在创作上词学梅溪、后宗白石，进而求美成

之浑化。 况周颐词多属于主于情致、寄兴渊微之作，
“其所刻《新莺》 《玉梅》 《锦钱》 《蕙风》 《菱景》 《存
悔》诸词，婉约微至，多可传之作”。 《苏武慢·寒

夜闻角》一词，就实现了“婉而多讽” “愈柔愈深”
的审美境界。 词以比兴寄托的吟唱，细腻地反映了

报国文士进退失据的迷茫之情，颇有“微意”，婉转

低回，得浑化沉郁之境。 此词备受王鹏运欣赏，被况

氏视为“最得意之笔”。
在审美追求上，郑文焯既崇尚高健的气象，又表

现出对空灵、古淡、清疏美学风格的喜好。 晚年作

词，他受王、朱二人影响，有意开拓掘深，“其词格由

白石历梦窗，以窥清真、东坡，而终与南宋诸贤为

近”，词风渐入苍浑之境。 如《霜花腴·怀梦窗杨

柳阊门故居即用其自度曲韵》一词将个人的身世之

感与家国之慨融合在一起，用梦窗自度曲韵，所用

“过、怅、奈、叹、阅、又、夜、认、送、断”诸去声字，深
咽悲凉，得梦窗用韵精审之长。 大鹤后期词炼字选

声趋于梦窗，铺叙勾勒近于清真，疏密相济，从此词

可观之。 大鹤坚持词的倚声之特质，变白石之“清
空”为自己的“清空寄托”，旁借于梦窗，走雅词之道

路，又悄然融合周、柳之风骨，出之以“苍浑”，兼得

清空与质实两派之长。
面对大变局的动荡时代，词人们一方面遵循着

传统规范，自然延续着词作传统的主题精神和艺术

手法，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在现实文化转型面前存在

的危机。 他们自觉践行比兴寄托的词派理论，写下

了寄托深微的大量词作。 一部分作品反映甲午战

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辛亥革命等变幻的时代状

貌，真正实现了“词史”说。 如文廷式的《云起轩词

序》倡导有容乃大、独立创新的精神，回应了特定时

代对“写大题目、出大意义”词作的呼唤。 “芸阁清

刚，并放临桂 （王），扬秦七之芬馨，漱坡公之神

髓。”文廷式有“磅礴八极之志”，心怀社稷，勇于

变革。 其豪放词作具有“意气飙发，笔力横恣”的特

征，有力配合了救衰图新的政治愿望和渴求变革的

时代强音。 如其《浪淘沙·赤壁怀古》：“高唱大江

东，惊起鱼龙。 何人横槊太匆匆？ 未锁二乔铜雀上，
那算英雄！ 杯酒酹长空，我尚飘蓬，披襟聊快大王

风。 长剑几时天外倚？ 直上崆峒。”这里直接化用

东坡之《念奴娇》，表达了壮士匡时济世之抱负与渴

望建功立业之心。 词人为社会变革而忧虑高歌，此
词“排荡兀傲”，豪气冲天，犹如出战的鼓声、出征的

号角，极富鼓动性和战斗性。 这是由词人心怀天下

的胸襟决定的，也是由其雄放自任的抱负决定的。
这种“发浩然之气，而砺冰霜之节”的词作，也

是以龙榆生为代表的第二代词人所追求的，如徐

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玉漏迟》 《三姝媚》 《减
字浣溪沙》等词，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其中出现

的英雄人物作为词家创作的题材，有效地推尊词体、
开拓词境，实现了龙榆生所呼唤的“吾辈责任，不在

继往而在开来，不在抱残守缺，而在发扬光大”。
虽然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们彼此在学古方向与

师法对象、艺术渊源与词学路径、审美选择与艺术追

求上皆有差异，但都体现出打通传统界域、转益多师

的实践精神。 他们在时代和环境的召唤下，积极在

词作中熔铸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审美取向，不断做出

调适和改变。 词人们在词学的库藏中取精用宏，以
综合集成、推陈出新的精神风貌成功建构了自身成

熟完善的词学体系，体现了晚清词论集大成的融合

趋势，他们以其博采众长、熔铸百家的路径研习和创

作实践体现了词派的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反映出

晚近词坛“疏密并收” “清婉兼具”相融互济的发展

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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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新时期通俗文学思潮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
童 宛 村

摘　 要：通俗文学的兴起是新时期的重要文艺现象，对此前依赖于“一体化”文艺体制的当代文学秩序构成了深刻

的挑战。 １９８５ 年开始的通俗文学思潮，推动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 这场文学思

潮围绕着通俗文学的大众性、通俗文学的商品性、通俗文学的审美功能、新的文学格局的变化以及“文学性”等问题

展开热烈的讨论。 在对通俗文学的讨论中，文艺界不仅展开了对新时期文艺实践自身的反思，同时也对“五四”新
文学、左翼文学以至当代文学以来的文学观念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讨论和反思。 在这一过程中，当代文学原有的“一
体化”和“统购统销”的生产机制解体，当代文学的审美功能由对政治 ／ 教育功能的强调转变为教育、娱乐、审美等功

能的多元共生；当代文学的批评范式由“革命”范式转向强调“审美”与“现代性”的“现代化”范式。
关键词：新时期；通俗文学；文学思潮；文学生产机制；范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５５－０８

一、新时期通俗文学思潮的产生

伴随着新时期的社会转型，一个重要的文艺现

象是通俗文学的重新出现。 一方面，为了满足当时

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十七年”大众化作品和

传统旧作重新出版，在市场上率先引发“评书热”等
俗文化热潮。 另一方面，伴随着 １９８２ 年开始的出版

业改革，在某些文艺期刊、科普期刊和法制报刊中，
开始出现一种以武侠小说、民间故事、历史传奇、法
制故事等形态存在的通俗文学类型。 这种文学类型

广受读者欢迎，甚至《人民日报》《文汇报》都开始连

载通俗小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通俗小说进入

迅速繁荣时期，并于 １９８５ 年前后掀起热潮，以《今古

传奇》《故事大王》 《通俗文学》 《章回小说》为代表

的通俗文学期刊纷纷创刊，销量屡创新高。 以后来

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今古传奇》和《故事会》为例，
１９８５ 年，《今古传奇》的发行量达到最高峰 ２７０ 多万

册，《故事会》的发行量高达 ７００ 万册。 与此同时，
港台与海外的武侠、言情小说等热潮接踵而至，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形成“金庸热”“琼瑶热”“侦

探小说热”等热潮，一时间通俗文学成为图书市场

上不容忽视的潮流。 由此可见，新时期通俗文学的

兴起是文学生产引入商品调节机制的自发行为。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国内通俗文学创作的

“年轻化”和“小资化”不同，新时期通俗文学以武侠

小说、历史传奇及民俗故事、纪实与名人轶事、法制

故事为主要类型，具有本土性、民俗性、与时代精神

联系紧密的特点。 新时期通俗文学主要依托通俗文

学期刊：一是以《今古传奇》为代表的传奇类通俗文

学期刊，以刊载中长篇传奇类故事为主，《今古传

奇》提出“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大众意识、时代精

神”的办刊方针，将武侠故事、历史演义等古代传奇

与纪实故事、名人传记等当代传奇融于一炉。 二是

以《故事会》为代表的故事系列文学期刊，具有一定

口头文学的性质，以收集贴近群众生活的趣闻轶事

为主。 三是以《章回小说》 《连载小说》为代表的通

俗小说期刊，多继承传统中国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诞
生了不少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其中有许多作品被

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四是以《啄木鸟》为代表的

法制文学期刊，刊载作品多为法制和犯罪题材，扑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０８
作者简介：童宛村，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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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离的悬念和炫奇斗险的情节能有力地扣动人们的

心弦。 除此之外，还有以群众说唱艺术为主要内容

的群众文艺类通俗期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通俗文学的代表作家也基本依

托于上述文学期刊发表连载作品，随后推出单行本。
其中武侠小说及历史典故类的长篇代表作品有冯育

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 《总统卫士》，萧赛的《红楼

外传》《青蛇传》，聂云岚的《玉娇龙》 《春雪瓶》，王
占君的《白衣侠女》，宋梧刚的《东方大侠传》等。 表

现当代传奇的代表作品有陈玙的《夜幕下的哈尔

滨》、陈廷一的《许世友传奇》、杨耀建的《宋氏姊妹

在重庆》等。 此外，还有展现改革精神的作品，如汤

子文的《银河天使》、黄大荣的《国宝》。
通俗文学引起的热潮很快引发文艺评论界的关

注。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文汇报》发表了两篇文章

和一封读者来信，最早将这一文学类型定名为“通
俗文学”。 １９８４ 年召开的作协四大提出“创作自由”
的口号，释放出“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信号，
使文艺界敢于进一步解放思想。 １９８４ 年，不但文艺

体制内部的作家出现了有关“现代派”等突破现实

主义文学的文学形式论争，处于文艺体制之外的通

俗文学的大量发行也开始被评论界关注。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举办的“通俗文学研讨会”是批评界对通俗文

学浪潮的一次集中反应，引起不少重要报刊的关

注①。 １９８５ 年，有关通俗文学的讨论开始形成热

点，《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文艺报》 《当代文坛》
等重要报刊相继发表有关通俗文学的评论文章，新
时期的通俗文学思潮开始形成。

通俗文学在新时期的出现是出版业改革的产

物，它绕过了原有的文学体制，天然地具有“商品

性”“娱乐消遣性”等特点。 这些特点对当代文学已

经体制化的文学理念、文学格局和文学批评方法都

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其中涉及的热点如文学的大众

化、文学的商品性、文学的审美功能分化，以及文学

批评与文学史问题等，都是当代文学转型过程中的

焦点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观念、生产机制、文
学格局以及文学批评范式在新时期的转型过程，也
在这场讨论中凸显出来。

二、通俗文学的定义与当代文学的大众化问题

作为一个文艺新现象，对通俗文学的定义与定

性在文艺界的最初讨论中受到普遍关注。 对通俗文

学的定性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通俗文学是在新时

期出版业改革中悄然进入文学场域的，其写作者和

承载的文学期刊都具有一定的底层自发性，它不是

原有文学体制倡导的产物，一些作品也存在着庸俗、
媚俗的倾向。 因此，文艺界对通俗文学接受与否存

在一定的争议，这一争议的焦点在于通俗文学的

“大众性”。 不少支持者试图将通俗文学的兴起纳

入新文学以来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当中，将新时期

通俗文学看作是解放区文艺及新中国成立后大众文

艺作品的延续。 不少文章指出，通俗文学的题材

“几乎全是人民群众极为关注，极为爱好的东西”，
“是深刻的人民性的继承”②。 一些评论者进而将

解放区“赵树理那些深入浅出的作品”③和革命章

回体小说作为新时期通俗文学学习的典范，对通俗

文学的“普及与提高”寄予厚望。 批评者则指出，新
时期通俗文学的出现并不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

延续，反而是文学观念的倒退。 他们将新出现的通

俗文学与现代文学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相提并论，
批评其“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认为

“一切向钱看，专供人们消闲的文艺”④不能作为社

会主义文艺的正宗。
新时期的通俗文学对大众究竟是“腐蚀”还是

“普及与提高”，成为通俗文学大众性讨论的焦点和

对新时期通俗文学进行定义的难点，其中涉及的根

本问题是将新时期通俗文学看作鸳鸯蝴蝶派的“消
闲文艺”还是当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通俗创作的

延续。 当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通俗创作的指导

思想是 １９４２ 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讲话对文艺“大众化”提出“普及与提高”的要

求，强调文学对人民的教育和政治动员功能，“普
及”所代表的文艺“大众化”只是扩大“提高”范围的

手段而已。 解放区文艺和“１７ 年”文艺中的大众文

艺作品，只是通过传奇小说的叙事形式和内部构造，
向人民灌输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与理念，从而起到教

育人民、在政治上组织和动员人民的功能，它区别于

现代文学中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的娱乐性功

能。 唐小兵在《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一文中，将包括

“延安文艺”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大众文艺”运动

看作“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艺运动”，把它与

体现“市场经济的逻辑”的通俗文学相区别，强调大

众文艺与通俗文学之间存在“几乎完全不同的文化

生产、价值认同和历史想象”⑤。 因此，从“五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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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左翼文学，再到当代文学的文艺“大众化”运

动所创作的通俗作品，应当被看作一种“超越雅俗”
的努力，它意在建立一种既能深刻切入社会政治现

实又能与广大群众发生普遍联系的新型“大众文

学”。 建立这种新型“大众文学”就必然要对原有的

大众（通俗）文学形式进行改造和清理，新文学干将

们对鸳鸯蝴蝶派所代表的通俗文学流派的批判就是

这种逻辑的展开。 新文学内部本身存在“左翼”与

“自由主义”的差异，但将文学认定为一项严肃的事

业是新文学干将们的共识，这一理念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的当代文学。 这一时期，文学的娱

乐功能虽然依然作为叙事动力在大众文艺作品中时

隐时现，但其消遣因素被深深压抑，不能在文艺批评

中正面出现。
以今天的历史距离回望，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出

现有着鲜明的市场经济因素，与当时的出版业改革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此，对通俗文学商业性和

消遣性的强调，更加符合新时期通俗文学的本质。
新时期的通俗文学显然也更像是历史上的鸳鸯蝴蝶

派新的延续而非“大众文艺”。 如施蛰存就辨析了

“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学”的不同。 他认为，两者都

暗含“普遍的”“为多数人所喜爱”的含义，但通俗文

学是作家个人创作的，供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工人

和小市民阅读的文学作品，它以娱乐消遣为目的，具
有模式化的写作特点，并与现代都市和商业的发展

密切相关。 大众文学则带有鲜明的阶级含义，实质

是无产阶级人民文学，更强调其政治功能。⑥孙犁也

提出，新时期的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以来以“启蒙”为
目的将通俗形式用于政治宣传的“文学的通俗运

动”截然不同，新时期的通俗文学热更像是“前一个

时期不许启动的食品橱门突然启动引发的反应”⑦。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现代文学史上对鸳鸯蝴蝶派等

现代通俗文学流派的界定，来确定通俗文学的基本

内涵。 通俗文学是由现代社会中文人创作的供大众

读者消遣娱乐的、模式化的商品性文学。
在此意义上，对通俗文学大众性争论的实质，是

文学体制内部分知识精英在面对通俗文学这一被当

代文学理念排斥在外的文学类型时阐释的困难。 对

通俗文学“腐蚀”大众的批评和“普及与提高”的期

待，实际上仍是新文学以至当代文学以来启蒙文学

理念下对通俗文学娱乐消遣的文学功能和商品性的

排斥。 其本质是文学知识分子试图用专业知识框定

新时期文学场域的边界，保持文化资本在文学场域

中的权威地位，抵御拥有经济资本的“大众”消费力

量的入侵。 但这种排斥实际上已经无力回应新时期

通俗文学畅销的社会现实，因此，文学批评界不得不

面对新形势下通俗文学的商品性与审美功能展开一

系列讨论。 这些讨论更深切地反映出新时期当代文

学在生产机制、文学格局、文学批评范式等方面的一

系列变化和转型。

三、通俗文学的商品性与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型

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出现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转

型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套被洪子诚称

为“一体化”的适应于计划经济的文学生产机制与

组织方式。 它由文联、作协等从中央到地方的文艺

机构和以新华书店为网点的“统购统销”的发行体

制构成，承载着筛选与吸纳作家、发表作品、建立文

学批评等整个文学生产机制的不同环节，以体制化

的方式建立起当代文学的秩序。 与之适配的是，强
调文艺的政治动员功能的文艺理念。 因此，以城市

商业文明为生存依托的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不但受到

批评，而且由于新的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而被排斥

在文艺生产之外。 进入新时期后，重新复苏的市场

经济使新时期通俗文学率先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进入

文艺界的视野。
在对通俗文学的讨论中，评论者往往将通俗文

学与当时“报摊”“书摊”热这一文化现象关联起来。
当时各式小报纷纷创办，不少文学期刊相继增发武

林、侦破类小说，发行量相当惊人，这些通俗文学期

刊的主办部门除了各级文联、文化局、群众艺术馆等

文化部门外，还有政法、卫生、科技、共青团、妇联等

部门，“这些非文艺单位创刊伊始，框框较少，对读

者心理掌握较多，加以一定的商业眼光，致使所办报

刊成为大路货，广为传播”⑧。 因此，“很难为现存

的所谓 ‘通俗文学’ 框定内涵。 与之相应的概念

……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

象”⑨。 由此可见，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出现并不是原

有文艺体制内部的产物，而是与社会转型引起的文

艺政策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新时期是文艺政策的重要转型时期，１９８０ 年召

开的第四次文代会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标志着

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松绑。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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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８０ 年代文艺领域的改革率先从出版业改革开

始。 １９８２ 年，文化部开始实行图书发行体制改革，
原有的“统购统销”方式变为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

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方式、
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 个体经营的书店、书摊

开始出现，被称为图书发行的“二渠道”。 最早被评

论界关注到的通俗文学现象，就是这些个体经营的

书摊为吸引读者目光而大量发行的通俗作品。 自

１９８２ 年开始，文学期刊也启动改革，一些地方刊物

陷入经济上入不敷出的困窘境地，大量文学期刊被

迫转型，许多地方文学期刊开始用“以文养文”形式

发表通俗文学。 “以文养文”，即在文化经营中以市

场化手段来弥补国拨经费的不足。 通俗文学由于其

瞄准大众的心理，在市场上最为畅销，成为文学期刊

改版的最佳选择。
商业性对文学的影响很快引起文艺界的关注。

不少评论者指出，通俗文学的兴盛与出版业改革、期
刊改革之间关系密切，新时期初期图书市场闸门陡

开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市场上流行的惊险、传奇、武
侠等通俗文学类型常与色情、暴力等低俗违法的内

容生产联系在一起。 因此，如何认识文艺产品与商

品生产之间的关系，成为文艺界讨论通俗文学现象

时的另一个焦点。
１９８４ 年，辽宁省文联主办的内部刊物《辽宁文

艺界》第 ２ 期发表陈文晓的《文艺商品化不能全盘

否定》，最早提出文艺商品化的问题，并逐渐波及全

国。 这场对文艺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讨论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无论肯定还是否定文学的商品化

倾向，论者都承认在新时期文学具有一定的商品属

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强调文艺作为精神产品，应
当注重社会效益，应当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需要，也不再排斥经济规律对文学的引导作用。
肯定和支持文艺作品商品化的论者，批评计划体制

在文学领域造成的某些弊端，认为商品规律将“打
破我国原来一统化的创作格局，促使文学创作的真

正多样化与文学功能的真正开放”⑩，提出“不搞商

品化，文艺就没有竞争力”，肯定商品化为文学引

入了竞争机制。
但与此同时，也有论者提出，文学毕竟属于精神

生产，对人的精神有着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经济体制

改革的方向也应对文学负有一定的引导责任，因而

主张对市场上通俗文学的管理要“有明确的指导思

想，遵循合理合法的手段”。 伴随着商品经济介入
文学的发展以及对文学作品商品性的重新认识，新
时期对文艺的规范手段也开始转型，在对新时期通

俗文学进行引导和规范的讨论中，文艺界已不仅仅

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进行评定，而且开始呼吁

经济和法律部门对其进行监管。 伴随着通俗文学的

重现，原有的文艺体制对文学“一体化”的控制开始

松动。
随着文学生产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转型，文艺

界对通俗文学商品性质的认识也更加清晰，并试图

将其纳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生产中考察

其流通与消费的特点。 “战后日本和西方国家以及

港台地区的大众娱乐文化（包括通俗文学在内）浪

潮的兴起和久久不衰，是社会的商品化程度的加深

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化两个主要原因造成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的通俗文学也开始具有“世界

性的大众娱乐文化的性质和具有‘消费文化’的某

些特征”，从而可以被“纳入到世界性的大众娱乐
文化的一体化范畴”之中。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随着市场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海
外成熟的通俗文学类型和大众文化工业进一步冲击

和影响着国内的通俗文学创作，使之逐渐趋同，呈现

出“青春化” “小资化”的特点。 纯文学作者也开始

寻求商业转型，甚至连先锋派作家也在经济的压力

下开始追求作品的“可读性”，如先锋派的代表作家

叶兆言就承认，“小说本来就是通俗的东西……纯

文学从来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随着市场经济
体制的不断完善，商品性不再是通俗文学的专利，纯
文学作家也必须将其作品投入市场流通的环节，成
为市场商业运作的一部分，以“畅销书”模式寻求经

济利益。 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开始一起成为新兴文化

工业生产和流通的一部分。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新时期有关通俗文学大众

性与商品性的讨论受到新文学以来鲜明的“启蒙”
文学观的影响。 也就是说，论证通俗文学的合法性，
必须通过其“大众性”与“五四”以来的文艺“大众

化”运动发生关系；对通俗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的强

调，也只是局限于“寓教于乐”的教育功能；企图在

原有的文学理念内对通俗文学进行引导和“提高”。

四、通俗文学的审美功能与

“雅”“俗”分离文学格局的生成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向“以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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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的转型，与商品性相关的文

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也不再必须以“寓教于乐”的教

育功能出现，而是可以作为适应于现代化快节奏生

活的人们的闲暇消遣而单独出现。 随着对通俗文学

娱乐消遣的审美功能的认识以及对其合法性的承

认，启蒙文学观念受到冲击。 这两种不同文学观念

的碰撞也联系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新

的文学现实———“雅”“俗”分离的文学格局的形成。
在面对由通俗文学主要承担的娱乐消遣功能

时，不少论者都认为，文艺界“需要相应地部分更新

我们的文学观念，需要对原有的理论作出补充和修

正”，为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正名。 有论者指出，
“不能片面地把文学的功能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工

具’”，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

代，不应忽视它的娱乐作用，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

投身于四化建设”，“在一天的紧张之余”，需要“调
剂调剂生活”。“对通俗文学的冷漠、轻蔑态度，甚
至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扼杀、禁锢的办法……其

根源在于对文艺作品之功能的片面理解，即只承认

文艺作品的教育性，不承认文艺作品的娱乐性。”

“娱乐性、消遣性也可以成为作家的相对独立的追

求目标”，不应当“不加分析地把娱乐性、消遣性的

作品排斥在文学之外”。
文艺界对通俗文学娱乐消遣的审美功能予以重

视也是一种现实的危机感使然。 １９８５ 年是新时期

文学的分水岭，伴随着出版业改革而来的权威文学

期刊销量的下降和通俗文学期刊销量的猛增，使文

艺界不得不注意到这样的现实：“趣味已经成为通

俗文学的独家经营。 而严肃惯了的文学却不愿收却

了他严肃的面孔。”文艺领域逐渐形成的“通俗文

学”与“纯文学”的对垒，使评论者认识到一种新的

“雅”“俗”对峙的文学格局已然形成，两者的区别就

在于通俗文学具有“愉悦性、消遣性和心理快感”的
趣味，纯文学则由于“题材和主题的当代性、严肃

性、重要性增强，造成娱乐性、趣味性变得不明

显”，并因此正在丧失它的读者。 注意通俗文学崛

起的评论者因此敦促“纯文学”重视“通俗文学”向
它发起的挑战，对“自身的趣味性进行一次历史的

反思和反省”。
“纯文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 １９０５ 年王国

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一文，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开始大量运用在文学批评中，并一直延续

至今。 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没有完整明确的

定义，反而因其模糊性得到广泛传播。 有学者指出，
“纯文学”这一概念与文学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具有

专业知识与权力结合的性质，也是一种保护学科边

界的策略。 文学知识分子需要确立“纯粹的文学具

有自己的本质，认识这种本质需要严格的专业训

练”的不容挑战的专业身份。 “纯文学”这一概念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反复出现，也确实源于新时期

文艺体制内部作家知识分子的“艺术自律”运动。
作家们渴望突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僵化教条，并
因此开启了“回到文学自身”的文学探索实践。

１９８５ 年被称为“通俗文学年”的同时，体制内作

家对“现代派” “寻根派”的文学探索也如火如荼，
１９８７ 年“先锋派”将这一探索推向高潮。 这些文学

探索均指向一种“纯文学”的文学理念，即以文学的

形式变革为支点，摆脱政治对文学的束缚。 在此过

程中，与“纯文学”相关的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精英意

识也逐渐形成，对文学本身纯粹性的强调本身也体

现出文学知识分子依靠文学体制对文学话语权的控

制。 但随着“纯文学”以其精英意识的形式实践牺

牲“可读性”，逐渐脱离读者成为作者的自说自话，
“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也成为文艺界一种尴尬的现

实，他们只得重新正视文学的“大众性”，并转而向

通俗文学求援。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开始的左翼

文学实践是努力建立一种“超越雅俗”的“大众文

学”形式的话，那么 １９８５ 年文艺体制内的精英“纯
文学”实践和体制外野蛮生长的通俗文学构成的新

的“雅”“俗”分离的文学格局，已经代表着原有的当

代“大众文学”的分裂。 “纯文学”所代表的对文学

审美和精神独异性的探索，与“通俗文学”代表的文

学的娱乐消遣功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两者都已

无法在原有的以“大众文学”为标准的文学批评范

式中进行评价。 面对走向分裂的文坛，如何重建一

种可以同时容纳“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普世的

文学批评范式，成为 １９８５ 年后评论界关注的重点。

五、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与通俗文学入史

“范式”一词，源于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

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意指为某一科学家群体所

认同并使用的理论、方法。 他在该书中指出，科学进

步并不仅仅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不同的科学

家群体有着不同的“范式”更迭，旧“范式”的衰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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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范式”的涌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实践和社

会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伴随着新时期中国社会

的政治经济转型，文学的批评范式也在新的社会条

件下开始自身的转型。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曾

经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经历了

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型，这一认识

也同样适用于阐释同属人文学科的文学批评范式在

新时期的转型。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所建立的

文学批评范式，可以被归纳为德里克所谓的“革命

范式”，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写作方式。 它试图以阶级趣味“高” “低”的价值判

断，建立起文学的等级秩序，并以此在文学中确立

“工农兵”的阶级主体地位，改造作为写作主体的作

家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情调和习性。 因

此，这一时期对作家作品展开的“运动式”文学批评

鲜明地表现出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下对市民

趣味和知识分子趣味的批判。
进入新时期后，文学成为新时期政治转型的

“先声”，文艺界的“拨乱反正”率先体现了对不同阶

级趣味与审美的重新认识。 １９７７ 年《人民文学》发
表何其芳的《毛泽东之歌》，转述了毛泽东的一句

话：“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

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这篇文章作为意识

形态斗争和政治转型的信号，迅速引发文艺界的相

关讨论。 １９８５ 年开始的有关“通俗文学”与“纯文

学”不同审美功能的讨论，本质上也是新时期如何

重新认识不同阶级趣味与审美活动的延续。
在这场讨论中，大部分论者都批评了使文学走

向“窄化”的“阶级趣味观”，而达成“趣味无争辩”
的共识，不再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划定价值的

高低，而是从审美分层的角度辨析“纯文学”与“通
俗文学”对人发挥的不同审美功能。 这种观点认

为，人的审美活动具有不同的层次，又可以根据经验

的积累而不断转化，通俗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
是“审美的基层形态和感觉阶段，但它们又是人类

最原始、最普遍的心理需求”。 通俗文学”与“纯
文学”“分属文学的不同层级，各以自己的特点在文

学领域里占有一席不可替代的位置，又分别与自己

的基本读者面和单个读者的不同审美心理层面，发
生着极为微妙的对应关系，共同满足着社会的审美

趣味需要”。

许子东在 １９８７ 年对新时期文学审美功能的分

层进行了总结，其认识较有代表性。 他对文学的划

分标准与当时众人对“纯文学” “通俗文学”的二元

划分不同，他提出了“三种文学”，即“文学自身追求

与社会政治责任统一，又和大众审美活动完全一

致”的“社会文学”，“向文学自身回归”的“探索文

学”，“符合大众审美要求”的“通俗文学”。 这三种

文学的存在基于不同的审美需求层次：“通俗文学”
更多地依据人的“官能美感”，主要根植于人的感官

欲念和“唯乐原则”；“社会文学”更多地依据人的

“功利美感”，主要依托于人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
社会利害等理性意识；探索文学则更多地依据纯粹

的审美观照，主要维系于人的“自我”。 随着现代化

程度的逐步提高，人对文学的功能需求也趋于多元，
休息、工作或个性表现缺一不可。在对文学功能和

审美的多元认识的基础上，许子东进而提出了一种

新的衡量文学的标准，即“文学性”的标准。 他认为

“由于功能、使命不同，在三种文学各自的艺术原

则、价值取向、批评尺度和美学规范之间强行判断其

优劣高下并无意义”，但三种文学在“本体属性

（即‘文学性’）上却是同一的。 归根到底，它们都是

文学”。 这种本体意义上的“文学性”，是指文学

区别于游戏、政治、科学而“诉诸想象、形象、情感、
虚构等‘非现实’方式”。 只有“真正具有‘文学意

义’ 的作品才能成为经典名作， 才能进入文学

史”。 许子东认为，在“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的

社会条件下，文学的功能分化是一种必然。 因此，应
当将具有审美自足性的“文学性”作为一种文学批

评与文学史标准，从而将“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一
同纳入这一新的文学批评标准当中。 这与同一时期

文学界“重写文学史”思潮具有相互呼应之处。
“重写文学史”指的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

始的对现代文学史的重评思潮。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活动是 １９８５ 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谈”中
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 １９８８ 年陈思

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第 ４ 期开始主持的“重写

文学史”专栏。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倡导的是

以“文学”为名，对 ２０ 世纪的中国文学打通历史分

期，对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汇

入“世界文学”的过程有一个总体性的理解，“这一

概念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

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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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目的也

在于为“前一时期或者更早些的时期，由于种种非

文学观点而被搞得膨胀了的现代文学史作一次审美

意义上的‘拨乱反正’”，提出现代文学史应当从原

有的革命史传统中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

的文学史学科。
许子东在“现代化”的社会条件下对“三种文

学”提出的“文学性”标准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重写文学史”提出的“现代化”和“文学”的文学史

标准几乎一致。 这意味着伴随着 １９８５ 年开始的对

“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讨论，一种新的“现代

化”文学批评范式开始取代以前的“革命”文学批评

范式。 这种范式本身是对原有的文学与政治经济关

系的一次系统反拨。 在“现代化”范式要求下写作

的文学史，并非真正要求文学的绝对审美独立，其对

文学独立审美的“文学性”要求，更多时候只是作为

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批评进行反拨的策略。
“现代化”的文学批评范式真正要求建立的是一种

文学与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密切联系的文学审美

的“现代性”，即在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之际，将百

年中国的文学进程一同纳入世界的现代文化进程之

中。 这种“现代化”的标准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标

准，即不再强调文学对于阶级分析的政治正确性和

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拒斥，而是以一种发展的观

点将现代经济的发展和都市商业文明作为一种新的

文学衡量标尺，试图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现代文学

的版图之中。
伴随着“重写文学史”所确立的“现代化”的文

学批评范式，现代文学史中的“左翼文学”与“自由

主义”文学均受到态度不等的“审美”方面的重新估

值，如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重新发现。
但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入史则要晚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且至今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 但毫无疑

问，积极倡导“通俗文学入史”的范伯群等人所持的

文学史标准，均延续了新时期以来形成的“现代化”
文学批评范式。 范伯群在《我心目中的现代文学史

框架》中认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化肇始

于 １９—２０ 世纪之交的清末的‘小说界革命’，但理

念大于实绩，‘文学性’不足为道，其‘现代性’的理

念却影响了当时的市民通俗文学，使当时的通俗文

学产生了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极高艺术水准的经典

作品”。 如被范伯群认为是现代通俗文学开山鼻祖

的《海上花列传》，不仅胡适和鲁迅等文学大家对其

“文学性”有“平淡而近自然”的高度评价，更重要的

是，它以文学期刊、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市场营销和现

代化的传播方式显示出了较五四运动更早的现代意

识的萌发。 范伯群因此认为，现代通俗文学应当作

为双翼展翅的现代文学史的一翼，与新文学共同构

成现代文学的“两个翅膀”。
而几乎同时，海外学者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

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也对晚清通俗小说表达

了相似的观点。 王德威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不

必化约为“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这一狭隘路径。
晚清通俗小说的写作，已经显露出“自觉的求新求

变”的现代意识，而清末文人的文学写作在面对外

来冲击时，已然使“文学生产进入了‘现代的、国际

的（未必平等的）对话情境’”。 晚清通俗小说的

诸多作品，是孕育了“２０ 世纪许多政治观念、行为准

则、情感倾诉以及知识观念的温床”；而五四运动

之后政治化的新文学仅以“感时忧国”和“写实主

义”为正统，压抑了晚清通俗文学代表的多种现代

性可能。
这种对晚清以来通俗文学的商业性和文本现代

意识的探索，使范伯群等人“通俗文学入史”的主张

与海外学者王德威对晚清通俗小说“被压抑的现代

性”的考察共同构成了新世纪以来以“现代化”的文

学批评范式重写文学史的新的支流。 但范伯群等人

的“通俗文学入史”主张也遭到以袁良骏为代表的

秉持“新文学”理念和阶级斗争史观的学者的激烈

批评，体现出当代文学批评在面对通俗文学时，不同

文学观念的博弈与缠绕仍在继续。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所形成的“现代化”文学批评范式也在 ９０ 年代暴露

了“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表
现出当代文学转型的复杂性与未完成性。

六、结语

综上所述，１９８５ 年开始的通俗文学思潮以及这

场思潮中文艺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如通俗文学的大

众性、通俗文学的商品性、对通俗文学娱乐消遣的审

美功能的认识、新的文学格局的变化以及“文学性”
等问题，推动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文学观念和文学

批评范式的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当代文学原有的

“一体化”和“统购统销”生产机制解体，文学生产逐

渐开始接受市场调节，成为多元的文化产业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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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当代文学的审美功能由对政治 ／教育功能的强

调，转变为教育、娱乐、审美等功能的多元共生；当代

文学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范式，也由“革命”范
式转向“现代化”范式。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大众传媒的兴起，当
今社会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转型的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已不再依赖于新中国建立初期

的“文艺体制”和旧的文学生产方式，而是形成了相

当规模的“文化工业”。 新时期兴起的通俗文学类

型已经发展为“文化工业”文本生产的一个环节，并
且在网络空间中以“网络文学”的方式创造了新的

繁荣。 但如何将新时期发展至今的通俗文学文类纳

入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当中，是一个仍未完成的

课题。 因此，回顾新时期通俗文学思潮与其中涉及

的当代文学的转型问题，不但是对当代文学理论批

评建设的回顾性思考，而且对于今天新的历史条件

下的通俗文学批评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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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智媒时代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的关系转向∗

皇 甫 晓 涛　 　 　 黄 　 瑚

摘　 要：数字科技及人工智能在广告创意中的应用，使传统广告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 一方面，新的媒介技术

给广告公司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广告创意形态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技术深度介入创意给传统广告创意人

带来了主体性消解、话语权消失的危机。 在被动接纳新媒介技术的过程中，传统广告创意人充满着抗拒。 从广告

创意与媒介技术抗拒—突破—共生的关系转向看，理性看待媒介技术，准确而恰当地处理好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

之间的互动关系，实现良好的共生性互动，应该成为今后广告创意人的重要思维和行为方式。
关键词：媒介技术；广告创意；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６３－０６

　 　 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是人与技术的关

系在媒介领域的投射。 媒介技术与人的关系一直是

媒介技术理论的重要议题。 在媒介技术与人究竟谁

是主体的问题上，麦克卢汉从批评的角度提出并强

调技术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人
的主体性消失，媒介成为人的延伸；基特勒则认为传

播渠道仅仅是物质技术的体现，提出“传播的物质

性”和技术的自主性概念；克莱默尔提出一种“去人

类主体性”的媒介观，这种媒介观并不区分技术与

人，也不强调技术的决定力量。①当今社会，数字媒

体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角落，
万物互联、万物皆媒的智能社会已显端倪，媒介对整

个社会的关系结构的形塑能力空前提高。 在这种背

景下，对媒介技术与广告创意的主客体关系的演变

及动因进行梳理和分析，为未来社会数字技术和人

工智能驱动下的广告创意的生产方式创新提供借鉴

和指导，显得十分必要。

一、抗拒：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的分离与抵触

关于人的异化问题，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时代

比当前更为接近现实。 黑格尔、马克思笔下可能将

人异化的客体，主要是指人类自己创造的资本及其

运作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文
化等。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

以及后来的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批判学派，所批判

的基点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更具体一点讲，是媒介

技术被权力集团利用，作为征服、渗透和弹压弱小民

族的工具。 彼时，媒介技术和媒介力量仍然是从属

于人的意志的力量，或者如麦克卢汉所说，是人的延

伸。 随着技术的发展，媒介作为人的延伸不断扩展，
从视觉延伸到听觉延伸再到视觉和听觉的综合延

伸，人类的“麻木性自恋”也越来越严重。 最后，当
人类独有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也都“延伸”到媒

介后，人类才产生了危机感，对媒介技术的野心产生

了抗拒和抵触，这正是现代广告创意面临的困境：当
被现代科技加持的数字媒介具备了写作能力、创意

能力、内容分发和精准营销能力后，广告人忽然觉得

自己丧失了存在感，曾经的主导者变得无足轻重。
传统媒体时代两者之间能够建立良好互动关系的前

提，是人对技术的绝对支配地位，是技术无法取代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３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传播话语体系变迁研究（１９１９—２０１８）”（１８ＺＤＡ３１５）。
作者简介：皇甫晓涛，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黄瑚，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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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意能力，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之间处于分离状

态，彼此互不干涉；而在数据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创

意和大数据精准洞察等技术正在取代人脑进行决策

和行动，媒介技术介入广告创意领域，这意味着广告

事业的核心生产力被蚕食，广告创意人不得不产生

了严重的抗拒心理。
广告创意人对媒介技术的抗拒心理较为复杂，

既有焦虑，又有无奈；既有恐慌，也有坚守———这是

人与技术关系演变的必经过程，是人的主体性面临

消解时的危机反应。 大体来讲，广告创意对媒介技

术的抗拒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１．技术性缺失带来的焦虑性抗拒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广告创意人在数字媒

介时代逐渐显示出技术缺失的不足。 第一，互联网

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线下活动转移到线上，网
络强大的数据储存能力不但能留下人们传播活动的

清晰轨迹，而且能依据海量数据轻松高效完成对消

费者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的精准洞察。 相比之下，
依靠问卷调查、抽样调查为主要手段的广告行业的

消费者洞察则显得不太专业、精准和高效。 第二，数
字媒体技术涉及信息电子、软件工程、移动通信、计
算机网络等诸多专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而传统广

告创意相关专业则属于艺术类专业，两者涉及的是

完全不同的学科门类。 因此，面对一些新兴互联网

公司发起的围攻和打击，传统广告创意公司基本没

有还手之力。 第三，人工神经网络、大数据算法等智

能技术组成的数字媒介需要工程师、ＩＴ 人员等大量

的非广告从业人员，直接挤压了传统广告从业人员

的生存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具逻辑和理性

逻辑的媒介技术，一旦超越自己的技术范畴，去触碰

以感性逻辑和情感逻辑为核心的广告创意，就会马

上受到广告创意人的抗拒。 这种抗拒，是因为技术

逻辑下的广告与自身惯有工作方式与思维产生冲

突，而且由于广告创意人普遍不掌握这些新技术，就
面临着自身工作、专业及价值被挑战的问题，由此产

生了焦虑性抗拒心理。
２．主体性消解带来的危机性抗拒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美国杂志 Ｆａ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刊登专题

报道《被谋杀的麦迪逊大道》，一时引起轰动，“广告

已死、创意已亡”的论调不断出现，传统广告创意人

对新的数字媒介技术的抗拒声此起彼伏，这其中，主
体性消解的危机感带来的本性抗拒更加隐秘而激

烈。 数字媒介对广告创意人造成的主体性消解的危

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引领的广告智能创作趋势会逐渐消解传统广告创

意人的主体性，从而让广告创意人自身产生了职业

危机感。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广告创

意人发现媒介技术再也不是那个随时听取召唤的

“奴仆”，似乎已开始异化为具有自性的新主体，麦
克卢汉笔下的“机器新娘”已经不再满足于被动地

用性诱惑吸引消费者趋之若鹜，而是强行驻入人们

的头脑，代替人们做选择。 这让当年曾极力批判麦

克卢汉的批评者们不得不喊出了《是谁杀死了 Ａｄ⁃
ｍａｎ？》（Ｗｈｏ Ｋｉ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ｍａｎ？），彻底感受到媒介技

术的霸道威力。 二是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广

告企业则凭借其数据及智能技术优势，以智能化广

告运作模式和交易方式不断抢占广告市场份额②。
整个传统广告陷入了行业危机，有些不得不提前转

型，有的直接破产或被兼并。 例如，开创广告效果评

估的雷蒙·罗必凯与首开消费者市场调研先河的史

丹利·雷梭，这两位在推动广告业从混沌状态进入

广告创意科学化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广告巨

子，却因为对数字媒介技术的忽视与抗拒，消失在历

史的长河之中。 在转型方面，京东、利欧、阿里、美
团、筷子科技等企业探索性地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

在广告创作环节，研发了“莎士比亚” “ＡＩ 段子手”
等智能文字产品，“鹿班” “万花筒”等智能图像产

品，“羚珑”“Ａｌｉｗｏｏｄ”等智能视频产品，推动了广告

创作环节的智能化应用，引领了广告智能创作的

趋势。
３．专业优势丧失带来的对立性抗拒

数字媒介技术快速变革让传统广告创意人感到

本身的专业优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作为“人
的大脑的延伸”的数字媒介技术特别是智能媒体技

术，将部分甚至全部代替人的大脑功能，给广告创意

人带来了重大挑战。 与此同时，一批批以技术起家

的互联网媒体数字营销公司不断涌现，数字营销、互
动营销、病毒广告、社交传播、精准投放等新概念不

断冲击广告创意人的头脑，使其应接不暇。 广告创

意人一方面要面对以媒介技术为核心的营销公司不

断的挑战，一方面还要面对客户迫切需要更加一体

化的营销解决方案，生存变得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
广告创意人对数字媒介技术表现出抗拒在所难免。
他们认为，媒介技术的理性逻辑会将作为感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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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告创意彻底异化。 相对于依靠数字媒体专业起

家的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们，传统广告创意人对新

技术的接纳属于被动性适应。
４．全球化标准化带来的冲突性抗拒

数字媒介的发展也促使广告创意人开始对媒介

技术带来的全球化、标准化现象进行反思并主动出

击。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广告业开始进入集团

化运作。 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大量跨国公司，国际品

牌客户需要全球化的广告代理网络，在这个代理网

络中，广告代理公司与数量众多的媒体公司、公关公

司、咨询公司一起组成了庞大的广告代理集团。 在

全球化的浪潮中，广告创意也开始了其全球化进程。
广告创意到底该全球化还是本土化成为广告创意人

面临的难题，擅长用头脑风暴解决传播效果的广告

创意人很快发现广告创意全球化似乎是一个新的陷

阱，全球化就意味着必须将广告创意标准化，而标准

化又是广告创意的天敌。 由于这样一层不可言说的

矛盾存在，广告创意对导致全球化的互联网信息技

术与数字媒介技术，同样表现出抗拒的态度，在抗拒

情绪激烈者那里，技术与创意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冲

突性的。
５．科学理性驱动带来的观念性抗拒

程序化及数字智能化创意降低了人力成本，实
现了创意规模化产出，提高了创意生产的效率，创造

了较高的经济价值。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

逻辑，带有艺术创造特征的传统广告创意人不应该

阻拦智能程序创意的发展之路③。 但创意是一项艺

术性的活动，依赖的是创意人以既有的经验为基础、
在某种场景的激发下所产生的灵感，体现的是创意

人的价值创造，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 智能广告创

意涉及的算法逻辑和人工智能技术从本质上讲是一

种工具逻辑，尽管其创意内容也体现着理性与感性

的融合，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体④，但在一

定程度上也仅仅是人工智能对已有素材的分析、总
结和重组，程序化创意的设计还停留在通过人工智

能分析、总结、设定已有设计风格的层面，缺乏理性

和感性兼具的“人性”色彩以及相应的文化经验逻

辑支撑，相比于设计师和广告创意人员来说，其原创

性大打折扣。 智能媒介技术对广告创意的技术性介

入，剥夺了传统广告创意人的创意资料和创意权力，
使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矛盾在广告创意层面不断

具化为双方之间争夺创意权的行动。

二、突破：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关系转向的

逻辑与动因

　 　 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难中，传统广告公

司及创意人应该意识到，对数字媒介被动适应还是

积极融合，带来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于是，如何更好

地处理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成为摆在广告

创意人面前的必答题。
１．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关系转向的内在逻辑

人与技术的关系并非如广告创意人表现的那样

不可调和。 根据矛盾统一律，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

一，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 广告创意人对

新的媒介技术所表现出的各种抗拒，基点是自身的

生存、地位、价值，而不是系统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整

体发展。 实际上，数万年来，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发展

都离不开技术的促进，从学会使用工具到直立行走

再到掌握控火技术，而后种植及灌溉技术促进了农

业文明的大发展，最后从手工业飞跃到机器大工业，
生产力得到了飞速提升，等等。 在信息传播方面，从
口语交流到手工抄写再到龟甲、兽骨、泥板、竹简、丝
帛等，直至印刷技术的发明使人类的信息传播能力

迈上新台阶，正是技术的不断革新带动了人类社会

的发展。 从生物视角讲，技术是人体功能的延伸，人
利用自己创造的技术摆脱自身的物理局限，无限扩

展身体各器官的功能，视觉，听觉，触觉，感觉，甚至

摆脱重力束缚，遨游太空。 作为被创造的对象客体，
技术与人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人的一部分。

因此，技术并不存在善恶属性，存在善恶属性的

是人本身。 技术的善恶来源于人本身利用技术的目

的和手段。 马克思并不排斥科学技术，反而认为科

学技术是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革命性力

量⑤，“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

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⑥。 马克思所谓资

本的贪婪性，实际上是人本身的贪婪性；批判传播学

派们对于媒介的批判，本质上也并非指媒介技术本

身，而是指利用媒介技术达到自己非正义目的的权

力及资本集团。 赫伯特·席勒的“媒介帝国主义”
概念与信息宗主国、信息殖民主义、制信息权等概念

紧密相连，批判的是世界权贵集团利用信息权优势

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传播，技术媒介成为扼

杀第三世界继续发展的工具。 麦克卢汉和波兹曼从

媒介强大的吸引力角度批判了机器媒介特别是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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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媒介对个人生存状态的异化，但从另一个方

面来说，媒介技术本身并无自主意识，或者说，媒介

意识来源于人的意识，个人异化为对象体，只不过是

异化给了自己不可遏制的欲望。 所以，与其批判、抗
拒媒介技术，还不如设法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自

制力，让价值理性始终凌驾于工具理性之上。 这样

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科学技术成为生成过程的

要素之一，成为生产力，成为促成人的全面自由的助

力。 这就是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能够也应该完成关

系转向的内在逻辑。
２．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关系转向的外在动因

媒介技术与创意的融合趋势，不管是在过去、当
前还是未来，都不会因广告创意人的态度和观念坚

守而改变。 而就近几年的实践来看，两者的融合创

造了堪称辉煌繁荣的广告创意业态和形态。
从心理视角考察，广告创意者对数字媒介技术

的抗拒，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本领恐慌”。 数字

经济、互联网经济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改变，互联

网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互联网生活空间对人

们日常生活、消费和社交的影响，精通数字媒介技术

的互联网营销公司的迅猛发展等，都给广告创意人

带来了新的思考和认知，其抗拒心理中暗含着嫉妒

和羡慕，这种羡慕在某种程度上又消解了其抗拒心

理。 在这种心理的主导下，广告创意人对如何构建

与数字媒介互动共生的关系开始了积极主动的

探索。
在外在环境方面，大数据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

数字技术正在促进着整个社会的结构性整合。 媒介

技术与广告的融合为广告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

液，拓展了广告创意的空间，激发了广告创意的无限

想象力。 在数字媒介的背景下，广告不再只是策划

和创意，更多的会和技术紧紧捆绑在一起，媒介技术

的进步将融合创意人、咨询人、工程师、ＩＴ 人员等，
这些原本不同职业的人将会在一起工作。 数据与技

术、创意与内容、营销与咨询、电商与销售将会无限

融合，营销与商业的界限将被打破，营销与数据将会

无缝衔接。 一体化的营销咨询平台出现，从战略设

计到用户数据、营销工具、门店体验、创意传播上实

现闭环，激发了广告创意的无限未来。 融合市场营

销与媒介技术的营销公司，将取代广告创意成为行

业趋势，它不是工具层面的数字营销，而是战略层面

的数字商业，广告创意在数字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

下，将走向更高维度的商业创意。 未来在大数据、人
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媒介技术与广告之间的融合

程度会越来越高，并将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深

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些大型广告集团在数字媒介的强烈攻势下已

主动出击。 例如，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ＷＰＰ 以 ５．４ 亿

美元收购独立数字营销公司 ＡＫＱＡ，其主要业务就

是结合创意与互动技术，为客户提供包括社会化媒

体、移动营销、互动体验、游戏及内容创作等整合性

的互动传播服务。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奥美将旗下裂变出

来的十多个涉及不同领域的子公司一律合并，在广

告创意的主导下进行企业品牌、数字与创新、客户签

约与商业、影响与公关、媒体与分发等。
从接纳、抗拒到主动出击，再到将两者进行融合

的发展历程，既是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关系转向的

一个实践探索，也同时证明了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

具有构建良性互动关系的可能性。

三、共生：一个可能的理念架构

在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研究上，海德格尔的技术

哲学观最具代表性，他把技术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
强调从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探寻技术的本质，并由此

对技术与人的关系进行了观照。 在海德格尔看来，
“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无

蔽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⑦。 也就是说，
人与技术的关系，“并非传统的主客体二元论所宣

扬的主体对客体的占有与支配，或者客体对主体的

压倒式反作用与威胁，而是在多种客观因素作用下，
处于多元关系网络之中的二者之间互动、作用的结

果”⑧。 由此看来，海德格尔既反对将主客体强行分

开，又反对将主客体中的任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
而是认为主客体之间应该是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平

衡。 即使在当今数字媒体时代，大数据、算法、人工

智能等“人造客体”对主体已经具备了压倒式反作

用以及威胁，传统广告创意及传播的过程被机器人

文案写作、自动化广告设计、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的广

告分发及其给用户带来的体验价值提升所代替，广
告创意人的主体性及专业优势被媒介技术消解的情

况下，在海德格尔的视野内，媒介技术与广告创意人

的关系也只是“多元关系网络中二者之间互动、作
用的”阶段性表现。 但海德格尔并未具体说明主客

体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他只是给出了一个抽象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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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个看待问题的哲学框架。 因此，笔者尝试用以

下几个关系建构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的共生性。
１．媒介技术对广告创意的技术支撑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媒介

技术加持广告创意，形成了诸多新的技术广告创意

形式。 例如，移动互联网的互动促生了互动广告的

诞生，大数据带动了精准广告创意、精准广告投放，
人工智能促生了程序化创意的出现和发展等。 这些

受到技术加持的广告创意大大提升了创意的效率。
大数据技术下的精准广告创意，不仅可以从大数据

提取的消费者习惯、态度量表、观念量表、消费者需

求中得到广告创意的依据，而且还能通过大数据技

术实现广告的精准投放以及效果评估。 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于广告创意行业，不仅产生了广告的程序化

购买和程序化创意，还对消费者洞察、广告投放及广

告创意的反馈给出智能化的处理。 这其中，创意依

然是独立存在的，只不过是加持过技术的创意，而技

术也极大地提升了创意的效果和效率，加速了创意

价值的转化，因此，媒介技术和广告创意可谓各得其

位，相辅相成。
２．媒介技术的多元化孕育着广告创意的多元化

在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广告创意作为一种特殊

的信息形式，随着媒介的变化而变化。 从口语时代

的口语广告、印刷时代的报纸广告、电视时代的电视

广告到如今网络时代的数字广告，媒介技术的多元

化孕育着广告创意的多元化。 在数字媒介时代，受
众行为的变化、媒体的多元等都对广告创意提出了

新的要求，即对消费者洞察的强调，媒体策略与创意

的协调、对体验的设置以及广告的表现方式，都呈现

出不同于过去的新趋势。⑨这是一个因科技而不断

变化的时代，数字技术开始对信息进行以二进制为

核心逻辑的数字化编码，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数

字化，变成无数 ０ 和 １ 的排列组合，包括文件、新闻、
音乐、照片、视频、地图、个人数据、社交网络、信息需

求以及对这些需求的反馈。 在数字化浪潮中，作为

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如果在生活中离开以工具

逻辑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将是不可想象的。 数字化正

在带给人们无尽的变化和可能，购物商场内外的巨

大电子显示屏，家里的数字电视，随身携带的移动通

信设备，都是数字生活化的外显形式，特别是大数

据、人工智能、ＶＲ、ＡＲ 等媒介技术的发展，“时间空

间化”和“空间时间化”得以通过媒介技术进行呈

现。 媒介技术这种通过数字无限组合演变的多元性

推动了广告创意的转型与创新。
３．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的缠绕互赖性共生

媒介技术与广告形态的迭代是一种彼此缠绕的

互赖关系，即韦伯所谓的“多维因果”。 产生这种现

象的原因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类主体的意识本身。
意识和思维的复杂性决定了技术与创意的关系不可

能从纯粹的唯物观点去看他们“泾渭分明”的组合，
而是由于“人的意识具有独立性，主体在挣脱现代

性束缚的过程中会不断迸发改造物质世界的欲望和

激情，当技术受众无法再经由技术媒介同广告形态

建立起主体间性时，这种需求的缺口就打开了”⑩。
这种缠绕互赖性，决定了两者的最终关系必须合作

共生，而非对抗。
４．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的自洽性共生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广告创意之间不是零和博

弈，不是对立关系，相反却应该是自洽存在的，并且

可以通过不断的动态融合，提高社会产出广告创意

的整体效率，共生出新的超越传统时代的创意。 在

两者不断的磨合下，未来智能媒体发展中的技术价

值和人文价值将逐渐趋于统一。 在人文主义视野

中，人的存在和发展始终具有当下即是的特征，始终

与现实环境处于互动之中。 人的发展不仅出于人的

自主要求，也受到自然环境以及人自身所造就的环

境的逼迫和促进，而在现代社会，后一种环境所起的

促进作用甚至比肩于前一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看，广告创意人的人文价值与媒介技术也会趋势统

一的。
广告创意人最初对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好奇性

拥抱以及后来的质疑甚至抵触，是出于一种心理上

的不自信感，即面临强大工具能力的威压，对自身的

驾驭及创意能力产生了怀疑。 然而，对于具有强大

能量的创意者来说，工具只能是一种工具，即使其拥

有了某种自性，可以完成人类完成不了或者无法做

得更好的任务，或者甚至其复杂性堪比人脑（认知

神经网络的构建），知识储存及处理效率远高于人

脑，但相对于拥有完整的、独特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

潜藏着几千年文化遗传特质的人类大脑来讲，机器

智能的自性仍然是局限的。 因此，担心媒介技术的

高度发达与真实的广告创意能力之间会形成零和博

弈的竞争局面并没有必要。 在可见的未来，两者的

融合共生发展将成为趋势和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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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的双动因制衡性共生

人与技术关系的历史演进，注定了媒介技术天

然具有能与广告创意产生双动因驱动关系的可能

性。 媒介技术与广告创意双动因制衡性互动主要表

现在媒介技术的特性决定广告创意的属性必须进

化，媒介技术的感官重组促进广告创意完成知觉演

化，广告创意通过“共时性的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

的融合、历时性的广告创意与媒介技术的更迭以及

过时性的媒介技术的淘汰与再现三个时态”完成

对媒介技术的选择与重塑，这使得广告创意与媒介

技术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 虽然媒介技术的发展会

替代一些创意人的工作，但目前仅仅表现为一些基

础性工作。 对真正的广告创意而言，数字媒介技术

会是一种有益的共时性推动力，对广告创意发挥助

力性作用。 媒介技术进步引发社会的变化，甚至对

广告创意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广告创意的核心目的

仍然是服务于广告主的“说服性”动机。 换句话说，
虽然媒介技术引发广告创意形态的变化，但广告创

意的核心目的和创意规律却没变。 只有理清这些广

告创意的变与不变，广告人才能在广告创意活动中

与媒介技术达成真正良性的互动关系。

四、结语

人与技术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话题。
没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人类社会很难进步；没有人

的主动性，失去人的主体性，技术也很难得到合理有

效的科学运用。 因此，理性看待媒介技术，在充分尊

重人的主体性、发挥人的能动性基础上，科学接纳媒

介技术，推动媒介技术与广告创意的“共生”，应成

为广告创意界的共识。 通过梳理媒介技术与广告创

意的互动关系，我们发现，虽然广告创意对媒介技术

经历过抗拒的阶段，准确而恰当地处理好广告创意

与媒介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实现良好的共生性互

动，应该成为今后广告创意人进行广告创意的重要

思维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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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新媒体语境下我国国家形象整合传播策略∗

闫 欣 洁

摘　 要：新媒体语境下，我国国家形象传播生态发生转变并面临话语权缺失、传播手段单一以及受众国媒体噪音干

扰等新的挑战。 破解现实难题，提升我国国家形象，应以整合传播思维构建我国国家形象传播新格局。 在整合目

标定位的前提下，整合传播主体，让政府和广大民众共同发力；整合传播媒介，利用新型信息技术提高传播效能。
同时，转变语态，优化渠道，不断提升国家形象传播效果。
关键词：新媒体；国家形象；整合传播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６９－０４

　 　 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关系着

整个社会公众对于国家行为、国家活动及其成果等方面的认

可度及总体评价的高度，体现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潜

力。 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媒体带来了传媒产业和传受关系

格局的巨大变化，国家形象传播生态也随之改变。 新媒体语

境下如何推动我国国家形象整合传播，提升传播效能，在全

球化的国际竞争中争取全球传播新秩序和国际舆论话语权，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

一、新媒体语境下我国国家形象传播面临新的挑战

新媒体语境是指新媒体作用于社会而逐步形成的一种

全新的语境形态，它“意味着一种新的认知框架和价值安排，
也即新媒体介入下的话语表达、社会性格和文化形态”①。
新媒体革命性的传播技术颠覆了传统的媒介传播认知，国家

形象传播生态也随之发生转变。 新媒体语境下我国国家形

象面临的新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话语权缺失

话语权缺失首要体现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语言障碍。
近年来我国虽然一直重视汉语在世界的推广，但汉语的普及

度还是远远弱于英语，而且我国在俄语、德语、法语等小语种

上也缺少相应的人才储备，这些都与新媒体语境下分众化传

播的新诉求不相适应。

２．传播手段单一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利用传统媒体进行国家形象宣传，
而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新格局和媒介新业态尚缺乏足够的把

握和应变能力，新媒体传播的方法、手段、技术运用不够娴

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相对缺失。 作为新媒体语境下国家

形象传播主要手段的网络媒体，我国存在网站内容及版块设

置不够科学完善、网络媒体国外受众的接触率和使用率偏低

等问题，这导致我国网络媒体的国际传播影响力不够，制约

了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
３．受众国媒体噪音干扰

根据香农－韦弗传播模式，在传播过程中，内外障碍因素

会干扰信息的传递，影响传播效果。 在我国国家形象传播

中，受众国媒体对我国形象的错误解读是影响我国形象建构

和传播的噪音源。 这主要是由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全球传

播旧秩序中，西方媒体长期把控国际舆论场，这使其得以根

据喜好随意塑造扭曲我国国家形象。 二是意识形态和文化

背景的差异，也使受众国群体对我国国家形象传播的讯息产

生误读，形成噪音干扰。 三是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不

能以受众为中心，整合营销传播我国国家形象，这导致我国

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不够，未能成功展示我国在国际事务

中的新型大国形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郑州城市品牌形象传播研究”（２０１８ＢＸＷ００３）；河南牧

业经济学院院级重点培育学科传播学项目（４１００００１１）。
作者简介：闫欣洁，女，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文法学院讲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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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整合传播思维构建我国国家形象传播新格局

整合传播源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

国学者舒尔茨教授等人提出，该理论强调传播要围绕受众，
整合各种传播要素，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②。 新媒体语

境下，通过借助整合传播相关理论支撑，通过明确定位、整合

主体、技术赋能等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我国国家形

象面临的现实难题。
１．整合目标定位：着力塑造四个“大国形象”
国家形象不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缺乏明确的

定位，没有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中国思想，即核心理念或

核心价值观。 因此，确定国家形象传播的核心理念尤为重

要。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我们的国家

理念，是新时期国家形象传播的重中之重。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对外传播要深入融汇到国际经济、政治外交、人文交

流等诸多领域，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凝练升华，
在各种不同场合向世界发出属于中国的时代声音，清晰地向

世界传达中国价值观，不能让“中国价值观、中国话语湮没在

西方话语与西方价值观的冲刷之下”③。 国家形象的定位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内涵

为支撑，以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为目标，最终塑造“文明大国

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

形象”④。
（１）文化层面：塑造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形象。 我国有

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瑰丽璀璨的文化和独特的价值观念，历
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形象的定位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的深厚

底蕴，这既是对中华文明历史传统的自我认同，也体现了我

国“文化强国”战略和“文化自信”。 当前，中华文明正逐渐

为世界所关注，熊猫、长城、中国功夫、书法等词汇越来越成

为西方公众关注的对象，这对国家形象的传播是个利好的消

息。 我们应以中国元素为载体，以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价值

观为核心，以新媒体为传播手段，最终塑造历史悠久的文明

古国形象。
（２）政治层面：塑造民主负责的政治友好形象。 “当今中

国是一个和平的、文明的、可敬的狮子的形象。”习近平主席

在中法建交 ５０ 周年纪念大会上对我国进行的这个形象比喻

体现了我国对待国际问题一贯的和平友好、民主负责的方

针。 然而，由于国家利益及意识形态使然，西方媒体对我国

一直存在“不够民主” “不负责任”等刻板印象。 因此，我国

国家形象传播的目标之一即是要构建民主负责的政治大国

形象，这不仅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践行，也是国

际形势要求使然。 我国媒体需要主动设置议程，积极参与国

际事务，打造国际舆论高地，改变西方媒体所营造的我国的

“刻板印象”，积极构建中国民主负责的政治友好形象。
（３）经济层面：塑造健康富强的经济形象。 虽然西方舆

论界长期存有“中国经济虚高” “中国经济霸权”等负面言

论，但从现实的国际经济发展来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

大独立经济体，而且，我国经济发展中高速发展的定位基调

也意在构建稳步、可持续、健康的经济形象。 我国国家形象

的传播应主动设置“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等议题，
在展现我国经济实力的同时，构建一个经济稳定、为全球经

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健康富强的经济大国形象。
（４）社会层面：塑造美丽和谐的社会形象。 社会形象是

国家内部基本形态的反映，良好的社会形象不仅可以增加一

国国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可以增强一国对外部公众的

吸引力。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社会，是人民安居乐业、政治社会清明、经济文化繁荣的美丽

中国。 因此，美丽和谐是我国社会形象的最佳诠释。 我国国

家形象的传播应利用网络等新媒体从形象文化、行为文化、
精神理念文化三个方面构建文化形象，加强与国内外公众的

互动，在无形无声中树立美丽和谐的社会形象。
２．整合传播主体：政府和广大民众共同发力

新媒体语境下，微信、微博、ＴｉｋＴｏｋ 等互联网新媒体技术

的开放和包容性跨越国界、地域和时空的限制，以超强联结

能量，使国内外民众之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大大加强，国家

形象传播主体日趋多元，普通民众也都可以通过新媒体传播

平台参与信息传播进程，民间的网络交往在国家形象传播中

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 在新媒体语境下，我国国家形象传

播要借助新媒体传播空间的开放性，整合传播主体，打造政

府和广大民众共同发力的全民传播的局面。
（１）政府。 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主体，政府需要制订统

一的国家形象传播战略，并运用自身的权威性和号召力，整
合国家资源，通过直接组织、参与和支持等形式，进行高效、
系统的国家形象传播。 此外，政府还需要通过立法、宣传、培
训等手段积极引导各方力量传播国家形象，同时要积极引导

网民在国家形象传播中保持客观公正的交往态度，增强国家

和民族认同，自信而理性地进行国家形象传播。
（２）普通企业、团体和民众。 企业、各类团体和民众也是

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力量，国家应成立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

参与的专门打造中国形象的机构，整合国家形象传播的所有

力量。 企业应该树立国家形象传播意识，自发进行中外文化

交流，推动中国形象传播。 中国经济团体也可以通过参与中

国形象传播的纪录片、宣传片等的翻译、推广播放等来传播

国家形象。 此外，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每个中国

人都应树立国家形象全面传播意识，端正自己的行为习惯，
懂礼貌，有分寸，有涵养，讲诚信，守信誉，当好自己国家的

“形象大使”。
（３）中介机构和个人。 在国家形象传播过程中，某些中

介机构和个人的力量也不容忽视，比如留学生群体或孔子学

院的老师和学生等⑤，他们不仅拥有与国外受众沟通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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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而且对国内外文化、语言及习俗等有一定的了解。 因

此，调动这部分人参与国家形象传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与国外受众的身份鸿沟。 此外，旅居中国的外国友人也是

国家形象传播的桥梁式群体，他们能以亲近性身份轻松传播

中国国家形象。
３．整合传播媒介：利用新型信息技术提高传播效能

基于网络、数字、智能环境的新媒体，凭借着技术优势，
最大限度地诠释了“多元、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精神。 一方

面，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借助新媒体便

捷的传播渠道逐渐相融，国别之间的界限和文化的差异在这

种同质的信息环境中不断冲突、消解并融合，新的价值体系

在旧体系的崩溃过程中逐渐得到确立，形成新媒体环境下的

感知环境。⑥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技术优势最大限度地体现

了公众的多元文化诉求，从而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繁荣景

观，国家形象传播场域扩展，为国家形象传播提供了更广阔

的传播空间。
（１）精准把握受众需求。 在新媒体语境下，信息传播由

传统媒体的“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转变。 国家形象整合

传播需要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加强受众研究力度，改变以

往单一、无差别、缺乏针对性的低效传播状态，精细把握受众

需求，进行传播内容的精准投放。
（２）跟踪测量传播效果。 大数据分析技术依据海量的信

息数据库，通过分析不同受众在社交网络平台的活动轨迹可

以精准把握他们的生活习惯、爱好特点，跟踪测量传播效果。
大数据还可以帮助我们从海量的媒体报道数据和网络传播

信息中发现某一特定国家或区域中，目标受众的实际接触与

评价与我们预期的信息覆盖及传播效果之间的差异。⑦这一

技术优势可以提高传播内容的针对性和传播效度，使国家形

象传播不再无的放矢，而是以受众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为

思考方向，在国家形象传播中适度加大有利于我国形象信息

的植入，提升传播效果。 利用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分析出不同

区域和传播平台上受众的信息内容偏好，然后据此优化组合

信息传播的内容、呈现形式等传播元素，服务于后继的传播

实践，实现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另外，通过在海外开展有关中国形象与涉华舆论的社会

调查或民意测验检测国家形象传播效果，也可以加强对目标

受众的了解和把握。 可以委托媒体、学术研究机构或企业、
政府部门三类机构实施，围绕国家形象、国际关系、传播效

果、文化交流、汉语学习及中国观等设计调查内容。 比如针

对美国的调查内容可以包括中美相互好感度、对中美关系的

认识、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评价、获取相互信息的途径等。

三、转变语态，优化渠道，不断提升

国家形象传播效果

　 　 由于媒介生态的转变、传播格局的变化以及文化软实力

的潜移默化都能桥连起国与国的交流，更能像血管般源源不

断地输送国家形象，这也催逼着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转变

语态，并整合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渠道。⑧

１．建构以对话与交流为核心的沟通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时，强调要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根据受众心理学理论，受众对新

闻信息存在逆反及求异心理。 在新媒体语境下，传统国家形

象传播模式下刻板、严谨、高端的语义修辞与传播话语已不

适应日益开放的传播生态，相反，更具有变通性和活力的大

众化的文本与符号更能满足受众逆反和求异心理，最大限度

消解国界、阶层及文化等的隔阂，在不同受众间形成最大“共
同意义空间”，让国外受众快速充分地理解并产生共鸣，提升

国家形象传播效果。 新媒体语境下国家形象传播的话语体

系建设要走“亲民”路线，进行低语境交流。 同时，可以选取

老百姓感兴趣的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主题信息，设计更人性

化的内容，可以较大程度消除语言符号的理解分歧，引发受

众情感共鸣，加强国家形象传播参与者间的顺畅互动。
２．丰富形式，强化认同与共鸣

新媒体传播方式可以对信息进行再加工，产生“形象碎

片”的“多节点扩散”效应。 可以使传播信息的选择角度更

为多元。 如在传播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时，选取生活化和平民

化的“碎片化”内容，从小处着手，进行接地气传播，可以取得

良好效果。 同时，要转变以往政治色彩浓重的宣传模式，从
建筑、雕塑、美食等切入，利用多媒体技术综合立体表现中华

文明的灿烂辉煌。 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

中国》就是成功运用这一方式的典型，使观众在感受中国壮

丽河山及街头巷尾的大排档习俗的同时，成功展示了我国多

元化的饮食文化，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应。 《舌
尖上的中国》“巧妙运用影像传播力量，在文化视觉盛宴中展

现中西方的‘文化同一’和‘文化差异’的双重编码策略，有
利于最大限度地消除文化折扣”⑨。

３．优化渠道，着力打造立体化国家形象传播体系

（１）打造新型主流媒体“航母”，占领国际舆论高地。 全

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国家形象传播要扭转我国主流媒体较之

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上的弱势地位，增强自身的信息捕捉

力、资源利用率和传播力度，打造新型主流媒体“航母”，占领

国际舆论高地。 一是要加快主流媒体转型，推动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构建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

体系，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

媒体的“航母”，扩大国际影响力。 二是加强内容建设，打造

独家和精品。 在国家形象传播中，主流媒体优质的传播内容

更能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主导权及话语权。 主流媒体在国

家形象传播中要基于全人类利益，选择环境、气候等关乎人

类发展的主题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事件，做独家报道和精品

化节目，借此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是全媒体运营，持
续锤炼新型主流媒体竞争力。 主流媒体要树立全媒体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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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构建全媒体产业链，利用手机、网络、报纸等多种介质同

时免费向国内外受众推送信息，建立全媒体受众数据库，整
合媒体资源，提供及时多元的个性化服务，使国家形象的塑

造和传播能让用户获得全方位、多角度的感官体验。
（２）利用新媒体信息平台，把握国家形象传播的民间舆

论场。 相比较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拥有更广泛的民众基

础和传播的高效度，我国国家形象传播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信

息平台，打造好我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民间舆论场。 一方面，
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构建我国国家形象传播的互动场域。 在

新媒体语境下，社交媒体低门槛和信息传播的快捷性极大扩

容了用户群体，而族群成员间强烈的认同关系又可以最大限

度降低交流的隔阂和障碍，提升信息传播效果。 国家形象传

播可以依靠和借助社交平台，在社交媒体中植入具有中华传

统文化标签的事物，让更多用户体味到中国的灿烂文明。 另

外，可以根据不同社交网络平台的属性特征，进行有技巧的

信息植入，以打破不同社交网络圈层的“信息茧房”效应，提
升我国国家形象传播效果。 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虚拟社交

网络的优势，创设国内外民众的共同体验空间。 以往国家形

象传播单纯依靠大众媒介，由于是“拟态环境”，受众缺乏感

同身受的真实体验，加之国家利益、文化差异、刻板印象等客

观因素影响，受众容易对接收的信息持怀疑态度，从而使传

播效果大打折扣。 而虚拟社交网络可以为用户营造真实的

传播场景，打破空间和时间的局限，使他们通过线上线下的

交互体验获得共同生活的虚拟体验空间和接近机会，能更真

实地感受到现实中的中国。 我国国家形象传播可以通过引

导民众参与这种具有共生、共享特点的生活交往体验活动，
给予参与者真实的场景和体验式生活，从而在增进国内外受

众深度交流的同时，提高国家形象传播认同成效。
（３）重视平民化视角的国家形象“软传播”。 硬性强势

的传播会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降低传播效果。 而国家形象

“软传播”采用平民化视角，以受众为中心，采用客观、公正、
平和的方式与受众进行双向沟通，实现平等交流。 国家形象

软传播强调信息内容贴近人们生活，或者是一些生活场景，
或者事关人们生活情趣，或者是能够触动人心的故事，以增

强国外受众对我国形象的认知和认同。 比如，可以借助新媒

体传播平台，用微视频的形式讲述中国的人物故事、企业故

事和品牌故事来传播国家形象。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作为显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

志，是一国发展的重要战略规划和布局方式。 互联网新媒体

语境拓展了国家形象传播的场域、主体，消弭了不同国家、民
族及文化间的差异与隔阂，国家形象传播空间呈现开放性态

势。 我国国家形象传播应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充分利用好互

联网新媒体公共平台，整合各种传播要素，有针对性地提升

国家形象传播效度，在国际上树立和平发展、富强民主、健康

向上的魅力中国形象，以沟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服务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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